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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是一本阐述社会危机治理的专著，是蔡志强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

修改充实而成的研究成果。
蔡志强历尽三年甘苦写成的文稿终于要正式出版了。这对个人来说

是一件大事。他要我给他的新书作序，我欣然允诺。尽管我意识到自己

在这方面不是专长，但总算在这几年中伴随着论文指导，自己也琢磨着一

些社会危机治理的理念问题，再说也可以尽到导师的一份情意，多少是对

学生辛劳的一种肯定。在几年研究与写作过程中，蔡志强常常为一些一

时理不清楚的问题苦苦思索、寝食不安。于是为此就会掀起新一轮的“车

轮大战”：整日不是到处大量地翻阅资料，就是到处寻觅谈话对象以厘清

思路和探寻不同的研究路径。我自然也是他经常交谈的主要对象之一。
从论文初步开题到最后确定写作大纲的半年左右时间中，几乎每周都要

碰头讨论，每次一两小时不等；开始写作后也平均每十来天要讨论一次。
他做学问比较仔细，而我的风格则比较粗犷，有时在讨论中我常常会提出

一些大跨度的想法，我也意识到仅仅凭宏大叙事式的做派是无法精细解

读某一事物的详细过程的。而他每次都那么认真，会顺着我的思路去思

考问题。我知道，从宏大叙事做派转向精细操作要花多大的努力和精力！

当然，他有时也比较固执，认准的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此，在讨论问

题的过程中，我常常要绞尽脑汁与他分析。说实在的，我赞叹他的这种执

著精神！为此，作为导师的我，能给他的著述作序，也是我对他几年中跟

我讨论问题时那种执著精神的回报，因为师生之间的交往事实上是一种

教学相长的过程。
记得在最初的论文开题时，有导师从爱惜他的角度提出，研究社会危



机问题是不是有些敏感？言下之意，做这种题目有一定的风险。就当时

的社会氛围看，大家都意识到“非典”到来对社会公共管理是一种挑战，也

表明了一种公共管理危机，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大胆地确认存在着社会危

机，况且“社会”这一概念多年来总是给人以一种广泛性的内蕴，因此一提

社会危机，似乎就意味着明示我们的社会已经到处是危机了。作为学生

来说，当时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意味着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重新确定研究课题。我对此意见是不以为然的，因此还是

大胆鼓励他研究这一课题。他有些考虑开题会上作为一种综合意见的影

响力，生怕落下“不听劝说”的名号，同时也有些担心一旦按原定的思路写

下去，不要最后影响到论文答辩问题。我理解他的顾虑，但认为从本专业

角度去研究社会危机治理问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讨论中，我只能以

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来鼓励他，认为既然“非典”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公共

管理危机，表明人们对危机的认知发展是比较快的。因此，在今天似乎还

不大好谈或不大敢谈的问题，到明天可能就成为一种社会常识。对于社

会危机治理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危机治理价值观的发展路径的研究可

能也同样如此。何况科学研究总是要有一定的提前量，才能未雨绸缪。
我以为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较多的社会事件，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感，这种

历史感不是仅仅凭书本知识堆积起来，而是亲身经历过的社会现实打下

的时代烙印。这种历史感有时并不明晰，但仿佛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潜意

识，在思想的深处悄悄地发生着作用，指引自己去认识与判断眼前的现

存。如果这种历史感与一定的理论感相结合，则会产生更明显的鉴别力

和敏感性。于是我就凭着这种说不清的感觉，认为对社会危机的研究在

不久的将来会普通化，对它的研究不但不危险，而且可能成为一种显学之

举。但考虑到当时的氛围，作为一种缓冲，我建议他不要从那么广泛的视

角去分析问题，而主要从对待危机治理的价值观之演变的角度去研究问

题。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视角，但一旦研究出自己的路径，就必定会有新

意。他接受了我的建议，但实际做得比我建议的要好，这里不仅有形势发

展之快的牵引缘故———很快人们就相继提出了政治危机、执政危机研究

等问题，更有他自己的加倍努力。
他后来拓展了原先的研究框架，注意从价值、组织、制度三方面分析

危机，并相应地分析了我国现代社会危机的治理范式，认为社会危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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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而且包括社会，只有社会与政府的精诚合作才能实

现对社会危机的真正治理。他认为：核心利益的保障与实现是危机治理

与价值建构的共同基点。对于危机治理机制的考察，往往需要从利益与

价值的视角切入。而分析的维度则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价值维度、
组织维度、制度维度。对于危机所作的判断，可以确立这样的思维：在特

定的价值观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人们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来

看待危机及政府控制危机的举措。而政府在实现危机的规避与化解的过

程中，必然无法回避社会的价值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也无法避免在

既定的价值观背景下施行危机治理的制度和技术策略。只有政府有足够

的力量实现社会强制的时候，其治理才可能突破旧有的价值框架实现对

治理范式的创造性转换，而这样的转换前提依然是社会思维范式的开始

转变。这种情况下的价值转型和治理转型才可能得以顺利展开，危机的

发生往往充当了触媒和催化的作用。基于这样的逻辑，作者从厘清利益

相关者入手，从特定价值观背景下不同群体的价值 利益诉求的角度，寻

求危机治理的制度变迁与技术适用，从而确证政府与社会在危机治理中

实现契合的可能。
作者认为，危机常常源于我们的思想认识，但是对于特定危机的把

握，人们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危机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当我们试图解释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判

断而作出基本的裁量的。换句话说，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这种

过程可以说已延续几千年，其间有反复，也有进展，而原先的认识水平就

可能成为下一步认知危机的文化基础。在古时候，当人们最初主要与自

然界作斗争的时候，就感知到许多不可把握的东西，人们将这些东西都看

作是人们面临的危机，是人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他们将这些对手称

作为“山神”、“河伯”、“风师”等等。然而，如果与这些对手处理好关系，那

么这些对手还会帮人们的忙。这里其实已经蕴含着好事坏事可以相互转

化的辩证思想。可以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大量阐述了对危机（风

险）的应有态度和对策，而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明确提出“福矣祸所伏，祸

矣福所依”的辩证的危机认知观。更为赞叹的是，当时老子就认为，谁知

道祸福的界限呢？这并没有一定的边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悉

也，其曰固久矣”。在他看来，正会变化为邪，善会还原为恶，人们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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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了解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在春秋之时，人们普遍对认知危机已经

达到比较辩证的程度了。
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凝固的，有时也会变化，如“正复为奇，善复为

妖”一样。在对待我们社会的危机问题上，我们曾经简单地重复着教条主义

的话语，对危机采取着“鸵鸟”式态度。这种态度在“文革”时期达至高峰。
当时普遍的社会认识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曾经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我们的社会不存在危机。这种简单的

三段论推理方式，完全是对列宁思想的教条化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

主义制度相比，具有优越性，这是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但这里不存在“无

比”的问题，用“无比”的字眼，无疑有宣传的色彩。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它的

发展过程中，也注意不断地汲取社会主义的长处。但是我们有时却将这些

制度凝固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事物，从而走向教条主义的泥潭，“文革”几

乎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在邓小平的引

导下，开始了改革的进程，从而使中国走向正确的发展路径。但是，前进

的路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要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这就要求我们对

危机有正确的认知和对策。于是逐步形成了危机治理价值观。
危机治理价值观最起码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危机的认识，主

要包含是否能够认识危机，认识什么危机，认识怎样的危机与怎样认识不

同危机的影响力状况等。二是危机治理的价值观，即治理的目的是什么，
怎样的治理才算有效等等。

关于认识社会危机，发生着认知性与情感性两种状况。就认知性状

况看，存在着一条思想的连续谱，这条思想连续谱的两端分别是不认识危

机与认识危机。两者有其不同的特征。不认识危机可以表现为两种情

况，第一是人们主观上不想（也不愿）认知危机和确认危机，于是只得采取

“鸵鸟”政策；第二是客观上由于认知能力的制约而无法认知危机。而认

识危机则存在着认识什么危机与认识怎样的危机的问题，前者是指认识

危机的种类问题，后者是指认识危机的程度问题，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有联系，是指认识危机的种类通常与认识危机的程度相协调，人们在

认识到存在着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各种危机时，也会认识到

这些危机的发育程度。然而，两者有时有区别，认识到危机的种类并不意

味着一定能认识到这些危机的发育程度，因为这里还涉及认知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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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果可能认识到危机表象，却未必能认识到危机形成的原因；能认识危

机形成的原因，未必能解析危机形成的过程；能解析危机发展的过程，未

必一定能预测危机的影响力及其后果，等等。事实上，人们对社会危机种

类和发育程度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从最先认知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到

今天认知到公共管理危机乃至合法性危机、信仰危机等，表征着人们对社

会危机种类的认识不断丰富；同时人们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发育程度的认

识也在不断深化，从最初认识到危机的外部表征，后来认识到不同危机的

过程性原因，继而揭示危机产生的结构性或体制性原因。例如，今天不少

人们在分析某类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不再诉诸于“三年自然灾害”，也不再

归咎于某个人的作为，而是归因于体制原因时，就是这种认识深化的现实

证明。至于认识社会危机的影响力状况，是指认知各种危机对社会原有

活动秩序、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状况的冲击、干扰、左右、制约等

的状况或趋势，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这些影响后果的性质评价，如将危机看

作是“挑战”与“机遇”相统一的过程，认为有“危”才有“机”的见识，显然不

同于将危机纯粹看成是一种恶的见解（这里更不要说黑格尔的“恶的无限

性”的辩证思想）。即便认为危机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认知状况，其实

也有内在差异，即挑战与机遇究竟是两种不同的因素，还是同一因素的不

同影响，或者说是形而上学地看待危机还是辩证地看待危机，显然是两种

不同的认知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首先，挑战与机遇有一定

的区别，这种区别由它们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但承认这种质的内在

规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不意味着对概念内

涵的理解不具灵活性，就可以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其次，挑战与机

遇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在这种时候，两者的界限又是十分模糊

的。但承认这种变化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否认这种质的内在规定性，认

为无所谓挑战与机遇的区分。这很容易发生被列宁所指出的现象：诡

辩。列宁曾指出，诡辩就是对于概念灵活性的“主观的应用”。又说：“辩

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

辩法的桥梁。”①其实，诡辩是相对主义的一种形式表现，相对主义是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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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实质，否认事物有质的规定性，就可能滑向相对主义。在对社会危

机的认知过程中，我们自然也要注意防止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倾向。
同时，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既要防止认知低下、麻木与理论敏感性迟钝，
甚至像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那样采取消极虚无的态度；又要警惕神经过

敏、草木皆兵等。至于认识危机的情感性状况，主要指对社会危机认知的

以下两种状况：在态度上表现为主动认知或者被动认知，在情感体验上

表现为积极认知或者消极认知。很显然，在不同态度与情感的作用上，人

们对同一个危机的感受会有所区别，甚至出现同一个危机对不同人们发

生着较大差别的影响（或伤害）。
那么，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尽管危机可以有许多的表现方式，如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一些更具体的危机，如粮食危机、安全

危机等，还有一些无形或者称为软性因素的危机，如信用危机、认同危机、
信仰危机等，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事物本身正常运作的突然失序、失

态或功能紊乱，构成对本系统有序运行的极大威胁，并导致人们的心理失

衡、紧张、焦虑、恐慌，思想或价值观上的无方向感、迷乱等。也就是说，危

机是一种主客观因素的统一状况，它并不仅仅由客观因素所构成，也不仅

仅由人们的心理状况所作用，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强力刺激下所发生的人

们心理状态的变异。动物或植物没有人类那样的心理，因此在外部因素

的强力刺激下不会感受到所谓危机。尽管在一些强烈地震或大海啸之

前，会发现有许多动物有异常反应，表现出惊慌、恐惧、慌忙逃窜等症状，
但那不是它们的心理反应，它们意识不到危机，更无法应对危机，它们所

能作出的反应仅仅是依据生理本能而已。而人类具有实践的类本质，这

种实践离不开意识，因此，分析人们对社会危机的认识也不能脱离意识而

纯粹客观化。社会活动的规律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活动规律，它不像自然

规律那样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而是无数人的意志的一种合

力的表现。因此，我们对于危机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换言之，危机并不仅

仅是一种纯粹的外部特征与状态，而是一种与外部状况相联接的内心状

况。人们通常看到，在自然灾害如海啸突然来临之时，或者大规模人群集

合中突然发生的惨烈踩踏事件，抑或“非典”早期的社会惊恐等，这些状况

一般都被人们称之为危机表现。然而，真正的危机还不仅表现为物理性

器物的受损，而是人们的心理伤害。一场海啸之后冲毁的房宇楼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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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几个月后重新建起，但人们的心理创伤却难以在相等的时间内

完全抚平。因此危机的深层表现在于人们心理状况的异常。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人们确认，对个体而言，最大的危机是没有生存欲望，即“哀莫大

于心死”；而对于社会或民族而言，最深沉的危机是价值观迷乱的危机，它

表现为社会或民族没有自我意识，缺乏是非感和道德感，并且不知道自己

正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人们的危机认知观还决定着他们对社会危机的种类进行排序，这种

排序一般由人们依据他们对危机的影响程度的认识而定。也就是说，人

们对各种危机的影响状况有不同的认知和评价。一般来说，危机最初总

是表现为对某种正常态的背离，或者称之为“失常”，这里不用“非常”，是

因为“非常”仅仅是描述了一种不够正常的状态，它的前提可能也是一种

非常态，因此无所谓变化，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而“失常”更注重

说明“失去正常状态”的一种动态过程，它的原本基础是一种正常状态，而

现在却在快速甚至急剧地“失去”原状态，从而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冲击或

震荡。这种对常态的背离和冲击使得人们内心紧张或焦虑，担心这种非

常态的持续会给大家的利益（包括性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于是人们

就对各种危机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使得人们逐步形成判别各种危机程

度的意向标准（我这里用“意向标准”这种说法，表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鉴

别危机发育程度也应该有评价指标或参数，但究竟是哪些指标或参数，至

今国内的研究还不够明确。但人们在心目中已形成对危机的初步判别标

准，而不至于误将某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两车追尾的独立事故就认知为

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这种初步的、约定俗成的判别标准，就是所谓的

“意向标准”），人们对各种不同的危机有其不同的排序标准，而这些标准

又依各种不同的危机而呈现出多样性，如对经济危机，可以按影响区域大

小分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地区性经济危机和国别性经济危机等，以经济危

机的类别，又分通货膨胀危机和通货紧缩危机等。在政治危机中，也有许

多对危机的分类意向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不同社会层次和地位的

人们对危机的排序有区别，这里所说的社会分层，最起码可分成平民百

姓、社会中间阶层、社会精英三大层面。平民百姓一般处于社会生活的底

层，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阅历大致限定了他们的视界和思维，因此他们

相对比较关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事务———主要表现为经济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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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中间阶层的成员，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和智识视界的缘故，他们不仅

关心经济性事务，而且也关注一些政治性事务。而社会精英们则更注重

从政治的大局上看待与把握问题。因此不同社会阶层人士对不同种类的

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等）的感受性是有区别的，社会精英们对政治

危机比较敏感，因为政治波动对他们的地位变化影响极大，而社会平民则

对经济危机比较敏感，因为他们无力搏击如通货膨胀之类的危机，稍有经

济上的“风吹草动”就会使他们的日子变得动荡起来。换言之，社会上不

同的人们（或人群）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内容，但也同时

存在较大的差别性，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条件下更是

如此。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

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观念，另一套习

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① 而在阶级内部，不同成员对自身利

益和阶级使命的理解也不同，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不同成员的阶

级意识问题时认为：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

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②后来，经典作家进一

步认识到在阶级内部会不断产生分化的现象，研究了“有技术”的工人与

无技术的工人、旧工联和新工联的政治区别等。这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

值观使得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反差，甚至对立的

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如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发动农民运动时，农村

的土豪劣绅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恨之入骨、怕得要命，惊呼这是一个

“痞子运动”，而广大农民和毛泽东则认为：“‘痞子运动’好得很！”当统治

阶级呼吁重整社会秩序时，毛泽东则认为要“无法无天”等等，这里实际上

就发生着对同一事物存在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评判！同样，在无产阶级成

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之后，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的人群和有不同的价值

观，如果这些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控制在“和而不同”的范围内，则是最好的

意境，一旦这些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演化成破坏性冲突，那么政策失灵、制

度失效、行为失范的现象将成为常态，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最可怕、最严峻、

最深重的价值观危机。因此，如何在社会共同利益的感召下形成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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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建立社会常识认同机制，遵从社会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显然成为危

机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社会危机治理的关键纽结。
关于危机治理的价值观主要涉及治理的含义、治理的目的、治理手段

与途径的有效性等问题。危机治理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是指对本系统正

常运作产生突然而又重大威胁的紧急事件或变故的平息、消解、因势利导

地转渡等？还是对本系统在发生这些事件或变故之前的正常态的一种绝

对恢复？如果仅仅是后一种含义，那么恢复事物的物理态是比较容易的，
但要恢复人们的心理状态却是很困难的，况且有许多社会心态和集体心

境是一去不复返的。这就需要有辩证的危机处置观，即既然危机已经发

生，就努力促使它转型，使得一定意义上的“坏事”转变成警示、教育、训练

人们的“好事”，好比现代医学的临床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感冒发

烧是身体在一定状况下的应激状态，适度的高烧有助于杀灭身体中的癌

细胞。同样，对社会危机的有效处置并转渡，可能对相关见识与能力的增

长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就是哲学所说的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但其中关键在于善于认识矛盾和驾驭矛盾，
而不是相反。在治理含义理解中还会涉及危机管理与危机治理有什么区

别与联系的问题。一般认为，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

方面的管理，即对危机前兆的预知及应对预案的计划，危机发生后进行处

置时各种资源的调配、分工协作体系的架构与快速运作，危机处置的指挥

与协调、危机处置过程中的冗余方案的谋划和实施、有效性评估及风险性

预估以及对危机处置的全程控制等，一句话，危机管理也关涉一般管理所

具有的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等要素。而危机治理在运作内涵上与

危机管理同义，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可能治理比较强调治理主体的多

元化和广泛的参与性，即认为危机治理的主体不仅指政府和政治组织，更

包含各种社会组织、民众等。在这种情境下，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界分

是比较明确的，主体就是众多治理者，而客体就是突发危险事件或变故。
而危机管理可能比较强调管理主体的明确性，但有管理就会存在着被管

理对象，那么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被管理对象究竟是什么？是那些突发危

险事件或变故？还是危机所涉及的人群？抑或两者都是？期间会发生许

多复杂的关系矛盾。因此，用危机治理的字眼要比用危机管理的字眼有

更大的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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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机治理的目的性问题，似乎是一个明确而简易的问题，其实很

复杂。它实际是解答危机治理究竟为什么。从大而化之的角度看，治理

的目的总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且最终是为了人。但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

的实际治理中就不难看到，有些危机治理手段并不成为真正解决问题的

工具，反而成为少数政客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更可怕的是，治理本

身成为政客们“玩政治”（更准确说是“玩”政治）的手段。在这种条件下，
人民的利益完全置于政客们的股掌之中。至于治理手段与途径的有效性

问题，本身涉及价值评价，即判别什么样的治理才是最有效的治理、不同

治理手段的成本与风险评估究竟如何等等。人们的思想认识在这些问题

上历来分野较大。毛泽东是被人们普遍认为最善于把握政治危机的著名

领袖之一，但他解决有些政治危机手段的价值性就引起人们的歧义。他

最早提出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问题，认为西方将“和平演变”的希望

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但后来居然演变到认为第一代就存在

极大危险———“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认为当时党内就存在“资产阶级司令

部”，于是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而发动“文化大革

命”。这种惨痛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如今，我们同样会思考时下一些危

机治理手段的价值性问题，并进一步研究与描述人们对这些价值性思考

的表现形态和演变路线。
在今天，在面对一些社会危机时，人们必须思考如下的问题：那种

“头痛医头”、“脚疼治脚”的机械治理观已经过时了，而系统思考下的综合

治理观怎样才能真正指导人们的实践？这种社会危机治理观就是党中央

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不同的治理理念导致不

同的治理后效。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治理方式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

态相一致。统治通常与专制政治相一致，管理与威权政治相协调，而服务

则与民主政治相统一。我党较早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标志着

较早就已达到理论的成熟性，但理论上的成熟要科学转化为实践上的有

效，确实还需要许多社会条件的支撑。
社会危机治理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肯定会有

反复，更何况不成熟的理论总是与不成熟的实践相关联，如果人们对某种

危机治理的实践还处于摸索之中，却指望他们立马形成明晰正确的理论，
那是不现实的。在今天有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横亘在人们面前亟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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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如三农问题、党内腐败问题、国企改革问题、一些金融问题等显性挑

战，还有不少如社会诚信危机、信仰危机、政治认同危机等隐性挑战，人们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总是力图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或措施应对去解决这些

问题中所蕴含的危机，但这些制度与措施是否有效，却是一个由实践多次

检验的过程。这里还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政府职能与社会功能的

关系、危机治理的成本与效益关系、短期效果与长期效应的关系、刚性因

素的治理与软性因素的治理两者的关系、危机治理进程中的生态关系与

生态环境制约等等，需要人们在治理实践进程中不断探索研究。
总之，有关社会危机治理的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园地，应当引起人

们的高度重视。其中尤其要重视研究本身。马克思曾经提出了研究方式

与叙述方式不同的问题，他的《资本论》就是在研究基础上的最杰出的叙

述表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介绍他的《资本论》时认为：“在形式上，叙

述方式必须与研究方式不同。”即研究是从事实出发，“必须充分地占有材

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先有研究，然后

才有叙述。“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

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这就是说，叙述是将反映许多事物质的内在

规定性的概念、范畴按照一定的逻辑编排起来，它以一些基本范畴作为出

发点。在危机治理研究过程中，尽管我们需要叙述的方式，但相比较而

言，我们当前最缺乏研究的方式。那种缺乏研究基础的叙述方式，最终会

演变成形式的空洞。
愿蔡志强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在社会危机治理研究这片学术

土壤上辛勤耕耘，获得更突出的成果。

邱柏生

２００６年２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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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９·１１”的硝烟、ＳＡＲＳ的惊恐、俄罗斯人质危机的阴霾、印度洋地震

海啸２０余万无辜生灵的涂炭和难以计数的时有发生的海难、空难和群体

性公共危机，……各种危机在制造人类悲剧的同时，改变着确定性阳光下

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政府的治理范式。在一个个苦痛的案例中，关于危机

的大量研究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逐渐展开。
在对大量危机研究文本的梳理中，这个源自于人类社会肌体本身的

不甚规范的学术概念正在慢慢廓清。危机应对的各种方法正在被研究者

提出来，现实中正在发生着的危机和理论中的苦心探究使得这个命题更

具有人文价值和技术价值。当关于政府如何建构危机管理机制的研究在

艰难进行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危机让人们发现，其实我们所阐述的许多理

论并不能够有效解决各种危机及其对社会的创伤。在巨大的灾难面前，
强大的政府无疑是应对危机最为有力的屏障，但是危机治理的机制运行

却根植于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尽管ＳＡＲＳ危机之后出版的多部著作都

谈及重视社会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研究依然专注于政府管

理层面。于是本书试图从政府 社会的事实框架中，从应对危机的原初理

念入手，将危机作为社会常性概念，通过描述、比较和解释社会危机发生

和演变的成因和政府与社会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的因应措施，研究中国

这一超大型政府危机治理的制度基因及社会基础。为政府建造弹性社

会，增强社会信用，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应急机制，实现危机应对从战役模

式向制度推动常态模式转型，将危机发生可能带来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提供思路。
当现代社会的人们自得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时候，人类对于资



源的消费和行为的无节制性最终导致我们对自身存活条件不可逆转的影

响。①现代性和一体化潮流的背后，治理的规范连同发展的不确定性共同

构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使得每一个自然事件和人为灾害都能够迅速

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利益主导的力量在消解资源配给的公平性

时，变迁的价值和变迁的社会却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维持既有的

秩序和公意。而我们用流行的治理理论来对这个高度依存的庞然大物进

行掌控和协调时，试图容纳众多社会群体的治理体系在建构社会平衡的

同时，本身也成为这个动态平衡中不稳固和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人们

建构的所谓体系在廓清自身边界的时候，必然会形成内部与外部、系统与

环境、朋友和敌人的结构判断，一旦彼此之间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加剧社

会的不平衡时，灾难将因此发生。这就是本书所确定的危机情境。对于

危机情境的设定，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发展中的危机，并提供灾害和突发

性公共危机如何演变成为社会危机的研究的切入点。而不容置疑的是，
无论个体还是组织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要“至少遭遇过一次危机情境”。

第一节　发展中的危机：社会危机

治理的研究背景

　　对于中国的政府和苦难深重的百姓来说，危机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概念。纵观５０００年的华夏文明和５０多年的建设历程，中国人民总是在

与各种社会与自然危机的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依据汤因比的观点，
人类创造文明的可能性不在于其超然的生物天资和地理环境，而在于他

２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① 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化和社会交往的日渐频繁，技术力量在改

变自然的同时也引发了自然基于自身保护而对于人类的威胁系统。史载，历史上死于来自

欧洲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要比丧命于欧洲征服者刀枪下的多得多。以印第安人为例，１５世

纪其人口约在２０００万，而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短短１００年间，就有１９００万印第安

人死于欧洲传入的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百日咳、肺结核等等。英国伦

敦（公元１６６４年）再次爆发腺鼠疫，从１６６４年８月８日至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伦敦死于瘟疫的

达到４９７０５人。１９８８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３１万人发病；１９９５年再现的埃博拉病；１９９６年

在英国 出 现 的 疯 牛 病；１９９７年 以 来 肆 虐 全 球 的 禽 流 感；１９９８年 在 东 南 亚 发 生 的 尼 柏

（Ｎｉｐａｈ）病毒引起的脑炎；２０００年非洲发生的裂谷热；２００１年欧洲发生的口蹄疫病流行；
２００３年发生的“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都可视为

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对极端困难处境挑战的反应。从早期人类在大的危险中求助、在剧烈疼

痛中减轻痛苦的“自然的呼声”，到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怒

吼”，及至发展中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与改造”，危机以其独特的冷酷与

暴戾，修正着人类的治理理念和行为方式。
危机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间基于对现代化的认识所建构的社会控制

体系和安全机制越来越形同虚设。而技术发展带来的管理缺陷和制度变

迁，都可能成为爆发社会危机或者出现社会危机后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的

泥淖。当这一系列危机事件惊醒了躺在确定性阳光下熟睡的人们，人类

意识到，危机及其应对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必须随时予以关注的重要话

题。危机治理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化解危

机，为人们创造幸福生活。
罗森塔尔１９８９年对危机作了以下界定：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

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

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所谓社会危机，乃是指社

会处于失序或者失衡状态，社会治理难以有效维持。在西方研究中，通常

也把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低迷甚至倒退状态，人们的不

满情绪日益激烈的社会称之为社会危机状态。要理解社会危机，首先得

理解社会常态，社会常态可以直接界定为社会秩序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状态。更进一步，是社会治理成本低廉，
社会资源配置合理，人民安居乐业的持续发展状态。一般而言，发展的问

题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问题，二是社会关系问题，三是组织问

题。我们知道，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里，有三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改

革、发展、稳定。①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三

个基本命题。由此社会发展本身提供的社会稳定———当然首先是政治稳

定，实际上构成了对政府的直接威压。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

实需要，稳定几乎成为这个社会治理系统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敏感的神经。
然而，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局势和巨大的发展压力，单纯依靠政府应对危

机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当政府成为社会失序唯一的责任人的时候，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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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提出当前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改革。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７年６月，
邓小平指出，发展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１９８９年２月、３月、１０月和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邓小平

四次谈到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



应付各地层出不穷的突发事故的各级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被放在社会的

对立面。其在公共行政上的行为失当就势必成为危机扩散的触媒，而权

力滥用则可能直接引爆社会危机。①

加强危机治理的研究，对当前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

义。笔者在大量收集资料和案例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危

机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的机制进行探讨，设定危机治理的边界和有效治

理的理论框架与制度安排。并就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对危机治理的影响

进行解读，提出政府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思路。由于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案例分析上面，本书的研究试图在厘清政府危机治

理功能的同时，着力探讨社会在危机治理中的应对。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面临着社会危机的言论一直没有间断。诸

如２００３年，章家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１９９８年，黎鸣的《中国的危机》
等著作时见书架。陆学艺先生曾经指出：如果社会结构不能调入良性轨

道，中国有可能栽倒在类似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泥潭中，长久无

法自拔。培育中间阶层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步骤。而胡鞍钢先生主持的《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

定》报告，指出许多国家都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陷入内乱和分裂

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改革结束了“人人都受益”的阶段，
而进入了一个“部分收益、部分受损”的阶段。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新

的不稳定时期。孙立平教授的《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

势》用断裂来描述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孙立平认为，什么样的政策能够

出台和推行，主要受强势群体影响或左右。权力、资本和知识三种资源在

合流，有可能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丁元竹教授２００４年

主持对９８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专家预测２０１０年前

有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的领域为社会

领域。学术界关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预定的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观点，实际上契合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

的基本思想。因而这些调查报告更多是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我们称之为关

４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① 在许多政治学学者的分析框架里，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总是由治理本身引发的，美国学者詹

姆斯·Ｃ斯科特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田野考察的时候，就试图解释，“为什么国家看起来似乎

总是‘那些四处流动人群’的敌人”。



于发展的危机的意识。当然这种意识是由大量的可供衡量的事件支撑

的。本书并不重点探讨我国是否已经存在或者即将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危

机，而是试图建构一个由学者理论推演和社会发展实践证实的危机情境。
在这样一个可以证实的危机情境下结合已经发生的危机来分析危机治理

的相关问题，揭示我国社会发育与治理成长的脉络。
就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发生社会危机的系数在增大，但是一些

学者认为还不 足 以 引 发 严 重 的 社 会 危 机。其 理 由 大 致 有 以 下 几 点：
（１）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提供了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２）社会自由度

和社会宽容度进一步提高；（３）中国政治更加开明，政府更加自信；
（４）稳定发展的社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危机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同行，任何危机的

存在，必然内蕴着发展的契机。社会的演进同时寓意着增强人们抵抗危

机的能力。社会的每一次演进与跃迁，都伴随着制度的变革，而制度变革

又往往与当下的社会危机契合。按照约瑟夫·熊彼得的观点，社会发展

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必不可少的“建设性破坏”，这无疑会加剧我国社会结

构调整的阵痛和潜在危机，因为社会体制转型本身具有的社会振荡容易

与其产生共振，从而导致利益调整难以到位，所以我国学术界不时有中国

改革“闯大关”的各种思潮和观点。社会发展说到底是为了增进社会福利

和实现社会保障与救助，这期间的利益格局设定和协调，就与建设性破坏

相呼应，成为我们常说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

系。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

关注。但是从总体上说，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对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
其实收入维持、经济保障对任何社会的公民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了解国

际社会中社会政策的研究趋向，对广义的社会福利（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给予关

注，以避免社会排斥，甚至社会危机也是很必要的。
党的十六大后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其中最为重要

的是社会从变革的框架转向建设的框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从

政策推动转向制度推动。社会发展的重点将从实现经济建设为重点转向

实现全面的国家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这就要求社会从分化的发展转向

整合的发展，从利益的失衡发展状态走向平衡发展状态，即实现从先富到

共同富裕的过程。相应地，未来社会的发展势必要逐步实现政党、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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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互动的发展。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物质资源贫乏

的问题，避免了社会大的动荡，但是现代社会的演进要求我们进一步解决

制度匮乏的问题。要考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逻辑起点在于对中国国

情的正确把握。（１）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并且是在发展

不平衡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２）中国是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

国建设社会主义的；（３）中国是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工业化程度不高的

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４）中国是在一个有着２０００多年封建统治的情

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５）中国是在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

国际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６）中国是在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

现代化、工业化，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实际上构

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内涵。也正是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我

国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困难，这些

历史遗留的必须接受的困难也就预示着必须面对的风险和可能存在的种

种危机。

那么，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１）社会现实中的危机。包括社会层面的危机：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

化”，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的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化大革

命”，１９８９年风波，及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出现的法轮功邪教组织，以及可

能存在的精神危机；自然层面的危机：洪涝、海啸、暴风雪、ＳＡＲＳ危机、禽

流感等等。基于研究的需要，本书所探讨的社会危机主要聚焦于政府和

社会可控状态下的而非恶化至政府无力控制的危机。但是社会危机的治

理失位或者无效，则可演化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即我们熟知的暴力运动。
（２）发展过程相伴的危机。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前，除了政治斗争引

发的危机，我国社会秩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稳定的，美国学者詹

姆斯·Ｒ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原因主要是社会缺乏地理上的

流动性，政府在减少违反规定的机会和尝试方面取得的成功，带有平均主

义和节俭性质的社会主义，以及人们较少的隐私空间和干群之间的熟识

程度，降低了社会秩序失范的危险。①但是社会的发展无疑改变了上述状

６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① ［美］詹姆斯·Ｒ．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况。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进入全面分化和重新整合

时期，资源配给的变迁、政府职能的梳理、政策制度的调整，社会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诸如三农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问题，城市化、工业化

进程中的房屋拆迁问题，失地农户利益维护问题，弱势群体保障以及大量

剩余劳动力的安置①，环境质量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思想与道德

领域的信仰、信念和信任危机，形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不稳定因

素，并导致各种潜在和显在的危机。时有发生的权力滥用和市场失灵造

成的社会矛盾激化，国内社会贫富差距继续加大，一些社会不公问题的进

一步凸现，上述问题的持续累积和解决迟滞，形成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

危机情境，一旦社会管理出现纰漏，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就极易在社会层

面展开，形成社会危机。此外，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基

于利益诉求而不断被挑起的文明冲突与贸易摩擦，不断演化的恐怖主义

危机，社会领域中的贫困与反贫困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

等同样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危机侵入。②

这些危机表现为：（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③（２）社会保障和社会救

助体系缺损。（３）群体性公共安全危机和恶性暴力事件激增。（４）公共

治理中的基层政府运转失灵。④（５）旧有制度安排的弊端开始频频出

现。⑤（６）经济飞速发展重压下被忽略的安全危机的频频发生。

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中国被认为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

国内有许多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个观点：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

分析，人均ＧＤＰ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这个区间，社会处于危机频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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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全国目前存在的近１．２亿农民工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近４亿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
全球化在带来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的积累。据世界银行统计，１９９３年

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１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为１３亿，１９９９年则增加到１５亿；有关统计

资料表明，４０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３０∶１，而现在上升到７４∶
１。在占世界人口１／６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８０％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６０％的６３个发展

中国家的收入却只占全球总收入的６％。从美国来看，美国２６．１％的财富集中在１０％的最

富裕者手中，而１０％的最贫穷者只占有１．７％的财富。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差距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１∶１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４．７∶１，这标志着贫富差距在拉大。
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上访事件激增，上海２００４年１０００余人共６０００多人次进京上访，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上海市的信访科至今已经发展为下辖６个处的信访局。
如孙志刚案件，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遭遇政府门槛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我们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分

析同样证明了库兹涅茨曲线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该曲线包含着两层涵

义。其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时候，对

经济的强烈关注和对利益的渴求，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不断

追加的经济投入和利益创造，容易使社会陷入一种利益盲动状态，这种状

态包括重复建设、工程的草率上马。一些未经科学论证和严格审批的项

目上马并运营若干年后，存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并往往受到忽视，由此导致

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频发。②而这里面涉及的问题远非单纯的经济驱动

的结果，还包括了政策施行与制度约束的规范性。③其二，人均ＧＤＰ达到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的时候，公民基本的生存保障得到解决，人们的受教育

程度更高，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逐渐增强。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度被认为

是克服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大量事实却证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

发生关联的原因恰恰是社会发展本身和制度管理滞后造成的，加上我国

特有的社会发育状况，决定了这个时期政府权力的回让缺乏相应的社会

支撑，民主意识的增强往往导致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自由化倾向。公民

更加愿意享受权利，而无法确证自己的社会义务，从而使得民主“变成”危

机频发的原因。这便是笔者所谓的发展中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发生并不

能够改变中国社会民主发育的进程，实际上这种危机也是在可控的范围

之内，由政府推动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可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承担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并最终实现对社会危机的化解与规避。这是本书的一个

８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①

②

③

１９５５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以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经历过的社会收入分配演变的

统计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著名分配差别的“倒 Ｕ形曲线”，他认为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轨迹

是“先恶化，后改进”，各国经济发展由初期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开始，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提

高经济效益，必须扩大收入差距，使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阶段，收

入分配差别又逐渐缩小，不平等状况逐步改善。该假说的核心是推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

效率与公平是绝对对立的，为效率必须容忍数代人的不公平分配，付出诸如丧失人格尊严、
品质恶化、性格扭曲、种族和性别歧视、金钱压迫、不安全感、社会动乱等惨重代价。但是笔

者以为，这种所谓经济发展的“必经道路”不应作为我国处理增长与分配关系的普遍模式。
仅在２００４年１—５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３６６１５９起，死亡５２７１９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

共发生伤亡事故５１６４起，死亡５６９３人（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数据）。
例如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出现的巨能钙事件，当媒体向国家卫生主管部门质询是否含有有毒物质

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正在调查中，从而引发公众对政府的指责。指责者认为这些保健品

都是经过国家食品监督部门检测合格后才可以面市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保健品风波都是由

媒体揭露其质量缺陷后，政府才有相应的反应。人们由此质疑行政主管部门是否真的在履

行公共利益维护的职能。



基本观点。
某种意义上，危机都是人类非理性、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行为方式的结果。因此，危机治理的一个重要政策选择在于把危机治理

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尽量

减少那些可能引发灾难和危机的因素。在认识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往往

把价值判断与现实举措混淆起来，把社会存在的危机一味认定为政府治

理能力的缺陷导致的，把政府的举措无一例外地与利益调整联系起来。
这样一种文化思维的存在，在日常的治理中构成了对政府行为的压力系

统。人们在谈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不

去认真思考何以政府全力禁止的东西人们会如此乐于参与，及至出了问

题，所有的责任却要由政府承担。人们习惯于将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必然

引发的问题归咎于政府治理的缺失，很少考虑社会在这些问题上面应当

担负的责任。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在社会治理的主导作用和引导与强制

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治理对社会产生的责任要求。
但是任何危机的存在，必然内蕴着发展的契机。现代性存在自我颠

覆的因子，危机的治理恰恰表明了社会具有自我批判的力量。而这样一

种自我批判力量的生成，对于提高社会的整合能力，完善治理机制，维护

社会公义，实现和谐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文献评析与研究的理论依托

危机治理作为一种正在开始成型的理论，西方国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开始对社会风险与企业危机问题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此后开始将危机

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主题进行研究，并讨论政府如何进行风险（或危机）管

理。“９·１１”事件后，政府危机治理成为研究重点，但是国内研究还处于

刚刚起步阶段。从危机治理价值变迁和治理成长的视角探讨社会危机治

理的基础问题，寻求社会危机治理和公民社会发育的研究至今稀缺。

１９８６年，英国的行政学家胡德在英国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政府

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并出版了论文集《偶然事件与设计：当代关于风险管

理的争 论》。１９９７年，美 国 的 罗 伯 特·希 斯 在 其《危 机 管 理》（Ｃｒｉｓｉｓ

９第二节　文献评析与研究的理论依托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从风险入手，对危机情境、危

机中的人和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作了细致分析，提出危机管理的“４Ｒ模

式”。劳伦斯·巴顿则从管理心理学视角对组织危机管理进行研究，并探

讨了环境要素对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１年美国“９·１１”事件后，许多学者将

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危机与危机管理研究上，他们从各个角度切入探讨政

府如何帮助公民预防风险与危机。例如，保罗·斯洛维奇在《风险观》一

书中探讨风险管理与公共政策的问题；胡德在《政府的风险：理解风险管

制体制》中探讨风险管制的相关问题；各种专业领域研究风险管理的专著

也有出版，如罗伯塔·卡若尔的《风险管理手册：卫生保健组织专用》。

而在“９·１１”之后，危机治理的研究开始在社会学、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

广泛展开。人们开始关注媒体对危机及其治理的影响，并积极寻求媒体

在化解公众恐慌方面的作用发挥。

国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是运用经济学方

法对经济和企业管理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还包括了对危机的心理学研

究。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危机管理理论在国际学术领域作为一门独立

学科出现以来①，各国政府日益重视危机的治理研究，设立专门的研究机

构，对古巴导弹危机、疯牛病等各类危机事件进行总结，并结合社会学中

的社会冲突理论、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经济科学里的发展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等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试图提供完善危机治理体系的理论

指导。１９８４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将风险作为后工业社

会的重要特征，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新的考量。罗伯特·希斯将风险作

为可计量的危机加以界定。后来吉登斯、纳什等社会学家将危机作为现

代性一个重要的主题进行研究。哲学界在对后现代哲学的研究中也认为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哲学的突出特征。政策科学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学界研

究危机的新的基础，以色列的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

将各国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紧张状态称为逆境，从政策科学的视角探讨了

逆境中的统治方式和政策制定的缺陷。将逆境中的政策制定视为内在

的、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并从内生与外生的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０１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①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黎森（Ｇ．Ａｌｌｉｓｏｎ）根据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写成的《决策的

本质》一书，开始了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



后来一些政治学家吸收行为主义方法和价值哲学的一些观点，论证政治

的不确定性，指出政治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导致我们无法对政治作

科学的预测。斯科特·拉什通过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来凸显风险的文化

框架激进化。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是文化的感知和定义构成了

风险。“风险”和“（公众对）风险的定义”完全是一回事。１９６０年出版的

ＳＭ利普塞特的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在分析民主政治

的社会条件的时候，指出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与一致的平衡。
从文化或者文明角度分析社会危机与冲突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哈

贝马斯从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出发，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和韦伯的合法化理论后，界定了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并对经济危机、合

法化危机、合理性危机、动机危机加以探讨。关于文化冲突和资本主义文

化矛盾所作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当然这种研究因为契合了传统的政治性

危机研究，因而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治理视野的危机研究应

该是一致的，而这方面的研究历史则要长得多。危机本身并不作为研究

的最终目的，通过对危机的分析，获取政治稳定的资源，归纳出解决危机

的方法，才是危机研究的学术归宿。因此，社会政治稳定往往成为危机研

究的最重要学术着眼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确定因

素，就是稳定问题，这也是危机治理研究的价值所在。美国学者丹尼斯·
皮拉格斯的《政治稳定与冲突管理》，专门探讨了政治稳定的条件、政治控

制、政权合法性与政治危机等问题，阐述了政党与政府管理、控制危机发

生、强化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巩固政权等与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
在方法上，通过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全球视野下不同国家在不同文化

背景和政治体制下发生的危机加以比较分析，是当代危机研究中较为普

遍采用的方法。①

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我国学者对于危机的解读以及为克服或

者消解危机所开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方法，应该说已经比较深入和具体。

１１第二节　文献评析与研究的理论依托

① 美国学者桑德斯曾对１９４８—１９６７年间１３６个不同政体下发生的社会危机进行了考察。格

尔和麦克利兰德则对１８００—１９７０年间全球范围内３３６个不同政体下发生的危机现象，尤其

是各类政治冲突进行了分析。著名学者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那些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面临的社会不稳定的困境、频繁发生的政治暴

乱与民族宗教冲突，进行了大量比较分析，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参见马小军：《国外社

会危机理论研究评介》，《学习时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７日。



许文惠、张成福教授在１９９８年出版了《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一书，该

书从变革社会的视角，对危机的成因及政府相关的因应措施作了描述性

研究，并初步形成危机管理的研究范式，可算我国危机管理系统研究的肇

始之作；２００３年清华大学的薛澜等学者在《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

临的挑战》中，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了“９·１１”后全球危机形态的变

迁，探讨了我国危机形态的特点、问题，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现代危机管

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我国将处在一个危机频发的重要阶段。《学习

时报》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较为系统地介绍其他国家的危机管理及其研究情

况，并结合ＳＡＲＳ危机探讨了社会危机中的组织行为和政府的应急管理

机制，形成《国家与政府的危机管理》一书，２００３年迟福林主编的《警

钟———中国：ＳＡＲＳ危机与制度变革》一书，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探讨了

ＳＡＲＳ危机对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信息制度、社会机制、农村

改革、法律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影响。由于我国

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李文海等学者对灾害学加以研究，力图给政

府如何处理灾害事故提供建议。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危机后，中国关于危机

治理的研究开始展开，冯惠玲、邓伟志、刘长敏等专家学者和一些政府公

务员都做了大量研究，并出版了论文集和专著。２００４年１月，“危机管

理：全球的经验和警示”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各行政学院

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部分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探讨了我国危机

管理的现状，指出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危机管理需要契合我国社会

的基本情况。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科技、媒体与重大危机应对”国际研

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探讨了危机治理的技术手段，以及媒体在危机治

理中的作用发挥。此后，在实践环节，我国各级政府在突发性公共危机的

应对机制建设和人员培训工作方面也已经逐步展开。但是到目前为止，
对于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制度建设背景下的危机及其治理长效机制的研

究，国内还比较少。寻求危机的柔性管理和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的

研究至今鲜有文章。目前国内外关于危机及其应对的研究，虽然都着眼

于降低损失，减少发生频率，确保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应对危机的

方式却更多立足于对事件的处置，具有鲜明的管理色彩，“以人为本”的危

机治理理念尚在形成之中。并且，各国的危机处理机构都较少涉及治理

主体的研究。或者已经意识到要注重社会的参与，但是专门的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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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依然不多。
此外，众多学者逐渐意识到，对危机的管理或者治理必须从剖析危机

形成的要素与原因入手。在分析危机成因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有：核

武器效应、国际格局变化、穷则生变、民主化带来动荡、文明的冲突、自然

的报复等多种成因理论。由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危机治理（管理）的相关理

论渊源，包括全球化理论、危机周期理论（如芬克１９８６年提出的四阶段生

命周期理论，斯特吉１９９４年提出危机不同生命周期的沟通方式等）、社会

安全阀理论、社会燃烧理论（２００１年牛文元在《社会燃烧理论与中国社会

安全预警系统》提出）①、政府职能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紧急状态下公

私两权平衡理论等等。但是从社会角度考量危机治理，从治理的深层价

值角度探求危机成因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表述的需要，本书将学术界

关于危机研究的其他成果融入各个章节加以评析。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党校政法部王贵秀教授在１９９６年第１０期的《理

论前沿》发表了题为《创建危机学刍议》一文，提出建立“危机学”的构想。
并尝试提出危机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应该说这是关于危机治理研究的前

瞻性预设。实际上，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已经

开始成立研究机构从多学科角度对危机治理加以系统研究。
本书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依托以下基本理论展开

探讨：
（１）社会冲突理论：马克思、齐美尔、韦伯的著作代表了冲突理论的

开端，达仁道夫、科塞、特纳、柯林斯、穆尔、蒂利等人则将冲突理论一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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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燃烧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既有物理过程，也有化学过程。物理过程中主要

指物质的平衡和能量的平衡，化学过程中主要指物质的变化以及变化所依赖的基本条件。
燃烧所必备的三种基本条件即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缺乏其中之一，燃烧都不可能

发生。社会物理学应用该项原理，将社会的无序、失稳及动乱与燃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类

比。（１）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即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和“人与

人”关系的不和谐，可以视为提供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２）一些媒体的误导、过分的夸

大、无中生有的挑动、谣言的传布、小道消息的流行、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非理性的推断、
片面利益的刻意追逐、社会心理的率意放大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燃烧“助燃剂”；（３）具

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如突发的特大自然灾害、外国入侵、地方割据、中枢层分

裂等），通常可以作为社会动乱中的导火线或称“点火温度”。牛文元指出，中国在推进现代

化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过程中，已经、正在或将要暴露出各类深层次的

矛盾和问题，构成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直接或潜在因素。当这些因素的“效应累积”总量等

于或大于国家有序组织可能承受的临界值时，在某个或某几个“导引”条件激活下，即会对

国家或区域稳定造成巨大危害。



到了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

了固有的利益冲突。而韦伯则认为，不平等的系统中并不总是发生革命

性的冲突，冲突的发生高度依赖能够把被统治者动员起来的“魅力型领

袖”。①危机治理既是一个技术性管理与心理机制控制的问题，同时必然

还是一个政治性的社会问题。如达仁道夫（Ｒ．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所说，在现代

社会的运行中，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本身充满

着辩证关系，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

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因此，既要从社会均衡角度研

究社会危机，又要从社会压制角度研究社会危机。蒂利的资源动员理论

从一个侧面证明，现代社会的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需要合理的社

会强制，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处在重大转型中的社会。合理的社会强制

在于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从而保持社会规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稳

定，增强社会整体应对危机的凝聚力。社会危机是一个社会经常存在的

现象，但一个成熟的社会，都应有一套相应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从控制论

的角度来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原有的社会

控制体系逐渐失效，而新的控制体系和应对危机的能力都尚未成长起来。

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比如，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三年

自然灾害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整个社会仍然能够被有效控制，人们面对危

机，但是社会没有陷入不可逆转的失序中。但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危机和当

下时发的群体性公共危机则深刻表明，中国旧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不

能够适应频发的现代危机。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冲突的根源，

是无益的，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可以避免的。这种与

功能主义理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我们反思危机的另外一个通道：倾向于

自利的人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冲突；但是个体的脆弱性决定了人们

彼此之间必须通过合作实现对稀缺资源的拥有。而我国社会经济生产方

式同时提供了这种合作的可能。
（２）风险社会理论。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

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始。他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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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而发展起来，从而

使得危险成为超越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

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传统意义的“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模

式乃至“科学”、“进步”、“民主”的理念的基础也在现代性的反思中瓦解和

粉碎。①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界定而展开的。尽管

我们目前还处在现代化与工业化并行时期，但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把

中国卷入风险社会的中心地带。而技术进步在带给人们丰厚的物质及至

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工业社会的自然平衡结构和发展秩序，制

造危害人类自身生存的要素，社会系统已经不再是一种对称性结构。危

机管理既是一个技术性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机制控制的问题，因

而，对危机的管理与防范既要遵循常规性思维，运用线性思维和因果定律

找出危机的来源；又要采取非常规性思维处理突发性的事件。技术演进

中的不确定性表明人类思维与管理的技能应该从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因果

关系管理的逻辑向非线性思维和混沌管理的结构上转换，风险社会理论

为解释当代社会危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平台。
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国际性危机与各国国内危

机日益呈现新的形式与特征。在战后两极格局体制下，国际冲突与危机

频发，各国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引起的社会危机不断，这

样一种大的社会环境与国际背景中逐步形成的当代危机治理理论（ｔｈｅｏ
ｒｙ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也由此面临着创造性转换的新时期。

（３）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是政治活动的要素，制度是具有整体性

特征的规则集合。新旧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概念阐述存在着如下区别：
旧制度主义的制度主要指带有结构性、整体性、历史性等特征，与法律有

着密切联系的规范。新制度主义则更加侧重于规范的结构性、稳定性、对

个体行为的影响性以及价值共享性等。Ｊ 奥尔森、ＲＤ 帕特南、Ｊ 马

奇、艾莉诺·奥斯特洛姆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制度主义的新观点。哈耶

克认为，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是自然选择的而非主观设计的产物。制度

通过构建政治行为，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人们的制度

选择影响着后来者进行选择时所用的规则。还有观点认为，制度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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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是以正式制度的设计为标志。特定的制度产生于特定的行为过程中

并作用于特定的制度参与者。制度参与者的参与形式、行为结果亦受到

相应的制度约束。新制度主义理论关于制度约束性的观点要求人们从心

理学和人性理论出发来考察制度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制度是用以消解

或者抑制人的有限理性、人性中存在的包括机会主义、逃避责任等阴暗面

所必需的，同时也是抑制或者克服社会管理中的不利后果所必需的。对

于制度约束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强制制度的约束作用，“而理性

选择论则强调制度的被创造性”。①

同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将国家政府看成“经济人”，即国家政府在

制定执行政策时要做成本 收益分析。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国

家需要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作为“经济人”

的国家政府的执行者，基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需要，必然会为统治者谋求

最大利益。当统治者与国家的公共利益不一致时，牺牲社会的利益而谋

求统治者的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行为就会发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则

因此发生偏离。如果政府是一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就会阻止政策的更

新，即便出台一项政策也常常是为问题的解决设定一定的条件，以期政策

施行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于是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设计就成

为社会危机的一大渊薮了。本书使用这一理论，并非用以确证制度安排

天然的歧视性和社会危机的无可避免性，而在于寻求制度强制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基础。
（４）权变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对社会危机

的治理产生了重要作用。在考察社会管理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了

进一步提高管理的绩效，人们总是致力于寻找最为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

法。任何有效的管理方法都存在着与治理实践及其环境的适应与符合程

度的问题。在这个实践环境下有效的方法在另外一种环境下就可能是无

效的，甚至可能恶化形势，加剧危机。这种思想就是权变管理思想，由此

而生的权变管理理论（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认为，管理的

理念和方法要随着组织所处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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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治理的基础是对组织的管理与协调。以ＦＥ卡斯特和罗森茨维

克为代表的权变管理学派在系统观点的基础上，将组织看作是具有开放

性、适应性、有机性、整体性的系统，这个系统内部各分系统之间存在着相

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关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它由各个分系统组成，
由可以识别的界限与其环境超系统区别开来。同时该组织系统同环境超

系统之间也发生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过程。而权变系统所具有的

不确定性会对组织系统形成种种制约关系。在组织变革的价值目标上，
他们强调了组织发展的效益、创新以及组织成员的满意感。权变观点就

是要研究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

相互关系，并确定各变量的关系。发生危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提供了权

变理论新的研究对象，也使得权变理论在危机治理过程中产生着重要的

影响。
此外，本书还借助经济学相关理论帮助解读危机管理的成本与收益，

以及管理的强度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并借助结构功能理论探讨

了危机治理中社会分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乃至不可或缺的。正如汤因比

所言，分化是生长的标志，一致是解体的标志，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赖于

适度的社会分层的存在。

第三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多维分析视角

历史上众多的社会危机表明，重大的社会结构调整总是借助事件

展开。社会发展的这个基本逻辑，确定了社会危机治理的价值认定，即

对于危机的有效治理必然包括了组织健全、制度成长和文化变迁三方

面的价值。而对于危机的处置则存在道德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评判标

准。我们所建构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体系，危机治理的任何

分析维度或多或少都要受文化影响，危机的发生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积淀

相联系。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即

对政治文化加以界定：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

能。从发生学的视阈看，文化是一种观念和策略。而在 Ｄ 克莱因伯格

看来，文化是社会环境的整个生活方式。在ＣＳ 福特看来，“文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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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解决问题”。① 基于对文化的上述表达，本书分析框架包含了以下

逻辑：社会治理的紧急状态与常规治理模式、危机治理的技术与治理理

念、危机判定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变迁。由此，我国政府危机治理的逻辑起

点和制度底线是尊重与实现人的价值，维护社会发展的秩序。当然，社会

危机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只有法律才

能够保证人们持久地拥有自由，也才能够保证自由地拥有不至于危及社

会的治理，才能够实现对于权力滥用的规避和制裁。但是限于重心和篇

幅，本书将不再论述法律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核心利益的保障与实现是危机治理与价值建构的共同基点。对于危

机治理机制的考察，往往需要从利益与价值的视角切入。而分析的维度

则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价值维度、组织维度、制度维度。我们对于危

机所作的判断，可以确立这样的思维：在特定的价值观背景和文化背景

下，人们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来看待危机及政府控制危机的

举措。而政府在实现危机的规避与化解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社会的价值

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也无法避免在既定的价值观背景下施行危机

治理的制度和技术策略。只有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实现社会强制的时候，
其治理才可能突破旧有的价值框架实现对治理范式的创造性转换，而这

样的转换前提依然是社会思维范式的开始转变。这种情况下的价值转型

和治理转型才可能得以顺利展开，其间危机的发生往往充当了触媒和催

化的作用。基于这样的逻辑，本书从厘清利益相关者入手，从特定价值观

背景下不同群体的价值 利益诉求的角度，寻求危机治理的制度变迁与技

术适用，确证政府与社会在危机治理中实现契合的可能。这也是本书的

分析框架。
在此，笔者试图借助帕森斯和希尔斯②关于政治取向的理论对危机

及其治理的维度加以分析。帕森斯的“取向”研究提供的基本理论可以用

来解读危机的以下内涵：（１）认知的取向，即关于危机发生与治理的机

制，以及治理主体的角色与作用的认知，危机治理输入与输出的知识与信

仰。（２）情感的取向，即不同主体对于危机治理措施、人们采取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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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美］罗纳德·Ｈ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铦、高戈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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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３）评价的取向，即人们关于危机及其治理的判断和见解，特别是

那些涉及价值的标准和准则，可以和信息与感情相结合的危机治理因应

措施，都是人们借以评价的重要内容。实际上，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能够

直接映射政府与社会行为的绩效，政府和社会采取的各项政策在现实上

都要放在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体系中加以考量。而这本身就是危机及其治

理解读的一种范式。于是政府与社会行为的基点就往往被先验地确定在

既有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中了。一旦突破，要么成功解决危机，要么本

身成为下一次危机的隐患。
危机治理作为系统结构，包括了实体性的危机处置和观念性的危机

规避。而危机治理的取向必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构方面，包括

制度、组织和技术等。二是治理过程方面，如危机决策、政府管理和社会

参与等。三是危机治理的认识方面，如政府举措的目的、危机治理的原则

与依据等。四是危机治理的主体，包括危机中的权威确立、核心机构的作

用，以及危机治理的参与主体等。其间，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配和作为社

会资源内核的文化如何发挥作用，实现危机的克服与规避，就成为危机治

理取向的价值基础。多元文化的存在，多元社会组织的存在，使得人们行

动的目标不再过分集中在单一的利益上面。多元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鼓

励人们建立社会信任和缩小因利益纷争而导致的社会断裂。同时，流动

社会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也可以消除社会差异。

　　一、危机治理的价值维度分析

“价值”原是经济学的概念，是指在交换过程中的物的有用性。１９世

纪后价值的含义被延伸到哲学领域，“成为对经济、道德、审美乃至逻辑的

各种各样问题提供统一研究的一个方面，与此相适应，价值也就具有了最

广义的善的含义”。①１９１７年韦伯发表了题为《“伦理的中立性”在社会学

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提出了“价值中立性”（ｖａｌｕ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的方法

论原则，试图建立科学的规范原则，避免个人的价值观对科学论点解释的

多样性。但是韦伯同时承认价值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

切行动最终都是在价值中孕育的，也正是价值决定了政治、经济和宗教领

域中的斗争。“因此，一个社会科学家在分析一个行动时，必须要了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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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背后隐藏的意义，也就是要探讨这个行动所表现的价值。”①

如前所述，对于危机及其治理的研究，我们无法避开既有的价值观的

影响。价值认同影响政策选择和制度合法性。任何社会政策都隐含着价

值倾向和政治承诺。一般而言，“社会政策”既是为全体人民实现公民权

利提供的通道，也是为理性政府实现有效行政提供的工具。笔者以为，如

果没有一种对于彼此价值的比较与认知，人们将难以真正进入我们预设

的基于伙伴关系的规划与制度之中，因为规划建立在共同愿望的基础上，
而愿望则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

危机常常源于我们的思想认识，但是对于特定危机的把握，人们往往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危机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当我们试图

解释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判断而作出基

本的裁量的。ＳＡＲＳ之后，危机治理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普遍关

注的问题，各级政府组织均就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寻求合理的解决预案。
当我们重新解读被我们广泛重视但又时时忽视的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发

现，寻求治理理念的出发点，其实就是既有价值观下的社会参与。在中

国，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界定危机？我们对于危机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发展过程？为什么我们的危机会有这样的表现形式？它又是如何在社

会中蔓延的？我们何以有这样的危机治理范式？危机价值观的变迁又是

如何影响我们的危机治理过程的？这一切，实际上构成了社会危机治理

的另外一条逻辑。笔者试图在中国自身的价值体察中，探求中国社会危

机治理的基本思路，从而廓清治理理念如何影响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建

构公民社会发育过程中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社会危机治理的意义，就

在于对作为整体的人的价值和利益的满足，并通过完善治理推动社会的

发展。
社会的发展常常被先验地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与增长，

而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解读也往往是从结构自身的有用性展开的，这便

是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基点。在既有的价值体系中，人的价值一直是被

高扬的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人们有共同的利益指向，有共同的行

为趋赴。但是，既定的标准却往往用有用价值替换了生命价值。于是我

０２ 绪论　我们从哪里探讨社会危机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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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发现，目前东西方关于危机治理的种种文本，都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

件的预案。以人为本似乎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制度选择和政策制

定的前提，但是所有关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案例都在指出，当危机发生的

时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影响扩大，确保组织的形象和效益不受破

坏。这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当然首先是基于利益诉求的价值判断。也正

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发生的许多危机事件中，一些政府官员何

以会有捂盖子的心态。事实上，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个人在作出行为选择

的时候，其利益需要就成为指导行为的首要动因。而我们对于危机的界

定恰恰就是要求人们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并

采取有效的措施（包括应激的和预设的），这就使得危机治理在一开始就

打上价值认定的烙印，并确证了价值认定与危机治理制度设计的关系。
一旦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与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产生错位或者落差，公

共事务危机将因此伴生，从而使得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对于危机的处置本

身可能形成新的危机。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价值体系会随着社会环境影响下人们认识的

改变而发生变迁。但是，价值秩序的变迁并不依赖于社会演进中产生

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认识论。社会新知识的输入与社会价值体系的流变

实际上是变动不居难以衡量的。而人们对于社会知识的积累程度也不

能够成为我们有效克服危机的理论前提。一如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

样。如下图：

当我们的社会知识存量为Ａ或者Ｂ的时候，两个圆圈之外的部分为

人们未知的领域，圆周则代表我们对于未知领域的预测。当知识存量从

Ａ上升到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面对的未知因素也越多，难以预期的

不确定性也越多。吉登斯则从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反思来解读这个现象，
他认为，通常情况下，关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知识越是完善，未预期的后果

就越被限制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对现代生活的反

思阻断了这种可能性，反思本身构成了第四类因素。他认为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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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多变性。①

我们对于价值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有时候会在操作层面上迷失了政

策与技术的效果，因为任何危机的认知都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种种分

歧。与政治学者的分析不同的是，西方的一些管理学者在论及危机治理

的时候，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操作层面上的危机治理与价值无涉。这种观

点在西方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认同。无涉价值的观点使得政府在实施

危机处置的时候可以直接依据政府所获信息加以裁量并快速实施行动。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发现，这种价值无涉的前提是人们对自身

的利益诉求没有异议。如在美国，“９·１１”能够毫无疑义地被政府界定为

恐怖事件。遗憾的是，任何危机的解决都必须在单一利益目标下才能够

做到与价值无涉，而这种单一利益无疑是由最为强大的那个组织来确定

的。一旦这个价值招致质疑，危机应对的措施则可能演化成更大的危机。
正是因为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２００４年底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

候，明确表示，国际反恐怖联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够一个事件

发生在这个国家是恐怖主义事件，在另外一个国家发生就被认为是争取

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件。判断恐怖主义的标准不是该组织喊出了什么口

号，而是他们做了什么。由此可知，所谓价值无涉，实际上是价值一维，也

就是判断尺度的选择标准。而本书恰恰要寻求在危机治理中是否能够

确立以及如何确立这样一种一维的或者可以协调的价值标准，以此实

现危机治理的绩效。实际上这个价值最核心的理念一直就是对群体生

命的尊重和济护。遗憾的是，无论是卢旺达大屠杀、“９·１１”事件，还是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的印度洋海啸，危机对于群体生命的剥夺几乎没有

遭遇障碍。而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在于降低和避免这种灾难的危害。
一旦政府或者社会的行为加剧了灾难的后果，那么危机则直接转化为

治理的危机。
所以关于危机治理中的价值无涉，前提必然是价值的相对确定性。

即从治理主体一方所设定的基本价值尺度，诸如稳定、服从和对事态控制

的力度。而就危机本身而言，对公意的确证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是必须

考虑的，但是也是一个艰难的指向过程，因为治理本身包括了政府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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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页。



理。在特定环境下，当这种管理过程与社会利益相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

现社会强制成为治理的常性思维。于是人本思想就得让位于现实的事态

控制。这样的理论依托引出了对危机治理多元主体可能存在的困境———

即政府的管理模式不能够维护所有人的利益的时候，危机是否就不能够

得到有效控制？由此我们形成危机治理的利益分析维度。

谈及视角和维度，社会科学难以避开的是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所追

求的基本价值，即正义。但是人们逐渐发现，一旦所有的制度都需要价值

分析的时候，制度设计将举步维艰。蒂特马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Ｔｉｔｍｕｓｓ，１９７４
年）认为，一方面社会政策必然与价值选择有关，只要涉及政策，就关系到

需求（目标）以及满足需求的方法（手段）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任

何给定的政策的“对错”问题，社会科学都没有最终的答案。我们所能做

得到的，是更清楚地揭示需要社会正视的价值抉择。也就是说，蒂特马斯

认为社会政策本身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所以具有不同的价值

取向的政党、政府会制定不同的社会政策。而从利益角度所进行的分析，

将有助于克服价值对制度的束缚。从善治的角度出发，任何决策或者制

度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各个群体的利益要求，哪怕是最少数人的合法利

益，政策制定与选择都不能够侵害到这部分群体的合法利益，社会群体实

际上也是据此判断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是否带有歧视性的。而危机的特

点恰恰是需要在最危急的时候做出决定的。核心利益的保障与实现是危

机治理与价值建构的共同基点，理论上的纠偏无疑是实践变革的前提。

而这期间涉及的正义、自由、公正、责任，必然成为与危机治理偕行的核心

概念。①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自己掌握了完全的真理，这是危机治

理中社会宽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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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前四章里，将对正义的讨论置于成就一个和谐的城邦背景之下，从而

得出结论：正义就是正确的分工，各司其职（［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年版，第１７２页）。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在于公正地分配和矫正，因此正义寓于平等之

中———但这是在承认奴隶制前提下的平等。霍布斯则倾向于认为安全高于自由和平等，主

权在他的理论里被假定为是正义的，但是其前提是主权所代表的是“按约建立的国家”。近

现代以来，在自由与平等发生冲突的背景下，罗尔斯提出两项正义原则以调和两者的冲突。
在基督新教兴起后，宗教世俗化将正义从宗教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以后，反而在正义观念

方面给人们带来更大混乱，以至于在２０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以自由为目的，却给人类带来

奴役后果的极权主义这一巨型利维坦”。因此，在这个时代讨论正义问题无疑意义重大，同

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难度。



　　二、危机治理的组织维度分析

从我们对于危机的界定可以知道，危机本身涉及政府和社会两个主

体，并且危机的发生也多在社会层面上推演。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危机

的存在可同时危及政府与社会。危机的发生和治理，都要从政府和社会

两个维度加以考量。这里的政府，主要指公共行政部门，社会则包括社

区、社群、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现代化的演进、社会的变迁，使社会各阶

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主要包括，中等

收入者与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

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六种人”，是社会发展中凸现的新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产生

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而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当利益表达的渠道被

阻隔时，社会成员就会产生挫折感、不满感，以及不安感和恐惧感。上述

群体和组织构成了危机处理的多元主体。政府作为多元利益主体的统合

者，不仅要分配利益也要实现国家的利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行

为组织，政府是由若干成员构成的，每个成员的利益是借助政府的机构来

完成的，所以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会涉及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利益。而政

府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和治理冲突，构成了危机形态的内在矛盾。
从组织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国家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

的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国家基本的管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

家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监督政府执行人民赋予的权

力。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一直承担着超大型社会发展和秩序维护的

全部责任。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组织的分化，西方的政治结构理

论也和全球化一起来到中国，不少学者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节省型政

府（效能型政府）、有限权力政府（而非全能型政府）、责任政府等概念，其

实这些概念在现代社会实践中普遍存在，但是经济结构变迁后社会结构

的分化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人们对于降低政府管理成本，
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要求，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政治

结构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一种急躁的，甚

至完全背离基本国情的政治诉求。
帕特南在对意大利的制度变迁进行的长达２０年的研究显示，公民化

背景对制度运行的方式是重要的。“解释好政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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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接近公民共同体理想状态的程度。”①笔者以为，治

理理论是建构在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的。规避社会性危机或者使

得突发性公共事件不至于扩散成为社会危机，重要的一点在于危机治理

主体的政策要能够契合社会大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行为方式和心理需求。

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契合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按照国际

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之下的对失业、生

病、年老时的收入维持，以及家庭津贴、医疗照顾、住房、社区服务、教育。

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看，社会政策研究更关注穷人和无权

者，更强调社会责任，更注重社会整合、阻止疏离。社会政策从供给方面

来说，已不仅仅是指政府的供给，而是包括国际的、国家的、社区的、族群

的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多元化的社会供给；从需求方面来说，也不仅仅是基

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保障，而是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精神需求等多

方面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社会政策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平、社会整合、社会

合作，以及避免社会排斥，②并因此扮演了危机治理的重要角色，即国家

与社会的支持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

国内外不少经济学者倾向于把“经济人”作为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市

场经济的基点。应该说，“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对制度安排和组织运行绩

效评价的一个向度和标尺。但是在这种假设下，“经济人”倾向于在手段

和目的之间作利益最大化计算，而价值、信仰、道德和情感则被排除在经

济分析的框架之外；把资本主义政府谋取私利的特性推广到所有的政府。

利己主义作为经济人假设所包含的一种哲学意蕴，将使得我们难以有效

分析组织在社会演进中如何实现人类交往的利他行为和自我的价值满

足。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压力下，危机的救治和规避就真的“只

有一个上帝可以救赎我们”了，这显然在危机治理的环节中生硬地截断了

其他要素（诸如政党、社会信任等要素）的积极作用。③马克思曾从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将利己主义看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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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马克思

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三种历史形式：一是前资

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人从属于集体，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的自我牺

牲；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的自

我实现表现为利己主义；三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的依赖性”和“物

的依赖性”消除，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本身的发

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由此可知，人性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东

西。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具有利己性，而且具有利他性。这种自

利以利他的人性，确立了组织存在的基本形态：彼此的关联性、相互的依

存性与独立性。

　　三、危机治理的制度维度分析

我们说，危机治理的任何分析维度或多或少都要受文化影响，但是从

治理的技术有效性来分析，制度运行无疑更多地依赖文化特别是政治文

化的支撑，否则制度运行以及技术采用都可能发生偏差，使得制度与技术

的绩效出现弱化趋势，从而无助于危机的克服与消除。制度的选择与确

立固然要考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正如帕森斯所指

出的那样：在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难以确保人类总能理智地行动。
因而制度建设在与社会有机契合的过程中，公开化与程序的合理性将有

助于建构制度的动态决策机制，并使得重建的法律和道德成为人们的共

识。对于危机所作的制度分析，恰恰不在于提供制度如何解决危机，而在

于指出，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特定物质条件下的制度歧视需要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适时做出调整，以确保制度对社会整合以及冲突

控制与协调的有效性。否则，由制度保障的行为合法性容易同时保障危

机发生的合法性，并使得危机的发生难以用现有制度来处置。
制度的维护和运行需要一套完整的技术系统，社会资源配给中的信

息不完备容易形成现代技术系统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对制

度的规范，并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产生影响。技术系统的这种不确定性

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在适当的阀域内能够实现制度的合理性，并能够对国

家治理模式加以校正。从制度维度分析的危机治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即对危机治理进行体制背景和体制内容的研究，试图以此解释危机划

分的标准、危机处理路径选择的动因，分析公众对危机的态度与偏好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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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及对那些危机制造者与受害者的组织方式。对体制本身的探讨，将

着力于体制设计的社会心理基础，以及这一体制依循的文化认同和价值

归属，还有起决定作用的利益配置。据此界定危机显在的类型、规模与演

进趋势，从而探讨实现国家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机制，进而对政府危机治理

的体制缺陷，以及危机治理政策决策过程中专家、政治家、公众与利益相

关者的制度性关系给危机政策本身产生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提出完善

措施。与此同时，危机治理作为一个过程，时间维度的介入决定了危机治

理的信度和绩效表现为制度和政策施行的动态性、内在连续性，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危机的存在提供了制度完善的动力机制，有

助于提高社会调节和应激的能力，从而避免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灾难性、
毁灭性的后果。

在此基础上，从规避危机的持续治理出发，回到原初的价值层面，我

们就会发现，社会危机的规避与消解，与其说是一种技术规范，不如说是

一种理念形成的过程。社会危机与社会政策有关，危机规避又与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有关。在利益决定人们行为取向的时候，制度安排却能够

规范利益驱动的行为取向，并保障了社会基本的价值和社会政策的连续

性，从而在治理中维护了这种价值核心，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

第四节　本书的基本框架

本书试图从价值 组织 制度的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现代的社会危

机治理范式加以分析。在浩繁的案例和累牍的文本中，已知的和未知的

知识、显在的和潜在的规律使得人们对于危机的解读往往力不从心。本

书只能够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划出一个圈，而后对这些已知未知的知识

加以梳理，初步提出理论预设，并进行证实和证伪。同时竭力跳出扑面而

来的各种危机案例，试图对我国已经发生的危机和潜在的危机进行思考。
对于危机所作的研究恰恰表明：社会危机的发生与社会治理的成长，有

着内在的联系，而这两个变量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特别是政党在其

间的作用发挥。政党和政府作为制度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提供者，要能够

有效节制和引导制度与权力配给中的自利倾向。但是当我们把一个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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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案例平铺展开时，我们发现，制度和政策选择无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

物。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实际提供的贫乏乃至缺失

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就使得制度选择必须符合当时的利益诉求。比

如，１９５６年的户籍制度，１９８２年的收容遣送办法，都是基于当时城市可供

配给资源的有限性而出台的，但是这种应急的制度最终因为社会普遍的

利益分享格局的不公平而成为部分学者眼里的不良法律。应该说，在社

会危机和制度成长与社会发育这两个变量的关联中，执政党主导的政府

是实现危机治理和制度设计的根本。而基本的制度选择和危机发生与处

置的方式，与我们所处社会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本书

试图解决的基础问题就是文化确定的价值观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危机的判

断和处置，政府如何实现既定背景下危机治理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施行。
“政府 社会”的二元互动与多元治理可以促成公民社会发育，增进社会协

调，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降低危机发生频率与危害。而这样一个过程，就

是治理成长的过程。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
本书依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

批判原则与建构原则并举的方法，综合运用冲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权

变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危机加以廓清，并着力分析社会危机形成

的原因和治理实现的途径。研究从对危机形成的社会机理探析开始，重

点探讨了社会危机治理中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分析了危机价值观变迁与

社会治理成长的内在逻辑关系，借此折射出党和政府在治理理念演进和

促进治理成长，引导公民社会发育方面的基本路径。试图为我们这个超

大型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化解和控制社会危机提供思路。
在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采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

危机情境和治理框架加以分析，具体从两个层面上展开。（１）微观层面

上。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成果与方法，对危机状态下的社群及危机参与者

的价值观和行为进行分析。以期对公众在危机状态下的行为动机、对政

府治理的态度与认同感、对个体参与危机及其治理的倾向与程度加以解

读，从而描述当前我国社会危机的特点和参与者的行为特征，进而廓清社

会危机的标准。（２）宏观层面上。通过对局部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的分

析，试图解读在社会结构调整时期，社会成员与政府的疏离导致的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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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危机的具体原因；探求国家使用政治强制力的合法性，以及实施强制力

的方法与控制程度；探讨直接映射社会危机的社会治理和制度安排的价

值依据，探讨责任政府应然与实然的危机治理范式。并试图提出社会危

机柔性治理的基本思路。这是本书的创新点。
本书的另外一个创新之处在于从价值 组织 制度这样一个视角对危

机治理进行剖析，并形成以下基本观点：（１）危机是内蕴于社会深层的，
在现时代，危机治理的环境与市场紧密联系，而市场本身就包括了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或者说风险具有世界性质，即危机不仅是内生的，同

时还是外生的，加之我国的政府在实现社会转型的同时，必然出现特有的

社会风险，就共同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基本环境。（２）社会危机的

实质与治理过程有关，危机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提供危机治理的

制度资源。（３）作为常性概念，频发的社会危机凸显政府治理和社会发

育的基本问题，并建构着危机治理的基本理论。（４）危机治理的有效性

在于政府 社会 个人的良性互动，有效的危机治理必须重视社会参与和

社会资本的运营，克服市场失灵和可能存在的政府失灵。当危机发生时，
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产生冲突，并对该社会的社会整合提出质疑，信息对

称下人们的心理弹性预期和社会宽容度的提高是维护政府公信力、克服

社会危机的基础性资源。（５）通过对责任目标下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危机

治理分析，指出危机与危机价值观的变迁和治理成长的关系，从而使得植

根于我国文化土壤中的危机治理能够有效克服现代危机对我国社会发展

形成的巨大压力。
本书研究的切入点是危机及其治理的认知差异。危机治理的认知性

问题，实际上是危机解读的第一部分，它表明处在特定阶段的政府与社会

对自身以及身处环境的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对作为社会主体的政府、社

会和个人思想、行为的认识。危机治理本身反映了行为主体认知水平和

治理的信息量，而且反映它的特性、准确性以及组织、处理信息的能力。
中国社会的强动员能力存在于政府手中，社会自身较难实现制度化动员，
但是可以实现非制度化参与。这是本书考量制度安排的基点，也是我国

社会的基本情况。
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同时

也是制度确立和运行的基础。以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为基因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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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与完善，政府和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政府实现对社会

资源的有效动员和合理配置，并克服因道德障碍导致的权力滥用和不同

利益阶层的冲突。①维克多·埃尔指出：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为政

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相互影响的场所，谈论文化就是以某种方式

谈论政治和经济。②参与的价值就在于人们可以确证自身在社会发展中

的应有地位、目标取向和积极作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对提高透明

度，增进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危机的消解与转化，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学术期待，本书试从学理上对社会危机治理的基础性问题

展开初步研究。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包括绪论和四章。第一部分着重

讨论危机治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

从“政府 社会”互动的层面对危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加以分析。第三部

分具体分析“政府 社会”多元主体中社会力量的承载。
绪论部分，我们从哪里探求危机的缘起。这是本书的破题部分。本

书以发展中的危机入题，交代了研究的背景，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述

评。考察了人们对危机的基本判断以及危机治理的元点，指出基于价值

组织 制度的分析维度可以有效解读我国社会发育不完备给政府危机治

理带来的障碍。明晰了社会危机的实质是治理的危机，社会危机的化解

与规避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社会的责任。社会需要在危机治理中承载

相应的功能，从而试图破解全能政府与社会发育的悖论。笔者以为，将危

机视为社会常性概念，并非为了使社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恰恰是为了克

服危机状态下社会的严重失序和治理的失灵，进而较好地降低治理成本

和提高政府管理的绩效。
第一章，社会危机治理的理论建构。这是运用发生学方法对危机生

成的社会基础进行价值探讨。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传统的自然

原因分析。分析公共事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解读危机发

生的常规路径。二是从我国正在变革的社会实际出发，探讨技术依赖和

价值观演变对人们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探讨危机治理的可行性基础，即

可控性因素。三是从动态层面分析了我国社会危机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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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神条件，以及社会危机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初步提出危机治理的理论

框架，强调了社会危机的实质是治理问题。
第二章，价值观变迁中的危机治理范式。本章首先探讨我国变革中

的社会危机治理观。提出传统的自然观和社会控制理念影响着我国社会

危机的形态和治理范式的选择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结构功能角

度分析了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要素、治理框架和功能发挥，指出有效

的危机治理过程是“政府 社会”二元主体的互动共治过程。在特定的价

值体系中，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施行必须体现公众的利益诉求，以实现治理

的绩效。同时指出，建构凸现人本理念的危机应对机制乃是降低危机救

治成本，提高治理绩效的根本选择，提出了危机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

预设。
第三章，危机治理中政府的作用分析。危机治理作为政府的一项基

本职能，决定了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价值取向。本章从政府与社会互动

的视角，从内源性和外生性角度寻求危机治理的制度安排，探讨了社会缺

位情况下政府政策制定如何契合社会需求，实现制度安排与社会共有习

惯的契合，避免危机时期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双重压力。指出基于社

会救助与济护的社会强制是必需的，也是基本的选择。并反思危机治理

中意识形态演进对危机认知与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推进型的危机应对

必须转化为政党主导的制度推进型的危机应对，明确从管理到治理转型

需要完善危机中责任共担的机制，从而廓清政府的责任。
第四章，危机治理中社会力量的负载。本章首先从公民社会的界定

入手，揭示公民社会隐含着人类对于危机的解读，指出面对危机，政府强

制和国家权威的内在合理性。而公民社会的本义也要求在应对危机的过

程中，必须统合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协调两者的利益，充分运行政府与社

会的角色。由此，本书着力分析了社会在危机中的自组织能力和危机应

对能力。提出社会的有效参与是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以信任为核心的

社会认同和社会宽容的培育，是化解和规避危机治理的重要资本。现代

社会非专业人士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克服了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感，有

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基本信任，决定了人们在现代技术危机中对强大组织

的信任和服从。同时从社会力量负载的视角，分析了危机治理中社会参

与的实践逻辑，指出信息公开和自由设限是媒体在危机中作用发挥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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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并试图从危机治理的权力落实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提出粗浅

看法。
全书在现实关照与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危机治理的现代路径，寻

求政府与社会的契合。技术依赖增进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而重新解释

的危机提供了人们思维创新的抓手。危机意识的培养和责任伦理的确立

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有效调适，而柔性治理的基础还在于政府与社

会的价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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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危机及其治理的理论建构

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和促进的社会现

象，危机的存在与演变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人们对于危机的关注，
源于危机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对既有秩序的冲击，危机可以影响人们

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并通过极端的方式促成了社会治理的完善。工

业社会频发的危机，决定了对于危机的科学认知和治理成为发展中的人

类社会的常性方式。本章着重从价值层面审视危机及其对治理成长的

作用。

第一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理论

　　一、危机及社会危机治理的概念梳理

　　（一）危机的基本涵义

危机（ｃｒｉｓｉ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是与认同（同一性）概念相关的

关于身体机能失调的概念。认同是美国精神分析医生埃里克森（Ｅｒｉｋ
ｓｏｎ）自我发展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ｇ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中的一个专用术语，是指

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

识，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他认为，个体进入

青年期，其意识分化为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要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就

必须使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达到统一。为此，要么努力改变现实的

自我以保持与理想的自我的一致，要么改变理想的自我以符合现实的自

我。埃里克森指出，青年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与其此前发展所建立起来的



信任感、自主感、主动感有直接关系。埃里克森将青年在社会适应上产生

一种心理上的困难称为危机，而这种“危机已不再含有灾祸临头的意思。
它现在已被承认是指一个必要的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一时刻

中，发展必须向一方或另一方前进，安排生长、恢复和进一步分化的各种

资源”。①因此，埃里克森将此危机称为发展性危机，并不表示只有负面的

含义。相反对个体自我成长有正面促动作用，是一种正常现象，故而又称

为常性危机（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ｒｉｓｉｓ）。
汉语危机的语义，《辞海》谓之“成败的紧要关头”。《辞源》解释为“潜

伏的祸端”。晋时陆士衡《豪士赋》序曰“众心日陊，危机将发”。唐朝刘禹

锡在《刘梦得文集》“二题欹器图诗”中曰“嬴相功成思税驾，晋臣名遂叹危

机”②。《汉语大词典》将危机作出以下解释：（１）亦作危几，潜伏的祸害

或危险。三国吕安与《嵇茂齐书》云：常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２）指危

险的装置。（３）指严重困难的关头，如经济危机。③《语言大典》则释为“其

结果会造成决定性区别的紧急关头，也可理解为将出现重大变化时，事态

所处的不稳状况”。按照１９８４年版《袖珍牛津辞典》（ＴｈｅＰｏｃｋｅｔ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的解释，危机（ｃｒｉｓｉｓ）的含义一是危险和非常困难的时期；二

是决定性的瞬间。以上种种解释，可以看出，危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１）可能出现的危害。（２）社会或组织的发展偏离既有的规律，
处在 紧 要 的 转 折 关 头，可 能 遭 致 打 击，也 可 能 转 危 为 安，化 险 为 夷。
（３）危机表 现 为 外 在 力 量 或 者 内 在 要 素 对 既 有 状 况 的 冲 击 和 改 变。
（４）需要人们作出迅速的反应和采取措施。这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成

败关头”。罗伯兹１９９１年对危机作出以下定义：危机是一个心理失去平

衡的时期，个体遇到了由重大问题所导致的危急后果，或处于危险的情境

之中，而其无法采用以往的应对策略应付此情境。④作为不确定性特点鲜

明的概念，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常态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而言，危机的

发生直接导致社会处于非均衡、非常态的危急状态，并易于对社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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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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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Ａｌｂｅｒｔ．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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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行为模式产生冲击与威胁，在一定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造成经济

损失或秩序动荡。人们日常界定的危机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难以确定

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致的突发事件，前者如地震、旱涝灾害、台风等，
后者如核泄漏、火灾、质量事故等。二是社会群体的冲突导致的事件，如

战争、恐怖主义事件和其他暴力事件引发的危机。危机概念有“潜在的祸

端”这一含义，但它并不是“失败”、“崩溃”、“垮台”、“毁灭”、“灾难”等等必

然来临的同义词。通常情况下，危机通过种种迹象预示着某种隐藏的危

险、可能的祸害。但是正如庄子所言：“安危相易，祸福相生。”①只要人们

能够对危机成因和发展的进程作出科学预测，进行有效的控制、引导和转

换，大多是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在实践中，危机还指“发展的良机

或重要关头”，由旧事物向新事物或某事物的旧质向新质的转变、跃迁的

关键时刻。甚至包括了我们通常说到的“挑战”以及前进中的“困难”。
长期以来，人们对危机存在许多误解。一是总以为危机是资本主义

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危机的；二是视一切危机为

不祥之兆，总是与危害性、毁灭性相关联，而无法判定其背后存在的发展

“契机”。这种危机认知观影响着人们在危机中的行为取舍。实际上，危

机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发生，并且

与社会发展偕行。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危机也同样存在，
难以避免。危机既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停滞、倒退时期，也出现在社会发展

的上升、前进阶段。托克维尔（Ｄｅ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

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指出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夜恰恰处在社会经济

发展的上升期而非萧条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个人预

期所获收益小于个人损失的价值，个人即可能加入集体性行为。社会参

与在此通常被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所谓暴民心理使然。从危机分

类看，有经济危机（如工业危机、农业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等）、政治

危机（政府危机、内阁危机、政党危机等）、思想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信念

危机、信任危机以及教育危机等）。此外，还有诸如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的

生态危机，直至家庭危机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从危机演化的程度看，可

以分为潜在危机和显在危机。危机对人类而言，并不仅仅具有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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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危机存在，而恰恰在于如何对待危机。
在我国话语环境中，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危机一直不是一个严

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所以人们对危机的定义纷繁复杂，危机界定方式也

是多种多样：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甚至

是遗传性的。其次是我们对危机的分析维度的不同，有性质分析、成因分

析、影响效果分析和对象性分析维度，还包括了将危机作为事件的静态分

析和作为过程的动态分析。那么，从最原始的定义出发，如何看待社会危

机呢？有人形象地将社会问题视为社会有机体所患的慢性病，即社会演

进过程中由于治理或者物质条件的缺失引发的社会发展的阻滞。社会危

机则是社会病患的急性发作。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都存在对个人或社会

群体造成损害，冲击社会秩序，易于造成社会偏见和社会隔阂，有一定的

持续性等特点。但是社会危机通常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预应方

案，因为社会危机具有突发性和更加深远广阔的破坏性。社会危机一旦

爆发，往往直接指涉治理主体，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形成社会变故的病源。
对危机的认知包括两个标准，其一是危害的标准，即危机对社会的实际破

坏程度；二是机遇的标准，即行动收益和成本的限度，当然危机治理本身

是很难确定成本的。有些时候为了挽救生命，面对特大危机必须不计

成本。

　　（二）作为常性概念的社会危机治理

有危机就有危机治理，所谓危机治理（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最早用于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此后逐渐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指组织为

应付各种危机情境所进行的信息收集与分析、问题决策、计划制订、措施

施行、政策调整、经验总结和制度修复的全过程。其目的在于预防、消除

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并努力实现危机转换，变危险为机遇，
使政府或者社会组织克服困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书是指政府和社

会组织为了控制发生危机的因素而对市场和社会过程进行干预的过程。
社会危机治理同时具有应急性、长期性、权变性、心理约束性和博弈互动

性等基本特性。
社会危机治理的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第一，对危机

及其成因的科学把握。这是危机的识别过程，即对危机或者可能发生的

危机要能够作出科学界定。实施社会危机治理，前提就是准确界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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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为实在的危机而非臆想的危机，并区分潜在危机与臆想危机的区

别。在此基础上实现危机的预警，政府和社会对群众中存在的不安和社

会心理隐患要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对可能产生的危机及其根源要有清醒

的把握。通常情况下，除非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疾病流行，危机的发生还

是有先兆可循的。要确证危机及其成因，以及其间存在的机遇。第二，实

现对危机的治理。在此我们需要廓清一个边界，即危机的可能和危机的

发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危机的可能而认为危机

的发生是合理的，并忽视对危机的积极防范。除非不可抗力造成的灾害，
许多危机是可以有效化解和规避的，有效的社会危机治理机制可以将危

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因此，实现对危机的治理，就是降低灾难发生的

频率和损失，减少难以遇见的事件发生而采取主动措施的过程。惟其如

此，才可能实现危机的规避和化解，才可能论及维护秩序和社会安全。而

这样一种采取主动措施的过程，实际上是危机得以规避和化解的长效机

制运行过程。也就是说，风险社会的危机是一个常性概念，社会危机治

理过程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环节。第三，危机的善后工作。主要表现

为提供社会重新达到平衡状态所需要的帮助，使得社会恢复到危机以

前的行为水平甚至更高的水平。因此危机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是一种

机会，通过社会危机治理推动社会发育，促进制度成长和发展目标的实

现。基于这三层涵义，社会危机治理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１）危机

的预防与规避；（２）危机治理的措施预应；（３）危机的确认；（４）危机的

控制与解决；（５）从危机中吸取教训或者获利。危机的突发性特征决

定了社会危机治理的时效性；不确定性特征要求在危机治理的全过程

植入社会参与的制度基因；危机事件的实质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在不

确定性状态下给出具体明确的因应措施，决策的效果与组织和群体的

安危紧密相关。
应该明确，不能将危机治理等同于危机处理。所谓处理就是解决，它

并不十分明确行为主体、手段、方式等的相互关系及属性。因此，在计划

经济模式下，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单纯是政府，其行为方式主要依赖行政

方式，并且大量采取战役式、运动式的手段，是一种自上而下，相对被动的

解决危机的过程。尽管这种处理过程在表象上也以大量人员的参与为特

点，但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对信息的了解不对称，对具体处理进程的部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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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并不完全知晓，往往由于信息沟通受阻的缘故，在完成上一步骤工作

后，会消极等候下一步行动的指令，这通常会耽误危机处理的时机。而治

理过程则明确行为主体的多样性，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社会团体、非

营利组织等。其间信息的有序流动和主体角色、责任的确定、政策制定与

施行的及时到位，以及对于危机治理程序与方式的把握，可以较好实现对

危机的化解与规避。
将危机处置过程确定为治理的过程，也是社会实践的内在要求。

从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危机来看，首先，“非典”期间和“非典”后的一段时

间，人们普遍感觉到此类危机给政府的管理体系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压

力。“非典”将国家现存的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能力不足问题迅速放大

了，各级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机制阙如和共产党及中央政府在危急

关头的强势介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凸现了政府依循常规实现危机

管理存在的弊端。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危机的基本特征和直接伤害

除了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

遭到破坏，以及危机撞击引发的社会心理的脆弱和普遍的社会恐慌（或

者社会愤怒）。亦即危机发生与蔓延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与社会的利益

或者价值同时遭受损失，这样一种即时对政府和社会具有强烈创伤的

危机的发生，决定了危机中的政府与社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危机

治理的共同主体，或者称之为利益一致原则。这个原则同样适用社会

群体与政府间的冲突，即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妥协求得利益一致，
以此克服最终使用暴力进行社会强制。这样一种危机处置的范式，实质

上就是治理的过程，现代社会，社会危机难以单纯通过国家或者仅仅通过

民间组织得以有效解决，甚至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通过

自身的努力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可能性都很小，它需要协调各方来实现

资源整合。这就决定了社会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实然的治理过程，也是应

然的治理过程。
综上所述，社会危机治理是指为了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和谐

发展，实现危机消解和规避的目标，政府与社会组织运用权力和手段对社

会资源实行计划、协调、控制、管辖，同时积极动员社会群体的有效参与，
并提高其应对各种危机和获得济护与安全保障的能力的过程，并通过法

治原则规定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社群和个人的权、责、利关系，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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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克服危机的目标、战略、组织管理体系、政策和制度规范及行为模式的

有机整体。也就是说，社会危机治理包括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强制、公民

参与、利益协调和创伤抚平，还包括了日常治理中为了规避危机而制定的

各种规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二、从管理到治理：社会危机治理理论的新发展

“现代世界已经演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按照可

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采取行动的两者之间

已经呈现出巨大差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

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我们当今时

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我

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使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面临灭绝的危险”，①“在一个变化来得惊人的时

代，……我们全都看到经营得异常好的公司和管理得非常好的城市……

突然周围的环境变了，它们也就垮掉了”。②不确定性使得危机治理本身

成为最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关于危机的定义凸现了政府管理的基本内涵，但是我们对于危机的

研究却表明，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表明单纯的行政管理并不能铲

除危机发生的土壤，也不能够实现危机的有效克服。因而在社会危机层

面提出治理概念，应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而治理理念的确立，

需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上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

的需要分为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

中安全的需要是居于第二层次的需要。包括了对于自身免受恐吓和人身

攻击的需要，对安全稳定的需要和对体制、法律、秩序的需要以及对保护

者实力的需要。作为缺乏性动机，安全需要不是仅凭个体的努力就能够

得到满足的，只有这些环绕其左右的基础性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人们才可

能实现更高一级的需要。而满足个体的这些基础性需要，却提出政府治

理和防范危机的底线标准，成为衡量政府责任与治理能力的尺度。一旦

９３第一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理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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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础性的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和社会

组织就成为攻讦的首要对象。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出

了社会治理新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社会危机通常会在三农问

题、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的拆迁户和失地农户的利益

补偿问题、公共权力的滥用问题等冲突中爆发。中国现存的最大的人口

迁移和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本身成为危机迁延和激发的关节点，极易导致

社会风险转化为社会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性公

共危机都可能引发社会的连锁反应，使得单一的社会事件变成复杂的有

着密切关联的社会危机，而政府对于危机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方法又同时

界定了危机的另外一条界线：即危机仅仅是一个单个的事件，还是具有

冲击政府治理的社会性危机。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下的危机探讨，我们

不得不从治理的界定开始。
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一词源于ｇｏｖｅｒｎ，在古法语中用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ｒ。词源

来自拉丁语ｇｕｂｅｒｎａｒｅ，有“驾船，掌舵”之意；转意为“指挥，领导，统治”。
在希腊语中ｋｙｂｅｒｎａｎ意为“驾船，掌舵”；转意为“指挥，领导，统治”，带有

强烈的主导意愿。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一词源于 ｍａｎａｇｅ，拉丁语 ｍａｎｕｓ有“手”
之意。意大利语 ｍａｎｅｇｇｉａｒｅ指“用手加工；运用，使用，操纵，控制；驾驭、
训练（马匹）”，①意指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控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治理”理论。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意为政府主导的管

理，也译作政治管理。毛寿龙则认为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指有关治理的模式，
他称之为“治道”②。他认为，治道学研究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公共行政问

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

理公共事务的道理。③对于词义的这种争议，恰恰说明人们对于治理所涉

及的主体与方式的分歧，同时表明社会需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关系实际

上构成了社会冲突的基因。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就已经开始，期间法国的米歇尔·克罗齐、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以及日

本的绵贯让治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危机与治理能力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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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治理遂成学者关注的热点。①

西方国家的治理变革即公共行政的现代化，主要源于三个方面：解

决经济衰退、消除官僚主义、节约财政与满足公民的社会需要。改革的重

点在于实现更多的市场和更小而有效的政府，放松管制、公共领域引入竞

争机制、建立公共领域的内部市场以及强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谈及政府

治理，哈耶克、阿瑟·塞尔顿等消极自由主义学者（也称为自由至上主义

者）都强调避免使用政府，认为大政府是坏政府。“在市场过程的引导下，

纵使恶人也会行善，而在政治引导下，哪怕是善人也会作恶。”②他们认为

政府尽管是必要的，但是主张建立适当的制度机制，去限制政府，制止合

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分析约翰·Ｆ．肯

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

做什么”后指出，自由社会中的人们应该这样思考问题：什么通过政府来

做，什么不用政府去做，如何防止我们建立的用以保护自由的政府侵害我

们的自由。③在哈耶克看来，无知的人类在努力满足自己的欲求的过程中与

他人交往。基于交换的需要，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交换的网络中相

互联系。进步自由者强调社会正义，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强调利用政府的

权威来促进平等。而哈耶克等人则痛恨进步自由主义者的平等观，他们倾

向于尊重自己所认为的美德。认为人们只是根据规则采取行动，根据规

则收益或者受损。所以有些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痛恨政府有意去促进美

德，认为自由选择就是美德，政府的强制并非美德。而公共选择学者的基

本观点也是强调个人自由至上，主张有限政府，甚至是无政府。④这种完

全依赖社会忽视政府作用的治理观在复杂性社会中无疑是缺乏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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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学者艾莉诺·奥斯特罗姆（ＥｌｉｎｏｒＯｓｔｒｏｍ）、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ＶｉｎｃｅｎｔＯｓｔｒｏｍ）、麦金尼斯（ＭｃＧｉｎｎｉｓ）、詹姆斯·沃尔夫（Ｊａｍｅｓ．Ｆ．Ｗｏｌｆ）、简·库依曼

（ＪａｎＫｏｏｉｍａｎ）、Ｒ．Ａ．Ｗ．罗兹（Ｒ．Ａ．Ｗ．Ｒｈｏｄｅｓ）、马克·特纳和戴维·休姆（ＭａｒｋＴｕｒ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Ｈｕｌｍｅ）、奥利弗·Ｅ．威廉森（Ｏｌｉｖｅ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英国学者彼特·塞尔夫（Ｐｅ
ｔｅｒＳｅｌｆ）等从制度分析、公共选择等角度对政府的治理和治理的相关要素加以研究，提出了

许多重要思想。并迅速引发国内的一系列研究，其中毛寿龙、俞可平、李景鹏、刘军宁、谢庆

奎等学者在这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ＡｒｔｈｕｒＳｅｌｄ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０，ｐ．２３９．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ｐｐ．１ ２．
Ｊａｍｅｓ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Ｌｉｂｅｒ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的。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应尽可能将决策交与

个人。只有当市场解决手段确实比公共干涉解决手段代价更高的时候，

才选择国家。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发展了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的理

论，不仅仅将国家职能界定为守夜人的角色。

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和安德列·塔尔芒认为，所谓公共管理，

是人类社会赋予代表体系、机构体系、程序体系和社团体系自愿管理自

己的能力。这种意识（自愿）、组织（机构、社团）、概念（代表体系）、适应

新情况的能力，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人类最初论及公共管理的文

献之一，是《圣 经》中 约 瑟 关 于 法 老 梦 境 的 叙 述。面 对 气 候 的 偶 然

性———七年丰、七年荒，———王权有责任在允许强制执行的合法、公正

的条件下预测、征收、存储和重新分配谷物。①由此可知，管理在本质上

内在地源于对于灾难和危机的防范需要。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宗

教文献中看到管理的另外一个意思：即确立权威以实现对规范的崇敬

与信守。这两层涵义至今依然是管理丰富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而我们

实际上涉及的治理，在其本质上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使社

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日常公共管理；二是社会适应变化与震荡的公共管

理。在现代社会，人类演进所形成的一系列日臻完善的制度与模式，可

以确保社会日常运转的相对协调。即便是有些规则未臻完善，但是人

们对制度的信守与尊崇也会使得秩序不至于被破坏。但是当我们处在

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里面的时候，原本良好的运行机制则可能难以为

继，社会必须创造出能够应对新的挑战的新机制、新模式。这种变迁是

我们在绪言中界定的发展的危机的实际起源，它是基于社会文化和社

会体系演进引发的。

治理的目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俞可平教授指出，“统

治”由政府行为组成，其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

施威领域以国界之内为限；“治理”则是指由公民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

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其权威不一定是

政府机关，而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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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范围可以是特

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一

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

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走向“善治”（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从 民 族 国 家 的 政 府 统 治 走 向 全 球 治 理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①“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

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的合作关系。德国总理施罗德提

出，国家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所有问题了，新治理的核心

是公民社会。在西方社会，“治理”理论被视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的手段之一。现代社会日益发育的公民社会和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提

供了治理理论的基础。随着政府日益将部分权力返还给公民社会，社会

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越来

越通过建立全球治理体制、调动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协调不同利益需求、
推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实现。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管理方

式，提高了人们的管理效率，它为公民社会广泛参与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技

术手段。并为协调越来越分化的国内阶层和国际范围不同组织参与全球

事务管理创造了条件。
从我国实际来看，公民社会发育滞后的情况下谈论治理未免太早，并

且确实缺乏相应的能够承担政府回让出来的权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从

２００３年以来政府防治“非典”、禽流感等的措施来看，治理理念已经渗透

政府行为的各个方面，治理形态在我国已经获得了成长的初步条件：
（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相统一。（２）以人为本成为

应对危机的基本目标，生命价值和人民健康比经济利益更重要。（３）党

和政府日益重视发挥社区和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不再将自己看成惟一

的权力实施主体。（４）政党引导下的社会参与日趋理性化和规范化，信

息传播渐趋对称，决策更加注重民主化、科学化。（５）我国政府日益重视

“管理”之外社会协调与服务方法的采用。（６）我国已经初步建立适应市

场经济需要的一系列制度。政府与社会的协调更趋规范，社会管理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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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向社会回归。①由此，我们进一步将治理界定为：由公众或社会组织

（包括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

行政活动，政府仅仅作为参与治理的一员，通过其对社会资源的调集与

配给，谋求社会的进步、公众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统治”，治理在承认政府权威的同时，强调由民间组织和政府共同担负公

共行政的责任，政府和社会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

式来实施公共行政。

这里需要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探讨治理的可能性，公共事务就

是伴随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

务。“公共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 给 和 公 共 服 务 的 设 立 与 开

展。”②公共事务即政府提供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服务以及创造具有

公益精神的意识形态等。政府作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手段之一，必须保护

国家安全，通过法律手段惩治违规者，提供社会福利以及保护国民财产等

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共和国，应该由法律

而不是人来统治。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所指出的，“法治”的

第一层含义是，“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

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其第二层含义是，
“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③政

府根据公共事务的处置原则承担公共事务的相应责任，并鼓励社会组织

和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其成果由社会利益相关者共同享受，普遍获益。
这种现象称为公共事务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公共事务的“公共”性

质决定了企业通常不愿意承担这些无利可图的事务，其结果是政府必须

将这些耗费巨大成本的公共事务责任承担起来。从这里我们知道，公共

事务的非营利性和责任共担的实际需要，为民间社团组织与政府共担公

共事务责任提供了实践依据，并创造了极大的机会和生长空间。但是由

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不得不对经济、社会

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社会发育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全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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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扩张和机构膨胀，而社会治理的日趋复杂化和精细化，使得政府在

实施治理的过程中变得不堪重负，容易造成政府失灵，构成治理的危机。
变革社会中的危机治理理论因此获得了对治理本身的创造与转换的

功能。
综上所述，危机治理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危机状态下，政

府与社会的政策实施必须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二是指在实现

危机化解与规避的过程中，通过激励机制和管理手段保证危机治理的有

效性。三是指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四

是指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由此可见，危机治理是

指国家协调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实现危机的控制、化解与规

避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种治理既包括正式的强制公众服从的制度和规

则，也包括公众确证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定义，
同时廓清了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的内涵与本质。危机治理的过程同时

也是国家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行

为，合理配给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济护危机受害者，维护社会秩序，减少损

失乃至增进公共利益。它不同于管理，管理带有作为主体的政府强制的

意义。不少学者强调危机管理，其实质在于明确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

重要职能。确切地说，基于危机对社会公共安全、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政

府有责任、有义务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对其做出关键决

策。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

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所以，危机管

理是指政府为了控制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险的因素而对市场和社会过程

进行干预的过程。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里，强调有效的社会

参与，无疑是降低治理成本，克服与规避危机的重要环节，也是明晰政府

责任的前提。危机治理概念的确立，在理论上提供了社会在危机中所必

须承载的责任与功能，也使得危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性概念，成为契

合社会发展过程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政府要积极鼓励各种非

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及利益集团参与社会治理，增强整个社会的

自组织性。

　　三、社会危机的基本特点

１９８０年，福斯特（Ｆｏｓｔｅｒ）提出危机的显著特征：急需快速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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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人员、物质资源和时间来完成。①１９９２
年，格林（Ｇｒｅｅｎ）注意到危机治理的一个特征是“事态已发展到无法控制

的程度”，一旦发生危机，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减少损失将是主要的任务。

危机治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事件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

范围内，并遏制和扭转失控事态。②叶海尔·德罗尔（ＹｅｈｅｚｋｅｌＤｒｏｒ）在

《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指出：“危机应对（危机决策）对许多国家具有

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对所有国家则具有潜在的至关重要性，危机越是普遍

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越显得关键。危机中作出的决策非常重要，而

且不可逆转。”

社会危机的形成可能是长时间的，其爆发则需要一定的触媒，用中国

话说，不外是“天灾”和“人祸”。譬如，美国的“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完全

是“人祸”造成的；而中国的“非典”爆发流行而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则主

要是“天灾”（这里讲的“天灾”除了通常所认为的自然灾害以外，也包括各

种其他“自然的”或“天然的”因素引致的灾害）。但是，应该指出，所有因

“天灾”造成的社会危机，其中一定有“人祸”的因素。要实现对危机的预

警，就需要了解社会危机的基本表征。

　　（一）社会危机的表征

１ 暴力犯罪增加　无论是印尼发生针对华人的危机，还是俄罗斯人

质危机，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危机，都伴随着大量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

当社会危机处于潜伏期的时候，频发的暴力事件也往往表明一个社会正

处在可能失序的状态中。研究表明，当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其他途径不能

够实现其目标时，亦即当个体或者群体别无选择而只有侵犯这一出路时，

个体通常会采用侵犯行为来达到目的，即个体的侵犯行为是有个体的预

期结果推动的。对个体的人身侵犯、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第三者煽动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ｉｎ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都可能促成暴力行为的发生。

２ 群体性公共危机增多　由于社会危机多表现为人们之间基于利

益或者价值的冲突，从而使得危机往往以部分群体对相关政策或者利益

安排的不认同为特点。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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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重新调整和一些地方出现的公共行政中的粗暴管理，使得目前我国

的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状态，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本身就构成了对地

方治理的冲击。例如，１９８８年，湖北钟祥县全县村组干部与群众闹冲突

就达１６４次，交手打架４２次。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左右两湖、江西等地

出现的多起农民抗费抗税的事件中，组织者多为有知识有组织能力的退

伍军人或者教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６日发生的深圳北环路抗议事件、重庆

万州“１０·１８”事件，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陕西咸阳“维权堵铁”事件，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２７日四川汉源上马瀑布沟“保地静坐”等危机事件，参与者都在

数千至数万人之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上访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些

群体和个人普遍采取的方式。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将上访视为社会危机。

笔者以为，由于上访群体或者个人往往带有对地方管理人员和组织的怨

恨和愤怒，在行为过程中容易导致失范，构成了对政府治理的压力，但是

如果没有造成社会失序，则不能够算是危机，实际上上访恰恰是群体对政

府依然信任的表现，但是下级政府的信用却明显降低。

３ 流言和谣言广泛传播　在危机状态下或者危机潜伏时期，普遍

存在流言和谣言广泛传播的社会现象。由于危机本身带有信息缺损和

危机中的组织和个人对信息的屏蔽与扭曲现象，所以流言或者谣言的

传播往往能够折射出既定环境下人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心理预期。在特

定环境下，我们对于危机所作的规律性界定则可能成为人们心理预期

下的现实实践。与人们对地震或者海啸的预期不同，当人们都认为明

年会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也许明年通货膨胀就如同人们预期的那样

发生了。所以对于流言和谣言的及时捕捉，有助于对危机相关要素作

出及时判定，从而有利于危机的控制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

进一步探讨。

４ 社会监督系统普遍意义上的失语和监督失灵　监督失灵可能源

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危机的麻木心理和大意心理，也可能源于社会本身

的信息传递的渠道阻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群体已经预感可能

发生不测，而政府对传播的各种信息却无法作出合理判断的时候，危机的

７４第一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理论

① 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

２８３页。



发生就几乎不可避免。美国“９·１１”事件发生后，众议员维尔顿在谈论美

国情报系统的时候说：根本就没有情报可言，这是一次严重的行为。缺

乏信息导致了此次袭击没有被阻止。我们的政府辜负了美国人民。①

２００４年发表的“９·１１”委员会报告显示，“９·１１”事件前有大量的异常信

息出现，但是政府职能部门在此次信息获取方面犯有严重的失职行为。

２００１年８月份的时候政府各相关部门均收集到大量异常信息，但是彼此

之间缺乏沟通使得“９·１１”最终爆发。②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爆炸案发生

前，当地媒体也曾经收到过警告传真，但是由于没有人知道阿拉伯文，结

果这个警告被忽视了。这样一个失灵的监督系统，至少表明缺乏信息感

知的敏感性或者预警信息发生较大偏差，导致对异常信息的获取失灵。

５ 政府公信力降低　政府公信力包括政府自身的自信和公众对政

府的信赖两方面。对危机的应对过程可以提升也可以降低政府的公信

力。这里所讲的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主要是指危机前期，社会之间的冲突

不再寻求当地政府解决的现象。在我国，农民的抗议和暴力事件已经成

为地方政府公信度下降的一个标志。用以实现社会弱势群体济护的信访

制度，现在成为社会公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人们一旦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再诉诸基层组织而直接求助于高一级组织乃至中央人民政府。在许

多人看来，这种越级上访的效益远高于在基层的长时间的损耗。而实际

上，这样的制度安排最后迫使政府无限制地扩大此项功能，并在事实上削

弱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履行，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缺失。而地方政府为了

规避上级的责任追究，往往对上访者加以严密“监视”，结果反倒使得冲突

演化成为危机。其实质隐含着一些基层政府对于危机存在担心和对于自

身缺乏自信。

６ 社会不满和社会恐慌加剧　对此需要明确的是，一定范围内的社

会不满或者社会恐慌其实是一种社会常态。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本身是

涉及利益调整的过程，其间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的调

整，会使得一些既有的获利者失去其获利基础，这些人会表现出对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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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变迁的不安，有的甚至会从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转而反对改

革。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改革存在着不完善的一面，许多在竞争中处于弱

势的群体也会由于失去生存保障而出现恐慌。再者，社会转型时期的制

度与利益变迁，改变了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许多人一时无法

适应急剧变迁的社会形势，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恐慌。存在适度的社会

紧张和不满，并不意味着危机就要发生，但是一旦不满和恐慌情绪弥漫在

整个社会中的时候，潜伏的危机则可能随时转化为剧烈的社会动荡，并抵

消改革积累的一切成果。从近年来一些个案发展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事

件，说明我国目前存在个体不满转化为群体不满，小事件引发大危机的客

观条件。只要社会存在不断加剧的紧张和恐惧心理，就可以判定社会危

机的存在。

　　（二）现代社会危机的基本特点决定着危机治理的基本原则

从我们对危机所作的界定来看，危机具有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危害

性、影响的持续性等特点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重塑治理理

念，改革政府职能，增强社会能力就成为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同时也是

危机对治理成长所具有的最大贡献。

１ 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建构弹性化政府　危机的不确定性

特征决定了人们只能够在常态社会里预设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预

测有时候往往是无效的和虚拟的，因为人们确定的危机生成要素和治理

方案有时候只是设计者的一厢情愿。例如美国世贸中心在１９９３年遭受

汽车炸弹袭击之后，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危机，业主投资５０００万美元加强

了安全防范。依照建筑结构设置了三道防范措施：首先是在周边安装车

辆探测系统和警报装置；其次是在楼内安装监控设施、读卡设备、邮件检

测系统、巡更系统；第三是办公室楼层安装了可视对讲系统、防盗与紧急

警报系统、出入口管制和电视监控等，甚至连卫生间都安装了读卡器。这

样严密的监控体系在“９·１１”袭击中形同虚设。因为人们几乎无法想像

会用民用飞机来撞击大楼。同样，美国政府严密的军事部署也被恐怖主

义劫持的飞机镂空。在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极高的危机中，政府对于危机

预设的制度与政策极易失去绩效，因而建设弹性化政府就显得十分迫切。
所谓弹性化政府，通常指政府有应变能力，能够有效回应新的挑战。即政

府及其机构有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用固定的方

９４第一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理论



式回应新的挑战。①

２ 突发性和紧迫性要求政府具有极强的决策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

个事件会成为危机，往往与当下的社会治理缺陷相联系。而危机的突发

性和紧迫性特点，决定了危机应对的实质是非程序化决策问题。即要求

政府在不确定性状态下给出具体明确的因应措施，决策的效果与组织和

群体的安危紧密相关。基于危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的影响，政

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对事件做出关键决策，并动员

社会各界的有效（如自然灾害）或者有限（如恐怖事件、毒气泄漏和这次的

“非典”事件等）参与实现对危机的有效处理，尽快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

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具有极强的决策能力和具备危机应

对的灵活性。而紧急状态下社会的宽容和社会耐受危机的能力无疑显得

十分重要。治理能力的增强同时表现为社会抵御危机的心理承受力的增

强，以及在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发挥社会的功能。

３ 强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要求危机治理机制具备强大的补偿功能

和社会恢复能力　加缪在《鼠疫》中描写说，在灾难面前，很多人在失去了

自主后，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够出来拯救他们。

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会在其后的生活与行为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特

别是危机引致的心理创伤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得以消弭。无论是

卢旺达大屠杀，还是印度洋海啸，无论是“９·１１”事件还是ＳＡＲＳ危机、矿

难，危机对于个体生命的毁灭，对社会心理的创伤，对经济的破坏以及对

人类价值的围困与绞杀都是极其严重的，现代社会的危机所具有的破坏

性和危害性越大，政府和社会在治理危机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越复杂。

复杂社会的关联性致使许多危机造成的破坏是全局性的，从而其救治过

程也是漫长且不易立即见效的。为此，政府和社会在施行危机治理的过

程中，一项重要的职能就在于实现对危机创伤的抚慰和社会秩序的恢复。

４ 危机影响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危机治理过程是一个与发展

相伴的常性过程　危机造成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危机发生地，人们普遍认

为，危机的存在具有很强的扩散性，而对于危机的防范基本的原则就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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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这种关联性。在“非典”期间，１００多个国家对

中国往访团组和人员采取限制措施，甚至拒绝发放签证。这样一种非常

手段的使用，无疑是有助于危机影响范围的缩小，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交往

本身可能扩大危机的影响范围，加深危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危机对人

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改变是深刻且持久的。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至

今已经近５年了，但是人们的记忆依然深刻。对于美国政府和社会来说，

危机带来的影响将时刻影响着政府的内政外交。２００４年，布什在其发表

的“国情咨文”中就反恐问题指出：“美国仍然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

保卫美国人民的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最大的责任。”２００５年２月２
日，他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美国仍然面临恐怖分子的

威胁。美国将把反恐战争打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相应地，布什连续

三年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到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永久性减税的政策。①

应该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形态越是发达，其所面临的综合

性挑战就越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群体的分

化和多元化，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趋成为一个

有机的系统。这一系统中的某一分支系统或要素受到损害，均会立即引

发全局性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和交往的深入，也

使得国家之间的互动频率大大增强，任何一国的危机爆发，都会打破或影

响到整个系统的均衡，影响相关国家的内外政策。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危

机几乎都具有全球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既有的治理理念，从全球视

角考察危机可能产生的因素，并在危机治理中寻求国际合作。这也是避

免政府和社会陷入更为严重危机的重要途径。

第二节　社会危机产生和扩张的机理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等各种危机频发的社会。但是灾害本身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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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刺激经济和增加就业，国会应当通过永久性减税计划。”２００５年的“国情咨文”指出：“美

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走向破产，必须进行改革”、“将控制政府开支，使减税措施永

久化。”



直接导致社会危机，社会危机的成因除了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外，主要还

在于制度和人，包括不同利益与价值归属的主体间利益或者文化的冲突，
以及管理者的失职、权力使用的失当和责任意识的缺失，当一个社会出现

治理主体责任缺位的时候，各种危机都可能迅速引发群体性公共危机。
其次是制度安排的失误以及制度本身的缺陷，包括了运行过程的缺陷和

有缺陷的制度被严格执行。现代社会中，政府不是作为人民利益的对立

面而存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要在治理中防范危机，就需要很好地

实现对社会的协调与控制，并从社会中获取用以克服危机的不竭源泉。
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价值分析的维度探讨社会危机的制度成因，进而寻求

危机治理的切入点。

　　一、现代性：不确定性和技术依赖建构着的危机发展逻辑

　　（一）现代性的危机情境预设

海德格尔写于１９４７年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提出了“人不是存在

者的主宰，人是存在（即人类生存条件）的看护者”的观点。但是技术进步

彻底改变了人类行为的“看护性”。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社会发展

与技术演进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的划分，无法避开技术烙下的历史印记，
我们界定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着技术引致的明显特征。技术的发展改变了

社会的结构和治理的条件，当我们过去无从知晓的信息在互联网、手机上

即时传递的时候，社会治理将不再存在所谓的信息绝对屏蔽的可能。技

术迅速改变了治理的层次，改变了公共机构的作用范围，使国家控制和调

节的传统手段变得无效，进而改变了治理的目标。于是危机情境在现代

性的后果中逐渐浮现。
在农耕时代，自然灾害和小范围的社会事件往往因为技术的落后和

信息传播、社会交往的局限，多数人的生活常常不受影响。而在现代社

会，我们将不能够平静地面对哪怕一点灾难，比如城市断电，就意味着停

水、停地铁、停电梯、破坏生产乃至停止供暖，人们上街游行则可能阻断交

通造成城市瘫痪，如果政府处理不及时，这些事故（西方国家直接将其定

义为危机）就可能演化成对政府的不满，构成社会危机。２００３年美国、加

拿大部分城市的断电事件引发了城市的管理危机，２００５年的台风也导致

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救助能力产生强烈的不满。而２００５年３月美国得克

萨斯城炼油厂的大爆炸竟然使得国际油价再次上涨，让一些国家应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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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说，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疏漏可以导致日臻精细

的现代管理系统瘫痪，一个小病毒能够直接改变城乡社会的运行状态。
对于政府而言，社会发展与秩序维护的难度无疑增加了许多。也就是说，
发展的社会本身就内蕴着不可控的风险，危机治理的意义在于预见危机

和避免危机。而我们对于危机判断的前提，就是关于危机的情境预设（见

表１．１）。

表１．１　前现代与现代文化中的危机情境

前现代（前工业）社会 现　　代　　社　　会

危机情境：
１ 来自自然的危机，诸如地震、

海啸、洪水、暴风雪，以及疫病

的流行等；
２ 来自战争、奴役、盗抢、族群纷

争等人类暴力的威胁；
３ 来自宗教或者巫术的影响导

致的危机。

危机情境（除了前现代类似威胁外，还包括以

下因素）：
１ 管理失范引致的海难、空难以及其他人类暴

力威胁；
２ 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威胁和危险；
３ 文明的冲突引发的族群暴力危机；
４ 全球化引发的不同国家、族群之间的利益

冲突；
５ 战争、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个体不确定的威胁；
６ 技术进步使得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由此引致的信任体系的变迁而带来的

危机；
７ 治理进程中诱发的利益冲突和制度缺陷引

致的各种危机。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第１０９页。）

笔者在此借用吉登斯的分析框架，简单列举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危

机情境。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知，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日益增加

的危机情境。这些诱因的存在使得危机的发生几率、影响范围与危害

性远远超越了人们所预想的地步。我们知道，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断裂

本身制造着一系列危机情境，透过危机情境，可以感知现代社会中本体

性的不安全因素较过去大大增加。在物质世界主宰的大量危机情境

中，信任建构的社会网络是个体得以保有安全的重要环节。而凸现人

类彼此不信任的暴力行为的滥用则成为社会危机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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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的时候，提出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认为现

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社

会秩序，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开端。①他同时使用脱域（ｄｉｓ
ｅｍｂｅｄｉｎｇ）来描述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

性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指出所有的脱域机

制都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现代意义上

的人类社会是个全球化的社会。所谓全球化，通常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

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

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遥远的地方的事件而引起。诸如

中东地区的产油情况可以影响美洲或者欧洲国家的经济。全球化还导致

此地的危机事件可能对另外一个地方的社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诸如资本

的全球化一方面带来富国财富的极大积聚，同样可能导致贫国的经济衰

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治理都难以按照一国的固有思路展开。

如果没有相应的防范危机的预案，社会危机则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

况下爆发。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和暴力之间是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和

社会的落后是政治动乱的根源。②而在亨廷顿看来，是“现代性蕴育着稳

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他认为“产生政治动乱的原因，不在于

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国家出现动

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③。这样的逻辑恰好契

合了现代社会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危机频发。如果我们进一步

深究为什么现代性易于导致危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物质利益和技

术因素在其间交互作用的痕迹，即现代性下务实的物质激励和对于通

过技术谋求利益的迷信将使得规则强制因为价值缺失而难以实现对人

们的精神引导。制度运行本身形成的利益群体促使更多的人试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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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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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量是－０．５６；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５年的８年中，遍及赤贫国家的暴力冲突是富裕国家所发

生的暴力的４倍，８７％的赤贫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只有３７％的富裕国家有同样的

经历。［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

版，第３７页。
同上，第３８页。



握有的强大工具力量来实现利益的满足。这就在现实上形成了一种利

益悖论：利益维护需要制度与规则，而扩张利益却经常需要破坏制度

与规则。破坏的力量取自于（而非源自于）技术进步，这便是技术不确

定性的根源之一。人们因此希望通过社会教化来实现危机的克服与规

避。期待着道德与信任建构的世界能够避免类似恐怖主义危机对无辜

百姓的伤害。

　　（二）技术依赖的价值逻辑

那么，技术的不确定性又是如何催生危机情境呢？如前所述，人类用

以“征服”自然，实现发展的基本路径其实就隐藏在技术之中。对于技术

的利用满足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并维系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关联。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自然界获取自身发展的物质资源，并

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这个进程在现代社会被急剧加速。正如卢梭指出

的那样，当一个把一切工具都收集到自己身边的文明人与一个赤手空拳

的人较量的时候，人们会马上承认：具有随时可以使用的一切力量的、永

远在准备着应付任何事故的，也可以说本身自始至终就具备了一切的那

一个人，占着何等的优势。①这样一种拥有技术，并且具备随时应付各种

事件的能力和意识的人所具有的优势，构成了人们的确定性生活方式和

社会运行模式。这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加上霍布斯认为的人类天生是大胆

的，只想攻击和战斗的事实，使得危机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基本

现象。而人们对于技术的依赖在张扬这份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创造了足

以毁灭人类的危机。人类对技术的依赖与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心理学上

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社会治理上，不同群体对利益的纷争加剧了人们

对更高、更强的技术与管理模式的追求，并以占有这种优势以满足自己的

需求为目的。人类这种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活动，使得强

势主体可以借助技术手段达成对自然和社会规则的违背。人们受到自然

规则的支配，但是人类总是能够意识到自身有服从和反抗的自由，于是与

自然的斗争和对自然的改造成为社会发展的另一脉络。而在社会层面

上，当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加以支配的时候，对利益的争夺通常从

对技术力量的拥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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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开始，人们即开始反思技术的极端发展所引致的

一系列社会问题。１９５５年４月５日，罗素起草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的废止核战争、呼吁世界和平的宣言。４月１１日爱因斯

坦首先在宣言上签名。但是在初期，罗素与爱因斯坦商议的拟请签名的

１５名科学家中有１０人没有签名，直到当年７月９日宣言才得以在伦敦

公开发表。这份宣言在初期遭到的冷遇恰恰说明了当时及其后相当长一

个时期人们对于技术的热衷和迷信，科学精英们在寻求技术创新和发明

的同时，并不在意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其后果往往导致人们在形成技术依

赖后，可能引发技术群体和社会大众对技术伦理责任的推卸。正如巴伯

所言：“这种态度的危险是，社会可能会把科学家认为是一个无责任感的

群体，为保护社会本身，必须反对该群体。”①当然，对于技术价值的分析

并不能仅限于此，作为《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的积极支持者，布里奇曼却

对部分人文科学家把技术的社会责任强加给自然科学家，让自然科学家

独自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感到强烈不满，他告诫自然科学家别承担“轻率

强加的责任，这种承担对于我来说有过多的让步的味道，并且也是缺乏自

重的”②。倘若这种约定得以成立，技术本身的发展就不可避免要成为技

术控制者实现对社会生活或者政治生活加以管理的工具。

而在西方的技术世界里“维护天然的自然”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就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呐喊，③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３日德国《明

镜》记者在采访海德格尔之后，用他的一句话作为采访录的题目：“只还有

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④奥托·珀格勒在其１９９０年出版的《海德格尔

的思想之路》中，对这句话做了如下解释：“‘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

们’，这指的是，在无尺度的技术行动中，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拯救，即

当我们又为我们的生活寻找到一种尺度，正如雅典人在高居于城市之上

的庙宇中的女神那里找到了这样的尺度。”⑤海德格尔意识到技术无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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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可能威胁到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才借助雅典的女神，提醒人们在

技术世界中找到适当的尺度。遗憾的是，直到严重的生态危机开始影响

到人类的生存的时候，人们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真正重视海德格尔

早在半个世纪前发出的“拯救地球”的呼吁。也还是在德国，社会学家贝

克从社会学意义上确立了技术进步引致的不确定性对人类社会构成的重

大威胁。指出了风险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当我们把目光越过今天哲学界长篇累牍地讨论的现代性危机（其实

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危机）时，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不赞成人们只是将技术

看成工具和手段，在他看来：“不管我们对技术持激烈的肯定或者否定，我

们始终不自由地束缚于技术。然而，最糟糕的是，当我们把技术看作某种

中立的东西时，我们就受技术的摆布，因为人们在今天所特别热衷的这一

观念使我们完全看不见技术的本质。”①人要求对事物的绝对统治和支

配，形成了技术时代。海德格尔在其报告《技术问题》的结尾指出：技术

使人“只追求和从事在预定中被展现的东西，并从这里得到一切尺度。因

此，其他的可能性，即人宁愿更多地和始终更始源地探讨未隐蔽事物的本

质和它的未隐蔽状态，就被关闭了，以便把所需要的对展现的从属关系看

作他的本质”。②在海德格尔那里，“克服”现代技术的目的其实就是给无

限制的技术发展划定一条界限，即以不破坏大自然为限度。他认为，人不

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看护者，技术的本质———
框架，是极度的危险，科学的观念绝不能囊括自然的本质，他力排西方人

以自然事物为计算对象的科学和技术，力排西方人单纯的科技效用观点，
为开花的树争取它本来就应具有的开花结果的权利，为天然的自然争取

它本来就应具有的地位和价值。③但是遗憾的是，技术本身提供的解决危

机的钥匙被人们对技术的确定性认知锁在了保险箱里面。技术由此获得

了由人类社会治理过程赋予的对社会加以强制的自由。

　　 （三）社会生产发展逐步瓦解着固有的秩序框架

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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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报告和论文集》，弗林恩１９７８年版，第９页。转引自宋祖良：《拯救地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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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

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
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

点来看，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决定着统

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①撇开社会制度，单纯来

看待技术手段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人们以无与伦比的豪迈气势，
动用所能够想象和设计出的强大的工具对所有地球上我们已知和未知的

领域发起冲击的时候，以开放的眼光建构起一个个封闭的城市的时候，我

们自得于人类技术能力对人们行为的改变，并确信这种能力正在使得我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社会管理因此更加有效。技术参与管理的过程，
使得向往和平的人们有能力在既定的政治理念下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稳定，克服苦痛的杀戮和激烈的冲突。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倡“好的治

理”，并认为没有好的公共机构，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国家对于经济

发展的干预实际上成为经济有效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们相信，技术进

步了，经济发展了，社会繁荣了，危机就减少了。每一次危机带来的恐慌

都能够随着危机的克服而迅速消解，都加剧了我们对于自身能力和治理

范式的迷信。然而，从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实际承担以及整个技

术伦理学的实际效能发挥来看，一切并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好。正如德

国学者格鲁恩瓦尔德所说的：“但直到目前为止———也没让人看出它们对

技术发展有何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技术伦理学一直未能跳出

毫无实践意义的动听说教的圈子。”②

社会秩序问题集中地体现为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安排所体现的正义

与合法性问题，它在危机治理的语境下至少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社

会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分配（这种公平分配主要表现为资源和利益的分

享），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二是社会基本价值（效率创造）与

价值分配（利益分享）的有效合理，它是衡量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标准；
三是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理解和宽容，它在更深远的意义层面上，构成

了社会公正的内在尺度和价值维度。并使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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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避免成为可能。应该看到，经济与技术发展实现的不同国家、族群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分化，往往导致事实上的政治强权、经济霸

权和文明扩张，从而使得国际和国内的秩序确立难以获得普遍正义的支

持，因而最终难以形成具有普遍合理性的、有效性的秩序约束力。社会失

序的推演形成的社会动荡，将使得人们“不仅未能创造出一种公平合理的

人类社会新秩序，而且连我们自身应有的作为个人、作为家庭成员、作为

社群分子、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人类一员的基本美德和责任也遗失或‘遗

忘’得差不多了”①。
再者，资本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危机发生与蔓延的全球特征。亦

即全球一体化可能导致经济强国转嫁乃至输出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

失分解到各个国家来分担。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一些国家几乎无

法在他国的危机事件中幸免于难。以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为例，跨国

公司可以为东道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是，跨国公司为了进入东道国市场，必然要求

政府减少干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并不断地从东道国政府中取得对各

项资源的主导和控制，以其管理理念、价值观念冲击该国政府的管理传

统。导致政府的权力作用难以消解来自跨国公司的压力，最终的结果

必然是对政府社会治理的制度干预政策作出适度修改以满足其需要。
这种修改一旦涉及基本的法律制度，往往意味着一国政权管理的动摇。
这种由于资本引发的国际的关系变迁，常常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

家尖锐地认为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正在实现资产阶级的全球联合。其结

果是迫使资本输入国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上放弃或者部分放弃

原有传统。这个过程常常会因为追随着资本而来的社会力量凝结成为

一种外生式危机。即他国价值观或者技术与管理范式的生硬切入，改

变着政府与社会的行为方式。基于此，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通过主动应

对的公共行政改革来有效规避由于社会交往的扩大而引发的危机。戴

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指出：“由于全球性的竞

争也使得美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下降，因此美国的选民们拒绝交纳

更多的税赋。这两方面相结合产生了新的压力，迫使政府大大改变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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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行为。”①社会危机治理由此获得了常态的社会思维动力。

　　二、嬗变中的价值观模糊了群体社会行为的指向性

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在自身价值的体察中明确角色并实施社会行为

的，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尽管变革的阻力加大

了，但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则变得更加容易。从这一角度审视的社会，尽管

中国古代民变纷起、灾祸不断，但是危机治理的技术手段却相对单一和有

效，其原因在于人们一维的价值思考维度。但是工业社会却破坏了我国

传统的社会架构，并为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寻找到了相应的价值介质，于

是传统的价值体系不得不做出结构性调整。为更好地解读现代社会危机

与价值变迁的关联，笔者依旧从现代性特征入手，对导致社会价值观变迁

的外在因素做粗浅探讨。

首先，生产方式的变化提供价值观演变的技术路径。技术进步引致

的社会变迁，直接反映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上。新经济时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以群体集中的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工业化

程度的提高体现为信息化、知识化基础上社会组织外在的超大结构和内

部功能的精细化、小型化、网络化。相应地，财富关系也伴随着技术进步

呈现鲜明的“知本”特征，尽管学术界开始用新经济来替代一度成为社会

焦点的知识经济，但是，知识可以创造财富的巨大资本，无疑成为这个时

代人们普遍的行为基点。而与之相伴的基于知识的习得与外化的社会运

行与管理生态愈益将知识作为社会的资本加以运营，战略与决策的民主

化、科学化就成为“知产阶级”实现利益、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这种转变

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行为取向，进而在现实层面上引发了新的价值

观与旧有价值观的激烈冲突。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提供了社会价值观

演变的技术路径。

其次，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基本的价值观判断。马克思主义

认为，社会生产只能在人们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展开，而交往活动也是因生

产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发生和发展的，两者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实践活

动。我们知道，交往作为人的发展的基本路径，在其与人的发展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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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以下三个阶段：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或统治

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交往；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

上的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之间的交往；自觉联合起来的自由人联

合体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新经济时代在实现生产方式转换的同时，个人

主体也获得了自己的有效发展空间。但是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和信息传

播的超越时空的特点，在突出了人们的交往主体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基于

提高速度和降低成本的技术能力。这种技术将社会交往引入数字化时

代，数字化生存应运而生。数字化在缩短交往的空间距离，降低交往成本

的同时，实际上也将人们基于交往而形成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建构带入一

个扁平化的空间———即一切以时间的节省和利益的实现为基础。现代性

在提升社会发展速度，改善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同时，也使

得人们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容易因此忽视普遍的精神价值追求。当交

易的需要和节约成本的需要成为人们交往的基础的时候，理想和价值的

高扬就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而当人们置身缺乏新的价值框架提供依傍的

环境时，其行为容易造成社会其他环节的失范。
第三，思维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对旧有价值的否定。人的思维方式是

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它与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社会化生产

跨越文化与时空的特点和实际上生产过程的精细化与去主观性特征，使

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异于传统模式的变迁。但是，我们在考察思维

发展的轨迹的时候，却发现有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人们的思维方式从

既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另一方面，思维方式的演变同时呈现非线性特

点。许多研究者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直观思维是渔猎经济时代的思

维方式，形象思维是农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或分析性思维是

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一种创造力的激发却需要人们放弃

既有的思路而实现对事物探究路径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从

既有的经验中去寻求新问题的解题方式。这种思维模式恰好印证了危机

治理中人们基本的行为反应，但是技术进步本身引致的不确定性需要我

们有新的突破固有范式的思维方式，因此超越经验思维和分析思维的整

体性思维方式就成为这个时代基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

思维的系统性、综合性、非线性和创造性，它有助于人们在对社会环境作

出较快判断的时候，及时树立新的、符合人们基本利益诉求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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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价值体系本身又是易变的，不稳定的。甚至在人们进入成年后，
仍然可能改变人们原有的价值认知模式。

第四，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价值观的影响。生活方式是指不同的个人、
群体或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满足

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我们知道，人们主体

意识的提升既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引发新的生活

方式变迁的前提。现代生活中日益丰富的生活产品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

的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高消费欲望。当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日

益成为衡量人们能力的标准的时候，社会“增加或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就

是幸福”的价值观普遍流行，这种生活方式带来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公正

性，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行为失向。
最后，“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①例如人们在接受

互联网络所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电脑黑客、计算机犯罪以及

信息膨胀和失真造成网络空间有可能被信息垃圾所充斥的各种负面影

响。正如埃瑟·戴森所尖锐指出的：“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

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

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

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②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担心，宪法可以保障

我们享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却无法保障我们远离诸如色情和恐怖主

义者的侵扰与威胁”。③不同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在网络中不断的冲突

或交融，以及西方信息大国通过对政治、文化、教育资源的垄断而实施的

有意识的价值强制和规范设定，足以削弱他国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和基

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和网络承载量的急速发展形成的工具理性正在

改造着我们的文化基础，网络还赋予这种挑战全面性、渗透性、长期性及

和平性的特点，在潜移默化中使社会的基础价值体系发生倾斜和扭曲。④

在此，笔者并不认为技术系统的变迁就一定导致危机，而是试图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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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种扩张性价值体系下的技术演进，可能提供了这种价值扩张新的

方式。
通过对价值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这种变迁对治理成长

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前我国市场化过程引发的社会不公和利益分化问题，民主化过程

激起的社会失控问题，制度施行的失效问题几乎都能够从价值观层面找

到认知原因。而此类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失范和危机事件，凸显了危机

管理的失效和管理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危机的发生再次冲击了人们

旧有的价值观体系。社会发生的这些危机由此遭至新的质疑：政府认定

的危机对于百姓来说是不是危机？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认知过程

和行为方式？

我们从危机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可以发现人们对秩序的破坏常常

源于他们交往过程中的利益需要或者价值冲突。个人偏好和欲望的满足

需要适当的物质资源。而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们的欲望与需求难以得到

有效满足，为了解决资源匮乏问题，人们除了诉诸自身的努力外，还求助

于他人和组织的额外收益。我们知道，市场制度实际上就是人类利用互

惠性质的交易来满足参与者的社会性需求的机制。而市场运行的成本意

味着市场本身也会成为稀缺资源，一旦有价值的市场制度变得稀缺，人们

就会进一步开发市场制度，或者寻求其他能够节约市场成本的组织和机

制。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市场运作，人们改善自身处境的途径往

往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他人的利他行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二

是利用自己相对于他人的比较优势通过损及他人利益来改善自己的处

境。即人们交往中基于利益的矛盾一旦无法通过有效机制的妥善解决，
冲突将由此而生。由于互害性交易的成本十分高昂，人们往往会自动组

成特定的组织，以增强自己在政治市场中抵制他人或者组织对自己利益

的侵害。于是利益相同或者相近的人或团体就会聚积起来以维护自己的

利益，进而扩大自己的利益。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实际上也是政治中

对于双方均无利有害的范式选择过程，这种选择的理性化往往会导致一

种非理性的行为模式。于是我们可以推定，对于危机所作出的成本———
收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否提供了足够多

的渠道———尽管这些渠道有时候是朝三暮四乃至似是而非的。当我们试

３６第二节　社会危机产生和扩张的机理



图通过理性经济人来解读危机发生的物质条件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另外

一种无奈之中，那就是群体心理的非理性状态。例如，人们在一家商店花

费３０元可以买到一个保温杯，而在数百米之外的另外一家商店花费２５
元就能够买到，这时候多数人会选择到卖２５元的这家商店购买保温杯。
但是如果是买笔记本电脑，在一家商店的售价是１１０００元，１０公里外的

另外一家商店的售价是１０９００元，但是购买者未必会去另外一家商店买

价格更加低廉的那台同样品质的电脑。理性经济人的预设在此遭遇心理

学的非难。由此我们发现，变迁中的制度设计在无法获取基本的价值标

准的时候，任何制度的预设可能的结果在于寻求“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

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即通过规则强制实现对人的行为与欲望的节制，
但是规则的泛滥往往抹煞了规则本身。有效的办法就是提供政府用以安

排制度的支点。这个支点存在于社会治理的绩效之中，即人们参与社会

治理的程度和社会对公众利益实现和维护的程度。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认知冲突影响人们对危机的判断和应对

学术界对于危机的界定，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界定。也就是说，
危机与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有关。人们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他们在危机情

境中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也决定了人们对于危机治理措施的认同与

参与。孔飞力在分析中国１７６８年的妖术大恐慌时指出，尽管当时中国处

在康乾盛世的顶端，然而“关于世间存在着妖术的可怕意念，却从社会的

各个层面都反映出来，……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

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

有着紧密联系的文化网络”①。“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

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

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②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认知里

面，社会流动总是与不稳定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于人口流动的控制，就

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在官僚们的心目中，不管是什么人，凡

四处流浪的乞丐都是对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些居无定所、没有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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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也是无法纳入控制的人。”①

我们关于危机的界定是与危机情境相关的，而在危机情境生成之

前，存在着楔入人与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一旦虚拟事实的刺激引发

人们针对这种虚拟的环境而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虚拟的环境就

变成了危机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我们知道，人们的社交圈子一旦形

成，成员之间由于共同的态度和愿望会联系得非常紧密。此时经济地

位将不再成为重要标准，人们通过自身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上塑造着自

己社交圈的形象。而正是这些社交圈子中存在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群

体间的模仿就成为交往的一种方式。上流社会被下层社会模仿、富人

被穷人模仿、掌权者被从属者模仿、城市被乡村模仿。这样一个圈子的

存在，使得危机成为特定文化中人们可以共同感知且反应相似的参与

活动的过程。
社会参与是主体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现

状与活动的关心、了解与行为投入。参与行为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某种

愿望与需要。为此，笔者将危机中的社会参与作如下分析 （图１．１）：

危机情境
人们的安全和

→
财产济护的需要

↓


←←
↓


↑


参与行为的动机危机中的角色定位危机压力

↑
↓


↓
↑


↑
↓

　　 　　　　 　 　　　　　　 　　　　　　　　　

面对危机时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

图１．１　危机中的社会参与分析

人们的参与过程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首先是危机情境的形成，对社

会和个体产生危机压力，危机可能导致的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危害突出了

人们对安全和财产济护的需要。这种需要引发了人们关于有效维护生命

财产的动机，并促使人们在危机中实施有利于生命财产济护和危机化解

的行为，这个行为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中的角色定位，它涵盖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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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意识。当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行为实施符合危机治理的内在

逻辑时，将直接减缓危机造成的社会压力，从而逐渐克服危机情境，化解

危机。但是我们从上图可以发现，影响人们在危机中的参与行为的要素

还包括了人们面对危机时基本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对于

危机的判断。对危机作出的不同判断直接增强或者削弱危机压力，并对

社会的危机情境产生影响。当人们不认为某个事件是危机的时候，就不

存在危机压力，危机情境也无从建构。这其中，危机情境与危机压力也是

相互作用的一对范畴，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危机的发

生总是能够直接冲击人们的价值体系，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

方面，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在危机中是采取躲避行为还是抗击行为，
是采取有限的参与还是全力以赴的参与。而这个过程同时决定了危机处

理的基本范式和最终效果。危机中的参与主要指社会群体在危机治理中

的基本行为选择。它包括公民为了保障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而对政府管

理以及政策的支持或者反对，同时还包括不同危机情境下不同利益主体

对危机本身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行为模式。而我国变动社会的价值观体系

的分化与重组，同时构成了我国危机治理传统模式与新的范式并存的变

动格局。
与此同时，文化认知也逐渐楔入价值演进和治理变迁的过程，从而

使得危机治理的过程往往因为价值裂变而更加复杂多样，这在苏联解

体后的俄罗斯等国显得尤其突出，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一度陷入崩溃

的边缘，不断恶化的生存状况和加剧的贫富分化，使得人们开始怀念苏

联的种种好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人们对于苏联政权的失望又使得

人们不再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于是俄罗斯传统的文化认知在人民

窘迫的生活境遇中发生了裂变。人们关于斗争的哲学似乎在一夜之间

复苏了。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瓦莲

秀娜·费多托娃１９９４年５月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俄罗斯与西方死

胡同》一文，她指出：“人们正在创造仇恨富人和普遍愤怒的一切条件。集

体农庄的邻居们放火烧毁新个体庄员的房屋和收获物。在这个乞丐国度

里，只要你积蓄一小笔钱，就会遭到抢劫”，“人民对治安越来越感到失

望。卡涅夫斯基的纪录片反映了１０至１２岁儿童的思想状况：男孩子们

说要当强盗和诈骗者，女孩子们说要当妓女。这就是改造人民尝试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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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结果！”①由此我们再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社会心理的经典描述

中：“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

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

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

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

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

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

越发被人轻视。”“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

们的物品去衡量的。”②因此，任何危机的发生，其实都无法存在于既有的

社会文化之外。同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均贫富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里，
贫富差距的拉大，极易导致人们的不满和抗逆。因而对人们意识的塑造

和对危机的价值观培养，应该考虑文化的影响。

社会文化影响着社会体系中的组织和个人的角色和行动，现有的社

会价值观和治理结构也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当人们一边学习一边行

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发生相互作

用。按照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论述，态度类型影响政治生活中正在进行

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同时也受到这些活动影响。③一位心理学

家对一群３岁儿童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当他用浆糊把骷髅画贴在玻璃瓶

上面时，那些小孩会恐惧地大叫“毒药”！如果他把那幅骷髅画贴在墙壁

上，那些３岁小孩会兴致勃勃、神采飞扬地喊道：“海盗！”因为挪威的海盗

船上面飘扬的也是这样的图案。同样，如２００４年开始在全球特别是亚洲

范围流行的禽流感，尽管在中国也一度蔓延到１６个省市，但是并未像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那样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慌。从社会的普遍心理分析，由

于禽流感在过去的中国农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禽类疾病，在物质资源相

对匮乏的情况下，许多村民都是把感染禽流感的鸡宰杀后吃掉，也较少发

生因此而死亡的案例。当然，不能够否认，“非典”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人们公共危机的防范意识。政府在禽流感中的果断行为和人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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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危机中获得的防范危机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坦然面对禽流感等

疫病。
在危机治理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传统文化也会影响治理绩效。长期

以来，发展缓慢的公民参与的历史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社会环境因

素，必然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文化积淀，这种积淀构成了我国公民社会参

与的传统文化环境。由于传统文化是在自然经济时代生长起来的，村落

家族文化的宗族性、等级性、礼俗性、封闭性、稳定性和非主体性特征构成

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政治下低水平的政治诉求使得人们表

现出最大限度的政治忍耐力，其政治诉求仅限于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和

有限地改善生活境遇。这样低水平的政治诉求在制约我国政治发展的同

时，也形成了社会固有的主体意识缺失的文化，人们几乎很难意识到自己

实际拥有的权利和对于他人实际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文化大革命”时

期，个人崇拜之风和集体无意识的运动和斗争之所以发展至癫狂状态，不

能否认是这种特定的传统政治心理在作怪。在危机状态下，共同的诉求

使得人们很难从长远角度考虑自身的价值需求，其行为带有基本的应急

特征。所以在“非典”期间，人们几乎很少考虑“非典”患者的权益和其他

人的权益而直接要求政府对来自疫区的人实行最为严格的人身限制，相

关群体也认可其他人对自身行为的限制，这种参与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被确定为负责任的行为。而在类似“孙志刚案件”和农民工问题上，无论

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不容

忽视的。这在一个层面上反映出我国公民社会发育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

要走，治理的成长还有待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

　　四、特定环境下的制度缺陷容易成为危机发生的诱因

危机治理的概念解析表明，突发性事件或者灾害演化成为社会危机

的前提实质上是政府的治理问题。这种治理的绩效除了与权力是否滥用

有关外，直接与治理的制度安排相关。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对某个群体

或者地区的利益保障而设定的制度，可能会在若干年之后成为人们反对

政府管理方式的一个理由。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能够和平相处，减少冲突，而发明种种行为

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确保了人们交往和利益获取的尺度，从而有效地降低

了冲突和纷争，因此这些价值标准和规范就权威地表达了公共利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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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密认为，个人之间的和平竞争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化私为公，
个人的富裕导致集体的繁荣，因此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就体现了公共利

益。霍布斯指出，公共利益得以确定的最重要条件，是共同的权力以及以

此为基础的法律。他认为，在人人相互处于战争的状态中，不可能有任何

不公道的事情，因为不存在任何是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事情。
我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制度供

给上的短缺也是较为突出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制度安排本身的缺乏，
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制度至今已经不适用了。而

通过制度安排维护发展秩序，是社会用以维持治理的基本思路。邓小平

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

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

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制度规范

人类行为的力量多源自于它们的不变异性。但是，环境发生变化，不变的

规则组合也会产生伤害，因而需要调整。毕竟……制度本身不是目的：
它们只是追求自由、繁荣、和平一类基本价值的手段。”②亨廷顿认为，没

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会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

段。③他指出：“随着社会势力日益盘根错节，政治制度必须相应地变得更

加复杂化和权威化，而恰恰是此种政治演进在２０世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

国家里没有发生，那里社会势力强大，政治机构弱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

关，公共权威和政党仍然都是脆弱而无组织的。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

的演变。”④我国社会发展中由于物质短缺而历史形成的一些制度正在日

益成为社会发展和群体交往的阻碍。这些带有倾向性的制度安排，逐渐

显示其有失公意的一面。因为一旦一种制度只是维护一部分人合法地享

有利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无法在该制度内寻求相应的利益实现与维护

可能，那么这种制度通常会被认为是有失公允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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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规的出台，都存在对原住民的利益济护和保障的基本需要。我

国事实存在的条块分割较为严重的情况和不同地区发展失衡的现实，
也使得这种利益分野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但是交往方式的改变和市场

的跨地区运行，就会使得这些制度带有对“他者”的强烈排斥作用，这样

一个过程，极易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内形成大的交往和流通障碍，
从而使得社会不平等在利益分割面前成为死结：原住民希望当地政府

阻止过多的外来人口对他们资源的使用和利益的侵蚀，外来人口希望

国家出面将交往壁垒拆除，给他们以平等获取生存发展需要的条件。
这个过程在发展中的中国显得尤其漫长和痛苦，也是社会动荡和危机

滋生的重要土壤。
此外，我国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和社会发育的迟滞，以及其他一些

原因，使得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制度性特点：一

是治理主体一元化和社会发育的严重滞后。除了政府之外，不再有社

会机构来有效承担公共事务职能。政府长期处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核心

地位，成为包揽一切的超大政府，甚至一切社会公共福利均来自政府。
二是各级政府行政部门重叠庞大，低效率高成本运行。三是社会治理

过程有着较为突出的战时特征和强制色彩。计划经济时代各级政府和

相关机构均习惯于运用行政命令、宣传教育、群众运动、义务劳动、综合

治理的模式开展工作。这种体制上的原因使得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

候，容易形成单一的社会强制范式，从而不利于从根源上消除社会危机

的隐患。

　　五、转型期中国社会危机成因的文本解读

对于社会结构调整中的中国危机情境的考察，必须考量我国既有的

社会历史条件，任何无视社会自然和历史条件而对危机治理中的政府横

加指责的所谓关爱都是不负责任和缺乏理论基础的。当然，我们无法回

避资源短缺给这个人口大国带来的一些无法规避的制度歧视。在此笔者

试就社会争议较多的制度性歧视作简单的案例分析，以期能够对制度性

缺陷促发的社会危机提供学理分析的现实文本。文本包括密切关联的三

个案例。其一是城市对农民工流动和工作的限制，其二是关于收容遣送

的制度安排，其三是备受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对这三个案例的解读可

以多少涵盖我国社会危机中的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取舍，体现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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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演进过程。

　　（一）农民工问题———社会变迁对制度的倒逼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目前我国有农村流动人口１．２亿。这些脱

离了农地外出务工的人员，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阶层，在

今天的中国有个专有的名称，叫农民工。农业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我

国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单位打工的农民工约

９２００万人。至“十五”期末，我国农村新产生的富余劳动力约达３．９亿

人，这些从农业中释放或者剥离出来的劳动力，相当部分将到城镇寻找就

业机会，加入新产业工人队伍。他们将成为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中

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处理不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势必造成政府和

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①农民工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大量的农民工涌

入城市后，对城市原有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制度安

排存在着滞后和缺陷的情况下，农民工问题开始出现。我国农村改革的

深入，农村人地关系的疏离促使大量的农民工开始进入工业生产的各个

领域。这些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农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他

们被城市管理者和一些研究者称为盲流。此后该概念逐渐为农民工和外

来务工人员所替代。而对于农民工的称谓则凸显了我国旧有户籍制度在

社会群体划分上的尴尬。
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始于１９５８年，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我国城乡之

间的人口迁移基本上是自由的。但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的实施，
政府对人口迁移控制越来越严格。在“一五”计划实施后不久，城市就无

法吸收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政府曾于１９５３、１９５４、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４次发文

指示，劝阻农民不要盲目地流入城市。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禁止农民

进城。②自１９５８年后，由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大跃进”使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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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遭受巨大挫折之后，城镇自身劳动力都难以安排，粮食供应及生活设施

都出现极度的困难，更谈不上为农村进城人口提供就业和生活机会。在

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彼此封闭的二元就业制度，即城镇中的“统包统配

的低工资———高就业制度”和农村中无条件的“自然就业制度”①。１９５８
年１月以主席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将中国

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此后，不仅城乡之间的

流动受到限制，城与城之间、乡与乡之间的迁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随着

一系列旨在把农村和城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严格区分的制度和体

制的施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最终形成，导致了农村居民长期不能到城

市就业。这种不准农村居民入城就业的政策一直到１９８４年才废除。

２００４年的中央１号文件中第一次把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

成部分提出来。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使得旧有的城乡管理制度出现较为严重的施行困

境。随着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城市，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加剧，在城市体制没

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拥有福利保障的城市居民，天然具有获得社会资源

与占据竞争方面的优势，形成区别于农民工和村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这

种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市民性格，并以此确定他们的群体取向，导致

城市居民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在职业、教育、人格等方面遭致的

歧视，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与市民的认同与适应，引发了农民工对身处城

市的疏离，使他们成为城市中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给城市

的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基于维护城市居民资源使用的目的，农民工的强制性约束就成为一

些地方政府管理的主导思想。李强教授所做的调查发现，在北京的农民

工有大约１／４到１／３的人被工商、税务、治安管理人员查抄过，很多农民

工受到过罚款的处罚。１９９９年底北京市劳动局公布的《２０００年本市允许

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职业范围》，将限制外来务工人员谋职的职

业（工种）从３４个增加至１０３个，也就是说１０３个职业限制使用外来务工

人员。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需要登记办理的证、卡少说也有五六项，收

费手续多达十几项，每年至少要交费五六百元，而且必须年年审核、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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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子女教育还需缴纳“借读费”等等。①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以法规

的形式维护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在事实上激化了城乡群

体的对立。②另一方面，二元制条件下的社会保障机制的运行需要确立城

市管理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由此，许多城市管理者试图采取刚性措施

规范城市中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许多农民工因此经常受到城市管理部

门处罚。李强教授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外来失业民工中，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
年，分别有５２．３％和４５．５％的人遇到了３个月及以上的失业，外来民工

本来在城市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长期的失业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

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外来人口的失业与犯罪有密切的联系。由

于城市中完全没有针对他们的保障体系，所以面临生存危机的农民工除

了违法几乎没有出路。据统计，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犯罪，外

来人口犯罪占总犯罪的比例分别约为：７０％、４６％、５０％、９７％。③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二元结构确立的制度运行，排斥了农民工在

流入地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使得农民工在体制待遇上与市民

的落差合法化了，并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迫付出很高的成本在城

乡之间流动，在城市正式的就业体系之外寻找那些不受任何保护的边缘

职业和底层职业。从而加大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在二元结

构思维下，许多城市政府基于资源稀缺的现实，必须从市民的利益出发，

采取限制农民工的工种类型和工资待遇等歧视的做法，并借以维护城市

下岗、失业工人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一个庞大的农业人口的存在，任何国家都很难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

让他们分享到工业化成果。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现代化的历史

是“乡村城市化”④。面对农村庞大的剩余人口，城市和农村显然都是无

法消化的。只能够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改变

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模式来克服大量农民工不断涌现的问题，才能够消

除利益享有方面的失衡状态。但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国城镇化水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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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当然，在农民工问题上我们也看到人们认知的可喜进步，２００３年后，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

地方取消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借读费，２００５年北京开始取消外来人口限制条例。
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从目前的３６．０９％达到世界５０％的平均水平，意味着要将２亿人口从农

村转入城镇，规模相当于新添２００多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且中国每

年还新增劳动力约有１０００多万，其中有７００多万是在农村，其难度可想

而知。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居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是与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中国，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要

素，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却遭遇户籍管束。当前，这种户籍限制在不少城

市已然松动，一些城市也试图通过购买住房、开办公司等方法替代传统的

户籍管理制度。①这些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取代身份门槛的做法，尽管无

法完全解决二元制结构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但是表明政府试图通过市场

推动与政府推动的有机结合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在城乡差距还难以缩小

直至消弭的情况下，人们难以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震荡。如果

歧视农民工的客观因素依然存在，相关的歧视性制度与政策不被废止，那

么，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偏见就不容易改变，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

不平等做法势必不利于制度对社会的有效推动。农民工问题的出现迫使

政府实行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社会改革，将进城农民

工纳入正式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之中，使他们成为一个既受到保

护又有约束的社会群体。

　　（二）从孙志刚案件看制度歧视引发的社会危机

２００３年，孙志刚案件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十大新闻。这个最终导

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的案件，把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问题迅速放大了，它

使得许多人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城市管理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歧视

性制度。
收容遣送工作在我国始于解放初期。基于解放前期在城市存在的大

量乞讨、流浪人员，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央人民政府把流浪乞讨人员救济与

妓女改造一起统称为生产教养工作，统一交由政务院内务部主管，内务部

社会司负责政策指导，具体管理由内务部指导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内务部在全国各地设置了９００多所生产教养院，统一收

容了４０多万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与组织劳动生产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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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方针，帮助他们改变游民习气，培养劳动观念，
学会生产技能，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１９６１年，旧中国遗

留下来的流浪乞讨人员改造基本完成。此后，我国政府逐步把原来设在

农村的生产教养院改变为生产农场，把设在城市的生产教养院改变为收

容遣送站所。
改革开放后，城乡人员流动迅速加大，一些涌入城市寻找发展机会的

农民工成为新的流浪乞讨人员，也发生了一些人因为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而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加以侵扰的事件。基于此，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

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将“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

的，城市居民流浪街头乞讨的，以及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员予以

收容遣送。同时还明确规定了收容遣送管理体制、经费保障等规定，突出

强调了收容遣送的社会救助性质。同年１０月，民政部、公安部根据国务

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并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许多地

方逐渐忽视了这项制度的救助性质，将该制度作为整顿社会治安的强力

措施，要求通过立法将收容遣送制度中一些做法加以制度化、法制化。由

此，国务院于１９９１年５月以国阅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

改革问题的意见》，认为收容遣送工作不再单纯是社会救助工作，而要扩

大收容范围，并提出了实行约束性管理方法，要求对于不属于社会救济对

象的应当收取食宿费及返回原籍路费，对有劳动能力的，尽可能组织他们

参加自筹食宿费的劳动。１９９５年７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了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具体规

定收容遣送对象“主要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逐渐成为地方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强制性手段，并在执行中发生流变，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１９９８
年以前，北京市每年收容遣送４万至６万人，１９９９年遣送高达１４９３５９人，
其中最多的一个月组织了１２３节车厢，每天向遣送人员供应的馒头就达

５吨。上海市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年均收容遣送总量不超过一万人次，

１９９３年收容遣送人数达到４万人，１９９６年达到８万人，１９９７年超过１０万

人。而就全国来看，２０００年全国共有７４２个收容站，收容遣送的总人数

超过２９３万人次。但真正属于收容遣送对象的流浪乞讨人员所占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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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１５％，有些地方甚至不足５％。绝大多数是务工不着或者未办理暂住

证的人员，一些民工刚下火车还来不及办理证件或找住所就被收容起来，

甚至出现为完成指标撕毁证件强行收容的现象。一些单位则将其作为创

收的手段，收不到钱就不放人，或者随意延长收容对象的劳动时间，甚至

干脆将收容遣送站交由私人老板或包工头“经营”。①引起了人民群众的

不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孙志刚案件发生后，许多学者认为，《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是对

弱者的侮辱和侵害，这个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要被收容的七类人都不是法

律上被认为损害他人或者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因此强行限制他们的人身

自由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②收容遣送制度暴露了人们思想中固有

的全能政府观念，他们以为政府包治百病，可以解决社会上任何问题。而

试图将有碍观瞻、无力自助，或者所谓潜在的危及城市安全的外来人口送

离城市，本身就有悖治理的初衷。孙志刚案件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这

是城市居民和城市管理者利益共谋的结果，正是公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

认知错位和对于他人权利的忽视确立了那些执法人员的行为标准，因此

也可以说是我国公民社会发育严重滞后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城市流浪

人员是社会问题，应该首先由社会对其实行救助和疏导。而城市居民将

责任归于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过激行为就因此成为有效维护城市居

民利益的责任政府的行为。

但是在另一方面，收容遣送制度被国务院迅速废止后，惮于收容遣送

的恶名和孙志刚之死的舆论，执法部门在失去这部控制性法规之后，一度

出现了治理的真空状态。一些个体和黑恶势力控制的群体，开始大量对

公众进行滋扰，并出现偷窃、抢劫等严重违法事情。清华大学西门派出所

的一位领导２００４年２月告诉笔者：收容遣送办法废除后，后续的制度难

以跟上，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们对那些强行乞讨和侵扰居民生活的人

员“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居民对此意见很大。深圳有关部门则直接要

求，那些强行乞讨和存在偷窃行为的人员，警方可以大胆将其拘留。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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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表明治理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难以避免的短期失序状态。

　　（三）从教育制度的变迁看制度安排的危机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社会成员均等享有教育资源且个人受教育权利

不被剥夺的过程。表现为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机会和起点的公平。确保

教育公平，不仅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需要，也是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底线保障。教育不公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由于不

公平的教育机制扭曲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并侵袭、耗蚀社会既有的正义体

系和价值观念，在西方国家被视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教育不公的存在会因

为教育本身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的示范作用而强烈地扩张社会不公，并为

未来社会可能存在的利益侵犯预设了合法性空间。
这里我们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层面分析教育公平问题。应

该指出的是，改革开放近３０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基

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但是也

要看到，旧有的教育制度的安排存在着对当前教育事业的阻滞问题。
中国总体较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稀缺的教育资源使得这项涉及未来中

国社会发展态势的事业同样被制度牵引到“公平与效率”的刀尖上加以

考量。
有限的教育投入和社会捐助教育的薄弱，使得我国基础教育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存在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基础教育面临着是优先满足

大多数儿童的教育需求，还是使一小部分人优先受到较好的教育的困境。
而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模式直接激发了重点学校制度的生成，并加剧了

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间、城乡学校之间差距的

拉大。重点学校和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乃至“垃圾学校”在“应试教

育”的指挥棒下有着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教育不公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

而进一步合法化了。并在城乡二元格局下转化为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

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１）无视城市和农村学生、发达地区和

贫困地区学生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

力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准。（２）国家的公共

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教育需求，教育投入在不同地

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教育资源的占有也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越是

富裕的地方，越能够获得超量的资源，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难以获得平

７７第二节　社会危机产生和扩张的机理



等的教育资源配给。①而在西部地区，由于乡级财政无力支撑基础教育，
教育设施简陋的贫穷地区的学生得不到鼓励去追求知识，甚至有些地方

教师的任务只是控制课堂秩序。孩子们离校时，他们得不到有效的训练，
也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技能。（３）通过提高经济门槛人为加剧

教育歧视和排斥。例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要支付远比城市孩子

高昂的费用。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２００４年才开始在各省市逐步得到

废止。基础教育这种不公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共同的责任缺失。
一个乐于资助演唱会、兴建庙宇而无视子孙后代教育环境改善的社会

无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
在高等教育方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关注的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则被认为凸现了制度设计的歧视性②。作为当代中

国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最重要机制，高考一直是全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分

数面前人人平等几乎成为奉行公平、公正原则的高考的标志，高考由此成

为公信力最强的考试制度。但由于考生录取是采用以省为单位确定招生

名额，划定录取线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名额实际上是按计划体制下形

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划分的，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

数线的极大差异。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分，在北京等地就可以上重

点大学了（参见表１．２、１．３）。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这种不公平

日益引起高考大省学生及家长的强烈不满，并最终导致连续多年在全国

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教育部也多次出台

政策，裁定部分省市自行命题，各地的考卷不再相同，从而在分数上失去

可比性。但是由此出现了另外一种比较方式，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吴启迪副

部长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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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东方文化》２０００年第６期。又如，关于教

育收费问题，以福建为例，２００４年福建全省基本废除初考，适龄小学生以就近入学的原则进

入各中学就读。由于重点中学制度在现实上成就了一些中学的名气，于是撤销了初中部的

“前重点中学”（现在叫一级达标校、全国示范高中）依然保留着强大的初中师资。这些名校

纷纷成立私立校中校，将初中部以私立校的名义完整保留，并向社会招收高价学生，每名学

生每年交纳３０００元到１万以上不等的学费。这些“私立”初中部使得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形

同废制度。仅福建闽北某中学，初中三个年级就分别设立了１８个平行班，学生达数千人。
福建闽南最著名的某中学，初中一个年级多达２４个班级。
２００１年，山东青岛三名女生栾倩、姜妍、张天珠，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

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

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率达到４９％。而同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１２％。结果许多竞

争激烈的高考大省的考生选择了高考移民，到户籍限制不如京沪等地的

新疆、宁夏、海南等教育薄弱存在政策性倾斜的地方参加高考，挤占当地

的录取份额。①

表１．２　１９９９年北京、湖南、湖北高校录取分数线

重点文

科院校

重点理

科院校

一般文

科院校

一般理

科院校

北　　京 ４６６ ４６０ ４４７ ４２１

湖　　南 ５５６ ５３７ ５２４ ４９５

湖　　北 ５４４ ５６６ ５２３ ５３５

最多相差 ９０ １０６ ７７ １１４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９日。

表１．３　２０００年部分省市高考第一批录取分数线

北　　京 浙　　江 山　　西

文　科 ４６２ ５６０ ５４９

理工科 ４６９ ５７３ ５４４

　　资料来源：２０００年各省招生办公布录取线统计。

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

组，于２００５年１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改善中的差距》，课题组只得到了北京某高校２００３级不同家庭子女４２９
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从这个局部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低阶层”家庭

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

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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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１年，石河子一中一名考生以６５０多分的高分，报考清华大学，有关部门查明他系福建而

来的“高考移民”，随即取消其录取资格，他当年的大学梦因而破灭。２００５年的海南“高考移

民”李洋在清华大学取消其录取资格后，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



术人员阶层子女，为５７１．３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６１０．１分低３８．８
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３５分，比工人阶层低２６．２分。①这组数据反

映了我国社会深刻的教育情结，即许多贫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为

了改变他们的命运，是为了实现子女向上流动的梦想而节衣缩食，忍耐巨

大的生活压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公平同时成为社会贫困群体忍

受艰难的价值底线，显失公平的教育政策将破坏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的基

本信任。

第三节　当前我国面临的危机情境及其形态

一、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隐含着社会危机发

生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但在另一方面，与社会发展相伴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地被拉大，其危

害性后果也日益显现。１９９８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自１９８５
年以来的贫富分化“创造了世界记录”；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英国

《经济学家》周刊也著文指出：中国不平等现象的确变得更加突出。②欧洲

舆论在指出中国“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的同时，警告“如果继续不顾一切

代价只追求经济增长，这种发展势头将不可能持久”。③那么中国是否出

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这些问题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什么样

的后果？这里我们从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看中国

是否存在贫富分化问题。④（表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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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阶层差距正通过教育传递》，《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０５／０２０４／１５／１ＢＯＯＨＭＶＩ０００１１２４Ｔ．ｈｔｍｌ。
《中国经济增长向内地延伸》，《英国经济学家周刊》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参考消息》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
基尼系数是一种用以反映收入或者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为０的时候，表示

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基尼系数为１的时候，表示财富或者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国

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０．２，即为绝对平均状态；０．２—０．３之间，属于比较平均的状

态；０．３—０．４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０．４就算进入不平等的警戒区域，超过０．６则表明收

入差距过分悬殊，社会进入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区，也就是社会陷入危机社会中。



表１．４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览表

年　度
城镇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

农村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

全国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

１９７８ ０．１６ ０．２１２

１９８０ ０．１６ ０．２４１ ０．２５０

１９８２ ０．１５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９

１９８５ ０．１９ ０．２２７ ０．２６６

１９８８ ０．２３ ０．３０３ ０．３１３

１９９２ ０．２５ ０．３１３ ０．３４０

１９９４ ０．３０ ０．３２１ ０．３６２

１９９７ ０．２９ ０．３２９ ０．３７９

２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３５４ ０．４１７

２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３６８ ０．４６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情国力》；以及胡联合、胡鞍钢整理来自南开大

学的部分数据。

从以上数据可知，尽管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像一些西

方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将导致国家和社会“以灾难

而告终”，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并且呈加剧趋势。这

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趋势。在改

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７８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大，全国基本上处

于平均状态。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

０．１６上升到了０．３４，扩大了１１２．５％；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到

２０００年即突破０．４的警戒线，２００３年我国则达到０．４６１，开始出现了

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印度、印尼等周边发展中国家。若按照世

界银行的数字，１９９９年全国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就已达０．４５６。
国家统计局城调队２００２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居民财产基尼系

数高达０．５１，城镇最富有的１０％家庭的财产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

４５％，而城镇最贫穷的１０％的家庭的财产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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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即十分法不良指数①计算的财产差距为３２倍②，表明已经进入比

较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了。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１９９８年我国收入最

低的２０％的人口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５．９％；而收入最高的２０％的人口

的收入则占总收入的４６．６％，是前者所占比重的７．９倍，并且这个差距

还在继续拉大之中。从家庭储蓄看，户均储蓄最高的２０％的家庭占有全

部城镇储蓄的６４．８％，而户均储蓄最低的２０％的家庭只拥有１．２％的人

民币储蓄，两者差距高达５４倍。此外，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１９９９年的一份调查显示，１．３％最富有的城镇家庭占有全部

城镇居 民 金 融 资 产 的 ３１．４３％；而 ４３．７３％ 最 贫 穷 的 城 镇 家 庭 只 占

２．９９％，即这１．３％家庭平均拥有的金融资产是４３．７３％的家庭拥有的金

融资产的３５０多倍。在农村，这一差距更为巨大。居民储蓄和占有资产

的这种巨大差距的背后，隐含着时下剧增的失地农民以及城市拆迁户群

体性事件的深刻根源，也是我国信访制度难以有效改革的现实背景。我

们再以城乡居民储蓄为例，超过８万亿的储蓄中，占总人口７０％的农村

居民只占约１万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也显示，我国现在存

在着收入越来越向高收入居民集中的趋势。而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城乡

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之中，③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的各

种福利，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比已经达到６∶１。④有关专家研究

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

计入实物性收入和补贴，我国的城乡差距居世界首位。⑤此外，地区间的

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之中。⑥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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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五分法与十分法收入不良指数是用以判定收入差距的测度方法，所谓五分法就是指收入水

平最高的２０％的家庭或者人口平均收入水平与最低的２０％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由于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大，又出现了十分法的测度方法。
参见常兴华：《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收入差距》，《财经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第７页。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相对差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７倍

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２３倍，绝对差距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９．８元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５８５０元。
参见胡联合、胡鞍钢：《中国贫富分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载《“转型发

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国际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５年１月。
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１９９５年３６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１．６，只有３个国家超过了２，中国是其中之一。
参见胡鞍钢：《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

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划经济时代绝对平等（实际是绝对平均）的分配体制。但是当前这样一种

贫富差距存在，一定程度上与权力不正当使用和市场不完备发育有关。在中

国缺少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里，我们传统的斗争哲学和目前社会

普遍存在的仇富心态，容易导致广大低收入群体对政府制度安排和政策施行

的强烈不满，并容易引发政府与社会群体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

从政治参与的实践分析，贫富差距的拉大将阻断相当部分群体正常

的利益表达渠道，甚至剥夺其合法的利益。其结果是，当公众依旧信任政

府的时候，他们将普遍采用有利于降低利益支付成本的手段求助于更高

一级政府，信访也将因为百姓群体性行为的频发而制度化，地方下级政府

的权威因此削弱。而当公众不再信任任何一级政府的时候，对抗和暴力

冲突就很难避免，危机由此产生并迅速蔓延。因为，“蔑视社会秩序最明

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而这种犯罪，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质上是对

既有统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斗争。这也正是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重

视的地方。根据胡联合、胡鞍钢的研究，我国贫富分化的一个直接危害就

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刑事犯罪高发，治安事件频发，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社会稳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相关数据

也佐证了这个研究结论，例如，我国的犯罪率一直是世界较低的国家之

一。但是现在却逐渐上升，１９７８年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只有５３万件，到

２００１年猛增至４４５万件；治安案件１９８６年有１１１万多起，到２００３年达到

６００多万起。２００１年全国违法犯罪案件达到１０１７万件，２００３年进一步

增加到１０３８万起。主要暴力事件从１９８５年的７．２５３９万件增加到１９９７
年的２７．７３５４万件，及２００３年的近５５．００４３万件；每１０万人案件发案

率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５５起增至２００３年的８０４起，其中暴力案件发案率从

１９８５年的６．８起激增至２００３年的４２．６起，按照胡联合和胡鞍钢的研究，

我国社会犯罪活动与基尼系数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城乡收入差距

也呈现正相关关系。目前基尼系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全国违法犯罪案

件、治安案件将分别增加４６．８万起和２７．０５万起。由此可见，贫富分化

的存在构成了事实上的危机情境，并提供了一些危机事件的道德基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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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胡联合、胡鞍钢：《中国贫富分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载《“转型发

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国际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５年１月。



而给政府的治理带来极大困难。

　　二、城乡分治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断裂”现象

陆学艺教授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称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

这一格局并未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大而改变，仅仅是使得僵化的二元对立转

变为流动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农民工身份归属的困境，既使社会

管理出现混乱，也使得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无法享受城里人所能享受到的许

多社会发展和管理服务。“公共管理的困境之一，是由于政策设计上的缺

陷，外来人口往往陷于一种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过

的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他们不把政府当成自己的政府，他们常常是向

同乡组织、亲友组织甚至带有秘密社会色彩的组织寻求本应当由政府提供

的‘服务’。”①这种状况的持续演进，导致中国的城乡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农民

工与城市居民的矛盾，而不是表现为村民与市民的矛盾。

现在人们将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认为是关系中国稳定与发

展的头等大事。改革最早的农村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短暂发展之后，旧体制

的延续逐渐遏制了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力、农民收入的

提高停滞不前的同时，农村的危机时有发生。相关的研究将这些危机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农村的贫困化。其次，农村的生存环境存在恶化趋

势。第三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空转现象。农民过重的负担不仅导致

农村的贫困化，而且使治理形态趋于暴力化，农民实际生存条件恶化，农村

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村级自治成为普遍呼吁却难奏功效的方法。

同样，正如本书将危机背景置于现代化的环境中一样，曹锦清在大量的田野

调查基础上，证实了内地农村的社会危机之严重和基层政权制度的不适应。
他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指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似乎只有三个方面”：一

是持续走稳产、高产的老路。二是找到一种将千百万分散、狭小、雷同的家

庭农场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有效组织。三是尽可能割断那些经

济重心已转入城市的农民与承包土地的联系。②他意识到了中国农业现代

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均一亩多的耕地。但是城乡分治的局面实际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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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树凯：《沉重的脚步：１９９９年民工潮回顾》，载《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３页。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８１—８２页。



经不可能让农民可以放心地舍弃那一亩三分地的生存本能了。而现有的

土地制度难以继续支撑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面临的风险水平

上升，自我保障能力日渐下降，这才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中国著名农村问题

专家温铁军多次强调土地承包制或两田制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进入农村。否则，农民仅仅依赖土地

的平均收入，在扣除种植成本、口粮和各种税费摊派后，还要内部消化所有

源于市场、自然和生命的风险，则极可能引发农村新的危机。
另一方面，农村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缺失在现实中造成人们对自身

生存环境的漠视和无助感，一个巨大的农村群体的生命风险如果难以规

避，那么对生命的感知将使得他们在危机状态下往往采取极端的做法来

解决问题，报纸曾多次报道的农民工用跳楼等极端做法讨还工资的事件，
与他们长期以来生命缺乏应有尊重和济护不无关系。①而这种公共卫生

保障方面的二元断裂结构，则可能直接加剧危机情境。医疗保障的缺失

是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农民工纷纷逃离城市的原因，一旦感染“非典”，他

们可能耗尽全部家产也难以挽回生命。实际上，当政府明确农民工可以

被免费救治的时候，农民工的行为就显得理性多了。
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恐慌确实是由农村

的、生产力不足的、经常的、持续的诸实质，来涵盖它的全部内容，如果这

个论点能够成立，则在其他一极的都市的、生产过剩的、周期发生的现象，
就很可看为在我们那种‘本格’的恐慌的基础上发生着作用的。我们显然

不能把命题反过来，说后者是前者派生出来的结果。”②农村的社会危机

势必驱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而随之蔓延到城市，带来新的社会问

题。而从城市来看，尽管城市职工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但是城市下岗失

业人数持续增加，必然加剧城市内部的冲突。我国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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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的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农民患病未就诊

的比例有７２％，应住院而未住院的达到８９％。在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对１９１个会员国进

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４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农民享

受不到医疗社会保障且缺少最基本的医疗条件，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里。根据哈佛大学一位学者的研究，中国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费用中的６８％被中国最富有

的２０％的人所享有。孙立平认为，这种医疗资源的配置不仅直接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而且由于拉高医疗市场中的价格而进一步恶化了贫困群体的就医条件（参见孙立平：《断裂

社会中的农村医疗》，《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５７页。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均为３．４％，２０００年为３．５％，２００１年达到３．６％，２００２年达

到４．０％，到了２００３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４．３％，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

数为８００万人。①这部分群体生活困难，政府的保障措施更多的是只能够

解决衣食而难以助其摆脱贫困，构成城市的贫困化的主体。特别是内地

城市的贫困化问题，大部分工人下岗后，由于流动力弱、适应性差，往往迅

速陷入赤贫，参照中国民政部２００１年社会保障绿皮书，１９９９年城市贫困

人口的规模在１５００万人左右。对于这部分群体，国家力图实施应保尽

保的政策，但是限于资金匮乏，１９９８年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仅为

５８万人，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９０万人，２００２年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

４４０万人，２００３年为４１５万人。②但是，这样一个救助体系的存在，仅仅依

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有效解决的。而在社会缺乏援助项目的时候，政府

的再就业计划就显得十分窘迫。再者，中国目前就业人数的增加基本上

是着眼于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从农村土地中析出的人口却始终未能列

入就业计划，实际上农村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本身就可能直接与城

市中的下岗工人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拆迁问题、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的老龄

化问题③等汇合，从而对社会治理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政府未能有效解

决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则可能成为危及城市公共安全的一大隐患。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对寻求新发展的政府

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而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层面说，社会危机成为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需要

党和政府有强大的整合与协调能力，需要社会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宽容的

精神，要能充分理解国家在解决上述问题所做的努力和面临的困难。

　　三、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弱化了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长期的物质匮乏使得中国的百姓和政府对发展经济有着深切的期

盼。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危机时，常常会将经济发展作为解决危

６８ 第一章　社会危机及其治理的理论建构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ｌｓｓ．ｇｏｖ．ｃｎ／ｔｏｎｇｊｉ／ｇｂ／ＧＢ２００２．ｈｔｍ。
同上。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２０００年中国６０岁以上人口１．２６亿，已超过１０％这一老龄化社会

的门槛。在大中城市，社会老龄化程度更深，如北京、上海，老龄人口超过１４％。同时，关系

这部分人口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退休金）账户却出现严重的总体亏空，多达２４００亿

（吴强：《中国的社会危机与社会控制》，来源：世纪中国ｈｔｔｐ：／／ｘｕｅｓｈｕ．ｎｅｗｙｏｕｔｈ．ｂｅｉｄａｏｎ
ｌｉｎｅ．ｃｏｍ／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ｐｈｐ３？ｄｂ＝ｘｕｅｓｈｕ＆ｉｄ＝ｓｈｅｈｕｉｗｅｉ）。



机的重要途径。的确，大量存在的社会危机都和利益息息相关。应该说，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危机治理过程本身也是协调社会

促进发展的过程。简单地认为危机只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

和局部利益的冲突无疑是不完整、不科学的。
如果我们把危机成因的视角再放宽一点，我们会发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而严峻。从全球范围看，对于利益的争

夺不仅导致南美洲大量原始森林消失，还表现为和穷国同样对人类未来

负有重大责任的发达国家拒绝为减少对自然的破坏支付起码的代价。美

国一再拒绝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就表明一种不

同的利益标准对于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是何其大。正是这种国家经济利

益的考虑，使得他国必须为发达国家的资源耗费支付本该由发达国家支

付的代价。由此，回到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央提

出建构和谐社会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晚唐诗人杜

牧在《阿房宫赋》中仅用６个字就写尽了人与自然的悖论：“蜀山兀，阿房

出。”似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总是以对自然的破坏为基础。尽

管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但是危机本身的“不曾发生”或者说可

能在“遥远的未来发生”，就无法节制人们对于当下利益的追求。实际上，
我国的舆论宣传在很早就指出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但是自身

经济的发展还是带来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不计生态成本的工业化进程

使急于求成的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来看，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中灾以上出现的频率是１２．５％，６０年代是４３％，７０年代是

６０％，８０年代是７０％，９０年代则是每年都有中灾以上的灾害发生。９０
年代，我国因灾害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占 ＧＤＰ的３％—５％。①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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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水污染问题而言，国家水利部于１９９５年完成的中国水资源质量评估结果表明，受污染的

河长已从１９８４年第一次全国水资源质量评估时的２１．８％上升到４６．５％。著名的“三河三

湖”已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三河”指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指太湖、滇池和巢

湖），淮河流域近５０％的河段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１００多万人饮水困难，有些地方的癌症发

病率高出平均水平５０倍，豫、皖、苏、鲁４省数十个县市的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如果把污染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折合成美元计算，那么水污染

每年给中国造成至少４０亿美元的损失；大气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则高达５００亿美元。此

外，西北地区的沙漠化、草原面积退化，由此引起的黑风暴灾害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

失。仅１９９３年５月４—６日的一场黑风暴即导致死亡８５人，受伤２６４人，受灾牲畜８５万

头，作物及果树受灾面积达７５万公顷，４２对列车中断运输，直接损失７．２５亿元（《生态危

机：“人口”该负多大责任？》，《人口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３０—４１页）。



斯的警告似乎成为工业社会中自然对人类的宣言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

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

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

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

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
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

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

库。……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

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

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

然规律。
单纯追求增长目标的行为也带来了其他一系列相关的后果。各种

频发的矿难、火灾以及桥梁坍塌、大楼倾倒事故；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

品质量降低、艾滋病、流感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等等，固然与自

然物质条件相关，但是管理者和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上的集体失位也

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危机实际上多是借助这些事件演化开来，即单个

的事件常常隐含着治理本身存在的缺陷。我们以火灾和矿难为例，在

职能部门严格管理和采取强制整改措施的情况下，具有不可控性的灾

难的发生就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同样，职能部门的管理遭遇社会组

织的漠视和不作为的时候，灾难的发生就更多归咎于社会组织自身。
而如果灾难的发生恰恰是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利益共谋而忽视安全隐

患的时候，那么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谴责政府和组织的玩忽职守与无视

生命。对于最后一种结局，政府和社会组织就会为了规避责任而采取

掩盖、隐瞒事故真相的做法。实际上，在“非典”中，在“孙志刚案件”中，
甚至在拆迁居民的上访问题中，人们的判断也是依循这个路径展开的。
当然其间涉及人们基本的价值认知问题，即人们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

需要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的组织或者个人，包括将责任全部归咎于

政府。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决定着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对于危机的基本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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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流言与谣言：社会危机的风向标与报警器

危机状态下的社会，通常也是一个流言、谣言四起的社会阶段。流

言、谣言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危机情境的建构过程，所以流言、谣言本身

能够成为社会危机，并且能够导致治理的失效，使得危机在更深层次上蔓

延和持续下去。
流言（ｇｏｓｓｉｐ）是指没有确切的可信依据而在群体中相互传播的信

息。蔡沈解释为：“流言，无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在中国，“流

言”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金縢》中，“武王既表，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

于国日，公将不利于孺子”。谣言（ｒｕｍｏｒ）则主要指恶意的攻击，是谣言

制造者故意捏造、散布的假消息。流言与谣言的区别在于动机不同，其共

同点是都缺乏确证的事实依据，但是都能够广泛传播。由于危机情境下，
流言和谣言的传播较往常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并且流言对意识

形态的影响重大，所以加强对流言或者谣言传播的研究，对克服危机的扩

散或者避免大的社会恐慌具有重要意义。

１９４２年，纳普（Ｎａｐｅ）将流言分为三大类：（１）愿望流言（ｗｉｓｈｆｕｌ

ｇｏｓｓｉｐ），反映了人们某种要求、期望、未实现的梦想与未满足的需求。
（２）恐怖流言（ｂｏｇｌｅｇｏｓｓｉｐ），这种流言多发于社会危机时期以及人们对

某些事物产生明显的恐惧和悲观绝望情绪的时候。在危机状态下，由于

信息不完备，人们容易对官方宣传的信任度下降，对此类流言信度增加。
在我国历史上，常常出现一个政权的反对者通过大量的谶谣散布来制造

社会恐慌或者预示现有政权的不合法性，如黄巾起义时的“苍天已死，黄

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有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中童谣唱的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等等。这类流言往往随着社会和文化

的变化而变换内容。如在“非典”时期的广东与北京，关于封城的流言，关

于药品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流言，都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和相应的价格上涨。

１９８８年的抢购风潮在很大程度上与流言的失控有关。（３）攻击流言（ａｇ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ｇｏｓｓｉｐ），这类流言与恐怖流言相似，产生于社会危机形成与扩散

时期，通常源于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作用在于制造分裂或者寻求自身的合

法性支持。攻击流言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特别是美国“９·１１”
后，基地组织多次警告美国将实施新的攻击。而在中东地区，流言则更是

漫天飞舞。在纳普调查的１０８９个流言中，攻击性流言占多数，达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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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流言多指向政府和军队，愿望流言只占２％，恐怖流言则为２５％，
其余７％无法分类。①

流言在社会群体中以各种方式蔓延后，就容易形成一种社会心理环

境，成为一种社会压力，给个人和组织带来消极影响。《战国策》中有这样

一则故事，有一个和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跑去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

参杀了人，曾参的母亲不相信。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了

人，曾参的母亲还是不信，当第三个人跑来报信的时候，曾参的母亲相信

自己的儿子杀人了。流言的反复传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流言在传递

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已有知识，照自己的理解将流言加以“磨平”或者

“削尖”，使之合理化，从而容易营造一种情境。社会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的

利益诉求和文化认知，对流言所作的削尖或者磨平，使得流言不断流变，
一旦与其他社会环境契合，就极易产生强大的社会冲击力量。如果易于

导致社会失序的流言的蔓延趋势无法得到遏制，就容易造成社会恐慌。
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人们焦虑不安的情绪进一步弱化了其对刺激的耐

受力，周围环境反复折射或者传递同样的信息的时候，以讹传讹的流言就

会变成骇人听闻的事实了。这种事实在群体求安全或者求认同的本能驱

动下，往往导致人们非理性行为的发生，进而直接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众所周知，流言本身所具有的传染性使其成为危急时刻或者关键时期人

们普遍采信的基础信息。事实上，只要存在社会竞争和冲突，存在秘密，
就有了产生流言的土壤。１９８５年，苏联学者谢克芬在其名为《流言》
（Ｓｈｅｒｋｏｖｉｎ）的专著中指出：现代社会，流言的散布和媒体宣传几乎就是

并驾齐驱的。他认为，流言是社会情绪（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ｏｄｓ）和社会舆论的重要

表现形式。一个地区流言传播的情况，可以揭示该地区人们对于政策的

信任程度。我国古代设立的采风官员，实际上也承担着对这些民意的调

查与收集工作。由于流言是融合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并且具有极强的

连锁性和传染性，因而一些社会主体往往通过操纵流言来影响公众行为

和政府的政策实施。例如在一些地区出现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部分公众对

基层干部的不满，煽动围攻政府办公场所；“非典”期间，一些组织和个人

通过传播流言加剧社会紧张和社会恐慌，从中牟取利益或者获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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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心理从来就是一面凹凸镜，对于事实真相不是放大就是缩小，所

以在危机时刻，常常会对负面的事物加以夸大，由此加剧人们的非理性行

为。而潜在的隔阂、猜忌与不信任可能进一步促成流言、谣言的泛滥。
我国古代的社会危机总是伴随着大量的流言和谶谣。从中国的历史

上看，流言和谶谣存在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一是存在社会不满或者社

会恐慌，二是对危机情境的预设。前者直接指向当时的社会实际，并带有

寻求合法性依据的色彩，如黄巾起义前的舆论制造：“金色虾蟆争努眼，翻

却曹州天下反。”①等于告诉当时的统治者和老百姓，曹州的王仙芝、黄

巢、尚君长要起义了。后者则带有对未来所进行的带有指导性的预测色

彩（如我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马前课》、《推背图》）。在西方国家，更有诸

如诺查丹马斯预言（《诸世纪》）和《圣经》中关于人类社会走向的预言。这

种预言设置的危机情境是相当含糊的，但是正是由于其含糊性，每每发生

社会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试图从这些预言中寻求危机发生的所谓依据。
这样一种过程往往会由于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牵强附会而产生严重得多的

社会连锁反应。因为人们对这些预言的了解程度较高，一旦情境契合，预

言就会对危机的演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下面我们通过一则流言来分析社会危机中的公众心理预期和行为

参与。

２００５年１月，一则关于有人企图在上海制造爆炸事件的谣（流）言在

沪上快速传播，上海许多人的邮箱和手机里面都收到来自亲友同学各个

版本的提醒。内容摘要如下：

（１）近期请不要到人口密集地区（如地铁人民广场站、徐家

汇站等），也不要到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如金茂大厦、东方明珠

等）附近。上海各窗口单位都已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这

两天上海轨道交通站里的垃圾筒都换成开放式的了。记得一年

多以前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后，上海的地铁也作了类似的准备。
另外，联想到“９·１１”事件是以美国报警电话９１１为记号的，那

么１月１０号很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日期。……所以大家还是

多多注意吧，特别是坐地铁的，坐经过大桥、隧道等交通要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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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线路的人们。
（２）根据可靠消息，最近上海非常紧张，由于有一名××分

子在巴基斯坦被捕，被引渡回中国，目前××分子威胁说春节前

将在上海制造人弹事件。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人相对集中的地

方去，请告知家人、朋友。…… 绝对不是谣言，是局里的朋友说

的，他们已经开过会了，所以过年大家就不要往人堆里扎了。
（３）希望不是真的吧！好像公安局的人证实过了！反正为

了自己的小命，当心点总是没坏处的。最好警察早点抓住这帮

坏人。

分析这些主要是通过邮件、ＢＢＳ和手机短信四下传播的谣（流）言，可

以看到如下提示：（１）上海可能遭至爆炸危机。（２）爆炸实施的缘由是

××组织为了制造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３）爆炸地点是主要的标志

性建筑和可能引发巨大社会恐慌的地方。在这些流言中，除了上述“预期

事实危机”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鲜明的传播者的雕琢痕迹。其一是将可能

发生事件的地点具体化，在上海生活的人们对这些地方有着天然的关注。
二是危机情境的营造，包括对人们需要经过的路段、桥梁和隧道的提示。
三是通过众人熟知的危机事件加剧人们的危机感，包括指明“９·１１”事件

是契合美国报警电话，１１０是中国的报警电话，甚至将上海轨道交通站中

的垃圾箱改造与莫斯科地铁爆炸的警示联系起来，以此制造紧张气氛，增

强流言的可信度。四是通过 ＢＢＳ的评论推波助澜，以增进这种紧张

气氛。
多数人在收到这些流言邮件或者手机短信的时候，首先是对事件持

怀疑态度，之后可能会将其告知亲友。于是信息从网络圈子或者手机圈

子向潜在公众传播，如果同时有几个版本的信息向自己传播，并且信息的

削尖与磨平之后的核心提示更加明晰、真实，人们就会信以为真，这种真

实感不是相信爆炸会成为现实，而是相信政府已经获取了上述信息，并且

相信政府已经有了相应的危机预案。这种判断带有鲜明的危机记忆和中

国治理传统的色彩，即人们总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现实行为的合理性

依据。因为有政府特别关注社会稳定的环境，就有了政府担心社会恐慌

的行为选择的逻辑。但是，这则信息的传播在上海市民中造成的紧张感

并不突出，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到１０日，上海并未出现恐慌心理。究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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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方面是对政府持有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并不担心谣言成为现实。市

民对上海市政府持有很高的信任感和认同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谣言明示

了可能发生爆炸的主要方位，而这些地方人们在主观上是可以避开的，因

而即便真的发生事件，很少有人会担心自己受到伤害。再者，在恐怖危机

频发的国际社会，中国一直是一个管理严格、相对安全的国家，人们不太

容易相信上海会发生此类事件。从而使得此类流言或者谣言难以引起人

们的普遍关注，或者即使关注了，也不会相信。但是这种带有暗示性的流

言传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对社会持有敌意的人的心理共

鸣，一旦他们由一个“预设危机”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就可能在政府管制

之外对社会造成冲击。因而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

扬向媒体公开澄清所谓“东突”将恐袭上海的流言。指出“肯定是谣传”，
并呼吁不知情者不要不负责任地将谣言随意传播，她强调上海是一个安

全的城市。由于各国的危机事件连同类似流言已经激活了上海的危机预

警机制，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机后，上海即制定《上海市突发事件应急联动

处置暂行办法》，２００４年又斥资近亿元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城市应急联动

中心，以应对各种危机。上述举措对此番流言的扩散形成了相应的消解。

同样是谣言，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发生在智利一个海滨的谣言却产生

了真实的灾害。这一天，三名年轻人恶作剧地在海边一边大喊“大浪来

啦”，一边发足狂奔。迅速引发海边游客集体狂奔，各种关于海啸的呼号

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蔓延开来，导致当地居民数万人匆忙逃离，连电视台都

出动记者报道人们逃跑的情况，警告人们注意安全，结果很多人从严重超

载的汽车上掉下来摔伤。此后政府反复告示公众这是谣言，智利没有海

啸发生。但是依然有许多人躲在山上不肯下来。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在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深圳打工者关于中国“非典”患者超过一万的

手机短信在物质利益的诱导下迅速传播了２００余万条（该短信带有请将

短信转发给多少人，则转发者的手机将被自动充值若干元的利益诱导），
这在当时无疑极大地加剧了危机形成的恐慌和社会失序。这样的谣言被

公众相信，并非由于谣言具有的冲击能力，恰恰是“非典”期间人们面对正

在发生的危机和无法掌握的信息已经预设了这样的恐慌。智利的海啸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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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是因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那场招致印度洋周边国家近２０余万人

死难的海啸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心理冲击。
从以上分析可知，及时阻断危机治理中的流言传播，将极大降低社会

救治的成本，并能够培养人们的自信心和成熟心态。①霍布斯在《利维坦》
中指出：“说到人们的感情，它们分开来时是温和的，就像一块点燃了的木

块的热度；汇集一处就像很多木块，互相燃烧，特别是他们用言辞互相攻

击的时候。”流言或者谣言的传播在客观上会造成社会恐慌或者社会不

满，从而在社会心理层面破坏了社会用以维持基本秩序的信任体系。在

一个对陌生人有恐惧心理的社会里，基本的社会安全便难以保障。实际

上，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有时候与技术无关，１７６８年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中

人们对于和尚与道士的惊惧②和驻伊拉克美军对穆斯林群体的紧张是一

样的。频频发生的人体炸弹事件使得驻伊美军对所有试图接近他们的人

心存恐惧，以致屡屡发生枪击平民乃至外国公民的事件，伊拉克整个社会

的治理陷入极度紧张和混乱之中。在这种文化冲突构筑的危机情境下，
流言与谣言的传播无疑更加具有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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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的关于“非典”的调

查结果表明，有超过４０％的受访者表示，并不是从主流媒体最先知道“非典”的有关信息的，
其中疫情出现较早的广州有近６０％的受访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非典”的信息。
而“非典”期间流言的传播路径主要以“听别人说”（５６．７％）、“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
（１９．４％）与“网络”（１４．２％）传播为主。正式公开报道“非典”疫情前，四处传播的流言，造

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北京、广州等地出现的抢购风潮等与此不无关系。
１７６８年，自６月份叫魂谣言从江南传播开后，民间社会为了自保，长江沿岸到处可以听见这

首咒人的歌谣：“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己顶

桥梁。”当时的官僚们害怕这种防范妖术的符咒会煽起对妖术更大的恐慌，严令下属加以制

止。但是老百姓基于自保的需要，更为警觉的防范手段在京畿附近流传开来（参见［美］孔

飞力著：《叫魂———１７６８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８７页）。



第二章　二元主体中社会危机

治理的范式解读

　　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在

危机中的行为取舍。政府在对危机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治理的范式相应

地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作出适时调整。危机治理的功能转型显示着政府

治理理念的现代演进，也表明了“政府 社会”二元互动治理范式的逐渐

成长。

第一节　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危机治理观

在前文从价值观角度分析危机成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

社会危机治理观的变迁，以期把握社会心理和危机治理的文化背景，
减少危机应对中的机制空转和运转失灵，避免措施失当引致的危机

扩散。

　　一、中国古代自然观与危机治理的价值取向

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择水草而居的耕读文化形成了我国古

代的危机认知观和治理的基本范式，也深刻地影响着工业时代我国政府

与社会的危机治理。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的根本看法，人生活在自然

中，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人与自然有其协调融合的一面，
也有其对立对抗的一面。历史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态度看待



自然，从而形成了迥异的自然观。①不同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

自然的思想，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加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过程。
考察中国的自然观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 “天民”观念强于“皇

民”观念的社会，人们对于天意有着莫名的惊悚与顺从。中国人对天灾人

祸的理解，同时并存相悖的两个取向。一方面是人定胜天，另一方面认为

人难以抗衡天灾人祸的命运安排。
在古代社会，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大威力既无力抗拒，也无法理解。对

沧海桑田过程中时发的地震、火山、洪水、雷电、雪崩、瘟疫等自然灾害，及

至凶禽猛兽，都怀有敬畏心理。农耕社会较弱的社会生产能力，使得靠天

吃饭的古代先民既希望五谷丰登，又无法完全掌握五谷生产的命运，大自

然因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灵”之万物一旦喜怒无常便会给人类

的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古人基于农事而形成的一系列祭祀、祈

祷活动多为祈佑消灾去难，雨顺风调，国泰民安。而一旦各种自然现象反

常、灾害连绵不断之时，中国古代哲学倾向于以人文主义的自然观看自

然。《周易》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

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

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②这一方面表明了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另一方面表达了先民尊天崇地的自然观。《周易·系辞》指出：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德大业至矣哉！”“显诸仁”即

指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藏诸用”表明天地含有万物生成的内在功能。
《文言》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意思是大人（包括国君、圣人）在天地间具有调整、引导自然（先天：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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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中国的自然观，许多学者认为它完全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然观。德国人类学家恩斯

特·卡西尔在他著名的《人论》中也有过阐述：“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

活，转向天上被证明是必要的。似乎没有任何人类现象能解释它自身”，而要借助于“天这

种充满魔术般的，神圣的和恶魔般的力量”。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也曾花

费大量笔墨论证中国古代并无西方意义上的自然概念，甚至连“自然法则”这样在西方文化

中显得如此“自然”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找不到。陈鼓应先生则指出：“所谓道法自

然，是说道以它自己的状况为依据，以它内在的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

在其他原因。可见自然一词，并不是名词，而是状词。也就是说，自然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东

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由此，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实际上是一种有机和谐的

伦理秩序，一种“把宇宙想象为一种由意志的和谐所充塞的部分和整体的等级制度”。
《周易·下经·序卦》。



变化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的功能。同时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

这种对于自然有所因循，又有所改造的思想，几千年来基本确定了我国社

会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到汉代以后，天人协调思想逐渐融入天人合一

思想中。人们认为人的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主张自然现象、自

然规律与人间政治、人伦道德、人性相统一，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协调。①其

实质是论证人间政治秩序、伦理规范及人性规范的合理性、绝对性和永

恒性。

这种认知的形成，一般被理解为人类向上天的“借力”的过程，因为人

本身的力量极其有限，为了达到避免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人遂向上天、

大自然甚至人本身借力。李约瑟曾指出，天愈来愈被看作是产生自然界

诸种模式的一种非人力现象，被看成是形成宇宙模式的整个等级制度的

各个部分，在其中每一种物体都作用于其他各种物质，不是通过机械的推

动，而是通过与其自身内在性质的一致合作。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中，人虽

然被看成是生命的最高形式，但并未获得对其他生灵为所欲为的特权。

人在宇宙中的作用是帮助天和地的转变与养育过程，是人与天、地三位一

体的过程。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一———《击壤歌》首先展示了天人合一的传

统文化特色：帝尧时代，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口

吟诗歌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

哉？”这首诗歌描述了中国古代民情古朴的老百姓自觉按照上天（自然）的

规律行事，自然而然地生活的情景，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治理境界获得

了“景星曜于天，甘露降于地”之祥瑞。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哲学视阈中，

认识天不是为了利用它、改造它，而是为了认识人、规范人。天人合一作

为一种思维模式，其实质是以“天道”论证“人道”。

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也是古代自然观的逻辑起点。“道”作为

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宇宙的最高原则，它与“自然”浑然一体，是一而二、二

而一的关系。老子鲜明地表达了这个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基于道的丰富特质和内蕴基础，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核心精神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由此获得了逻辑层面上的价值：即人与天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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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０—
６２页。



物的合一、人与自身天性的合一，以及人的道德、价值与自然精神、自然规

律的合一。天人合一的对应关系，确立了王权自然意义上的合法性与合

德性。统治者由此获得了调动百姓、凝聚力量、抵御外侮最为便捷有效，
也最符合当时实际的理论武器。《荀子·王制》指出：“天地者，生之始

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

久，夫是之谓大本。”《管子》曰：“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

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①

君主由此具有赞天地之化、成古今之变、握必然之理的能力。这种天人合

一的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维系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秩序。使

得君主（皇帝）获得了神化、自然化和皇化的统一，而臣民则成为卑贱、无

知、谬误、罪过的载体。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伦理概念

而非自然概念。“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

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

威……凡灾异之本，尽生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

告之。谴告之而不知交，乃为经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

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不欲陷人也。”③这一理论把人世灾变等自然现

象，当作上天对帝王的谴告：先以一般灾害谴告帝王之失，使之思过；如

不反省，再以异象警示；仍不知收敛，则天命不再眷顾苍生黎民，祸患将会

接踵而来。④因为天人观念（天命）在当时深入人心，帝王们对上天“谴告”
的绝对权威不敢违抗和懈怠，相应的政策改良或者罪己思过便往往成为

此间社会政策的调整契机。既然天行赏善罚恶之事，人就应当想方设法

知天之意，得天之命，以顺应天道。这同时在君主们的心理上设置了一个

自我约束的警戒线，即对于百姓的苛政以及过度的骄奢淫逸必然遭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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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参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５—２７８页。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李淳风所撰的《乾坤变异录·天部占》中对此亦有表述：天道真纯，与善为邻。夫行事善，上

契天情，则降吉利，赏人之善故也。舜有孝行，恩义仁信惠爱行于天下，感应上天，尧让其

国，风雨及时，人皆歌太平，无祸乱，此天之赏善也。行其不善之事，则天变灾弥，日月薄蚀，
云气不祥，风雨不时，致之水旱，显其凶德，以示于人。若乃知过而改之，则灾害灭矣。实际

上，这在西方的宗教典籍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表述。比如圣经中关于上帝给人类的警示，
无不使用惩戒手段规制人类行为。



谴。倘或统治者一意孤行，民间的动乱和起义就容易获得合法性支持。

频发的灾祸也就往往成为一个王朝失去其全部合法性基础的标志，所以

中国古代社会的民变常常伴随天灾发生，这些农民暴动，“实无一而非由

于灾荒所促发，即无不以荒年为背景，此殆已成为历史之公例”，①一旦获

得成功，“替天行道”的起义领袖就拥有了行使王权的新的合法性。

但是在另一方面，荀子在其《天论》中提出“天人之分”思想：“天行有

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

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本荒而用

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

能使之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由此，荀子提出了“从天

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观。在他看来，天是一种可以把握与

控制的一般事物。此后，王充的“天道自然论”，贾思勰的“人定胜天论”，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等理论，对当时的危机认知和社会治理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想。天人合一、天

人感应理论在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中，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直影响着

当前我国社会危机的民间认知。柯武钢和史曼飞在分析较小的东亚国家

在“新儒学社会”中创造的物质上的成功的时候指出：“尽管在东亚新兴工

业国家中发生了无处不在的‘文化革命’，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对传统规则

的固守依然是那么绵延不绝；因此，无人会将当代日本社会或香港社会与

欧洲社会或者美国社会相混淆，尽管它们都具有全球消费者社会的技术

和标志。”②

　　二、传统自然观影响下的危机意识

史料记载，从公元前２０６年到１９４９年的两千多年中，全国各地发生

的较大洪水灾害就多达１０９２次，平均每两年一次。③李约瑟在其《科技简

史》中根据《史记》记载指出，中国是１２年一大饥，６年一小饥。从１９９３
年到２００３年间，仅气象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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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４４页。
［德］柯武钢、史曼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

版，第４６４页。
参见骆承政、乐嘉祥主编：《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中国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１页。



２１１４６亿元。而在疫病流行方面，殷墟甲骨文即有“虫”、“蛊”、“疟疾”及

灭虫的记载。《史记》已用“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从公元前３６９年起到

明朝末年（１６４７年），仅正史就记载了９５次疾病大流行，２３８年有流行或

大流行。①许多疫病都不同程度地引发社会动荡。在社会危机方面，我国

民变次数堪称频繁，仅以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不到百年的时间统计，１８３６—

１９１１年全国共发生民变５８７２次。②如此频繁的内忧外患锻造了中华民

族坚忍的品格和极强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并使得每次剧烈的社会冲突都

换得相应的社会调适，以至于人们因此认为所谓的危机是不足以动摇社

会治理的基础的。
《周易》所演化的社会预应及其对社会变易之道的探询使其成为中国

社会危机治理的最早典籍之一，所谓易，含有简易、变易、不易（变）三层意

思③。这种对于社会变易的冥想，实际上是中国古人对社会不确定性及

其背后可能的确定性的把握，对后世的危机认知和处置有着重要的影响。
孔子在解释《周易》的时候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

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

安而国家可保也。”④《贞观政要》指出：“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

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这种互为倚易的危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灾

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久弥新、愈挫弥坚的民族性格。
中国古代在分析人们社会心理的时候，将人的欲求作为基本的社会

动因看待。《管子》把人的欲求分为两大类：生理欲求和社会欲求。并且

以“贫贱———富贵”来表示生理欲求；“危艰———存安”来表示安全欲求；
“忧劳———逸豫”来表示精神欲求；“灭绝———生育”来表示繁衍欲求。人

的安全欲求是与危机、秩序紧密相连的。
中国人对于危机有着天然的惊悸情结，因为危机总是和天灾人祸紧

密相连，也恰恰是这些常发的危机，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激励人们以

积极的态度来警惕和对待危机与灾害。当然，大量存在的危机事件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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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末，从云南省开始爆发的鼠疫。这次瘟疫传遍当时清朝的南方各省直至香港，并很

快在亚洲的其他国家逐渐蔓延开，死者逾百万，仅云南省死于瘟疫的人数就多于十万。
数据根据费正清《编前揭书》下卷第６５８页和周积明、宋德金 《中国社会史论》下卷第６１８页

统计。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１８页。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页。
《周易·系辞下传》。



得中国人对危机有着近乎麻木的态度。以至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学者要反

复强调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以警示中国人对关系社会生存和发展

的危机问题的思想重视和行为自觉。危机意识总是与责任意识相联系，

在我国传统价值观中，儒家思想强调知识分子（君子）对小民的强烈的责

任意识（仁义），并对他们的统治（德治）给予合理化的理念；而墨家思想则

坚持要使从事生产活动的一般民众能平等博爱（兼爱）并且能相互增进物

质上的利益（交相利），以求社会安定的社会理念。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社

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逐渐引发人们物质上的要求，并产生利害关系上的

冲突，这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生存斗争状

态。不仅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致使既有价值和道德观念动摇，旧有的

人际关系受到破坏。在一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逃避现实的同时，更多

的知识分子奔走呼号，意在激发社会强烈的危机意识，期望人们在任何情

况下，把握事物的负面作用，时刻防范事物的消极因素对发展常态的逆

转。这个过程体现的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回到现代社会，我们知道，社

会的基本结构首先在于确立以社会心理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的

核心价值目标。一个时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反复强调要有忧

患意识，要居安思危。其目的就是要避免不确定性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生

命财产的破坏。①危机意识是常态社会中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法则。

危机意识的培养和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可以使危机治理达到最优。这种

危机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意识，是人们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持有的强

烈关注。这样的责任意识，在工业社会内蕴着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价值选

择和制度建构。②并确保群体参与的正确指向，避免危机中社会群体的破

坏性参与。

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危机意识的基本表现。《庄子》中有这样

一个典故：蹇裳攫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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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再一次强调，我和我的政

府班子，不应该过多看着高兴的事情。这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人应该更多地审视自己

所犯的错误。……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首先是不说假话，说真话。……要让人民了解自

己国家的情况。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有许多事情我们并未

做成。参见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高端访问”，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７日。
蔡志强：《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危机治理研究》，《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第１２—
１７页。



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
“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啐之。①依庄子看，
当时人们只追求眼前的利益，只是个可怜的存在，如同埋头于此而不知面

临死亡状态的微物一般。庄子认为，个人生命和无限的自由较世俗的成

功或理念性的名分更为重要。庄子将当时刻薄的社会现实喻为干涸的水

池。与其争论人们之间相互施爱的“仁义”或“兼爱”等理念性且教条性的

名分，倒不如去体会变化不已的“道”。就像忘我地生活在浩瀚江河中的

鱼那样。“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吹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②庄子认为，无论对于宇宙万物的

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秩序的法则以及普遍存在的原理的“道”
是无所不在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义，万物有成理而

不说。③

传统文化中这种刻意将危机与治理相联系的文化心理，绵延至今就

成为社会和政府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当人们提及危机的时候，政府就

要被置于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尺度上翻来覆去地加以考量，从而

使得危机变成一个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冲击工具。这样一种价值设

定，在现代社会危机的多样性背景下，无论对政府或者社会，都是不利于

危机的化解和规避的。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的自然观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协调，所以中国的

危机观也突出了这种被破坏的和谐与平衡。这样一种避免破坏和谐的

危机意识，还体现在民间宗教上。中国传统自然观主宰的民间宗教对

于中国社会的整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民间信仰多崇尚自然系

统的和谐与均衡。并以风水、五行和社会生活中的神秘力量的作用等

种种失衡状态来解析吉凶。中国人相信天意注定的“命”，但是同时也

相信变动不居的“运”。这样一种辩证的自然观，决定了我国社会蕴含

着的可供调集的深厚资源。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认为，在天灾人祸中

无条件地救济灾民、修桥补路，甚至振兴地方经济、驱逐瘟疫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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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知北游》。



算是 功 德。① 这个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危机治理原始的社会参与

过程。

　　三、社会危机治理的价值观转型

危机治理观的变迁总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人们对于自然与社

会改造的深入展开的。而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制度的变迁，也往往借助社

会事件展开。价值观的这种变迁和应对危机范式的改变，缓慢而深刻地

影响了我国治理形态的演变，社会民主不断发展下的危机治理变迁折射

出我国治理形态的生成过程。

　　（一）危机的治理理念更加科学、到位

社会危机的发生，在特定环境下日益对政府的管理产生冲击，在极端

严重的危机状态下，会导致社会结构作出重大的调整。汤普森认为，骚乱

有时候会成为旧制度正在结束的一种信号。②骚乱常常是一种理性的反

应，它不是发生在绝望的人群中，而是发生在那些觉得有一点力量帮助自

己的人群中，如物价暴涨，就业机会减少，而他们又看到大宗物资运出自

己所在地区。骚乱有时候被人们理解成为一个过渡阶段的标志，认为是

“作为一种财产和权力的体系内历史动力的组成要素”③，亚当·斯密对

饥荒持有极端的观点，他在分析东印度公司不适当的规章和不明智的限

制导致孟加拉饥荒后认为，饥荒产生的原因，只是由于政府企图以不适当

的、粗暴的手段来救治缺粮造成的困难。④我们对于历史上危机的考察，
提供了我们这样的认知依据，即我们在解释危机的时候，几乎都必须求助

于这样一些词汇：正义、责任、权利、宽容。这说明任何关于爱与宽容的

措辞，以及政府和社会在危机中负有的责任，实际上形成了危机中基本的

物质生活的交流模式。也就是说，危机在本质意义上被自己的话语系统

建构着，而社会正是通过危机强化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因而

我们指出的危机治理，应该是社会价值转型中治理生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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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宇：《宗教与社会》，转引自范丽珠：《中国民间信仰对全球化时代文明共生的价值》，上

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１２８页。
［英］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８３页。
同上，第３０８页。
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６—９７页。



治理的生成本身是社会发育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日益广泛而复杂

的交往的结果。治理所界定的责任和权利，蕴含着社会对个体行为的价

值定位。在社会治理中，治理的有效性经常被理解为对政府政策与制度

的遵循和执行程度。囿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缺失的实际，我国解放后很

长一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对人的思想改造———尽管这个改造本身未必是着

眼于培育公民社会，但是初衷无疑是希望能够迅速培养起一个能够担负

国家和社会建设重任的人民群体。而我们知道，社会群体参与治理的重

要途径就是通过教育，一方面培养参与的技能，另一方面改造人们的价值

观。或许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在１９６３年

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

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烟纸就被收买。只有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

育，一抓就灵。”①同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同志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

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语，提出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

实验）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的切实保证。并指出：“这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

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

们对国际主义教育运动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②但是随着运动的进行，

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的估计愈

益严重，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认为是树立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认知上的偏差导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动了大跃进的展开，６０年代的“社教运动”为发动

“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准备。这样一种政治化、刻

板化了的教育模式，进一步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并且使得许多知识分

子进入失语状态。此后中国开始的一系列非理性的社会运动，使得公民

社会的发育被直接阻断，并在两个方面加深了社会危机，一是社会控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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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育和等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页。
同上，第４９页。
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２３条”），明确

规定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并统一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益成为应对治理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人们乐于通过简单的暴烈的运动来

实现对事件表面上的平息；二是思想的高度集中统一和群众极易被动员

起来，导致社会对危机缺乏应有的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特别是社会和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危机的认知是不一致的，社会理性面对危机的有

效参与能力被破坏了。从而使控制式管理成为公务人员的常态思维，对

于社会力量的动员仅仅被作为政府能力的体现而存在，而不是通过社会

自身的作用实现对危机的预警和应急、规避与化解。当然，无论是西方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至今依然是一个政府或者政治

组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管理到治理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

被动员起来的社会是否有能力在政府的主导下自主应对危机，承担相应

的治理责任。特别是在危机频发的转折时期，人们关于危机的认识越深

入，政府越要从危机应对的独立作为中退出来，积极寻求多元共治的基本

模式，这个过程将与社会治理形态的生成相一致。政府能力和社会能力

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而是相互

协调的过程，是“强政府———强社会”缓慢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

府需要转变观念，同时通过新的教育手段将社会从旧有的控制中释放出

来，使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二）政府和社会对危机性质的认识日益拓展和深化

在政府一元管理的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对危机的认识都是比较模糊

的。许多人的感觉里面，危机总是与政治权力的更替有关，与经济运行体

制的崩溃有关，与社会暴动有关。结果导致其他层面的危机或作为社会

矛盾处理，或者干脆被忽视了，而一些没有关联性的群体性事件被作为危

及国家安全的政治危机来处置。对于危机缺乏合理分层的扁平化认识，
使得我国各级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多是采取严格且剧烈的强制手段

来处置危机。这种认知缺陷导致我们没有应对危机的常态制度，这一点

鲜明地体现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２００４年前，我国所有的法规都没有涉

及紧急状态的法令。如我国的戒严制度只适用于“动乱、暴乱或严重骚

乱”三种情况。①从而使得政府在应对类似“非典”、洪水、群体性公共危机

等危机的时候没有可供裁量的制度性标准。这种危机认知观的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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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二条。



结果就是党和政府不得不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此克服地

方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粗暴做法。我们知道，首例“非典”病例起于

２００２年的１１月，但是在“非典”广泛流行的时候，直到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

前，人民日报都没有将“非典”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作为标题，３０日开始明

确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作为文章标题。①此前所有媒体涉及危机字眼的文

章标题，大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知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性暴力

事件。对于危机性质的这种认知实际上构成了对社会治理的倒逼，即一

方面各种频发的危机要求政府采取日益多样的方法予以治理，另一方面

各级地方政府却担心危机字眼对社会的冲击而不敢承认危机的存在，导

致我国地方政府和公众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存在更加严峻的紧张感和恐惧

感。为此，对危机加以科学分类就成为我们正确应对危机的开始。

同样，危机本身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和判断。美国“９·１１”危机之

后，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防范危机最频繁使用的字眼之一。《布莱克维

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恐怖主义可以被简洁地定义为强制性恐吓，或者

更全面地定义为系统地使用暗杀、伤害和破坏，或者通过威胁使用上述手

段，以制造恐怖气氛，宣传某种事业，以及强迫更多的人服从于它的目标。

基于“９·１１”危机给人类造成的共同灾难，美国的强硬打击态度得到了大

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把国家建构为

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组织，具有使用暴力维护这些结构的权利和义务。②

恐怖主义究其概念来说是世界上的一部分势力对另一部分势力排斥性认

识的结果。在“９·１１”之前，美国公众很难将俄罗斯打击车臣恐怖分子认

为是正义的，其价值观是否认那些反对政府的有组织的暴力是恐怖活动。

而在缺乏公众的认同和忠诚的情况下，国家的暴力行为是无法作出价值

判断的，俄罗斯人对车臣危机的看法与美国人的看法无疑有着巨大差异。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及至不同群体的价值分野，形成了政府危机治理原初

的价值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９·１１”事件在欧美社会群体中被公认为

恐怖主义危机，而在部分伊斯兰教群体的眼里却成了真主力量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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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经说过：“帝国主义者无视人民的意志和历史的

规律，当解放斗争引起他们的愤怒时，他们就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而早

在１９８８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在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中就说

道：“恐怖分子就是攻击我们所珍视的制度和亵渎我们价值观的罪犯，这

一点是非常清楚的。”①这是基于不同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家价值观强烈

冲突问题。但是，对危机的界定还是有其基本的标准。人们对于危机的

判断都可以据其是否与人类基本价值相悖离而展开。

从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我们的社会治理有着很深的战争情结，我们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动

员和社会控制能力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去寻求社会危机治理长效的

制度安排，更多的是把所有事情都作为战役来打。例如１９９８年的洪涝灾

害中，随处可见“抗洪战役”的字眼，在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危机中，“战役”、
“斗争”也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字眼。通过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引擎输入“抗洪战

役”和“抗洪斗争”，分别显示有１５０００余条和４９１００余条相关信息。输

入“非典斗争”、“非典战役”分别显示有２１８０００条和８１５００条相关内容。

实际上，在危机状态下，人们普遍使用着这些能够激发人们战斗热情的字

眼，甚至期盼着这样一个全民参与的热火朝天的景象。而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离开了这些话语，我们的危机表达会出现严重的障碍，甚至失语现

象。这样一个战役情结，使得政府的动员能力一次次被强化。一旦危机

发生，则政府号召、人民投入，全社会处于非常紧张状态。日常管理中却

鲜有相应的常态危机治理的制度执行过程。这样的一种危机治理的强制

模式，应该说在应对许多危机上面是效果明显的，特别是在“非典”期间，

政府的作用几乎成为危机治理的根本力量。以致经济学界和社会学、政

治学在评价此次危机治理的绩效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政治学的分析显

示“非典”危机反映了社会发育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可能导致治理成本

的加大，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却认为政府的强动员恰恰节约了社会成本。

应该指出，危机呈现常态的现代社会，战役式的社会强制的弊端也是

突出的，其一是公众长期处于被动接受动员状态，对危机的责任相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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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社会自组织方式简单且易被组织，即容易被非政府组织动员。其二是

政府的强制性依赖使得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弱化和僵化，简单的号召和

缺乏细致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的政府命令，也容易使政府忽视强制下可

能存在的危机。其三是容易造成政府忽视对社会发育的持续推动。一个

强大的政府和大而不强的社会，决定了任何危机都可能冲击政府的治理

与政府的信度。第四，作为战役来打的危机治理范式，不利于制度与政策

的安排。我们知道，危机治理涉及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的方方面面，危机

的克服需要政府各部门联动，社会各群体协调，危机发生的信息和资源共

享，以及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作用的发挥，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完善的

制度加以推进。特别是在危机渐趋频发的社会里，只有实现了危机治理

从运动状态向常态的制度规范，才可能保障危机治理的规范性、长效性，
降低危机应对的成本。

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危机的认知都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危机的

判断也是一个日渐深入的过程。往往是在危机惩罚了人类之后，人们对

于危机的应对才更加从容，社会也更加宽容。政府和社会也正是在解决

危机的过程中，完善着对于危机的认识。同样，艾滋病在诸如博茨瓦纳和

其他一些国家带来的惨重打击，也使得全球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的国

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这个正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和严重社会问题的疾

病。这样一种全球合作的形成，本身就表明人们开始将危机作为人类发

展共同面对的问题。
从危机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既然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

现象，任何危机的存在并非以毁灭社会既有秩序为目的，社会本身的自组

织能力和原有的制度积淀和风俗规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危机对核

心价值的粉碎，但是危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社会针对危机的发生机理

适时调整政策和制度，确保危机不会因循既有路径反复发生。而人类对

于危机的防范和应对，实际上是社会治理及其制度成长的推动力量之一。
我们不能够说病毒是确保一个人健康成长的要素，但是几乎无人能够避

免生病的事实表明，正是这样一些疾病的存在，保证了人体机能的适度紧

张并增强了人类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同样，危机的存在犹如疫苗一般，
适当的危机压力确保了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并可以避免社会出现不可

逆转的大衰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凸显的治理缺陷和制度缺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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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亡羊补牢”的机会。对于危机性质的科学理解，可以有效缓和治

理中的主体冲突，为通过制度解决问题创造有利环境。

　　（三）对危机成因的理解日趋多元

在第一章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指出，人们对于危机的感知

往往与自身利益的损益相联系。人的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对自己生存的感

情；最原始的关怀就是对自我保存的关怀。①当财富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发

生作用并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最强者或者最弱者把他们

的力量或他们的需要视为一种对他人财产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按照他

们的看法就等于所有权，所以平等一被破坏，继之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混

乱。②人类的恶性由此形成。“在战争中，生命上的冒险虽是大家共同的，
而财产上的冒险，则只有富人自己的。……而且财富既是用暴力得来的，
也能被人用暴力夺去，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的。即使是那些全

凭自己的勤劳而致富的人们，也几乎不能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找到更好

的根据。”③但是社会本身的有序性发展要求避免持续的利益纷争，并杜

绝利益纷争升级为战争状态。因此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制度安排被引入

利益协调的过程中，这也是规避社会危机的基础性工作。
危机的反复发生深化了人们对危机成因的认识。复杂社会的治理趋

向于将责任扩展到不同的社会力量，危机的危害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促使

社会成员更加关注危机成因及蔓延的基本规律，并积极规避危机对其财

产和生命的侵害。人们由此认识到危机并不总只关联政府的责任，还涉

及自身在危机中的参与行为。由于危机总是与人们的利益相关联，人们

开始关注政府行为之外的自身产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关系问题。产权原

属于经济学名词，这里引入危机治理中，旨在说明人们基于自身利益维护

而必然产生的应对危机的行为。所谓产权是财产拥有主体的一种行为性

权利。正如德姆塞茨所言，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产权是社会的工具，其意义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人与他人做交

易时，产权有助于他形成那些他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包括了

人们在危机中的自我防范行为，也包括了少数人在危机中的获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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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伴的是，人们逐渐感受到危机的复杂成因。从而对政府的治理过

程产生理解与参与愿望。
另一方面，经济领域产权关系的调整也伴随着社会的振荡和群体的

不安。我们对于危机原因的分析表明，对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左右着

社会危机的生成与蔓延。所以经济学界和政府都在一定意义上把中国的

所有制改革称为闯关。当厘清产权关系的改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政府就

已经开始面对结构性调整所引致的危机情境。这样，对于危机的情境预

设就需要契合社会结构的调整要求。人们对于自身产权的关注在形成社

会结构调整的压力的同时，社会成员也将感受到这种压力可能引发的危

机，并很容易根据各自的理解采取行动。这种具有高风险的危机应对过

程，本身使得社会危机的治理过程成为涉及广大社会成员的系统工程。
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统治的形式和实质都在于百姓对政令的接受

和对权力的服从。普通百姓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很容易被视为对统治的威

压和侵犯，往往容易被视为危机而加以压制。这种政治环境的形成，导致了

我国臣民文化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消除，并使得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交流缺乏

足够的弹性空间，容易造成政府与社会的紧张博弈。这也是我国传统政治

思想的不良遗产之一。它使得危机应对的范式日益单一化，造成危机预警

扁平化———即除非发生严重社会冲突，其他可能的危机都被简单的管理湮

没了。而危机发生后，为了维持统治秩序，政府动用控制手段实行强制就成

为唯一的选择。在这样的思维下，所有的危机无一例外地要从政府管理的

角度被解读。这样的危机成因分析一方面容易使政府的危机治理陷入两

难境地，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忽视危机的其他成因而致使危机得不到及时解

决，一旦危机沉淀形成人们基本的行为习惯后，社会治理的成本将被进一步

扩大。而现代性引致的危机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维，现代化本身包含着文

化的冲突与重建，这样一种新成长起来的文化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

念和行为标准，也使得人们对频发危机的成因认知更加多元，也更加深

入。当危机作为一种常性概念被公众认可后，危机成因固然还是与治理

有关，但是人们将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危机的影响要素，并确立自身在危

机中的角色意识，这个过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感知和认可。
危机的发生机理显示，单个的社会事件或者突发性的灾难要转化成

社会危机，必须有具体的触发机制和社会环境，社会危机的发生，折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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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相应领域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危机的发生就是一次对社会存在问题

的放大过程，也是对政府和社会能力的考验与训练过程。我们对于危机所

作的原因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缺陷分析，是对治理理念的

调整和对社会协调机制的修正过程，而危机能够实现转化的前提就在于能

够确证危机产生的原因，并且能够实现适时或者即时的调整与改变。
对危机成因的多元分析，并没有减少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恰恰

相反，随着危机分类的细致化和成因的多元认知，政府在应对不同危机中

的责任也被进一步廓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放弃责任和规避对危

机解决的行为都将是不被认同的。这就要求政府公务人员从更加复杂的

治理结构中梳理信息、解决问题、提供服务、协调关系。惟其如此，才可能

避免单个危机事件转化为社会性、全局性危机。实际上危机成因的科学

归纳也是政府权力的合理回归的过程。责任政府对于危机的责任无疑不

是承担所有危机造成的损害，而是通过有效的预警和协调实现对危机的

合理规避与降低损失。一个只能够穷于应付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的政府

无疑不是一个善于治理的政府，也很难说是一个负责的政府，所以改变治

理理念，完善政府行为就成为政府公务人员实现积极的危机应对的开始。

　　（四）对社会危机的应对方式更加综合

现代社会危机成因的多样性，决定了危机治理手段与方式的复杂化和

多样化。危机治理理念也随着社会对危机认识的深入而更加科学、到位。

１ 从被动应对转向积极预防

危机应对过程包括预警、处理和善后等几个步骤。危机的治理过程

存在着治标和治本的不同方式。所谓治标过程，通常是指危机发生后对

危机的处置与善后，也包括了对危机信号的预知和对危机苗头的遏制。
治本过程则是指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特别是从源头、从危机生成的机理

入手，化解和克服危机。对危机的处置方式不但与治理理念有关，同时与

社会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有关。由于现代危机本身与不确定性紧密关

联，危机治理的标本兼治显然不同于其他事件的标本兼治。所以政府和

社会实际采取的危机应对方式并不能够作为衡量政府能力的标准。但是

在另一方面，对危机预警的有效性和措施的及时到位则反映了政府和社

会应对危机的能力。有效防范危机，通过积极应对降低危机造成损失就

成为政府责任的重要部分，也成为治理理念成熟的基本特征。相应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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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公民应对危机的成熟心态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国传统危机处置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危机治理的经验。由于中国是一

个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中国古代在实施危机救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疏导和节制相结合的处置危机的基本思路。在灾后重建方面也形成了较为

有效的措施。例如在传统的救济思想中，有几个至今依然有效的治理办法。
一是赈灾。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政府对于未来可能发生

的灾害的预备上。一方面，统治者希图通过藏富于民来规避灾难造成的

百姓流离。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官府积聚物资，以备危机状态下的社会

救济与民生保护。赈灾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是养恤。即通过灾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弥补危机给人民造成的

损失，使社会恢复元气，实现发展。
三是节约与自力更生。中国民间一直是一个厉行节约自力更生的社

会，为了尽快弥补灾害造成的损失，政府官员往往号召社会通过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邻里互助来实现自救。这些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优良

品质，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一直影响着今天的社会济护思

想。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中国一直是在被其他

大国压制的状态下实现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种危机情境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使得我国政府十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并一度倾

向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危机。一些学者在责难政府自我封闭、放弃

外援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其中存在国际社会对政府的文化倒逼问题。
另外再有就是危机巫术的运用。危机巫术的运用有别于巫术引发的危

机恐慌。是指在人们恐慌无助的时候，通过巫术提供人们克服危机的精神寄

托。但是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非但无助于危机克服，反倒容易加剧恐慌。
上述危机应对的方式在现代治理理念下正在逐步转型，人们对于危

机的认知越到位，相应的制度安排、技术应用和应对措施越有效，越完备。
手段也日益综合，对危机的防范也逐步成为常性制度，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政府和社会在当下频发的危机中，逐渐意识到相应地改良社会

条件、改良自然条件应该是有效预防危机的重要内容。危机治理逐步从传

统治理理念向现代危机治理转型。

２ 从动员型参与转变为自主型参与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之后，认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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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的制度化水平。他提出了一个形象化的比

率：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即当政治参与的要求增加时，政

治制度化水平不变，则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将降低；当政治参与要求提高，
而政治制度化水平也相应提高，甚至高于政治参与要求时，国家的政治稳

定性则提高。①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由于制度供给的贫乏，人们高

涨的参与热情更多的是依靠社会强动员来实现的。美国学者白瑞琪在

《反潮流的中国》②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善于采用政治和经济大动员模式，
注重发动群众和地方组织力量，鼓励自力更生和公众参与的阶级斗争。
在政治发展上，毛泽东喜欢用迅速的政治攻势去克服民众的惰性，随后再

伴以群众运动来纠正过分的行动和错误。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带有鲜

明战争动员色彩的模式实际上在很长历史时期中一直持续着，并且日益

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固化的应对社会危机的模式。这种简单的，甚至有时

候是暴烈的动员方式，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有非常迅疾的资源调

集能力，但是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往往容易激化不同社会力

量的冲突，造成新的危机。应该说，一个日渐成熟的危机治理方式，必然

是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技术手段的复杂化、社会参与的理性化过程。
实际上，从我国政府目前的危机治理对策看，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和针对性正

在加强，社会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在初步形成之中。在危机治理中，政府

治理理念的转变、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国际社会的援助，都将使得危机治理的

动员方式更加有效，也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

３ 危机治理的决策过程更加科学

危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培养了科学的决策观。“当前，影响和平与

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

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③日渐复杂

的危机成因要求危机治理过程是一个严谨、规范、严密、科学的决策过程。
这个过程是建立在对危机信息的有效获取，建立在对危机成因和发生规律

的科学把握上。卡尼曼、特弗斯基等人认为，人们有某种习惯的偏见。根据

某些客观的标准，当人们期望合理的行动时，偏见使这些行动减少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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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人们按照惯例行动，往往不如按其他方式行动更为合理。这种习惯

性偏见的一种表现是过高估计不可能事件的可能性。另一种表现是当人

们进行选择时，常常受到与选择结果无关的各种因素的干扰。①过去我们对

于危机简单化的处置观使得一些领导人在进行危机决策的时候，倾向于

将人定胜天的基本思路等同于大无畏精神的激发。②在应对危机的时候，
也像日常公共行政中的决策一样实行“三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
拍屁股走人），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决策过程与过去治理中的科学性缺乏有

紧密联系。其一是缺乏量化的测量与预警标准。③其二是缺乏按客观规

律办事的制度化标准。④其三是思想僵化，缺乏灵活性。其四是官僚主义

思想的严重影响。这一点在危机治理的价值观变迁中显得尤其突出。正

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书本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
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传。把对上级负责和对

人民负责对立起来。⑤邓小平曾经批评一些干部：“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

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

４１１ 第二章　二元主体中社会危机治理的范式解读

①
②

③

④

⑤

［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页。
我们会看到在一些煤矿瓦斯爆炸中，当地救护人员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坑道

实施救护，第一批下井人员没有上来，就再派人员下井，导致救护人员窒息死亡。在“非典”
中一些领导鼓励医护人员摘除口罩面对媒体，以表示他们不怕“非典”。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讲话中指

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

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

程世清，全国那时：产汽车六七万辆，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

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

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

米，他把全国的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七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

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参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版，第２２—２４页。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中批判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指出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

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

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他特别批评了

思想僵化的问题，指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

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

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

口径”。参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坚持改革、开放、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页。
同上，第７页。



也就跟着改变。”①将这样的治理思路置于危机应对中，势必造成事实上的对

于百姓利益的忽视和对于自身政绩的过度重视。为此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

民主，就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

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从治理的角度分析，危机的存在与克服在现实上成为对社会力量的

整合与引导的过程，也成为社会制度和群体心理在紧急状态下的测试过

程。任何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克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危机，这个事实决

定了对危机的治理预案需要一个充分掌握信息的畅通渠道。如同微软的

操作系统，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系统就会请求用户向微软发

送错误报告。也正是数以亿计的用户的实践和大量黑客的攻击，使得微

软的操作系统日臻完善，操作更加简单，黑客的存在实际上维护并增强了

微软操作系统的安全性能，进而提高了用户对该系统的依赖程度，并排除

了其他软件对该系统的搭便车现象。同样，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社会

危机的发生连同一个时期以来大量出现的矿难，在政府积极应对的情况

下，实际上激发了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

受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成政府危机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正如诺

曼·奥古斯丁所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

的种子。发现并善于实现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是整个危机治理的精髓。

而错误地估计形势，则可能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和

社会组织有强势的决策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一个运转灵活的危机治理的

应急机制。实际上，“非典”之后，中央和各级政府都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

和地区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突发性公共危机应急机制，一个全

国性的危机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之中。

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不同的价值观冲突、治理绩效判断与

评价标准的偏差，使得后工业时代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着人们对社会危

机治理的科学决策，而危机成因的多样性和人们不同的价值观，进一步催

生了不同危机的不同处理方式。科学的危机决策观、价值观的构建，有助

于变动社会中危机治理生态的生成。

５１１第一节　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危机治理观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页。



第二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要素与功能

通过对危机治理价值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危机治理本身是一个

不断演进的过程。①它受到危机的性质和危机环境的影响，并与危机状态

下一定群体的利益要求相联系。由此，进一步分析影响危机治理相关要

素和基本结构，把握危机治理的功能就成为危机治理的基本前提。

　　一、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结构

我们习得的各种知识，使我们习惯于认定自身处于一个开放的体系，

人们从中吸取或摒弃各自认为有助于或者无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人们

在解读组织结构的时候，天然地将自身发展必需的物质与精神体系分为

内部的和外部的、个体的和集体的、朋友的和敌人的，并使得这些相互对

立的系统依循自身的结构运转，同时在运转过程中确立与其他体系之间

的联系。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危机治理机制的功能，就需要从危机治理的

结构中分析相关要素的关联性。

所谓结构，通常指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

或联结方式。两个以上的要素按一定方式结合组织起来，构成一个统一

的整体，其中诸要素之间确定的构成关系，就是结构。皮亚杰把结构定义

为：“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

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他认为，一个结构是由若干成分组成，这些成

分服从于能说明体系之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这些所谓组成规律不能

还原为一些成分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而是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具有的

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全体。这些用以确立整体特性的组成规律从性

质上说就起着结构的作用。结构本身的流变就是结构的转换性，而结构

的自身调整性产生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它决定了一个结构本身

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

存该结构规律的成分。②危机治理的结构包含着危机治理相关要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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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管理学家费尧认为，危机治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
参见［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０页。



的有机联系，并需要确保要素得以在既有社会运行环境中发挥作用。为

此首先需要确立危机治理的基本要素（图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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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社会危机治理的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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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危机的成因分析中，我们可以确立危机治理的基本结构所包含的

几个分系统。首先是危机治理的基本要素系统。包括：（１）经济要素（经

济增长、福利分配、资源使用）；（２）政治要素（政府与社会、利益群体、制

度安排与政策选择、意识形态）；（３）文化要素（文化传统与社会习惯、道

德评价与价值变迁、交往方式的变迁）；（４）管理要素（管理技术、制度运

行）。其次是危机治理的动力系统包括宏观动力（外国政府与非政府组

织、社会各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微观动力（危机受害者、参与者、旁观者，
危机事件的发生频率）两方面。第三，由于现代危机治理中媒体正在成为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提取危机治理的信息传播过程（信息获

取、信息梳理、信息传播）加以分析，以确定媒体对危机及其治理的实际作

用（舆论引导、心理救治、秩序维护和危机预警，此外包括对公共行政的监

督）。上述要素共同构成了危机治理物质结构、精神结构和技术结构。这

几个结构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危机治理的综合系统。
从图２．１的要素分析中，我们可以抽取危机治理主体性结构的基本

要素：（１）不同性质、规模的危机情境下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基于特定利

益和价值要求形成的人们的集团；（２）危机治理过程中控制事态、化解危

机，表征利益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与政策；（３）拥有最为强大的社

会控制能力与资源动员能力的组织机构———国家，以及承载相应责任与

功能的社会力量。三者构成危机治理的一般结构：利益相关者———制

度———国家（政府）与社会。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危机治理的评价性要

素，实际上也是我们评价危机治理机制的基本标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是政府反应的准确性与即时性；其二是信息传播的对称性和及

时性；其三是技术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当性；其四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和有

序性。上述要素的综合运行构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危机治理的基本

范式。
人们熟悉的俄罗斯方块游戏，要求参与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形状各

异的方块叠加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啮合严密的完整体系。这些有着不同

形状的“方”块经过科学组合，得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严丝合缝的整体，它说

明，对于要素的合理安排，可以使得整体的管理达到最优。
根据权变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不妨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

适应性、有机性的整体。在这个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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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之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制约着社会运行的基本目标。
由此，危机治理的结构必须是开放的、具有很强适应性的可调节的多元体

系，它能够适应各种非程序化的事件，对这些非程序化的事件实施有效制

约，并通过系统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和网络式、低规范化的关联克服产生

冲突的要素，寻求尽可能满意的结果，实现对危机的规避。

　　二、社会危机治理的主体分析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社

会危机应急机制实际上直接反映了日常治理中提取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矛

盾。而这种矛盾是由危机治理中的利益主体先验地确定了的。因而对于

危机治理主体及其基本利益诉求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利益相关者确立了危机治理主体的内在联系

利益相关者②一词是用以表示与一个组织的决策有着利害或者利益

关系的人。其实质是指那些可能受到一个组织的行动的很大影响的人，
或者说承担着决策所带来风险的人，他们与这一决策有着利害关系。③罗

伯特·希斯将危机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顾客、客户或者消费者、用

户、企业成员、投资者、债权人和债务人、供应商、服务机构、政府组织、邻

近的相关组织，以及媒体代表和施压集团成员。④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常常在

资本市场上扮演投机者的角色，他们只关心市场上价格差所造成的套利

机会。亚当·斯密著名的面包师和屠夫是为其自身利益而非为了行善

（即提供我们的晚餐）的评论尽管有过激之处，⑤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例

如，投资者对组织的关注更多的是基于对自身资本回报的关注。真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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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８２页。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于１９３７年提出了 “企业契约理论”，将企业的性质概括为“是生产

要素的交易，确切地说是劳动与资本的长期的权威性的契约关系”。倘若博弈的结果是没

有哪一方占绝对优势，那么产权各方只能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企业的各

项重大决策和活动也只能从产权各方的共同利益出发，为各方的共同利益服务。据此在９０
年代的企业管理中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日本和欧洲大陆，公司被认为是具有独立人格、品性和抱负的机构。它存在的目标是为

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用户、旁观者、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

机构、供货人、债权人和零售商。
［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４页。
有的学者指出，我们经常放心地打交道的面包师或屠夫并不是在店铺上写着忠于股东的利

益的那种人，而是像其他商人一样，是以他的面包或他的肉为骄傲的人。



心企业经营与发展的，是那些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因此，企业的发展除了

关注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外，必须重视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和员工

的支持。物质资本所有者也只有寻求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才可能创

造更大的价值。而在企业经营中，只有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

和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价值增值。利益相关者的基本理

论表明：（１）企业组织是一张利益相关者缔结的契约网络。（２）契约网

络中的各契约人享有平等的拥有企业组织的所有权。（３）这种共同治理

结构可以使企业达到长期稳定发展的目的。①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了组

织发展的重要思想，股东至上并非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基于这一理论，组

织不但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还需要给其他行为参与者相应的利益

维护和暗示，如在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不会辞退员工等等。这样一种

事实存在的关系合意，形成了人们行动过程中的基本契约。利益相关者

的存在，使得共同治理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而共同治理过程也成为人们实

现利益，维护秩序的基本范式。

由于组织对利益相关者存在一种受托型的责任，利益相关者有很多

利益受到组织行为的影响，因此，组织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否则就存在对契约的破坏和规范的违背。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

这样一种危机治理内涵：（１）有关的组织和政治共同体应该确证利益相

关者的核心价值，并使其尽可能契合不同组织和个人的价值标准。这个

核心价值是用以实现治理目标并指导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的，它会随着社

会变迁而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或社会组织在其职能范围内对利益相

关者承担义务。（２）政府或者社会组织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提供利益

相关者参与其中表达其态度、愿望和需要的空间。但是在危急状态下，政

府和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作出临时性回应。
（３）所有对利益相关者有影响的决策必须与社会既定的基本价值规范相

一致。（４）危机治理中的决策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的时候，

以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涉及的利益规范具有优先地位。这是

危机治理决策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否则决策将难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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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瑞龙、魏梦：《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与公司股利政策》，《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第

９页。



　　（二）危机治理中受害者、反应者（卷入者）、旁观者

危机中的社会群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受害者，直接或间接遭受

危机影响的群体；反应者，包括那些身处危机现场但未曾接受过专门训练

的旁观者和受害者，他们往往能够在训练有素的应对者的帮助下提供志

愿帮助；旁观者，罗伯特·希斯将旁观者分成两类：一类确实身处事发现

场，是真正的旁观者；另一类能够看到事发情况，是虚拟的旁观者，他们实

际看到的可能只是危机中被歪曲的一面，但他们都确信自己是事件的目

击者。①旁观者人数的多寡以及他们对于舆论产生的影响通常会左右人

们对于政策的判断。社会组织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通常将公众分

为非公众、潜在公众、知晓公众和行动公众。根据公众与事件的关系密切

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传播不同重点的信息内容。这种

传播的技术设定可以带来不同的危机情境，形成参与强度的差别，使得危

机参与呈现由核心层向外的参与泛化与弱化的特征。关于旁观者，在政

治学的大量论述中，都将其作为独立的其价值形态对政策施行有着重要

影响的群体。卢梭从最原始的秉性出发，指出旁观的动物对受害的动物

所起的共鸣越深，怜悯心就越强烈。而使人敛翼自保、远离一切对他有害

东西的人的理性，却在整个社会的危险发生的时候荡然无踪。所以卢梭

这样讽刺那些理性哲学家们眼中的社会：当骚乱发生时，或当街头发生

争吵时，贱民们蜂拥而至，谨慎的人们则匆匆走避；把厮打着的人劝开，阻

止上流人互相伤害的正是群氓，正是市井妇女。②卢梭界定的人类不平等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

智慧或者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二是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

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③利益相关者确定了危机治理中利益集团存在的

基础。利益集团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国家组织之外寻求个人利益的保护

要求。
对处于危机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人们基于利益的驱动安排着自身的

社会角色。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失序，制度运行遭致阻碍，从而出

现管理漏洞。因此会出现一些人利用危机牟取私利的现象，比如１９９８年

１２１第二节　社会危机治理的要素与功能

①
②
③

［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１７页。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０２页。
同上，第７０页。



洪涝灾害中，有少数干部将部分捐赠物资据为己有，在“非典”期间，有些

不法商贩哄抬物价，甚至会出现一些群体蓄意加剧危机以牟取暴利的现

象。比如在１８０１年的英国粮食危机期间，城市管理者与地主和农场主共

同密谋以抬高粮价。①我们对于危机情境的界定揭示了危机中不同群体

的利益关联。我们知道，暴乱和严重的战争的直接利益，对危机中的主客

体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战争威胁也就是特定的危机情境下，不同

的主体却能够出现或者遭遇重大损失，或者得到可观的利益的差别。因

此，决策的过程和处置的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影响危机态势的因素。因

此，对于危机中利益主体的界定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谋取者的界定，往往

成为危机治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这些牟利群体的存在扩散了社会

危机，但是危机中的公众并不把危机归因于这些以垄断方式囤积居奇或

者趁火打劫的人，而是将其归因于政府公务人员的打击不力和管理不善，
还有可能存在的公务人员的贪婪和掠夺。汤普森在分析英国１８０１年粮

食危机的时候，考察了饥荒时节由一种共同的意念乃至一种团体的道德

经济学派生的社会抗议模式后指出，骚动一再成为社会灾难，因此，即使

花很大的代价，人们都要避免它。这种代价会在暴涨的市场“经济”价格

与群众确定的传统的“道德”价格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可能通过搞家长制

的人的干预，可能通过农场主和商人谨慎的自我抑制，或者是通过慈善和

捐助用钱疏通部分群众来平衡解决。②因此，危机治理不但涉及制度和政

策问题，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协调问题。

　　（三）政府与社会：社会危机治理的二元主体

治理概念用于危机处置中，本身包含着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

的过程。前文我们关于危机治理价值观的变迁分析也表明，危机的特

点和危机治理的复杂性确立了社会在危机治理中的基本责任。这样的

逻辑框架下，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共治是危机治理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

性环节。
从分类学角度分析，危机治理的结构必须在以下方面体现治理结构

的多元化特征：首先，危机治理要素构成在横向上应该涵盖政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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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英］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

２１６—２３７页。
同上，第２４４页。



社群、个体公民，因而治理范式应该包括这两个基本的诉求：一是在治理

体系上包括了政府管理与协调的制度与机制，社会的约束与协调的制度

与机制，社群的自主治理的制度与机制，以及个人的自我管理与协调机

制。二是上述结构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均衡的

运行结构。这个体系构成机制运行的新的范式。这就意味着在治理中必

然涉及对政府与社会之间、公民之间、社群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行为关

系和利益关系。

危机的应对通常不是由单个的个体所能够完成的。当危机发生的时

候，我们需要把自己和他人组织起来以共同应对危机。这样一个需要群

体、组织乃至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以解决的问题，要求危机治理的主体要

能够把掌握的治理技巧推及日常管理和行动中去，以使主体能够从容应

对，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机遇。作为最为强大的社会组织，政府拥有对社会

实行干预的强大力量。危机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在危机状态下对强有力的

政府济护的迫切需要。危机治理毫无疑义应该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①

社会力量通过政府的凝聚和指引，实现着对危机的克服与规避。“政府

社会”共治结构的形成，在危机治理中有着以下基本特征：（１）政府利益、

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可以实现共同发展。（２）政府政策施行可以得到社

会的积极响应和有条件执行。（３）在治理中，政府与社会是一种伙伴关

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利益与价值一致原则。（４）面对危机，政府与

社会之间具有明显的良性互动功能。
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职能在于建构一个有效的危机治理系统，这也

是危机治理的基础性环节。政府通过机制运行，实现危机治理的规范管

理，降低危机造成的损失，这实际上构成了政府治理能力和绩效的重要内

容。有效的危机治理系统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组成。②硬件系统包括

危机治理的组织机构如决策中枢机构、咨询参谋机构、危机处置和执行机

构，以及管理危机所需要动员的物质资源；软件系统则是由各种处理危机

的方案、计划等组成。这一管理系统从职能上包括了国家安全、警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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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危机治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我国公众对此有着一致的认知，比如在抗击“非典”的过

程中，政府的有效应对使得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升到９５％以上。参见《检察日报》２００３年５
月２８日。
陈尧：《当代政府的危机管理》，《行政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防、医疗、卫生、交通、社会保障等方面。其中，危机治理决策中枢机构是

最核心的部分。当危机发生以后，最初作出反应的就是决策中枢机构，决

策中枢机构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作出反应的方式以及领导、
指挥危机治理工作的过程，是衡量一个国家危机治理的主要因素。如英

国早在１９０４年就建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美国１９４７年成立了“国家安

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 ＮＳＣ）”①，１９７９年又成立联邦

危机管理局（简称ＦＥＭＡ），其职责就是运用各种减缓、预防、回应和恢复

等手段管理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危机，在危机情况下它的权力甚至比总

统和国会还大；法国政府建立了由总统领导，由外交、内政、国防、财政等

部长组成的“最高国防委员会”；日本的内阁政府中设立有“国防会议”以

及“内阁综合安全保障委员会”；德国联邦政府内设置了“联邦安全委员

会”；澳大利亚国防部下设“自然灾害局”；以色列国防部下设“复兴局”；瑞

典商业部下设“经济防务厅”等。印度政府专门设有“危机管理小组”，其

职责是监视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协调救援行动，调拨救灾物资以及

协调恢复交通和电讯等事务，该小组平时由内政部秘书负责。韩国在金

大中政府时期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最高机关。②

一个完备的领导决策中枢组织系统、制度运行系统以及具有科学决策能

力的领导者，将有助于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作出符合治理需要的决

策，并使其以最优方式运行。
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

决策，取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发生的地点。”③对于危

机的确定和治理也一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

择有关。危机状态的另外一面就是制度上的失误。“这种失误通过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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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ＮＳＣ）是杜鲁门总统１９４７年根据美

国《国家安全法》创设的。其宗旨和任务是：“……就有关美国内、外交和军事政策向总统提

出建议，从而使各军种及其他政府部门更有效地进行合作，就与我们实际的和潜在的军事

力量有关的美国的目标、义务和风险作出评价，从而能够向总统推荐可行的选择，考虑涉及

与国家安全有关系政府部门共同关心的事务和决策，并向总统推荐可行的方案。”
参见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４页；李军：《韩国的危机管理机制》，《学习时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ｕｄ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ｃｎ／ｂｉｋｅ／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ｂｔｍｌ？ｉｄ＝５７８８。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９·１１”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７２页。



机构宣称某种危险可以被控制而得以合法化。”①对于一个社会和政府而

言，面对各种危机，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应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

治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治理能力。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各种危机，制定切实可行的危机治理战略、规划和

保障制度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助于明确危机治理的目标，指导行动，统一

调配资源，强化危机治理的能力。
政府对社会危机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公共

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

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的，政府很难

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

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因此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
并对危机的化解与规避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政府进行危机治理，
必须基于对危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控制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

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干

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在危机治理

过程中的能力缺失，这种缺失可以被视为政府失灵的表现。用“失灵”的

政府去干预“失序”的社会，则可能使危机进一步扩散。但在另一方面，社

会危机仅凭社会的力量无法消解，危机克服最终还需要政府的协调与控

制，这就要求政府不可能以“守夜人”的身份存在于社会秩序之后。此外，
社会危机治理不是一个市场化的治理过程，因为市场本身对于资源的配

置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的，而社会危机常常是由于权力主体或者市

场主体将利益作有利于自身的配给，致使利益丧失者运用非常规手段来

维护或者夺取其“本该拥有”（有时候可能也是不该拥有）的那部分利益。
这样的情况只能够由公义基础上的政府的强力介入才可能得以解决。因

此，有效的危机治理必然是在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在保证政

府对社会资源配置起优化与监督作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调

互补，从而实现社会自我管理和政府适时干预的最优组合。

　　三、社会危机治理的功能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多发的危机、变化着的治理价值观和多元利益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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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强化了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功能。

　　（一）危机治理过程形成的几种权力

基于对危机治理的要素与结构的分析，笔者归结出危机治理过程中

形成的几种基本权力。

１ 知识性权力　危机本身的多元成因和不确定性特征决定了危机

治理过程涵盖了对信息的获取与分析。现代社会立体信息获取系统使得

人们更易于获得信息，但是也使得信息发布和传播更加自由，从而使危机

治理主体对危机治理相关信息的获取更加复杂多样。同样，拥有危机治

理关键知识的个人、群体或者组织在危机治理中将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些

处于能够运用和控制当前信息、制订应对方案的个人和组织将拥有权威

分配资源的权力。“知识资本代表了在一个组织中的知识、知道如何做以

及技巧。”①因而知识资本被作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在社会资本运行中普

遍发挥着作用。计算机网络则由于所有有条件的人均可共享的知识而创

造出一个更加扁平和民主的参与主体。

２ 资源性权力　危机治理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
资金、技术设备、补给与赈恤、社会组织机构的参与等。这个过程所体现

的资源调集与配给能力的组织机构，将拥有对社会权威分配资源的权力。
而能够提供该项资源的组织或者个人，也因此获得了危机治理中的重要

权力，这种权力与危机的性质和所提供资源的性质有关。如在“非典”爆

发初期，由于人们对“非典”的成因不清楚，对防范“非典”途径也不是很明

了。一时间，关于板蓝根和醋能够防治“非典”的流言，使得板蓝根和白米

醋在广东身价暴涨，一瓶食用米醋的售价可高达５０元。政府出面澄清流

言和平抑物价后，此类物品的价格迅速回落，但是消毒液、口罩及相关物

品的产销却一直走旺。

３ 决策性权力　社会危机中的决策主体包括了政府和社会，不同主

体依据各自的判断采取规避危机或者减少危机损失的策略。但是对危机

的治理通常由权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作出。相关部门因为它们可以提出

或者制定政策来影响危机治理的绩效而获得了相应的权力。这种权力在

危机状态下不仅仅为政府专有，还包括了社会组织乃至公民群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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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的国民通过全民表决的方式拒绝了美国要求土耳

其政府利用其领土建构进攻战线的要求，从而也拒绝了美国作为交换的

经济援助。在“非典”期间，河北的一些村落为了阻断“非典”的蔓延，村民

集体出动，将公路挖开以阻止北京出来的人进入河北。当然，这种权力也

包括了一些冲突主体制造社会危机的决策性权力。

４ 网络性权力　我们知道，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使得危机情境的消

除和危机的规避与化解，不能仅仅依赖信息获取、资源调集与配给、治理

主体的决策，同时还要拥有合作解决危机的能力。这种合作包括了政府

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

的合作以及国际间的合作，也包括了作为社会资本的道德、信任的网络体

系。从治理的层面看，危机的发生本身就带有鲜明的价值冲突的色彩，网

络性权力的存在表明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协调，组织系统内外的

关联，信息渠道的畅通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上述结构性权力的存在，我

们可以在逻辑上揭示出危机治理的基本功能及其对社会治理本身的影响

和作用。

　　（二）危机情境与危机治理功能界定

作为一种常性现象，危机的发生具有相应的不可抗性。由此，我们在

预设危机治理的制度时，必须采用一种形式，使得危机的预警机制能够得

以持续敏感地保持发动状态。在此笔者使用波德模式对危机的制度设定

和政策安排做情境预设。所谓波德模式，指的是荷兰填海造陆的海埔新

生地。在新生地上，风车必须２４小时不停地抽水，一旦停下来，大家就有

灭顶的危险。该模式意指每个人都强调实际、合作、制定计划、努力工作。
波德模式指出了危机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常在的危机意识和危机治

理理念，也就是说，在特定涵义上，危机治理是不能够试错的。对于危机

的把握是难以用精确的语言加以规范，只能够通过危机所触发的社会安

全模式来实现对危机的屏蔽与控制功能。由此危机治理更加强调核心理

念和完善的运行机制，确保克服危机的一整套系统的有序运行。其间包

括了治理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以及信息的输入输出系统，以及社会资本运

营。危机治理理念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开放、稳定、协调发

展的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２）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

力和凝聚力；（３）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和相应的理论指导；（４）对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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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的战略谋划和技术使用；（５）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

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６）教育水平高、有强烈危机意识的

公民，明确自身的角色和责任。
危机治理中功能发挥，即指政府与社会参与社会危机治理的活动与

行为，是政府部门和一些介于政府与企业组织之间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对

社会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以实现危机的治理。危机治理中的

社会主体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美国学者理查德·库

珀把政府的职责和功能从一般意义上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维护国家主

权、建立法律基础与法律秩序的守夜人的职责与功能；二是社会保障的职

责与功能；三是调整生产结构的职责与功能；四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职责与

功能。①但是危机治理的过程需要政府改变既有的单向度的行为方式，确

立与社会协调的综合功能。

　　（三）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功能

危机治理要素与结构所体现的权力影响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的生态模

式，并决定着危机治理过程中的政策选择。②危机治理权力的生成内在地

制约着社会危机的发生发展。

１ 预警与防范　将危机预防作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职能，无疑是化解

危机既简便又真正成本低廉的办法。要预防危机，首先要将所有可能会

对政府与社会造成麻烦的事件一一列举出来，考虑其可能的后果，并且估

计预防所需的花费。而后安排应对计划。危机治理需要政府通过对技能

的运用，来提高政府和社会防范危机的能力，并努力引起政府和社会对潜

在危机的重视。德斯蒙德·芬内尔在主持对１９８７年伦敦皇家十字勋地

铁站火灾调查时指出，一个组织对危机情境反应迟钝、敷衍了事的做法，
反映了它轻视非常态事件的组织文化。我们对于一系列危机的探究可以

发现，危机是由一系列细小事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政府无法预知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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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必然无法迅速实现政策施行从正常状态转向紧急状态。

当前危机治理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对危机的被动应对转为积极的预

警。所谓危机预警，包括对危机的确认、对危机的分析与评估，以及对危

机的监控等一系列活动。实行危机预警的目的在于防范危机。预警的前

提是政府在日常的管理中，建构一整套运行顺畅的信息获取系统。通过

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协调危机治理的行动。及时收集、

传递和共享信息，纾缓危机，降低危机的损害。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灾

难和危机，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协调危

机应对各方的行动。因此，有效地监测、收集、梳理和传递危机爆发前的

异常信息是危机预警的重点，囿于认知的缺陷和手段的不足，很多时候人

们对于危机前期的信息表征缺乏判断。危机中的信息获取失误通常是由

以下传播特征造成的：一是信息本身的微弱和不确定，不同危机的信息

显示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常常夹伴着大量信息噪音。二是人们易于忽视

那些显而易见的信息，尽管其内容非常重要。三是个人或组织有时会故

意妨碍对这些异常信息的监测，或变更信息的传递渠道和传递过程。四

是缺乏足够的力量对信息加以监视、记录、确认、分析和传递。五是孤立

地监测相关信息，缺乏信息交互的综合分析，从而使得单个的强烈信息依

然难以形成对整体局势的判断，导致人们无法测定存在的问题。六是大

量信息被获取之后，却没有办法使这些信息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这一点

在美国“９·１１”委员会调查中也一再被提及，２００１年８月，美国联邦调查

局和中情局的信息监测系统已经是警报连连，但是中情局始终没有将米

德哈、哈兹米和穆萨维的情况和恐怖分子即将发动袭击的威胁报告联系

起来。①

危机治理的预警机制要求解决常态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危机潜在与

爆发状态时的控制与化解机制的平衡。我们知道，危机治理要成为现代

社会的常态思维，但是小危机频发并不意味着全面危机正在形成或者即

将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将社会治理置于危机状态下的政策选择

和政策实施都是代价高昂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这就要求构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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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机制运行的预警机制，确定危机发生的关节点和安全阀域。只有确

切的信息显示社会正在面临危机或者突发危机的时候，才能够启动危机

应急预案。①并且要能够保证常态下这两个机制之间的平衡运行，在危机

发生的时候却能够实现这两个机制之间的无障碍切换。艾莉诺·奥斯特

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提出需要这样一种常态的冲突解决机

制，“虽然冲突解决机制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占用者就能够维护制度的延

续，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就很难设想任何一个复杂的规则体系能够

维持下去”。同时她指出：“大多数成功案例中的制度安排都是公共体制

与私人体制的多方面的结合。”②实际上，在危机预警中，如果没有社会纠

偏机制或者相应的惩戒机制，潜在的危机都可能被放任而在社会层面上

泛滥开来。因而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的安排上要形成一套完整的危机

防范与规避以及危机处置的网络体系，这个体系要能够包含危机治理各

个环节顺畅运行的基本条件，包括相应的责任厘清和技术落实，以及社会

补偿机制。
卢梭指出，“一只机警而忠心的看家犬只有在盗匪来临的时候才紧急

叫喊起来，于是全家的人便都惊醒并作戒备。但是人们厌恶那些不断扰

乱公共安宁、好吠叫的狗，他们的接连不断而不适时的警报，会使人们在

必要的时候，反而不再听信了”。③对于危机的预警，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

义。其一，通过社会变化着的信息捕捉到危机的可能。任何社会危机的

发生，都有着显在和潜在的讯息。正如汤普森所言：“饥饿使用它自己的

先遣队。已经经历过饥饿的人不仅能从天空，而且还能从田野看到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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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经历了２００３年的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后，２００４年底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指出，北京是一个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城市，主要突发公共事件

可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１３分类３４种。《预案》
将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四类，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

重大（Ⅰ级）四个级别。与之相对应，据突发公共事件即将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

迫性等因素，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重（Ⅲ级）、严重（Ⅱ级）、特别严重（Ⅰ级）四个

预警级别，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来加以表示。《预案》规定，各种颜色预警信

息发布后，市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各突发公共事件专项指挥部、各区县和相关委办局应立即

做出响应，进入相应的应急工作状态。除了政府之外，专家顾问组将成为应对突发公共事

件的重要人员，他们将负责向政府提供科学而有效的决策咨询方案。同时《预案》对报警处

置及新闻报道工作、信息发布工作都作了详细规定。
［美］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第１５９、１６２页。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７页。



报告饥荒的到来。每一年，人们在炎热的夏季月份里，一个星期又一个星

期地以日益增长的焦虑仔细察看着饥饿的预兆。”①其二，确证危机的可

能性，及时提出警报。这点对于各国的政府危机预警系统来说都十分

重要却又极其艰难。人们可以感知制度执行或者政府管理的某个环节

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很难说清楚什么时候会发生危机，或者潜在的危机

何时爆发并产生多大的破坏。如果无法作出科学判断，危机预警的效

果便不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狼来了”不但增加了危机防范的成本，也

容易形成社会麻木心理。其三是启动应急预案，实施危机规避。例如

在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印度尼西亚发生的８．５级地震中，东南亚临海国

家均发出了海啸紧急警报，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包括泰国在内

的许多国家的海滨居民紧急撤离。尽管此次没有造成大的海啸，但是

政府的这一预案实施还是得到了居民的欢迎，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因此

进一步增强。

２ 控制与协调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曾经说过，

今后的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治理。危机治理需要协

调组织机构、决策机构、沟通机构、控制机构等诸机构的功能，并实现社会

群体的参与和组织。这几个方面的要素和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

一个有机整体。危机治理整体功能的优化取决于危机治理机构的协调和

创新能力，并表现为对事态的有效控制。它包括：（１）明确的目标导向，

严格的制度规范。（２）清晰的机构层次和职能边界，合理的分工与协作，

恰当的管理幅度。（３）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包括决策中枢机构、技术

与执行机构、物质保障机构、危机区域、危机受害者、危机治理参与者各个

方面信息传递畅通、交互便捷和有效运用等等。（４）机构运转动力，包括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动力，来源于物资因素、政治因素、人的价值观念和道

德、公共舆论压力等。（５）监督机制，包括对危机中战略执行过程和结果

的反馈、修正、监督等。

危机治理过程的控制机制包括刚性控制（政权控制、法律控制、政策

控制等）和柔性控制（习俗控制、道德控制、舆论控制等）：（１）政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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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对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实现对局势的控制。（２）法律

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法律安排，对参与行为做合法与非法的

界定，并形成具体的制约条文，以确保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但是危机行

为本身就可能是对法律法归的藐视与冲击。因此，法律控制的第二层含

义就是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对正在生成或者已经爆发的危机依法进行干

预。（３）政策控制。较之于法律控制，政策控制更加宏观，政府可以通过

灵活的政策调控，实现危机中各方面的协调，并实现控制过程的制度化。
但是政府制定与施行的政策也往往因为本身的易变性而容易失去对危机

的节制功能。（４）习俗控制。尽管危机本身就存在现有价值与习俗的冲

突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存在，习俗对人们的行为影响依然十分

巨大。特别是在整合社会、协调利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习俗所

凝结的价值观可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对危机的控制。（５）道德控

制。密尔指出：“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个仅有利益的人是同等的社会

力量。”①作为柔性管理方法，道德和习俗一样对社会群体的行为以及认

知产生重要的影响。道德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本身可以积淀成为

价值习惯，并形成社会舆论，制约着人们在合德性缺失的情况下对于社会

秩序放肆的破坏。（６）舆论控制。舆论对危机的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我们对于舆论的分析可知，舆论既可以遏制危机，也可以对危机的扩

张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通常情况下，舆论具有即时性和可变性，危

机治理主体是可以通过对舆论的积极引导弱化或者缓和利益或者价值的

冲突，并控制危机。
关于危机的控制功能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控制本身包含着对危机

中冲突各方的协调过程。单纯的刚性控制在危机尖锐化的过程中容易导

致控制失灵，因而在危机治理中，更加灵活的危机应对将有助于消除危机

产生的要素，这个过程突出地表现为协调过程。协调过程也包括了刚性

协调和柔性协调，涉及对原则和利益的合理调整。由于社会危机往往是

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利益或者价值的不一致产生的，协调的过

程在于提供危机中不同主体的回旋空间。社会危机治理中的协调过程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利益协调。危机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联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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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往往造成危机应对的尖锐化，利益协调的基本原则在于规避合法利

益的被侵害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共享问题。（２）沟通协调。沟通的目的在

于实现危机各方的信息均衡，增进彼此的了解，消除误解和隔阂，营造危

机处置的适宜环境。（３）妥协协调。如果我们把危机中的对立双方视为

一对博弈主体，零和博弈在危机中通常是不存在的，当任何一方都不愿意

支付过多的利益损害的时候，妥协过程往往是避免双输局面的次优选择。

协调的基础就在于危机冲突各方都清楚自己行为的实际目的和可能实现

的利益或者价值诉求。由此危机中的受害者、卷入者和旁观者都存在自

己可预期的利益底线和顶点。而妥协的协调过程在于寻求各方均能够接

纳的利益均衡点。这一点在各国的危机中被广泛使用。（４）社会解释。

当现实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无法实现危机参与主体的诉求时，合理而

有效的社会解释就显得极其重要。社会解释的过程和沟通的过程一样，

旨在提供人们可信的基本信息。从危机的成因我们可以知道，有些匮乏

型的危机发生并非不可避免，而在于资源（物质、制度等方面）配给上的偏

差，而此时危机控制主体与危机现实相左的社会解释往往会导致危机的

急剧扩散。因此，提供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就成为获得认可和支持的

重要途径。

此外，市场作为社会劳动系统中的控制机制，对危机治理同样具有重

要的作用。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市场除了具有控制论意义上的社会控

制功能外，它把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加以制度化，
“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具有一种无名的力量”。①

３ 济护与保障　济护与保障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功能，在危机状态

下具有更为鲜明的抚慰效果，强大救助能力的政府和社会能够在确保生

命价值的同时，纾解危机造成的恐慌或者愤怒，提供危机中的群体以安

全感。

危机治理的济护与保障功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以下三种即时性和延

续性相关联的功能：其一是基于人们生命价值济护的微观功能。无论是

何种类型的危机，除了国家利益受损外，必定有平民的利益遭致损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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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相关力量的及时到位和积极救助对于挽救生

命、降低损失、防止恐慌蔓延具有重要作用。危机治理的意义就在于面临

突发公共危机的时候，社会力量能够和政府协调一致，以维护公众生命安

全为第一原则，对危机中的受害者和卷入者实施救治与济护，提供有力的

物质和精神保障。其二是基于人们生存与发展权利保障的中观功能，市

场竞争遵循“弱肉强食”的淘汰机制，但是社会治理却需要为处于弱势的

群体和个人提供济护与保障。这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校正市场初次

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人们对于社会事务的积极关注，必须有一

个最低限度的物质水平。美国学者科恩指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

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

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

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显然，贫困中的群众，是难以获知参加公共事

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进行有效率的组织，并接触

他们的代表的。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需要根据国情建立起相应

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危机治理所需的一项长效机制。其三是基于

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宏观功能，这也是有效治理的基础。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制度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对政府提出的职责要求，这

在我国的社会价值框架内，也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的重要特

点。而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证了这一点：所有制调整未必是引发社会危机

的原因，恰恰是分配过程导致了频发的社会危机。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

人口庞大和经济相对落后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客观的

历史缺陷，制度运行的基础较为贫乏，而社会协调发展无疑是避免危机的

重要安排。这就要求政府对社会既有问题和潜在问题采取积极的行动，
通过调查及时获悉社会发展可能给公众带来的新问题。并制订相应的对

策，消除环境变化对政府与社会构成的显在与潜在影响，促成政府治理和

公共政策的施行，使政府和社会在未来的机遇、威胁和竞争中增强自身的

适应能力。对这些机遇或威胁的界定本身就是危机治理的核心内容，政

府和社会越早认识到存在的威胁或机遇，越早采取适当的行动，就越有可

能控制和避免危机。
这里需要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不良社会习惯对制度

安排的破坏。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传统的思维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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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对于制度的侵蚀与扭转，并使得制度的效能发生逆转。例如，在北

京、上海以至于全国的许多地方，基于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失业人员

的生活保障，政府职能部门都会出台相应政策提供济护，如下岗人员优先

提供就业岗位，创业免收部分税收。这些济护手段的出台，本身就是对社

会资源所作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配置。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

些济护手段反倒维护了另外一种社会不公。如在城市里设置的报亭，
许多是提供给下岗失业工人用以维护家庭生活需要的，但是在实践过

程中，人们发现，一些人通过这些政策获得报亭后，再转手租给农民工

或其他人员经营，个人从中渔利。再者，城市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给再就

业工程的经营项目是可以免征多种税收的，比如餐饮服务业，其利润因

此十分可观。而实际上提供给这些人员的项目，也多被一些人转租出

去，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奇特的景观：“低收入”食利阶层。只

不过他们享有的不是自身财富所带来的收益，而是由国家政策提供或

者创造的这部分收益，与诚实劳动无关，与他们拥有的城市居民身份有

关。而在城市里面真正需要济护的其他人员，却因此游走在制度提供

的福利空间之外。

第三节　危机治理范式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传统的危机管理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思路在各国的危机治理中很

少得到充分体现，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克服危机就是人本关怀过程。所谓

危机治理的人本理念，实质是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自由与权力需要的制

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即危机治理的全过程，都要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尊

重和维护。这样一种治理理念要求我们克服那种对人不对事或者对事不

对人的单纯的危机管理模式，使得危机治理既能够实现对事态的控制与

问题的解决，也能够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维护。

　　一、危机治理过程涵盖着对社会心理的疏导功能

在第一章我们分析了流言与谣言传播形成的危机心理。在危机应对

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施行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政府为控制事态而设

置的各种管理条令，其间也涉及防止恐慌心理扩散的预应措施。但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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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理过程中人本思想的相对淡漠，导致政府和社会常常会采取过度的

强制措施，对他人的行为不加节制地予以限制。甚至在一些国家，政府通

过保持一定程度的社会紧张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这种状况在紧

急状态下可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但是在常态社会里，这种以管理为基本手

段的危机应对，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漠视，长期持续下去，将导致社会

成员安全感的丧失。
对危机的治理同时是一个对参与者的心理引导和价值引导的过

程。无论是危机中的参与者还是危机治理中的参与者，只有政策的实

施符合了他们基本的需要，政策施行和制度运行才具有现实意义上的

绩效。危机及其治理过程中的参与者的行为都受动机的驱动。动机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是直接推动个体或者群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部动

力。人的动机在其本质意义上是社会性的，因而动机也被称为社会动

机。从动机的定义看，动机具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活动性，即个人怀

有某种动机之后，能对其行为产生推动作用；二是选择性，个体或者群

体在动机的推动下，其行为总是指向某一目的而忽视其他方面，具有强

烈的指向性，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因而当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

的方向性不符合社会要求，则动机越强烈，对社会的消极意义也越大。
需要激发动机，动机推动行为，而后引起新的需要，激发新的动机，最后

又推动新的行为（如图２．２）。

利益或价

值受损

恐慌、不满或
→

焦虑状态
→ →动机激发 采取行为

↓


获取利益
需要满足

←
价值实现

←新的需要

↓


动机
合成动

→
机倾向

寻求行为
→

实施条件
→ 付诸行动

图２．２　危机治理的行为动因分析

以上分析包括了既有需要的实现过程和新的需要的满足过程。这里

面包含着危机治理的实际功能，一方面社会危机治理必须提供人们合理

或者基本需要满足的制度与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危机治理还必须满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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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节制人们被激发出来的新的需要。而后一种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往往容

易抵消前一次需要实现带来的满足感。所以在实践中，危机治理通常预

设人们的目的是难以完全实现的，危机治理过程需要对这种社会心理予

以适度干预，以避免难以实现的目标造成个体或者群体的被压迫感。在

实践中，一些管理者往往对这样的价值引导过程产生厌烦，容易认为是参

与者试图通过行为强制迫使管理者让步，从而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来压

制其需要，实际上这个过程恰恰是造成新的危机的过程。正如在拆迁问

题上，住户与拆迁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在难以达成均衡的时候，管理者的耐

心也同时遭遇极度的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行为不时发生。
而实际上，管理者无疑是明白利益协调过程对拆迁安置具有的极端重要

性，但是往往是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和技术运用上的无效性导致双方均失

去耐心。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拆迁地区悬挂着类似的横幅：“早动迁早

受益，晚动迁不受益。”这种话语固然有其对拆迁居民利益诱导的实际效

果，但是这种诱导因为带有鲜明的非政策倾向乃至政策强制而失去人文

关切，反而容易激起部分居民的不满，从而使得管理者面对所谓“钉子户”
除了暴力强制，几乎无法实现拆迁目的。如果在安置地缺乏应有的基础

保障，这种强制造成的心理伤害就会潜伏下来，并容易在适当的时候被引

爆。相反，对安置地居民充满人文关怀的利益维护则可能使他们较快融

入新的社会体系中，从而化解拆迁带来的被剥夺感。
要理解潜伏下来的危机，这里需要借助另外一个心理学概念：意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苏联心理学院士彼得罗夫斯基（Ｐｅｔａｒｏｖａｋｉ）在１９７６年界定

的动机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兴趣、信念、意图、理想。同时他指出还有

一种未被意识到的动机———意向。彼得罗夫斯基认为，意向是一种活动

的动机，是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需要。一个人具有模糊不清的意向时，思想

上并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东西在吸引、鼓舞自己，模糊不清的意向预示着未

来的意图。彼得罗夫斯基进一步证明，意向不是天生的和经常起作用的

生物决定的行为因素，意向是形成人们行为动机的一个低级阶段，是在社

会制约的影响下，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①这个关于社会潜在心理的

意向的证实，提供了我们考量社会潜在危机的一个路径，即社会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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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和失序，通常与我们的制约机制失灵或者规则强制的不适宜有关，
而规范的被破坏恰恰说明一种新的思潮或者行为正在发生。这个时

候，群体和组织都不可能预见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可以感知将要发

生一些事情，而危机的预警机制正是要建构在对这些原始状态的失序

和振荡的把握上。这种把握对于个体和群体而言，就是社会认知的过

程，是指个人或者特定组织对于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向作

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这个判断过程源于人们先验的用来认识和解

释世界的图式（ｓｃｈｅｍａ），人们通过基本图式来感知、推理相关信息并

实施行为应对。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政策认知过程有着以 下 逻 辑

（图２．３）。

图２．３　人们对于危机治理制度安排和政策施行的认知图式

上述人们对于危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制度安排和

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取决于与这种认知逻辑的契合程度或者改造程度。而

事实上，寻求对认知路径的改造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并且在危机化解

后，人们还是习惯于按照旧有的习惯来看待政府的治理措施。因此紧急

状态下的有效的做法可能还在于依循人们的既有思维施行政策。这个合

理契合人们心理过程的治理凸显危机治理的人本理念。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对于危机表述的不同，人们的认知过程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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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①通常情况下，当给以积极的框架（ｆｒａｍｅ）时，人们可能避免冒险，
倾向于有把握的选择，而给以否定的框架时，人们更可能冒险。例如

１９８８年有一组关于癌症治疗的实验（Ｌｅｖｉｎ，Ｓｃｈｎｉｔｔｊｅｒ＆Ｔｈｅｅ）是告诉

一组被试者成功率为５０％，告诉另外一组被试者失败率为５０％。结果这

两个不同的框架导致了不同的评价。被告知有５０％成功率的这组疗法

获得了更加有效的评价。同样，在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危机中，“非典型肺

炎”（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ｓ）和“不明原因肺炎”这两种不同的名称，在社会

上引发的恐慌无疑是不一样的。３月１５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首先在

广东发现的疾病改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ＳＡＲＳ）。这样的称呼

也许更加符合人们对于危机的认知标准，因为“严重”具有直接的危机心

理暗示作用，而不明原因则更加接近制造恐慌的倾向。
此外，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把积极事件归因于“小价值”，把消极事件

归因于“大代价”。②由于人们对于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理解上的不同，导

致人们对消极性事件趋于冒险，而对积极性事件则避免冒险。因而在危

机状态下，对治理措施的安排有时候需要考虑对公众参与行为的激发和

遏制过程。对公众心理的正确疏导，可以提高危机治理的绩效。而将危

机视为常性概念，认可危机对治理成长的作用，可以避免危机给治理主体

带来的压力。

　　二、以人为本———危机治理的现代理念

现在人们有个共识，治理的过程是个制度安排的过程，制度制定得越

周详，越能够有效克服危机。为此，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法规的制定与颁

布，致力于所谓信息公开的通报。仅以法国为例，“现行生效的法律有

８０００多个，法令有８００００个左右，３０年来通过的新法律数量每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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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一种感冒正在流行，医学家已经研制出两种疫苗来战胜它，囿于经济限制，只有一种

疫苗能够广泛用于接种，医学家提出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境所提供的条件如下：如果用疫

苗Ａ，２００人将获救。如果用疫苗Ｂ，有三分之一共６００人可能获救，三分之二共１２００人可

能无法获救。问被试者：你若负责大众接种，该选择哪种疫苗，结果许多受试者选择了疫苗

Ａ（Ｔｖｅｒｓｋｙ＆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８１年）。第二种情境所提供的条件如下：如果用疫苗Ｃ，４００
人会死亡；如果用疫苗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无人死亡，三分之二共６００人可能死亡。问

被试者该选择哪种疫苗。结果大多数被试者选择了疫苗Ｄ。
１９７９年坎尼蒙和托维斯基（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Ｔｖｅｒｓｋｙ）用期望理论（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加以解释。
该理论认为，获得一个积极的事件（如收到５美元）和具有同样重要的消极事件（如丢失５美

元）是不同的。得到５美元在心理上是小报酬，失去５美元在心理上是大损失。参见时蓉

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６６页。



３５％，法令数量每年增长２０％”，每年由中央政府发布的通报数量“肯定

超过１０万件”。①在这样一种规则泛滥的社会里面，技术对于规则的支撑

使得规则更加具体和具有绝对性。而这样一种精细且复杂的规则势必加

剧行政运行的复杂化。因而人们很难从实际的规则中有效获取简洁的济

护。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我们对于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平衡的认识偏差有

关，也与政府对赋予职能部门的责任的控制模式有关。当我们追溯到规

则产生的本源时，我们才发现，规则因人类而产生，而非人类因规则而产

生，对于人本的支撑才是规则得以科学运行的前提，技术只有服务于人们

的现实需要，它对于规则运行的节制与支持才是有效的。我们在前文述

及的人们对于制度或者政策的认同是受到人们的文化背景和习惯左右

的。具有普适价值的习俗有助于整合利益，维护秩序，但是习惯一旦与新

的制度安排不兼容或者相冲突，将进一步增加危机治理过程的复杂性。

　　（一）自由与权利：危机的克服力量还是催生力量

谈到人本，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个体的自由与责任问题，想到社会对个

人自由权利的保障问题，同时想到知情权问题和个人实际利益的获得与

保障程度问题。危机治理的人本理念的确无法绕开这样一些基本命题。

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应符合两个正义原则：一是

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

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

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

开放。只是在一个资源配给一度出现偏差的社会里，人们存在着一种对

于权力主体的怨恨情绪。这种不加引导的情绪积淀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

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从而易于出现一些极端行为，②严重时会导致群体

性公共危机。

美好的自由与权利理念在缺乏公民社会基础的现实中遭遇冷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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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

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页。
据《民主与法制》２００４年２月号（下）报道，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

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

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
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两个领导的亲戚。崔

殿军将全部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殒命的惨剧。



讽：你有认同政府管制我的制度安排的自由，我有不认同你的认同的自

由。你有选择维护制度的自由与权利，我有选择改革制度的自由与权利。

利益尖锐冲突的群体在这个问题上却能够发出同样的声音：自由与权

利，多少暴力假汝之名！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人民网就广州有人提出在繁华路段和交通要道

设立“无丐区”进行了网上调查，共有２６８６５人参与了调查。其中表示同

意，认为有利于维护城市形象和正常生活的占３０％，认为有歧视之嫌，侵

犯了乞丐的权利的占２８％，认为想法可以理解，但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占４０％。①同样，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人民网就北京有人建议立法禁止地

铁行乞、卖艺进行了网上调查，共有４１７４３人参与了调查。其中认为合

理的局部限制，符合公众利益的占３４．０６％，认为行乞者的权利不能忽视

的占４４．２３％，认为应设法解决行乞者的民生问题的占２１．７％。②以上两

组数据具有很强的表征意义。因为尽管网络调查的信度相对较低，但是

能够上网的人多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群体，并且参与的是此类社会问

题的调查。这两道调查题目均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５日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

制度之后出来的。但是仍然分别有多达３０％和３４．０６％的参与者认为这

种限制是合理的。人们在享有自身的自由与权利的同时，对于乞讨行为

的厌弃导致相当部分群体倾向于对乞讨人员的行为强制。并且在现实

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城市流浪人员的乞讨问题责难政府没有采取

强制行为予以管理。这种管理文化的存在深刻地反映出歧视性制度安排

背后的社会文化基因，自由与权利成为强势群体可以反复拿捏的双刃剑。

在社会缺乏主动承担相应的救助责任的情况下，忽视人本关怀的制度安

排势必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鸿沟，导致最后的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从

而使得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

　　（二）对人的价值的维护：危机治理范式生成的道德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主体性缺失问题。随着改革

开放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于自身的利益关注越来越强烈，但是在另一方

面，对自身和他人的价值忽视却日益凸显出来。受其影响，危机治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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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人民网”的调查。
同上。



效性必须同时体现在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提升上面，只有当个体的价值

被唤起，人们才可能主动承担危机治理中的风险与责任，而不再是非理性

的参与或者逃避。

从危机治理的过程看，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维护包括这几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个体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并且在危机治理中生命价值优

先于物质价值。二是个体对所处危机情境有知情权。即对个体可能遭致

的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有权知道，政府应及时提供相应的已经获悉的信

息。三是个体对于他人的生命财产同样负有维护和不损人利己的责任，

对国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负有维护和不破坏的责任。四是危机治理中的

个体价值是通过个体的实际参与过程来实现的。人们在危机中基于维护

自身与他人价值的需要，勇敢地进入不确定性中，这本身构成了价值的提

升过程。即人们基于责任而采取的应对危机的行为提供了社会治理得以

维续的根本动力，这个动力构成了危机治理的道德基础。

在美国“９·１１”事件中，数千名消防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被撞

击的世贸中心南北高塔，很多已经下班的消防员分别从消防队、值班小

队（有些人已经被明确告知不必去了）或者家里赶来应对。消防员进入

高塔逐层搜救受伤人员，有些消防员甚至爬到接近撞击区的７８层以上

部位搜救受伤人员，塔内的平民也积极参与救助，许多平民有序地从楼

梯上互相帮助着逃生，甚至有一个人从南塔９１层走了下来。①当整体撤

离的命令下达后，不知南塔倒塌的消防员依然一边逐层下撤一边搜寻伤

员，最后３４３名消防员在塔楼倒塌中遇难。②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

出，“９·１１”事件带给平民和第一应对员的教训是：你们（也就是我们）

是袭击的主要目标。报告同时指出：“对于第一应对员来说，‘９·１１’恐

怖袭击已经彻底改变了一切，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们能阻止任何形式的

恐怖袭击，所以平民和第一应对员将会再一次走向应对 危 机 的 最 前

线。”③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９·１１”调查委员会提醒公众将走向应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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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但是也有许多处在撞击区以下的拨打“９·１１”报警电话的人在接线员要求他们留在原地别

动的常规知识误导下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些呼叫者全部遇难。
参见美国“９·１１”独立调查委员会：《“９·１１”委员会报告》，史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４０１—４３５页。
同上，第４５０页。



机的最前线，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同样，我国“非典”
期间的医护人员，①２００４年成功控制住宁波化工厂那场危及整个城市上

百万人口的特大火灾的消防人员，开县井喷事件中逐家通知熟睡中的人

员撤离而自己却被有毒气体窒息身亡的教师，深入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支

援医疗队，以及许多在危机中站在第一线的平民，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

济护着他人的生命价值，正是这样一种行为自觉确保了我国尚在幼年的

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维护着人类道德的基础。

此外，危机治理的人本关怀还在于对细微环境变化的预知上。俗话

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危机的预警与防范，需要对一些细小的变化有

着清醒的认识。危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忽略它们任一方面的代价都将

是高昂的。例如，２００４年重庆万州的“１０·１８”事件，起因仅仅是一名水

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殴打棒棒工时谎称自己是公务员。哈尔滨宝马车撞

人的单个事件却再次引发人们关于贫富分化背景下的社会愤怒。２００５
年３月３１日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夏沃之死引发美国乃至世界法学界、医

学界、社会学界的伦理思考，美国部分民众的抗议游行和各国民间的支持

并不能够改变法院判处拔除特丽·夏沃进食管的判决。从这样一些单个

的案例引发的巨大反响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是日常治理中的种种缺陷

得不到及时纠正或者人类演进中技术引致的伦理迷误而积淀下来的危机

情境，将治理引向价值的深处。１９９２年安德鲁飓风过后，美国的电话公

司发现，它们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短缺的不是电线杆、电线或开关，而是日

间托儿中心。当飓风将托儿中心摧毁之后，电话公司的野外工作人员需

要有人在家照看孩子，这就导致在最需要的时候工作人员反而减少了。

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招募一些退休人员开办临时托儿中心，从而

将父母们解脱出来，投入到电话网络的恢复工作中去。而这一切，都体现

着人本理念对危机及其治理的实际影响。

　　（三）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危机治理的物质前提

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包括对危机状态下的平民利益的维护，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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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７日，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徐德忠指出，我国医务人员在“非

典”确诊病例中的比例最高，而病死率较低。全国累计确诊病例的职业分布中医务人员比

例最高，占１５．２％，其次是工人，占１０．７％，再次是学生，占１０．４％。在“非典”的流行中，医

务人员是高危人群，医院感染、医院暴发是常见的流行方式。



对危机治理主体的个人利益维护。关于利益，赫西曼曾经指出过其起

源：在中世纪末，这个词便被用作委婉之词，表示债权人对利息的要求

无可非议。① 斯宾诺莎认为，个人利益的概念是客观的，因为利益不能根

据人对利益的主观情感来加以表达，而是要根据客观的人性来加以表达。
他说：“一个人愈努力并且愈能够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持他自己的存

在，则他愈具有德性，反之，只要一个人忽略他自己的利益或忽略他自己

存在的保持，则他便算是软弱无能。”②爱尔维修明确指出：“个人利益是

人类行为价值的唯一而普遍的标准。”③危机治理的政策形成过程，实际

上是政策主体依据社会的价值与利益要求，对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进

行调整的过程。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危机治理需要服务于政府与

社会的利益实现与保障，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

维护与保障。为此，政府通过治理措施的制度化来实现利益维护。不同

的利益群体或利益阶层为了保护或争取各自的利益，必然谋求政治表达

和政治保障方式。这些诉求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人们对政府能力

和危机的认知。
人们乐于参与危机治理过程，直接与其价值实现和利益满足的实

际需要有关。希克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当人的某些需要得不到充分

满足时，它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想去满足它的要求，……而利益正是人们

为满足这种客观引起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集中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意

向。这种意向反映在人的行动上就是不断地、努力地、顽强地、有时甚

至是热情地追求这种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贯彻和实现他们的利益。”④

基于危机可能造成人们利益受损的现实，人们参与危机治理的行为几

乎一开始就具有持续的动力基础。但是要看到，忽视个体实际利益的

公共利益维护过程，其结果是难以实现人们对权力行使的允直允公。
忽视和过分强调个体利益，都会导致权力行使的偏差，以及社会参与热

情的锐减。正如皮埃尔·卡蓝默所言：“官僚主义是一种既破坏公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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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詹姆斯·Ｓ．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８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７１页。
转引自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７页。
［捷］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张斌译，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由也破坏公务员自由的方式，官僚主义是以部门的、标准的答案取代全

局的观念。……官僚主义，说到底是隐藏在平庸的废话后面的真实利

益的掩饰。”①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治理体系中，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对

危机理解的不到位，加之现有绩效考核体系的影响，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违

背人本理念，将掩盖事实真相作为危机控制的一种方法加以采用。②“捂

盖子”行为在山西左云“煤矿透水事件”、“广西南丹矿难”等危机事件中表

现得十分突出。当然，由于此类危机直接冲击了社会既有的价值体系和

公共利益，公众和媒体的持续介入扩大了事态，却有效地解决了危机，并

使得社会治理更加符合人本理念。③

　　三、成本与效益：危机治理的工具价值分析

对于危机治理的成本 效益分析，不同于市场经济的损益分析。由于

危机造成的破坏有时候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实际上政府和社会在应对危

机特别是类似恐怖主义危机或者其他严重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的

时候，其治理过程往往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成本

核算，可以使生产者克服不必要的环节，减少浪费，有效降低成本，但是危

机治理通常很难确定哪些环节是无效的，或者是可以被取消的。因为危

机事件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忽视某个细小的环节而引致的。
在危机治理中有一个峰值管理概念，如人们在修筑江堤的时候，分别

按照２０年一遇、５０年一遇、１００年一遇、２００年一遇的标准修筑大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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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

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５页。
美国的托马斯·萨斯曼在《电子政府与人民知情权的辩证分析》一文中指出：“在民主社会，公

民有知道和被告知政府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的基本权利。保密是具有腐蚀性的：它

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并且削弱了民主的进程。它是建立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互不信

任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它又使互不信任更加恶化。”（《当今要论》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第３８页）
论及对个人利益的维护，我们无法避开利益相关者中的受害者、施害者和旁观者在危机现

场的具体利益维护过程。《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过这样一个危机事件，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的长

春人质事件中，长春警方出动１００多名警员和几十辆警车实施救助，应急反应比较迅速，但

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人质危机解救技能，加之对劫持者的心理瓦解操作失误（连续换４个谈判

人员贴着车窗与劫持者近距离谈判，现场上万名围观者和近百名着装警员让劫持者无法产

生可以拿到钱和能够逃掉的感觉），以及未能预见枪支可能卡壳的问题，以致劫持者在一枪

未毙命的情况下将人质在１０秒钟内割破喉管和动脉，导致人质不治身亡，劫持者当场毙命。
人质解救事件在上万人的围观中失败，此事被媒体称为中国应对人质危机史上的一个标志

性事件。这一失败的危机处理过程，实际上凸显两个人本误区，其一是上万人的围观加剧

了危机情境，造成事实上对劫持者和被劫持者的生命忽视。其二是在无法给劫持者以逃亡

可能和危急状态下将其一枪毙命时，被劫持者的被杀几乎难以避免。



些大堤分别在防治２０年、５０年、１００年的洪水时，能够发挥其防洪功能，
但是一旦５０年标准修筑的江堤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江堤可能溃

决，如果都按照２００年一遇的标准修建，在遭遇１０年一遇洪水的时候，人

们将认为这样的工程是一种浪费。所以对于危机所作的成本 效益分析，
更多的是着眼于防范和救治过程的利益对比，以及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

度出发，比较危机治理行为是否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也就是

说，危机治理的成本降低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危机治理机制运行

和功能发挥的有效性；（２）治理成本的最小和治理绩效的最优；（３）对

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诉求和公民责权利的重视与满足；（４）对于公共权

力运用的监督和节制；（５）对社会力量的科学集聚。这是廉价政府在治

理上必然的政策要求。经济学认为利益判断影响人们的行为倾向，在利

益主体多元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的有效性取决于权力运行的一元导向和

多元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经济领域，完备的市场制度的预设是不存在信息费用或者交易成

本的，这种无交易费用的世界是由制度分析学者科斯提出的，称为“科斯

世界”。将其引入危机治理，我们不妨也假设，由于危机损及社会群体的

利益，危机治理中的社会成员天然具有参与的本能。社会治理不存在政

府动员的费用和社会参与的费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即社会对于身处

环境的任何变迁和所有要素都是熟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政

策制定都可以完全依照公民的选择来施行。但是实际上，从投票到政策

执行，任何政治管理和社会参与都不是免费的。而危机情境的存在本身

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表现，因而不对称或者说不完备的信息，必

然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公民的参与及政府的管

理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任何治理的成本在现实意义上都受到信息对

称水平的制约。按照科斯的理解，如果市场交易不需要成本，那么企业的

存在就没有意义，企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节约交易成本，由此推定，政府

存在的理由，必然是社会治理成本最低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在另一方面，
这样的逻辑判断潜藏着严重的社会悖论，我们前文说过，公民过分积极的

社会参与势必增加治理的成本，为了减少公民全员参与造成的财富浪费，
需要政府履行治理的大部分职能，而政府职能的扩大往往造成另外一个

层面的成本增加。一旦增加的成本连同显在的公共行政效率低下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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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能够容忍，公共事务的危机必然要在科斯的逻辑下逆向展开。所以

人们在审慎地提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受纳税人监管的同时，更深的思考

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满足与治理成本的均衡点应该如何确定。从这个意义

上说，危机治理的本质不仅在于为纳税人服务，而是为所有社会群体特别

是弱势群体提供有效服务。由此，关于危机治理的绩效实际上首先体现

在政策制定的帕累托改进上。①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的措施可

以消减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这也是危机治理中政策选择的一个

理论原则。但在危机状态下，通常的情况是有人有所得就有人有所失，于

是我们试图借助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补偿准则”来规避制度安排的缺陷导致

的社会失衡，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若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

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另外一

个著名的准则———卡尔多 希克斯改进（ＫａｌｄｏｒＨｉｃｋ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有效

的危机治理机制内在地包含了对危机治理制度执行失效的惩罚与补偿机

制。危机治理中政府的作用发挥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危机价值观转变的缓慢，我国社会频发的危机

造成地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一时难以有效纾解。在没有被授予“试错权”

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会预期，其积极改革的行为极有可能因引发社会失序

而招致严厉处罚，即使改革在未来能够取得显著的绩效，但却不足以抵消

官员当下受到处罚带来的损失，加上失败可能导致公众利益不可逆转的

损害，地方政府将宁愿选择四平八稳的方针来推进社会发展，也不愿意尝

试具有较高风险的那种“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的跃进式改革。如果将这

个因素考虑在内，危机治理的成本 效益分析框架将更加复杂，也更加具

有不确定性。但是公众在进行危机造成的损失评价的时候，往往连带着

治理的其他缺陷，从而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将增长作为发展，将大规

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的成果加以展示，以致在西部地区出现“方圆几

百公里范围内建有数十个大型机场，高速公路通车后日车流量不足２００
辆等现象”。②同样，“非典”期间，不少学者指责一些地方政府在危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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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帕累托改进可

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

中受益，但又不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孙早：《西部发展中的政府意志与市场制度变迁》，《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２—２０页。



过程中严重的社会强制问题，认为在一些领导者的思想中，社会稳定、经

济指标和国家声誉占有比人民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位置，由此导致危机管

理行为上的不到位甚至错位。“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政府应当更多地转

向社会工作。政府不应当以经济发展为借口，忽视甚至漠视人民群众的

生命。”①这种观点在政府工作人员那里是无法得到认同的，毕竟，如果不

是这样一个责任政府，“非典”是难以有效控制的。但是也说明政府的治

理机制还有待完善。

　　四、民主思想与社会危机治理变迁

关于社会危机治理的功能解读到最后都无法也无需绕开民主问题。

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学术界用以解决社会危机的重要

手段。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民主化和民主实施过程中的技术落差，反倒形

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促发了社会成员对权利的

诉求。而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匮乏加剧了这种失序，从而使得民主进

程显得如履薄冰。我们知道，公民社会发育直接与社会民主的推进有关，
社会民主反过来影响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在缺乏民主条件下的“公民社

会”发育必然是不完全甚至畸形的公民社会，缺乏发育健全的民主极有可

能本身就是社会危机的孵化器。本书第三、四章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围绕

这个问题对危机中的政府与社会作用进行解读，试图寻求民主与社会稳

定的和谐演进。
我们在建构“政府 社会”和谐共治的危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必然涉

及日常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对政府管理的参与和评价。从

危机治理的视阈看，我们所确定的那种正式的参与（主要通过一般的投票

或选举表现出来）并非人们社会参与的唯一渠道。在普通群众中，在咖啡

馆、出租车、餐馆、田间地头、私人宅第、宗教活动场所以及乡村宗族的祠

堂和院社，人们随时都可以进行涉及政府治理的谈论，而且基于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牢骚。我们对于危机的研究显示，牢骚文化不大可

能转化为积极的反抗，但它确实既代表了一种针对管理过程的日常抵触

形式，又代表了一种有其自身正当性的政治文化形式。任何一个时代任

何一个国家，再严格的社会控制和再有效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机制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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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克服人们的此类言论。而牢骚通常也是社会群体日常抵抗形式以及表

达不同意见的渠道之一。它可能是纯粹政治性的，也可能只是空泛的街

谈巷议。但是在公共层面上，从诸如城市建筑的色调、农贸市场的远近、
街道乱扔的垃圾、带到餐厅的宠物、收费的厕所以及沿街乞讨的人员、四

处摆摊的非正规就业大军，到诸如生儿育女等事情，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

方面都会跌入政治领域中。其结果是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直接的政治

参与渠道可能被严格限制，而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又都被政治化了。
人们往往因此对社会民主加以评判：我是不是有了民主，我的民主是不

是受到压制了。实际上，对于民主所作的这种解释，恰恰不利于公民社会

的发育。公民社会界定的民主，内在地包括了对权威的服从和对于自身

角色所负有责任的准确定位。这种过程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治理形

态生成的过程。
社会民主可以有效防止管理中的一些弊端，但是不能保证良好政治

的实现。社会民主可以表述为公平竞争和普遍参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平等地参与政治事务，过分强调的政治参与势必导

致社会生活的结构失衡。其结果只能够回到通过低水平的均贫富来实现

公众的心理平衡。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民主制度容易出现危机：一是变

革社会旧有的制度运行受到了威胁；二是社会变迁增进了社会群体的参

与需求，而实际的参与机会并不多；三是新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在初期难以

满足人们的治理预期，从而难以塑造新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

认为民主的合法性取决于政府的绩效。亚洲一些国家诸如韩国的经验则

表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绩效并不能够有力维护政治强制的合法性，其间

还涉及政府的信用问题。而民主运行的特点，又使得民主的危机反过来

引发了其他的社会危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

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

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随着我国民主政

治建设的发展，各种民主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

度进一步提高。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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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制度、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参与形式外，又逐步形成一整套比较

完备的民主监督、民主参与的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公民的民主意识逐

渐成熟，对自身拥有的权利认识更加到位，对政治民主的社会期望也大大

提高，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要求也进一步增强，从而较好地促进了政府

危机治理的生长。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大都是代议制民主，这意味着治理

过程更多的是由人民的代表而非全体人民亲自参加政治权力机构、管理

公共事务，其间存在一个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民主政治具有

责任政治的基本属性。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一切政治权力属于

人民。由此，“政府 社会”框架下的危机治理过程，就成为政府与公民间

的协调与责任确立的过程：一方面，民间组织与公民必须服从政府在危

机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和政策指导，以避免政策施行的错位和失位，维护基

本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的制度安排必须尊

重人民的意志和权利要求，即便是在危机状态下的政策安排也必须符合

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人民负责。“只有当受治者同治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

务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样的

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①社会民主确立了危机治理必须直接或间

接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原则。

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后果的时候，指出全球化倾向的现代性可能导

致的危机包括战争的工业化、生态破坏和灾难、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

规模战争以及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为此他提出了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

性的秩序轮廓。

超越匮乏型体系

多层次的民主参与

技术的人道化

非军事化

图２．４　吉登斯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秩序轮廓

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涉及吉登斯关于现代性超越是否就不是社会主

义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就全球范围来看，对市场的

不加规制，以及不能够改进大多数人生活质量的无休止的经济增长，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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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有效的做法是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协调和政治

协调。全球化使得领土扩张的意义不再像前现代时期那样大，但是社会

集团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却把眼睛盯在了利益的获得与满足上。避免

现代性可能导致危机的办法之一在于增进民主。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当

地球上再也没有神志清醒的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昆虫与青草的王

国”了。①

吉登斯在感慨现代性危机的时候，治理过程对于技术的强烈依赖却

进一步彰显权力对民主内在的约束力。这种由技术权力生成的约束力有

效地维护着社会最低限度的秩序。钟佳欣在《资本主义下之产物———现

代性捷运之空间权力探讨》一文中，通过对台湾捷运交通管理的具体描

述，对现代性管理下捷运如何实现对空间权力的规制做了细致分析。文

章指出，捷运空间本身的巧妙设计便是不愿意让旅客的思维有附着点，这

种现代理性空间设计的权力控制，微妙且不露痕迹地控制着每个人的思

维，使之丧失主体性。于是搭乘者只能跟着整个空间的运作而进行着无

意义的动作，如进站、等车、排队进车厢、坐下、到站、出站等一连串被规范

好的行为。现代社会的技术系统中，个体被激发起来的自我意识和隐私

观念受到技术平和而执着的监控。任何个体只要身处公共场所，他就要

遭遇隐私被剥夺的情况。例如机场、商场宾馆乃至教室，人们的行为无时

无刻不被特定的摄像头密切关注。②这种精致的低调监视，使人们因自己

随时被监看而循规蹈矩地守法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被监视，被权力所笼

罩，但又必须无可奈何地服从这个空间通过技术设定的秩序。在一个隐

私观念日益强烈的社会里，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又是如何接纳这种监视呢？

我们知道，人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权利空间的强制，即

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维护和保障（诸如防止人身和财产被侵害等）而放弃

相应的个人权利。因此我们会发现，在深夜的街角，或者在一些妇女公共

活动场所，为了保障妇女和其他单身行人的夜间安全，管理者往往在一些

显著位置安装摄像头，对过往人群进行大张旗鼓的放肆的监控，这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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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两名学生接吻的镜头曝光，被学生诉讼侵犯隐私。



强制权力的直接暴露和渲染，反而使得人们在它的严密控制下拥有自由

的空间，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人们相信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

中而得到满足。在现代社会，人们让渡出来的这种权利，换得了另外一种

称之为安全的自由。这个案例表明，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存

在着自觉接受社会强制的心理。也就是说，基于信息对等情况下的利益

交互过程，可以保障社会强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治理主客体之间

互相配合信赖，形成了关于利益和权利维护的新型契约。这样一种契约

观念的确立，确保了社会主体能够在享有自由的情况下让渡相应的权利，
因为这种让渡实现了秩序维护必要的空间。当然，为了确保人们被监督

的压力不至于太强，规制者往往会通过满足人们潜在的窥视愿望来弱化

隐私被侵犯的感觉，也就是我们通常论及的权力主体的互换过程。例如

在上海的外滩和许多高层建筑的某些位置，经营者会安置一些望远镜之

类的观测仪器，来满足人们对于他人窥测的目的。一些商厦和企业也会

专门开辟一些场所，让人们通过一些管窥洞孔看到人流的情况和他人的

影像。这样一种主体易位的过程，使得被监视者也获得了象征性的监视

窥探的权力，“并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一种颠覆现代性秩序的快感。”
最后我们再从地铁乘坐来讨论规则强制下的人本问题。许多初到上

海地铁站的人在熙熙攘攘的地铁站人流中很容易感受到威压和不自在，
并且无法知道关于地铁的森严管理的实际作用，他们不知道哪条线叫地

铁一号线，哪条线叫二号线，面对投币售票机会显得束手无策，面对售票

员的上海话会显得紧张无助，过闸门查票时，不知道票从哪里插入，不知

道要将票的哪一面朝上，更加不知道坐错了方向该怎么办，一旦有人提醒

他们只要不出去或者坐到终点站，随便下来就可以在地铁里面来回坐着，
直到到达他们想要去的那个站。这种“像是给人们一个学习弹性空间般

的假装友善”在初坐地铁的人们那里，却有着真实的宽容和心理抚慰作

用。下车后他们可能迷失在人民广场的地铁站里或走错出口，他们很难

理解人民大道和西藏路的概念，无法知道这个出口走出去是否会是自己

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但是，人们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与适应中，或快

或慢地暗自熟悉地铁的乘车原则并日渐自信，同时获得技术确立的价值

认同。
我们对于权力空间的表述试图揭示这样一个现象，即在一个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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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着日益丰富的有利条件的空间里，人们会努力适应这些规制并享用技

术提供的便捷，但是对排除在这些技术之外的群体，人们会有天然的歧视

心理，这种歧视心理才是加剧其他群体技术惊惧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

们可以从俯拾皆是的城乡流动群体那里得到最终印证。因而在危机情境

下，对于无法享有技术优惠的群体，惊惧积压的压抑感使得他们无需也不

愿意承担相应的强制性责任。也就是说，在“非典”期间，我们是无法责罚

那些不听劝阻四下逃离京城或者其他城市的农民工的，因为他们无法在

现有条件下享有城里人同样的医疗保障。我们在他们不享有医疗保障体

系的情况下，要求他们顾全大局，实际上是要求他们承担生命财产受损的

风险。而这些缺乏技术习得途径的群体的本能逃避，就不可避免地将风

险和危机扩散了。因此，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难以完全到位的情况下，
有效的办法只能是选择对多数群体的技术教化和适当的利益代偿。即城

市的公共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并且有便捷的方式教会这些技术系统之

外的群体，使得他们不至于在技术惊惧中有太多的不自信和不信任。
我们知道，治理成长与公民文化息息相关。公民的参与过程包括了

对政策的认同和遵从，还包括了对治理结构和政策制定程序的参与。而

我们对于公民文化的认知，确证了稳定的民主社会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复

合性质的，是地域民、顺民和公民的复合体”①。当权力“没有任何障碍可

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②。因而民主的实

质还在于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地表达意愿，并免于不合理的强

制与压迫。这是危机治理人本理念的价值核心。当然，民主本身包含的

自由意蕴决定了治理过程具有一定的试错性，一个理性的政府和社会应

当允许通过谨慎的试错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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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危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

在危机中，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运用公共权威，来实现对公民权利

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这其中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权力行使必须符合大

多数人的利益；二是权力行使必须有效克服危机，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是支配政府危机治理的内在价值准则。基于此，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

作用在于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实施有效政策，畅通

信息渠道，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其间包括了对危机的社会强制、预防和处

理危机过程中的政府责任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最具先进性和影响

力的执政组织，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更好地维护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危

机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

第一节　制度安排与社会危机治理

这里讲的制度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有的制度安排对危机

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发展秩序和规避社会危机而

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导致危机治理的不同效

果。许多时候，恰恰是既有制度的不合理或者执行偏差导致了危机的发

生。基于此，本章着力探讨制度安排的公正性、合理性，如何规避价值冲

突，以及紧急状态下的制度运行对危机治理的意义，从而在社会治理过程

中植入应对危机的制度基因。

　　一、危机治理制度安排的理论分析

诚如叶海卡·德罗尔所言，所有的政策制定都会遇到逆境因素。我



们在讨论危机治理的制度安排时，实际也包含了常态下制度与政策对逆境

的预设，即制度弹性。因为无论是历史中的危机还是现实中的危机，当一个

社会处在危机状态时，政府管理和社会整合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本质缺陷便

容易被暴露出来，因而有效的制度安排通常是总结危机经验教训而产生的，

而一个制度或者政策也往往是基于治理过程中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出台的。

　　（一）合法性与合德性：危机治理制度安排的价值基础

所谓制度，现实层面上包括了成文法、不成文法，也包括了政策、惯

例，还内在地体现了道德（公德、私德）与责任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制度

的精神，它在公民心里造成的印象，是该制度所起作用的一个最重要部

分。”①科学的制度安排，必须是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并自觉维护的过程。

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制度绩效，笔者称之为制度的合德性与合法性。只有

具备合法性和合德性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对社会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否

则，制度的设计与施行则可能由于存在对公众合法利益的褫夺而成为恶

的制度，进而动摇政府的权威。

所谓合德性，是指对危机治理的制度本身具有的道义性质进行道德

判定，这种道义既来自制度本身所内含的广义道德性质，符合公理，又来

自公众所认同的惯例。制度安排契合了社会运行的道德核心，即在公意

的基础上获得了合德性。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

已延续了上百年，卢梭在分析“政治秩序何以持久”这一问题时，就指涉合

法性这个核心问题。其他诸如布丹的君主主权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洛

克的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以及菲尔默的君权神授等观点均涉及

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在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中，生而自由的人却

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

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他进一步指出：“强力并不

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有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②卢梭在此意指，

人民拥有的公意（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ｉｌｌ）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也是执政者的

终极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合法性的内涵，即社会成员对社会政

治、经济制度的认同，这种认同被看作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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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人们对既定统治秩序的服从不

仅包括习惯、自身利益，还包括人们对合法性的信仰。惟其如此，人们的

社会行为才可能符合合法性的信念支配。①一旦这种信仰或者信念遭遇

危机的时候，人们的认同与维护既有制度和政权的信心和热情亦随之削

减。因此，哈贝马斯指出：“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

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

危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ｓｋｒｉｓｅ），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

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ｋｒｉｓｅ），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

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②而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如果政府行为表达了有

关各方进行冲突和达成妥协这一过程的结果，那它就是合法的。政府机

构及其制度本身具有公共利益的特点。如果政府只代表利益集团或社会

组织的利益，那么它就只有部分的合法性，而不能具有普遍的合法性。③

在中国的古代政治思想中，合法性直接表现为君民关系，从民贵君轻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形象地揭示出合法性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公意。
马克斯·韦伯则从社会学层面解释了合法性的三种类型：一是基于传

统的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

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由此，政治权威也分为传统的政治权威、个

人魅力的权威和理性的权威等。④韦伯之后，帕森斯从结构功能的角度

分析了现代公民政治的社会基础。他指出，无权者之所以服从有权者

的指挥，原因在于有权者行使着代表整个社会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策

的权力。公民社会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提供了政府角色的合法性

源泉。政府的强制性威胁或制裁能够实现对无权角色的约束与控制。
但是政府制度安排和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必须要符合自然法则所确立的

公共价值和规范。利普塞特则认为，政治权力或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是

指“政治体制使人们树立了和坚持对当今社会来说现存政治制度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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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信念的能力”①。利普塞特同时指出了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认为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

加稳定。但是从长期看，保持较高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得到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里，这种高效率体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即

政府的合法性需要其有效性来维护。合法性基础在人民和政府间确立起

一种交换原则：人民守法，政府履行其合法性基础所规定的义务作为报

答。②林肯指出：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

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是以其各自的能力不能做得很好的事，而对人

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③

既然合法性体现为对基本制度的认同，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项制

度权威地确定了人们的关系，便拥有了持久的合法性呢？其实不然，任何

制度的运行都会在其周边形成一个获利者群体，这个群体势必要竭力维

护该制度的存在。但是制度的受害者或者制度之外的群体和组织却往往

因为利益损失而寻求对制度的突破。此时，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便容易被

人们重新提起。如前所述的教育公正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下岗就业问题

等等，许多资源紧缺时代的政策安排，到了改革的关键时期，由于人们民

主意识的增强而屡遭质疑。

综上所述，危机治理层面阐述的合法性包括了治理主体实施政策的

合法性与制度和政策施行的合法性两个方面。而社会群体则通过政府或

者政治制度的价值是否符合社会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念来判断政府和制度

的合法性。一旦彼此的价值观难以达成一致，危机便由此发生。

　　（二）利益与价值的契合：危机治理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

制度安排的一个原则是在增进特定群体利益的同时，不损及其他群

体的合法利益，即制度安排上的“帕累托最优”。危机状态下的制度安排，

有着鲜明的利益特征，即当一个制度或者政策的实施，不是带来利益的满

足而是降低利益的损耗和丧失的时候，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不同

的利益群体还是乐于接受政府做出的决策。这种制度或者政策推行之所

７５１第一节　制度安排与社会危机治理

①

②
③

［美］Ｓ．Ｍ．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第５５页。
参见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３—１０５页。
同上，第１７４页。



以有效，不是因为人们可以由此获利，而是担心不这样做，自己的利益会在

危机中遭受更大损失。由此，不同群体间自觉地达成一个新的利益均衡点，

也就是损失最小的利益均衡点，并且积极提供该均衡点之下的各种支持。

这实际上是社会危机治理有效性的动力之一，而群体对危机判断的一致性

是政策推行的基础。这种利益均衡在政治学领域直接体现为制度均衡。

道格拉斯·Ｃ．诺斯指出：“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

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

现将资源用于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要注明的是，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

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

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现存的制度制约确定和创立了均衡。”①

制度的功能设计总是依据一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展开的，但是制

度的现实作用却往往未必与设计时的预期相一致，也就是制度本身存在着

思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两种适用性。②危机状态下的决策过程既是事实判

断过程，也是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过程。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决策者在决

策过程中往往要面临价值冲突的困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效率准则与公平

准则的冲突，包括秩序优先还是生命财产优先的政策制定。这种冲突的激

烈程度有时候与制度执行的模糊程度有关，而危机的产生与最终克服也往

往与此类模糊性所形成的解决方案有关。基于这样的认识，制度强制下的

社会治理备选方案就成为克服危机与冲突的重要路径。这个路径通过制度

的合理运行来增强预应案的可预见性，从而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灾难性危机。

另一方面，制度本身具有的约束性和强制力，容易造成危机的扩散和

应对迟滞，从而丧失有效的时机。由此，在设计制度的过程中，要考虑制

度设计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Ｄ．菲尼指出：“作为一个制度变化的需

求与供给的启发式分析框架，它除了提出各类制度的定义外，还得具体说

明有哪些内生变量，有哪些外生变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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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内驱力，从治理的角度看，危机治

理的制度安排乃是一个防范危机的制度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危机控制与

化解的政策预设过程。基于对危机的常规判断，危机治理的制度安排存

在着较大的制度弹性，这保证了确定性的制度预设对不确定性危机的防

范功能。政府的制度设计往往需要将各社会团体和公民纳入制度结构之

中，这些制度的现实参与者将主动遵照制度，维护制度运行的权威性，并

且从制度运行中获得利益保障和维护，这使得制度结构获得了动态平衡

的特点。不过，制度实际运行中必然还存在权益受损的制度参与者，基于

化解危机和维护公义的需要，必须制定补偿性的制度来化解这种利益受

损所导致的危机。由此可见，根据利益确定的制度包括两类：一是受益

性制度规则，它以利益集团为保障对象，直接维护制度参与者的权益；二

是补偿性制度规则，它以现行制度下利益未获满足甚至受损的制度参与

者为济护对象。
诚如卢梭所言，人们有足够的理智来觉察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处，却没

有足够的经验来预见政治制度的危险。①在政治实践中，制度本身引发的

危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需要对制度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将滋生附属于这一制度并

与该制度息息相关的利益阶层（即食利者的没落阶级），它们将成为既有

制度的最有力维护者。其次，特定文化背景的制度运行一个阶段后，可能

形成特有的制度文化，比如美国的蓄奴制，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符合习俗

的合法规范，其实质是制度性歧视由于习惯而被漠视。再者，经济学上普

遍涉及的“搭便车”的必然性使得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也容易存在这

种搭便车现象，惯有的习俗和存在缺陷的制度设计会由于人们习惯于容

忍坏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成为社会常态。
在当代政治逻辑中，人们倾向于强调制度设计在理性基础上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②但是哈耶克等人在分析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

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的成功不在于集体理性的强大和准确，相反，它必

须体现公共权威对既往惯例、习俗以及民俗民规的吸纳与认同。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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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惯例、习俗以及乡规民约经过长期的治理实践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

效的，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习惯所形成的公民文化，则会对制度本身

产生显著的影响和改造作用。阿尔蒙德等人对公民文化的研究表明，公

民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三者的混合体，而公民个体，

则是村民、臣民和参与者三种个性倾向的混合，每个成熟的公民都会根据

政治事态的发展变化、自己的社会地位、工作性质以及对政治体系的不同

理解，而随机选择自己与政府打交道的态度。所以，公民文化是对高效政

府工作的最好的支持，也是最好的监督。真正的民主政体总会积极地建

设公民文化。①

　　（三）共有的习惯：危机治理制度安排的协调性原则

正如密尔所言，当一项制度，或者一套制度，具有民族的舆论、爱好和

习惯为它铺平道路时，人民不仅易于接受，更会从一开始便尽其所能去维

护这种制度，并努力付诸实施，必能产生最好的结果。任何一个立法者在

考虑措施时不利用这种现成的习惯和感情，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②我们

关于习惯的分析表明，习惯的持久性特征和人们对习惯法的认同，会使惯

例具有制度性的规范作用。为此，政府既需要对习惯加以改良和引导，又

必须在制度安排中考虑到人们的共同习惯，以规避制度安排与习惯的冲

突。而危机治理则需要把握人们接纳新事物以及适应新情况的能力。把

制度的“优点突出出来，就不仅为了使人民接受或要求这个制度，而且为

了实行这个制度而对民族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之一，并且往往是能够采

用的唯一方法”③。

由此可知，习惯实际上是基于利益需求和同一性的一种民间文化。爱德

华·汤普森将其称为“劳动人民的文化”④。布尔迪厄认为，习惯乃是由惯

例，世代沿袭的希望，既对习惯法加以限制又揭示其可能性的规则、规范

以及既由法律也由邻里的压力构成的约束力等组成的活生生的环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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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几乎是对任何权利的要求、使用和实施的合法性的辩解之辞”，①因

而成为利益表达与纷争的场所。“而实践和规范都在习惯环境缓慢发生

变异的过程中进行着一代人的再生产。”②杰拉尔德·赛德尔指出：“习惯

做的事情在于……它们可以保持对集体行动的需要、集体对利益的调整，
以及在共同参与的习惯的领域和范围内，集体表达其感情和情绪，提供一

种排斥局外人的边界。”③

习惯作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行动和力量妥协的最终结果，有两个基

本标准：一是共同的习俗，二是时间久远。因此习惯具有很强的社会整

合能力和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能够较好地协调规范和制度并使其与社

会心理相契合。习惯本身表征着惯例与权力的冲突，并在现实层面上体

现为冲突的介质。在我国农村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纠纷、邻里关系维

护乃至解决重大问题，往往不是靠法律等正式规范来解决的，而是靠乡规

民约和习惯传统。当这些非正式渠道仍旧能使人们获得利益满足且不受

责罚时，人们自然就将其合法化。在这个意义上，危机是作为对习惯的悖

离而存在的。当制度或者公共行政破坏了固有习惯的时候，社会就不可

避免地出现动荡，而一旦损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和价值时，不可逆转的冲突

就容易演变成社会危机。因此，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施行必须规避其

与习惯的严重冲突，并借由习惯势力推动秩序演进和公共行政的展开。
话虽如此，但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存在着如何协调习惯的难题。习惯

有时候几乎成为一个社会的原初动力，抗衡着政府企图改变的社会现实。
于是加勒特·哈丁的《公共地悲剧》便获得了习惯层面上的真理性，即公

共资源因为不归任何人占有和保护，就注定存在一种被过度利用的无情

的经济逻辑。换言之，习惯势力的存在，稳固地维持了社会既定利益格局

的缓慢演进，同时也降低了制度施行应体现的理性与效益。例如２００４年

初，上海市首次施行每月一天的公园免费日，第一个免费日当天，共青森

林公园一下子涌入超过平常数倍的游人，多达万人以上。许多草坪、栅栏

和公共设施因超负载而损坏，而摩肩接踵的游人也因为拥挤嘈杂的空间

而怨声载道。由此我们发现，为避免公共地悲剧，城里人不希望乡下人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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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市的公共设施，张村的人不希望李村的人使用本村的打谷设备，习惯

势力下的所有规则所关心的无非是确保本群体的公共资源不被外人使

用。实际上在１８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类似的法律条文规定了公共利益

的共有性。１７４４年的英国的北安普顿，那种古老的规则被人们反复重

申：“兹命令牧羊人将不得饲养任何其他人的家畜……而只能饲养属于本

镇居民的家畜。”①正如汤普森所言，在普通民众得到更大文化空间的剧

烈的政党倾轧年代，已经创造了一种以王室和民族纪念日为中心的、人民

自主参与其中的生机勃勃的政治文化。②但是习惯本身对社会演进的阻

滞作用也十分突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

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
不再见振拔的原因。”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而“个人的自大，
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

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

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

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

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③标新立异往往就从寻求对习惯的突破

开始。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

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

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概念和生活

方式的更新。”④

习惯的合法性有时需要通过程序的公开性来实现。正如１９世纪的

英格兰仍然存在买卖妻子的现象一样，它首先需要某种形式的公告和宣

传，而后在某一天，丈夫用缰绳套在妻子的脖子、腰或者手上，将她带到市

场上，在形成购买协议后，把手中的缰绳交付给购买者，以示丈夫乐意把

妻子交给他人持有。此仪式之后，买卖妻子的行为便在习俗上获得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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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①正如凡勃伦所指“今天 的 制 度———也 就 是 当 前 公 认 的 生 活 方

式”②，习惯由此而获得制度的特征。
习惯在左右或者抹杀制度功能的同时，制度也在努力克服着习惯的

负面影响。亚当·斯密曾着力考察了社会效益产生的制度性前提，他把

“习惯性地维护既有的权威与惯常政府形式相关的公共事业感造成的结

果”③当作一切社会组织中起作用的心理因素。在他看来，符合习惯和道

德规范的制度性机制是能够克服破坏性倾向并引导个人的积极性，使之

服务于公共事业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习惯可以实现制度的合法性和

有效性？“自然的”本身的模糊性使得我们很难从那些经典著作中找到确

切的答案。但是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最后都在风俗与规范之间搭建了一

条若隐若现的通道。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序前的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中指出，“人们同时也会鄙弃这样一种人，他们惯于

以改良为借口忽视旧日的习惯，由于矫正小的弊端，反而引起更大的弊

端”。④他认为，有了政府官员的道德和贤智人民对官员的信赖，“即使偶

有不幸的误会搅乱了大家的和睦时，人们就是在盲目和错误中，也都能够

保持一定的节制，大家依然互相尊敬，共同遵守法律”。⑤

共有的习惯是国家权力运行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由于习惯本身

反映着惯例与权力的冲突，并体现为彼此之间的利益协调，因而习惯的养

成和维护有赖于社会契约的存在。而体现自律与互惠价值的契约观念建

立，便于缓和社会层面上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契约作为一种交易行

为，其道德性依赖于交易的公平之中。“自律”的理想突出了缔结契约是

人们的自愿行为，而“互惠”理想则强调了契约应具有的公平性质。由危

机所确立的国家强制的合理性来源于社会生活本身。作为社会力量相互

妥协的产物，国家强制的核心价值还是对责任的理性约定。而政府对共

有习惯的维护和引导，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还原人的基本价值，“把人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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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①避免对合法利益的剥夺和社会交往的

破坏。

　　二、危机治理中的制度运行与政策制定

　　（一）对危机的预知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制定的内容

作为现代社会最为强大的组织机构，危机治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

能。如果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那么，自组织能力再强的社会也难以

实现对危机的克服和规避。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面对金融危机的罗马

人：“政府的举动就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孩，面对失控的快车，只会推动所

有的操纵杆，按下所有的按钮。”②而使按钮发挥作用的关键，还在于制度

安排和政策制定必须契合危机治理的实践。于是危机决策的艰难由此形

成：不确定性极高的危机状态下，我们的制度能否确保决策的有效施行？

既有制度在危机状态下是否仍具有相应的社会控制和整合能力？此外，
危机中的政府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危机治理的基本规律？众所周知，制度

一旦确立，就具有了评价和导向功能。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法与制度

的关键功能就在于提供了个人获益行为的可预计的机会。制度实际上确

立了一种标准或行为方式，这种对未来行为的预见性功能为危机治理中

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依据。
按照惯例，制度被理解为根源于共同标准的、用于组织社会生活的超

组织模式。在危机频发和价值观迭变的现代社会中，要维持频繁的社会

交往和人际交流，维护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我们需要重新建构制度概

念，特别是对符号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制度是人类活动中

一种超越组织之上的模式，个人和组织通过制度生产并再生产他们的物

质生活。政府为制度安排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必须返还给社会，并对大

量理论包裹着的超组织的、标准化的组织结构来源做一一分析，提出一套

关于危机状态下组织的选择性的概念化方案，包括依照多重的制度逻辑

来构建社会的方案。在此，不确定性、风险与危机、权力和利益都会被概

念化，并被安放在我们所观测的制度环境之外加以测量。我们关于危机

情境的预设，就是要使那些构成不确定的因素，以及由此可以忍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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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危机爆发情况下政府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都在一个确定的环

境中以一种特殊方式从制度上被严格而笼统地界定。而特定的语境

下，①关于危机的各种表述正在政府对民生和社会秩序的强烈关注中，从

新的意识形态范畴和公民范畴上被创造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转

型作为一种含混不清的概念被广泛使用时，与转型过程相伴的利益分野，
制度变迁，价值重建，治理成长……却正被日益清晰地勾勒出来。社会动

员不仅起于团体的组织能力，而且起于对有意义生活所必需的组织环境

的瓦解破坏。那些针对制度变迁的社会运动，其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可能

使用的策略类型（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Ｈｅｃｈｔ，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当社会发生

冲突时，人们可能从他人关于变革的暗示中被调动起来，去保护既有的制

度和惯例，也可能致力于输出一个新的制度符号和惯例，并通过它来影响

和改造另一个制度。②

现代性使得当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例如，官

僚政治政府可能依赖于民主机制来使其决议合法化，并缓冲外在的政治

环境，使其常规化。但是，无论在调和政策的采用上，不同利益主体的势

力较量上，民主程序的扩展对官僚政治的合理性无疑都造成了威胁。或

者，资本主义的市场可能依赖家庭来实现劳动力供给成本的最小化，但与

此同时，劳动市场可能廉价出售家庭的劳动能力以维持再生产。诸如此

类的众多案例表明，制度冲突或许是一个社会中政治冲突最重要的基础。
而通过这样一个冲突过程，社会的制度结构得以改造。而政府此时的作

用就在于主动适应社会变迁，引导社会理解那些冲突以及可能引发的治

理危机，并分析那些影响并决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制度环境。这是政府

在实施制度安排和危机治理中需要重视的一个环节，实际上也是社会民

主化基础上维护治理绩效的最为节约的办法。而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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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们有起义的权利就不是因为不能让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必须打破秩序。起义，现在

以一种历史的必然为自己辩护：它回应战争这种社会秩序，它将结束这场作为历史最后高

潮的战争（［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９８页）。
Ｒｏｇｅｒ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Ｒ．Ａｌｆｏｒｄ，Ｂ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ａｃｋＩｎ：Ｓｙｍｂｏｌ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ｌｔｅｒＷ．ＰｏｗｅｌｌａｎｄＰａｕｌＪ．Ｄｉ，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府将治理的基础回归社会的过程。

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制度是在人们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康

芒斯将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①，吉登斯则认为：“制度是

社会中的互动系统，它们能够长时间延续并能在空间上进行人员配置。”

他在对制度分类时指出：“如果意义（解释性规则）是主要的，而支配（分配

性和权威性资源）位居第二，再次是立法（规范性规则），那么将产生‘符号

秩序’。如果按权威性支配、意义、立法秩序组合，就会产生政治制度化，

如果按照分配性支配、意义、立法排列，就会出现经济制度化，如果按照立

法、支配、意义的秩序排列，就会产生法律制度化。”②制度的规律通过动

态的行为互动模式展开，并对群体或者个体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制度可

以克服行为者的随意性带来的危机治理的障碍，“抑止着人际交往中可能

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

种惩罚而得以贯彻。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③制度以其强制的性

质，克服着冲突与矛盾外化的张力。

　　（二）社会强制：政府危机治理的重要路径

社会强制（即社会控制）是政府危机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指的是通

过规范体系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保障公民利益免受侵害。这个由１９世纪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ＥｄｗａｒｄＡ．Ｒｏｓｓ）创立的社会控制理论在现代中国

却明显地少有人提及。在我国传统政治思维中，论及社会强制，人们往往

联想到政治高压，即通过行政和技术手段，使用重典乃至暴力来强制社会

成员，使其慑于国家权威而放弃对政策的冲击和反抗。④在传统的危机管

理中，控制就意味着对民意的压制和对信息的封锁。对社会强制的曲解，

不但强化了政府对危机中民意的强制，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强制实践的

科学发展。实际上，危机本身的危害性和迁延性特征，决定了适度的社会

紧张和有效的社会强制是合法并且合德的。首先，社会强制作为危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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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３２页。
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政府过程中的社会控制，主要依靠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分隔）、单

位制度和政治运动来实现，９０年代后的社会强制逐渐向正式制度和技术性手段转化。



理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和制度化政策，在“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本身可以被

纳入法治范畴而加以规范。其次，技术本身的精细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使

得社会强制具有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强制的必然性。在

一个精密庞大的管理体系中，技术的强制性要求规制人们的行为，并通过

规制保障了人们的自由不受侵害。其三，危机预警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有

效获取。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对人们的行为强制。而在媒体方面，频发

的危机要求政府对媒体保持适度的控制和引导，以降低社会救助的成本，

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再者，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要求政府加强对网络

等现代讯息系统的监管，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失序在现代讯息工具

的高速传播下能够被迅速放大，因此，加强信息载体特别是网络安全的管

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预警的重要环节。

社会强制的目标是维持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社会应对

危机的凝聚力。作为基于社会民主诉求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它内在地

包括了对政府强制力量的合法使用和对政府柔性管理的制度安排，是社

会协调的重要范畴。因此，它的存在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公众的支持。

在一个极权政治或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单纯的社会强制易于导致

强制失灵，并放大和加速社会危机的爆发。只有社会民主发育得越健全，

社会强制的功能才越能够被限定在有效范围内，危机治理才能获得持续

的制度化支持。

如前所述，危机放大了社会治理的缺陷，同时也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时

空中放大了政府的应对能力。一个政府要想实现对危机的有效控制，前

提就是政府行为的合乎公意和政府权威的不受侵害。“权威关系是支撑

政府的基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对市场制度的要紧一样。”①在此，

笔者试图强调，合法性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府权威，决定了政府在危机状

态下实行社会强制的合理性。即危机治理中的政府权威不可避免会衍生

出社会强制力量，社会强制本身可能成为危机治理的制度运行基础。当

面对恐怖主义、外敌入侵、暴乱等社会严重危机的时候，社会强制几乎成

为任何一个政府无可回避的选择。这时我们发现，危机治理中，国家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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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制性在通常情况下有利于压抑少数人的恣意妄为，保障大多数人的

利益与民主期望。但是如果这种强制用过了头，或者侵害了大多数人的

民主权益，就容易形成对自身价值的颠覆，而这种颠覆的重新修复则需假

以漫长的时日。这种强制用在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危机时，往往形成无

休止的文明冲突；而国内危机问题可能相对简单，也可能更加复杂。因为

在适用同一法律的国度内，是不允许对制度与法规的认知发生严重的价

值歧义的。一旦发生严重的价值冲突，政策施行必然受阻，国家强制就成

为双刃剑，可能同时造成政府和社会群体的严重情感伤害。这一价值观

冲突所导致的危机，其影响较之于物质利益冲突要深刻长远得多，因而制

度安排在防范价值失衡方面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应当承认，在社会民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工具主义的社会强

制有被滥用的危险，并且，由于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而形成的制度真空在

降低社会强制实际效果的同时，容易对潜在的社会危机产生激发作用。
例如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在国家关于拆迁户补偿的一系列政策被职能部

门认真施行之前（关于拆迁、用地补偿问题，详见第四章），社会强制的结

果只能够导致普遍的反对和对抗，上访和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在处理此

类危机时，政府要重视通过社会组织、借助社会习惯和市场力量来进行社

会强制，即从单纯的迫使服从转变为与社会力量共同实现行为约束。从

发展趋势看，政府借助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如企业、行业协会、社团及其

他非政府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协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各层次、不同群体间的

利益冲突，降低危机治理制度的运行成本，促进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良性运

作。此外，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强制包括了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实施，社会

组织和宗教力量的协助，道德的柔性管理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此外，我国

还具备一条纾解社会冲突的特殊渠道———信访制度。信访制度实际上是

通过制度强制实现对权力主体的公共行政行为的控制，保障人民群众特

别是上访者的正当利益。
在实践过程中，作为符号表征的制度的强制力和规范性必须被突出

出来，即政府的制度安排首先必须是可行的。这种可行性要求在制度安

排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习俗的势力和规范的实际可操作性，以及两者冲突

时制度实际的符号表征。一个形同虚设的制度板着面孔存在于人们的政

治和社会生活中，其扭曲的符号象征对其他制度权威的削弱作用是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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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的。因此，即便最简单的制度安排，也必须考量其法理依据和利益渊

源。惟其如此，危机状态下的制度权威才能够确保理直气壮的社会强制

力，并获得最终的认同。

　　（三）控制失当：政府危机治理的适度性和危机迁延性

政府权威和社会强制合法性的确立，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运

行，容易造成公共权力的不当使用。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政治权力

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凡当权的人行为傲慢又贪婪自肥，公民一定议论纷纭，众口喧腾，不仅会

指摘这些不称职的人，而且也批评授权给这些人的政体。”②

制度性歧视和有缺陷的制度在运行中形成的分利集团以及围绕制度

生成的食利者群体，是导致制度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制度性危机爆发具

有极强的迁延性，人们对制度的不认可容易使社会控制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有效的制度安排需要克服制度设计与运行过程中的弊端，确保制度

本身的长期有效和制度变迁符合社会基本的价值判断，维护社会公义。

惟其如此，制度本身生成的危机才可能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另一方

面，危机的治理需要一套完整的应急预案，以确保危机中的制度在安全模

式下运行，不至于导致制度瘫痪。由此，政府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首先是

紧急状态下的价值与权利维护。因此，科学的制度安排必然是着眼于社

会秩序稳定和社会持续发展，通过发展克服产生危机的不利因素。

从制度运行的环节看，政府负有的公共职能以及市场制度在公共产

品（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上的局限性决定了政府分配资源的合理性。但是危机

的发生与蔓延也反映了社会治理中可能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ｕｒｅ）问题。政府失灵是现代社会失序的可怕梦魇，也是危机扩

散的重要环节。林德布洛姆曾经这样形容政府失灵，就是政府“只有粗大

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③。它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代议制民主

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有浪费和滥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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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趋向，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政府行为并非想像或理论上那样“有

效”。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和失当性，使相关机制难以正常运作。

在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Ｍ．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政治领

域的缺陷被证明是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

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

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却是把人类

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注意到，承担政府决定的结

果的人就是选择决策的人”。①人的自利性和政府自利性的契合形成了政

府失灵的价值内核。政府部门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极大地影响了政府

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导致政府行政不为人们所支持。布坎南指出：“政府

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员

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有些政策的

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

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②政府失灵理论虽然有其明显的错误，

但它指出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以及政治家和官僚的利己主义等因素的

存在必然导致无效或低效，甚至有害的公共政策产生。由此，社会危机的

产生不在于政府干预，治理的选择在于政府如何干预，正如布坎南所指：
“要改变一种游戏，或者竞赛的结果，改变参加竞赛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改变竞赛规则。”危机状态下，使政府强制与社会自制相结合，使政党引

导和政府推动相结合，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公民的积极参与相协调，
这正是危机治理有效性的重要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

此外，由于政府对社会的干预首先具有公共性，即不以直接盈利为目

的，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又难较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

益驱动；另一方面，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

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③，决定了掌握资源分配特权的政

府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容易丧失对效率的追求，并容易导致寻租行

为的发生，例如当企业或者个人放弃正当竞争，以非法形式获得政府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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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利益的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资源时，将从中得到市场之

外的利益满足。而一些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则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

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

益的行为”①，这种对部分主体利益的维护和漠视其他群体利益的现象，
与许多公共突发事件最终演化为危机不无关系。

　　（四）危机治理促成制度、政策的完善与修复

危机在冲击政府的制度安排的同时，对政府的制度修复和政策施行

也往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危机治理被视为社会治理的常性概念

后，危机治理与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之间就必然产生内在的和谐

与互动关系。因为，危机的发生突出了制度安排和政策执行的缺陷，危机

对政府治理的冲击增强了政府应对能力，并提高了政府和社会的自我调

节能力，训练了社会的适应性，增强了社会宽容度，这就可能避免常发的

公共危机给社会造成大的破坏，并可能降低严重的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

后果。
制度对危机的控制与规避是一个预设过程，危机的冲击可以检验制

度在维护秩序和实现治理方面的能力，对危机的积极应对有助于增强制

度的弹性，并提高制度的自我修复与补偿能力。正如艾莉诺·奥斯特罗

姆所言，虽然冲突解决机制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占用者就能够维护制度的

延续，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就很难设想任何一个复杂的规则体系能够

延续下去。②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需要相应的纠偏和补偿制度，而任何

一个有预见性的纠偏和补偿制度都应该能够弥补既有制度运行中暴露出

来的问题，维护既有制度对社会的协调与整合能力，这种相互关联的制度

设计能够确保社会在危急状态下的基本秩序和运行效率，从而较好地克

服危机预应中不适当的制度强制，因为任何对现有运行制度与规则的否

定和逆转，都可能使得该制度在常态社会运行中的权威受到削弱。从这

个意义上说，政府和社会在危机中习得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成为治理生成

的重要环节。一个智慧的政府，往往善于从危机中获得发展的良机，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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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阿诺德·海登海默：《对腐败性质的分析》，引自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

外腐败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页。
［美］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第１５９页。



发展良机相伴的，就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因此，危机内在

地蕴涵着社会和谐发展的契机。危机作为价值冲突和利益纷争的总爆

发，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维护或修正了政府和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和行为

模式。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够从历史上寻找到另一种为了实现新的制

度安排而引发的危机。正如叶海卡·德罗尔指出的那样：“危机决策不过

就是控制危机并使其转化为原先的状态。尤其是，当政策和政策范式有

必要更改、现实需要根本变革时，以做出震惊历史之举的形式来引发危

机，并利用危机变革现实就成为主要的政策制定方式。”①由此，防治危机

需要追求制度安排的“度”。只有把握好了这个度，危机治理才可能锻造

一个弹性政府和宽容社会，才可能使得制度执行不至滞后于瞬息万变的

社会。
我国历史上俯拾皆是的关于危机和治理选择的记载构成了我国特有

的危机治理的制度背景。《淮南子》中记载了后羿射日的故事：“逮至尧之

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②后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
万民皆喜。这是人定胜天的精神体现，也是凡事皆有度的生动描述。老

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是这样理解和把握“度”的：“三十辐共一毂，当

其无，有车之用。挻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

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车轮中心有空虚之

处，可以安置车轴，才成其为车；陶泥做成的器皿，有空虚之处，可以容纳

别的东西，才成其为器皿；房屋有空虚之处，可以住人，才成其为房屋。喻

指凡事都应留有余地，才可实现其功能。现代社会中，制度安排的目的是

解决社会问题，此作用能否发挥也在于制度本身具有的或代步、或盛物、
或住人的功能。因此，一方面必须防止制度设计过于精密的倾向。金融

大鳄索罗斯的经济活动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精密设计的制度背后隐藏着

巨大缺陷，其结果只能是频繁地对相关制度进行更为精密的修正，然而修

正后的制度同样难以防范新的危机。另一方面，制度的运行需要相应的

社会宽容度，社会宽容是制度运行的基础，并能够将适当范围内的试错造

成的损失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制度运行的效果需要时间来衡量，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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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８１—１８２页。
刘安：《淮南子·卷八·本经训》，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ｏｘｕｅ．ｃｏｍ／ｚｉｂｕ／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ｈｎｚ００８．ｈｔｍ。



的功能也往往体现为一个制度能否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效能。在现代化进

程中寻求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体现为制度本身的不断演进。

我们对危机认知的深化，同时提供了社会治理成长的知识和实践条件。

应该说，在“孙志刚案件”、“非典”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很

清楚地看到危机在促成制度变迁和治理生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孙

志刚案件”促使国务院当即废止自１９８２年５月起施行的收容遣送制度，

并将全国所有的收容遣送站改为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站。北京市人大也将

废止１９９５年７月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

此举被认为“体现对外来人员的尊重”。违宪审查制度也因为“孙志刚案

件”为人们所熟知。“非典”危机凸现了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严重缺

陷和紧急状态下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此前相关制度对危机的界定还

是直接危及国家安全的“战争状态或者类战争状态”。“非典”危机以及频

发的城市拆迁上访事件所暴露的制度安排缺陷，在２００４年我国新修订的

宪法中都给予了修正，从而使这类危机事件的处置有法可依。①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由此获得了一个民本政府在根本大法上强有力的体恤与济

护。“南丹矿难”、“海城豆奶”事件、“非典”危机以及２００３年底的“重庆特

大井喷事故”，直接催生了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媒体宣传自由度的制

度建设，目的是维护公众对身处环境的知情权。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国务

３７１第一节　制度安排与社会危机治理

① 我国原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的职权中包括“决定战争状

态的宣布”（第十八项），“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第十九项）和“决定全国或者个别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第二十项），第八十条规定国家主席有权“发布戒严令，宣布战

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

地区的戒严”。可见，紧急状态下我国政府的合法性选择是戒严，而根据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二条的规定，戒严制度只适用于“动乱、暴乱或严重骚乱”
三种情况。对于“非典”之类的严重疫病、美国“９·１１”之类的恐怖袭击以及洪涝、海啸、地

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我们缺乏应对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依据。法规的匮乏和弹性不足，使

政府的政策应对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因此，２００４年后宪法中的相关条款已做了修

改。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九条中的“戒严”修改为“进入紧急状态”。宪法第八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的 决

定，……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修改为“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房

屋拆迁而引发的社会冲突频繁出现，政府进一步加快了相关立法，并将公民财产保护明确

写入宪法。《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

的所有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

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院第７９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对

国务院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原则和基本措施作了具体安排。各地方

政府也按照国务院要求，纷纷制订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紧急预案；２００６年１
月６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２００６年１月８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危机的频繁发生也增强

了人们的问责意识。①２００４年一些地方政府在疫病信息发布、事件通报上

的时间迟滞遭至舆论批评。应该肯定，这样一个过程既是责任政府成长

的过程，也是治理成长的过程。我们对危机的界定，也因此在价值上获得

了对政府责任的认同。

第二节　意识形态调整与社会危机治理

我们的研究显示，社会固有的文化习惯和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我们对危机的认知和对治理范式的选择。意识形态宣传在某种意义上

建构着我们的危机价值观以及政府和社会在危机中的行为方式。特别在

我国制度比较匮乏的转折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确立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

会仍有着较为浓厚的色彩。在这种制度匮乏和意识形态滞后的情况下，
工业社会的频发危机过多地依赖战争模式和政府控制来化解，致使有学

者提出了意识形态危机这一概念。而从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实践看，一

个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在

现实中能够较好地解决由于制度匮乏和技术滞后而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

危机。对此，笔者试探讨意识形态对危机治理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在

危机治理中如何弥补政府治理的缺陷，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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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对北京等５大城市

进行了“非典”舆情的第二次大规模调查。调查中，７４．１％的受访者表示，“非典”危机的背

后也隐藏着机遇。６８％的受访者认为，“非典”流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５６％的受

访问者认为，“非典”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从而有助于

推动公共政策，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此外，在同意“‘非典’虽

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受访者中，分别有２４％、２２％、９．８％的人认为，“非

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等（《危机促进

成熟　灾难蕴含机遇》，《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３日）。



　　一、意识形态：影响危机治理的看不见的手

任何国家都有其国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统合集中表现的意识形

态，往往成为人们区分国家治理形态的基本标准。意识形态是社会交往

的产物，主要指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是与社会经济

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

和，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与统治权力相联系的

一种“虚假意识”；而在列宁的有关论述中，意识形态主要是作为一个描述

性概念来使用的。列宁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存在、体现某一

社会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意识。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

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

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这个名词是法国启蒙哲学家

德斯图·德·特莱西于１７９６年首创的，意在表示一种可能存在的“观念

科学”。①他认为凭借理性人类就可以认识和理解社会的运行规律，而目

标则是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以特拉西为首的意识形态专家在哲学上的这种观念论搅乱了人

类对情境的正确判断，使人类对自己行动的真正源泉迷惑不清。意识形

态一词的哲学渊源可追溯至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Ｉｄｏｌａ），指错误

的观念或成见，以一种曲解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的解释，而这种曲解就存在

于曲解者的心智和表达之中。１９２９年，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出版

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他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统

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权力不可避免地扭曲思想，目的是掩饰个人的私利，

即具体的意识形态；第二种是为某个有抱负的阶级指出一种乌托邦未来

而实施的思想扭曲，目的是塑造特定的世界观，即整体的意识形态。诺斯

则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

世界的一套信息，是使个人和集体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而本

书所指的意识形态是特定人群或团体所共有的特定的社会意识、价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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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６７—３６８页。



仰、态度乃至行为准则。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又与危机状态下人们

决定利益取舍的特定价值判断密切相关。事实上，意识形态根源于人们

的这一信仰，即事情的发展能够比现实更好。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

地克服人们“搭便车”的行为，大大降低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它基本上

是一个改善社会的计划。但由于其价值上的僵硬性、利益性、行动性和政

治性，扭曲了其认知性的特点，从而使意识形态招致恶名。
西方社会中首先对意识形态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阿图塞

（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他认为意识形态能够发挥使人不自觉地从属于国

家、认同于国家的建构主体作用。其作用体系包括四个方面：（１）把个人

建构成主体；（２）主体从属于更大的主体；（３）主体和大的主体相互承

认，主体和主体相互承认，以及最后主体承认它自己；（４）在此基础上达

成彼此的同一性。①泰尔朋（ＧｏｒａｎＴｈｅｒｂｏｒｎ）进一步指出，首先，意识形

态不单是使人从属于现有的体制而已，它还使人有资格进行有意识的社

会行动，包括渐进的或革命的变革。因此，意识形态不只是作为“社会的

水泥”而存在；其次，意识形态应被视作社会的过程，一个对我们讲出来的

复杂的“建构”或“说教”（ａｄｄｒｅｓｓ）的社会过程；第三，意识形态是受物质

条件制约的。②事实上，由于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带有鲜明的阶级特

征，在现实中也总被认为是由阶级塑造的，阶级斗争推动着意识形态的变

革，因而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往往被认为是对社会治理的基础加以改

造，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过程。
保尔·里克尔从三个层次阐述意识形态：首先，意识形态是对现实

的一种变形和掩饰；其次，没有标准、规则和一种求助于公共话语修辞的

社会符号体系，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运转。这是一个权力机构赖以合法化，
并要求每一个人放弃一部分权力的必要阶段；第三，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整

合功能。任何团体的存在与维持都必须具备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形象，这

种形象表明了意识形态现象中最深刻的层次。③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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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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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认为，统治集团主要依靠说服、教育等意识形态化的途径来实现对

从属集团的精神和道德领导。密利本德认为那些控制国家的人都在利用

国家的“合法化力量”，如政府、大众传媒、教育等向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

输。哈贝马斯则特别强调社会整合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或

团体成员对其周围环境及自身存在的一套感觉、认知和信仰体系。意识

形态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信仰，并在其信奉者中

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从而为社会和团体提供合法性支持。当

人们论及某种理论和观念的意识形态特征时，其实在谈论这些理论和观念

是如何建构或者改造人的主体性问题，因而意识形态的核心往往在于对个

体利益和价值的整合。寻求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体自由要求和社会秩序维

护之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平衡问题构成了当前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

其统合程度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社会危机治理的范式。

但是意识形态也有其消极功能。“随着每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

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①而意识形态的变革有其特殊的

相对滞后性，在被新的意识形态完全取代之前，不会立即消除其影响和作

用。这一特性决定了滞后的意识形态具有压制创新、破坏进步集团的合

法性作用，容易导致政治集团分裂并助长搭便车的现象。塔尔蒙指出：
“高度情感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势必抹杀私人生活领域，富有激情的群体可

以施加极其暴虐的压力，政治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不留丝毫余

地，这是走向极权主义的最为便捷的途径。”②

意识形态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一个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总是与政治权

力保持着密切关系，而政治权力也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获得合

法性支持。意识形态能够为政治集团的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的理由，并

能够动员政治集团的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同时规范和协调不同群体

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取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就构成了合法性的主要内涵。

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对

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满足是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意识形态最主

要的功能就在于宣扬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在谈及意识形态作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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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些人希图通过社会强制使人屈从时，其

实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会选择抗争而不是选择活下来和服从。在这个

时候，意识形态的社会统合作用会因为危机的爆发而丧失。于是服从和

不服从就容易形成人们对正当性和社会认同（同一性）的疑虑。当正当性

不复存在的时候，社会认同则破裂，危机因此发生，这样的危机直接影响

政权的稳定。人民会服从是出于对规范的遵从和强制的认可，是接受现

状或对现状的改良感到满意。意识形态对危机发生与治理的最大影响就

在于，人们不是根据正确的认知来行动，就是根据错误的观念来行动。行

动的结果同时验证了意识形态的正误。

　　二、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对危机治理的影响

按照泰尔朋对意识形态结构所作的假设，①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在肯

定（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ｓ）和惩罚（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的物质母体内运作，这个母体决定着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现有的物质环境里，对意识形态作用的考量往

往容易将人们引入马克斯·韦伯所论及的社会体系的“正当性危机”上。
因为现有的意识形态总是从旧的意识形态中变革而来的。社会生产力变

革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成为新的社会动力，改变并改造着现在的意识

形态、历史沿袭而来的意识形态以及群体内部固有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

了对人们归属感的整合。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

社会关系的演变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演变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意识形

态的固化往往导致其本身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事实上，社会变革的内

在动力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本身不是

社会变革的条件和依据，但是恰恰是事件演示的危机揭示并解读了社会

矛盾，提供了我们反思社会基本制度与秩序的机会，并促成了社会治理的

完善和人们的自由发展。在这样的逻辑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演变就具有

了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变革的合理性，意识形态本身的强大社会功能才能

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

８７１ 第三章　社会危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

① 在这里，泰尔朋认为，物质的母体不是像包含着人、意识形态和现实的三位一体的东西那样

运作着的，它是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不同现实解释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或者

有关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好的和可能的不同建构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三者中作为决定性因素

而运作着的。……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权和其他的意识形态政权发生关系，是由同其相

关的肯定和惩罚来决定的（参见［瑞典］Ｇ．泰尔朋：《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政权》，
陈墇津译，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２—４７页）。



朱育和等在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意识形态的几个特点时指出：第

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进行

的，起着重要的宣传和理论导向作用。第二，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是意识

形态工作的主要形式。第三，意识形态工作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一些相

对稳定的方法模式，如有组织地演讲座谈、整风学习、结合个人思想实际

的自我批评、注重通俗化等等。①到“文革”期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

争长期性和尖锐性被进一步扩大，意识形态的地位、作用空前提高。其斗

争的根本方针是“全面专政”，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能是群众自己

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

件下的大民主”。②在领导和队伍建设上，强调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上

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种严密的政治防范，严格的政治审查，
排斥异己力量的暴烈运动形成了一个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并在此后

的社会发展中不断表现出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朱学勤教授指出，１９４９年

后的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全体国民在三种身份制度下被确定

等级：户籍制首先把人划分为城乡等级；人事档案再把城市人分为干部

和工人；在工人中又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划分。人们只能因犯错从上

降下，不能出于非政治原因从下而上。这种由一体化意识形态统治的总

体社会，事实是有国家而没有社会。③还有人甚至认为１９５８年前后中国

泛滥的极“左”意识形态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彻底消灭了一个民族说真

话的勇气”。胡乔木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会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时指出，
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加上群众

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而正是对群众运动的盲目动员、阶级斗争的思维

惯性、过高社会主义目标的狂热、国际局势的过度判断，以及中国文化的

落后和民主意识的缺乏等原因导致了长时期的极端“左”倾错误的发

生④，它严重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科学意志的表达与实现。
事实上，我们对危机的恐惧和认知偏差，除了自然历史因素构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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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外，还来自于人们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构成的深

重记忆。一旦涉及危机，人们不自觉地会联想到政治方向，敏感地意识到

其中是否存在敌我的思想分歧，而关于危机的判定是否存在攻击政府的

嫌疑，于是，危机讨论往往被意识形态化了。当这样一种危机记忆成为人

们的常性思维并左右着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忌讳谈论

和审慎自保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国从反右扩大化直至“文革”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运动，逐渐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社会参与模式，即国家的强动员能力和社会持续的政

治参与热情。大规模的社会参与直接与意识形态紧密关联，对公共事务

的参与在失范的政治热情导引下，变成一种空泛甚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

的演示活动，每个人在这场演示闹剧中热情而又审慎地维护着自己的利

益。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利己主义是跟世界同样古老的一种恶习，它

的出现与社会属于什么形态无涉。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

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①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当政治热情成为社

会活动的基本动力时，利己主义也在放肆地滋生蔓延。趋利避害作为一

种生存的本能也好，需要也罢，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了与社会意识的契合。
而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强烈集体主义精神在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对个人尊

严的无情践踏中被巧妙地异化了，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人们突然惊奇地

发现，人怎么都变得自私了。旧的意识形态营造出来的精神境界与人们

的比较认知之间巨大的差异迅速引发了人们新的精神危机。

１９８０年５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

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述说着这个２３岁

女青年（潘、黄晓菊）的迷茫：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
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
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

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

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呢？……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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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

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

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

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

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

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

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

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

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

灭亡。

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收到了６万多封读者来信，从当时的中央书

记处书记胡乔木到普通的山区青年，千百万人关注并参与了这场人生意

义大讨论，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３６９万份。此后有人指

出，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

１９８０年的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诚然，一两个大讨

论本身不可能实现社会意识的重大转型，但讨论本身至少表明人们思想

意识上正在发生的剧烈嬗变，这种嬗变仍然受到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
当时不少人还是将这场讨论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从８０年代的人生

意义大讨论，到９０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大讨论，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信

仰、信任、信心的“三信”危机。意识形态自身也在发生着流变，而其间释

放出来的价值真空，构成了学术界讨论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
意识形态除了影响危机认知外，也深刻地影响着危机治理过程。由

于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阶级性、掩蔽性、相对独立性等特征，决定

了意识形态一旦生成并以特定方式存在，就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对社

会行为产生影响。如前所述的社会强制问题，危机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后，
政府的强制就有了引致冲突的可能，这也是意识形态对政府行为最为深

刻的挑战。又如改革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阻滞问题，原因在

于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调整范围的界定，一旦突破界限，就必然产生对基

本制度的怀疑和否定的舆论。比如在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上，由于我们

对社会主义性质和所有制本身的认识偏差，以致关于所有制结构的比例

探讨长期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紧密结合，而公有制占５１％或４９％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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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成为核心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对公有制的控制力的分析又多缺

乏信度，这使得我国的经济改革在治理理念上一度出现危机。换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沿着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轨迹来考察意识形态调整的大致轨

迹。①所有制变革，事实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不同社会群体

实现了利益的再调整，并形成了多元的分配格局，同时为人们实现自身的

价值提供了不同方式和可能。②同时，这样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也扭转了

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人们逐渐走出单一的政治视角，形成了问题研究的

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由此可知，一旦忽视社会现实而试图通过政治强制力来推行乌托邦

理想，这种灾难是毁灭性的。而长期以来的政治泛化和市场发育不完善

情况下的非政治化共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危机。限于苍白说教的意识形

态难以整合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从而无助于社会基本价值的重建和危

机的规避，而另一方面，对危机的恐惧记忆再次引发了人们在特定时期的

失语和集体失忆。人们一面担心社会重新陷于动荡，另一面又期待某种

新的动荡来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在这种意识形态

危机中被提出。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考察可知，只有在执政党的现实

绩效与保持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才能有效

地确保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这也是笔者将一个长期处于发展滞退状

态的社会称为处于危机中的社会的原因。当人们期望用某种确定性的东

西来消除社会存在中诸多混乱无序时，那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空泛说

教恰恰容易失去其塑造功能而流于形式，并使公众对主流渠道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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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１９７８年之前，我国大陆的经济制度表现为典型的“一大二公”。一方面，全社会的产权制度

表现为比较单纯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国民生产、分配和交换实行政

府大包大揽的计划化。直到１９７８年，在党的推动下，我国开始试行农业家庭的联产承包责

任制，这种以土地分户经营为特征的承包制在１９８３年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安排，也成

为所有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先声。直至１９８４年开始实施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个体

和私有制的组合变化。我国前期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即在不触及公有制这一根本“制

度”的前提下，在公有制的边缘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通过活跃市场来实现所有制自身的结构

调整，对私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扶持与发展，直接促成了经济结构的多元调整，推动社

会经济优化。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即对公

有制本身进行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避免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这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

调整在９０年代后期被归结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社会所

有制的变迁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动力源。
参见蔡志强：《所有制结构变迁与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点思考》，《东南学

术》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３—１１６页。



态宣传丧失信任。此外，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着社会整合和工具理

性的双重功能，这种功能要求本身的矛盾，必然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

应：缺乏自下而上的沟通，缺乏凝聚民众意见的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

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
而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结构调整中利益的多元化与旧有意识

形态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必然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普遍降低；而

另一方面，旧意识形态下人们的管制观念在技术的作用下反倒被扩张了，
特别是利益格局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加剧了一些公务人员的不平衡

感。为了彰显其掌握的行政权力对他人具有的奖励影响力和惩罚影响

力，一些官员逐渐失去了说服教育的耐心，转而通过管制和压服来影响人

们的行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
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

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

服。“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

但没有效力，反而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

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

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①随

着社会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社会对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需

求也就越大。但是旧的意识形态依然顽固地左右着个别群体的思想与行

为，比如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粗暴行为和皇权思想影响下将公众视为权力

对立物的行为，导致了转型时期尖锐的社会对立与冲突。我们常常可见

城管人员将那些从事非正规就业（当然也包括从事贩卖盗版光盘等非法

经营）的农民工驱赶得满街跑；在旧房拆迁过程中，说服教育，耐心劝导往

往被停水断电、推墙破门所替代；而对一些反复上访的群众，个别地方政

府不是设法解决问题，而是采取看死盯牢甚至人身强制的办法，以防止他

们越级甚至进京上访，其结果是一些万般无奈的上访者采取极端方式自

残或者伤害他人。
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具，在社会结构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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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期应该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协调作用，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强化理念

一致和行为一致，强化社会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意识，规避危机对政治权力

的冲击。但现实中意识形态的此项功能正在衰退之中，面对社会日益多

元的思想和利益诉求，现有的意识形态在整合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三、中国共产党：危机治理的领导力量

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动员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作为

对人们主体性的改造力量，意识形态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对阶级意识或社

会民主的建构上，还应当体现在对社会观念、制度和权力的调控上。从直

接口号式的社会动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整合背后强烈的群体

认同，亦即人们普遍信赖政党和国家的目标指向，这种归属感一方面源于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时候的动员与济护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

　　（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推动意识形态变迁

按照李景鹏和毛寿龙的理解，政党产生的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到特定

历史时期已经有了实现民主的条件，但全体人的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这

就形成了民主条件下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政治模式，即政党政治。①处在

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风口浪尖的中国共产党，要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

下带领１３亿人迈向小康社会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首先要面对

的就是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和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

社会演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本

身的现代化程度就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演进，进而也影响着危

机治理的范式。由此，在危机治理过程中，执政党必须面对两个压力：一

是政党实现自身现代化保持先进性的压力；二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和意

识形态的转型，推进危机治理的制度化带来的压力。由此，中国共产党一

方面必须克服外部社会环境条件带来的各种历史惰性和消极影响；另一

方面要着眼于政党政治新的生态，勇于和善于超越自己在以往发展中确

立并行之有效但已不适应当今社会前进需要的那些思想观念、组织形态、
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运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观点去解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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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点，政党对危机

治理的作用才有所依托。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

领、基本路线能够被迅速宣传并以其先进性克服意识形态的滞阻性。但

作为执政党，其所代表的现实利益必须超越工人阶级而实现对全体人民

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这个过程使党在自身的现代化演进中需要进一步扩

大执政基础，实践“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迈

入文明时代的基础是社会划分为阶级，所以它的全部发展是在经济的阶

级矛盾中进行的。①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惯于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审视一

切，许多问题都要进行斗争意义上的性质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对一些问

题的看法依然束缚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生

产资料所有关系、使用关系和社会分配关系确立了阶级划分的标准。但

回首《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１５０多年，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都要求我们以新的眼

界来重新审查固有的阶级分析模式，甚至用新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结

构和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须说明，本书在此处涉及阶级概念，旨在

强调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正在相当部

分群体中制造着不满情绪。当利益群体日益分化时，意识形态色彩依然

浓郁的阶级界限是否需要进一步明晰，笔者以为未必是可取的。马克思

曾经指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实现劳动者和

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把生产资料由“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变成

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

所有制有助于实现阶级向阶层的转变。我们目前对公有制的解读或许正

是实现从阶级到阶层演化的基础。面对我国现存的一个掌握巨额社会资

产的阶层，社会主义不需要通过褫夺其劳动成果来遏制资产阶级的形成，
但是可以通过市场发育和政策引导实现利益的再分配，使各个阶层的利

益行为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上，一个基本要求就在于作为执政党，必须维护和实现各个阶层的

合法利益，并将其纳入社会发展的范畴。这就要求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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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资源，消除旧有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推动意识形态从纯粹的

斗争哲学转变为现实的发展哲学。必须让公众意识到需要通过政府实现

社会治理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克服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危机，而非通

过暴力实现财富的平均化。另一方面，面对治理危机，共产党自身的先进

性提供其推动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基础，而传统意识形态的斗争情结如

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限制和规避，在治理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政府的功能

和政党的执政地位都将受到威胁。
（二）政党通过自身的严密组织和先进性，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化

解着危机生成的因素

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社会发育的不完备势必将政党的作用极大地彰

显出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能力，
对政府工作的指导能力以及对自身组织完善的能力，使得其在危机中能

够成为社会精神的集中体现，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危机治理和

制度设计中，中国共产党往往通过理论引导和政治实践，将证明是科学有

效的思想向社会和政府宣传，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推动政策

的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大会上提出的重要思想，都成为国家与社会

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推

动公众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化。比如，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

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

开信》，信中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一对夫妻

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被看作是中国人口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计

划生育此后便加速走向前台，在两年后中共十二大上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以法律形式加以施行。

从实践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

迫切愿望以及良好的执政绩效，使党拥有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广大群

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多是因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政策主张满

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过

渡时期总路线的施行，“一化三改”的开展，尽管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但

在当时总体上还是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得到广泛肯定的。国家的高度

统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证明了党维护民族和

国家利益的强大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政的有效性奠定了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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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并使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此后的

改革开放也是党通过实现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

的富足，而确保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性。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其政策

施行总是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的。党所拥有的凝聚力

和号召力，直接体现为它要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

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基于此，我们谈论的政党作

用的发挥，首先是政党在危机治理中的同一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根据我

国目前的阶级状况而确定的意识形态认同在现有条件下还是有利于社会

力量的动员和组织的。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

先，党的宗旨和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在危机状态

下能够起到其他任何组织难以达成的作用。作为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政

治组织，其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组织功能决定了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

时，中国共产党拥有比其他组织更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其次，中国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决定了党对危机有

着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把握，并可以通过其基层组织实现对危机的预警；
第三，有效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培训，保证了党员在特定环境下能够

起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

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①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时，
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员的内在自觉性能够促使党员个人在危难时期挺身而

出，当然这种行为的发生有其社会激发机理。在危机中，党员成为群众关

注的重点，一个党员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仅有其制度强制，同时还具有

道德强制，如果临阵退缩，不仅将受到组织的严肃处理，还将遭受公众对他

的强烈谴责。而现实中，政党对党员实行的教育，也会使得多数党员在危机

状态下具有高于一般群体的道德自觉。如果多数党员在危机状态下畏缩

不前甚至牟取私利，那么政党用以引导社会的趋赴理念必然已经损毁殆尽。
如果将视线从理论转向现实，我们会发现，政党对社会事务的价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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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理论指导，实际上是以权威的方式校正了制度运行和政府管制的缺

憾，弥补了危机引发的政府信度降低所造成的社会整合能力不足。这一

点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都有明显的表现。比如对“四人帮”的

粉碎，对“八九”风波的果断中止，“九八”抗洪以及抗击“非典”过程中共产

党员先进性的自觉表现等等。再看我们前面涉及的“三农”问题导致的种

种冲突，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推动无疑在现实层面上极大地缓解

了可能出现的农村社会危机。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连续５年发出一

号文件，着力解决农业经营权和所有权问题，使农村在改革开放先期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势头，并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到

１９８４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

城乡发展的思想，此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就“三农”问题作出重要

部署。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农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如２００４年一号文件着力部署增加农民收入问题，２００５年一号文件则重

点解决农业综合增长问题。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重要举措，在实践

中也收获了较好效果。２００４年我国在农业上终于遏制住了连续５年滑

坡的势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加３１４元，增幅达６．８％，创造了历史新高。
正如前文笔者所述，在中国社会结构调整的主要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

力的提高实际上为危机化解和有效规避形成了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在既有意识形态中，我们长期片面地强调党和国家的利益

高于一切，而忽视了应有的个人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党员和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了我国社

会的利益结构，多元的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使利益原则得到了社会的普

遍认同，人们开始追求合法利益的合理性。此时，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具备

非利益倾向的价值观就显然有些尴尬。而当大部分党员默默奉献，尽职

工作时，小部分拥有权力的党员对个人利益的谋取势必造成社会和党内

其他成员的不满。前文说过，制度的运行必然会产生一个从该制度获利

的周边利益群体，面对此类难题，党的宗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我们

在埋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时，可能并未意识到经济发展条件下

党员利益需求的激发与党的宗旨的约束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这种情况

下，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将一些社会问题激化。因为既有的意识形态宣传

和人们原有的意识形态记忆都强烈地表达着对极少数党员不法行为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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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权力腐败会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并敦促

政府采取行动克服腐败，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会引发信仰危机、信任危

机、合法性危机等一系列严重得多的危机。因为几乎所有政府官员的行

为都会被人民拿到党的旗帜面前做道德考量和理念分析。高扬的价值要

求和少数党员不受约束的私欲满足之间的落差，足以使人们忽略党在谋求

国家独立和人民富强中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这也正是一些官员对危机

持有强烈警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避免对自身工作的遭致群众和上级的

否定，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声称没有危机，或在危机发生时极力加以掩饰，唯

恐上级追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提出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所谓转型，并非要

降低党的标准或改变其价值，而是在确保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的目标下，
通过重新界定意识形态，完善教育机制，放弃那些不合实际的说教，将意

识形态回归到对社会群体进行号召与激励的合适位置上，使人们能够将

践履党的宗旨和合理追求个人合法利益统一起来。也使得社会能够将党

的宗旨和少数党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区别开来。
（三）实现由依赖式的危机应对方式向政党推动的制度式危机治理

范式转化

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的政府，在社会发育不完备的情况下，要实现人

民的公共意志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面对工业社会频发的危机，单纯依

靠政府治理正在成为不可能。中国共产党这一当代中国最具力量的组织

资源，不可避免地要在危机治理中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并发挥重要作用，人

们也总是相信党在关键时刻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资源短缺、
制度匮乏的条件下，政党作用的发挥可以避免危机扩散。但也要看到，提

供制度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培养，以及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发育，才是解决社

会危机的治本之策。因此，政党应当从战役式的危机管理中退出来，通过

对政策的推动提供危机治理的有效机制，从而将危机治理引到依靠制度

和社会力量展开的常性轨道上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育和政党推动法治的完善，法律法规正在成为越来越倾向于独立思

考和自由行为选择的社会成员信守的标准。这样的背景下，政党推动危

机治理制度化的物质条件基本成熟，一个由政党领导的，在法治的理性思

考下行动的政府，将是一个能够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的成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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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

社会的目标，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

党对社会发展的预设和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技术设计，能够逐渐解决并克

服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一些学者在分

析社会危机的成因时，倾向于认定经济增长是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选择。

当然，这种危机源自资源短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的分析进一步表

明，并非贫困就能够导致危机。只有当多数人的贫困成为少数人富裕的

基础之时，社会危机才可能以政治危机的形式爆发。社会利益的配给所

产生的危机才是最根本的。英国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专家斯塔古的研

究表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如现代人理解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社会

经济与民众政治权益之间也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食品优先

于自由”的现代观念是成问题的。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最贫穷国家的社会

经济指标显示，在民众政治权益得到较好改善的穷国，其人口的期望寿

命、婴儿存活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均较政治上权权压抑的穷国进步更大，这

意味着民众的政治权益的改善有助于消除贫困并防止环境恶化。①

公平与效率作为一对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不

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

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将经济

指标作为主要标准的政绩观。首先，党需要协同政府以建设和谐社会的

一系列指标为依据，建立一套合理的官员政绩评价体系，通过制度形式对

政府官员的职责加以界定，以此规避官员在行政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倾向。

其次，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摒弃那些由长期的革命理论所建构的不适合社

会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和社会治理基本方法。第三，通过执政为民理念

的强化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克服长期执政过程中产生的官僚主义、高高在

上等毛病。一个有能力的执政党和一个自信的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应该

能够正确处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舆

论一律”两者的关系。应该说，十六大较好地解决了执政地位引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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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可能带来的角色错位。政党推动了意识形态和领导本质的合理回

归，“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理念使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和政党对人民

的责任更加清晰地被摆到服务的位置上了。诚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群众

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

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

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①再次，政府权力的合理

回归，要求社会责任的相应到位，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备的社会里，政

党在危机治理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体现为对公民社会发育的推动。这个漫

长的过程还包括了通过公民教育实现公民社会参与的技能训练。为此，中

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建构自身权力运行的责任、保障和监督等制度，以及推动

政府相关制度的制定来维护社会基本的运行秩序，建构防范危机扩散的社

会法律秩序，实现社会危机治理由政党推动向制度推动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节　政府责任：社会危机治理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抱怨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

情，而社会化的企业也做了许多做不了、做不好、不该做的事情，反而成为

一级政府组织。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没有扮演好其份内的社会化服务的组

织者、协调者和裁判者角色。而危机治理，在实践上同时也是一个治理主

体的责任廓清过程，即政府作用的界定过程。危机治理的责任，其一是对

危机造成的后果负责，其二是对危机事件的克服与化解负责。基于此，除

了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给，政府在危机治理中还必须承担危机甄别与预警、
社会救治与济护、秩序维持等责任。

　　一、关于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责任的界定

“维护秩序和……安全……，看来已几乎成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

普遍目标，它无疑是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所提供的主要价值之一。”②从

根本上讲，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建立稳定的秩序，而秩序是保障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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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财产、自由和安全的首要条件。能否妥善地处理危机事件一直是判断

政府各职能部门能力的主要标准，而不确定性使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危机的可能和危机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概念，除非

不可抗力造成的灾害，许多危机还是可以有效化解和规避的。为此，政府

在制度上应当为社会群体的行为选择提供相应的正向激励，包括赋予社

会团体相应的权力，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建立社会危机沟通机制，改革

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职能，发挥其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作用等。在联系与交往

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还需要通过全球合作，获得谅解与支持，以提高危机

救治效率、降低救治成本。反之，政府对危机处理的不力或不当，极易导致

公民对政府效能的质疑，从而削弱政府权威，并形成社会失范的隐患。
对政府的责任界定，往往是从政府的公共性开始的。从柏拉图的《理

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城邦正义精神开始，维护正义体现了

政府的公共性。后来的政治学家如洛克、卢梭、密尔、边沁等多从一种公

共契约精神出发去论证政府的公共性。包括对财产的保护（洛克），“执行

法律并维持社会以及政治的自由”（卢梭），①提供公共福利，使社会总体

的福利达到最大化（边沁），以及“造就更好的人民，而手段就是教育人民

和利用他们所达到的最高品质”（密尔）②。马克思主义则是从阶级角度

分析政府的公共性，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

力”③，“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

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

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

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

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

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又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

家”。④所以，即使古代的亚洲国家，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

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由此可见，国家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和举办

公共事业的功能，这种功能所体现的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性界定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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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在此，笔者试图结合我国社会危机存在的现实，从以下几个方面

厘清政府在常性危机治理中的基本责任：（１）社会在应对危机和日常管

理中由于社会主体缺位、自我管理成本递增、公共产品以及信息不完备等

原因出现的自我管理失效，需要政府创造条件推动社会增强自我管理的

能力。（２）努力减轻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３）维护人们获得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等。（４）维护与社会秩序

相关的强制规定（比如教育、社会保障、城市发展、就业等规定）。（５）维

护子孙后代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权力。

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在公共目的背后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这一

特性称为政府的自利性。卢梭认为：“在行政官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区分

三种本质上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它只倾向于个人的特

殊利益；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意志，这一团体的意志就其对政府的关系而

言是公共的，就其对国家———政府构成国家的一部分的关系而言则是个

别的；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者的意志，这一意志无论对被看作是全体

的国家而言，还是对被看作是全体的一部分的政府而言，都是公意”，“按

照自然的次序，则这些不同的意志越是能集中，就变得越活跃。于是公意

总是最弱的，团体的意志占第二位，而个别意志则占一切之中的第一位。

因此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再然后才

是公民；而这种级差是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级差直接相反的。”①这就是

说，政府本身存在内在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包括了公务人员的个人利

益，部门机关等团体的利益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②因此，政

府职能要实现从追求权力到提供服务的转变，就不能不承认部门的基本

利益和公务员私人利益的合法性。但现代政府恰恰是在部门规划的过程

中产生了部门利益和部门意志，并形成“条”与“块”的部门利益交叉，以及

中央整体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冲突。西方国家危机治理的经验表明，

公共行为的机能障碍有时是十分顽固的，危机防治功能发挥的失灵并不

总能引发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思考。一方面，公共机构的改革与演进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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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务人员的意愿，而行政部门的领导则倾向于一个驯服的，能迅速满足

自己意愿的行政部门；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政府改革措施的推进都需要一

个缓慢的文化演变过程，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数十年。但是大多行政部

门往往满足于最简单的、立竿见影的规划以及表面上的权限重新划分，人

们热衷于接二连三地制定或撤销命令，使得政府犹如以前的军队一样疲

于应付。因此，西方社会指责政治家“更像是一个纵火的消防员”①。如

果这些部门再利用职权与民争利，或在部门之间争夺利益，这种自利性就

极易走向职能的无节制扩张和权力滥用，最终弱化政府的责任，损坏政府

的信用。这一点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也时有体现，如２０００年３月发生在郑

州市的市区两级政府之间所谓的“馒头办”之争，就是因为管理馒头生产

能带来收益而出现的权力之争。②

我们知道，国家利益不同于政府机关的利益，更不同于国家公务人员

的利益，三者之间的分野是清晰的。当国家利益被混同于政府部门的利

益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或个人为了政治、经济中的某些特殊利

益，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一己私利的需要，钻政策不完善的空子，在政策

制定和贯彻中作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倾斜。斯蒂格勒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自

利性时指出：“一个理性的人必然受到对其行动有影响的刺激机制的支

配。无论他自己的个人欲望是什么，如果某种活动将带来惩罚，他必然会

取消这种活动；如果能带来较大利益，将会吸引他趋于这种活动。”③我们

经常看到，中央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过程中发生偏差，这种偏差除了认知

上的缺陷和政策与当地实际的不完全适应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公共

行政主体的自利性，即如果政策或制度的施行于我无利甚至不利，则必然

缺乏执行的动力。这正是某些地方政府强制收缴宣传农民减负政策小册

子的根本原因。一旦公共权力被职能部门变成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时，

社会群体的合法利益势必被褫夺，政府管理的危机由此产生。在“海城豆

奶”事件中，教育局在提高学生体质、维护学生健康的目标设定中，以主管

部门的身份要求各中学订购学生课间餐豆奶，结果在中毒事件发生后，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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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们对教育主管部门是否从中获利的质疑。在全社会共同打击假冒伪

劣商品的过程中，也屡屡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消极打假甚

至保护造假。而在南方某地的打假活动，权力甚至摇身一变成为制假贩

假者的保护伞，制假者为了维护地方保护者的“打假绩效”，在机器行将淘

汰时“通知”当地主管部门前来打假，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共谋现象。由于

公众是通过政策执行者的工作来感知政策的，政府的行为偏差将直接导致

公众对政策严肃性和执行权威性失去基本的信赖，如果政策执行再违背公

众的基本利益，那么在紧急状态下，政府运转则易于出现失灵现象。
在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的自利性还表现在对本地经济发展

的强烈关注上。政府将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

作为追赶型经济在许多地方却遭遇到增长的极限。一些地方政府在错误

政绩观的推动下，放任企业的超量生产行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研

究中心和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００３年，我国原煤

年产量为１７．２８亿吨，而当年底，全国上报具备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矿井和

露天煤矿２０９０处，生产能力约１１亿吨／年。这意味着２００３年有１／３的原

煤产量是没有安全保障的。全国２７个产煤省区中有２０个超产。新华社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日播发的消息指出，超产是我国矿难频发的祸首。一方面

是经济利益刺激下的不断超产，另一方面是安全欠账不断攀升。安全监

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原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欠账高达１６４
亿元，主要生产设备老化、超期服役的约占三分之一。２００５年１月，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指出，目前我国安全欠账高达５００亿

元。①２００４年，中央高层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多达１９８件

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国家在２００４年出台了１部法规、１５个

部门规章、５个安全行业标准和７０多个规范性文件。然而就在这一年，
还是有许多重特大事故发生。仅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河南大

平、陕西陈家山、辽宁孙家湾等国有煤矿特大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死

亡人数分别达１８１人、１６６人、２１４人。致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９日、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连续两次研究安全生

产问题。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航空业领域，内蒙古包头空难发生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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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国家和航空公司会加强安全管理，这段时间乘坐飞机应该是最安全的，

但是该航空公司却在空难发生后的一周内连续两次发生严重的飞行故障，

导致北京到上海的机票一时降至２５０元仍鲜有人问津。此类事件表明，存

在缺陷的制度和缺乏持续严格的常性管理，危机的发生几乎无可避免。

　　二、行政问责：从责任分担到共担责任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确立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是国家权

力主体的根本地位。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全部活动的依据来自人民所授

予的权力。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有权通过代表机关对权

力行使者提出要求，以监督权力行使体现人民的意愿。如果行政机关及

其官员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不适当地行使了权力或者权力行使不到

位，则要受到追究，这是我国施行的行政问责制的政治基础。在危机特别

是突发性灾难爆发时，迅速蔓延的无助感和恐惧感迫使人们急于寻求组

织的有力济护，强调政府的职能有助于避免危机扩散，此时，政府的反应

速度和处理能力就成为危机控制或扩散的关节点。

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危机中，各地政府先后有数百名官员被追究行政责

任。仅湖南一省就有包括常德市委秘书长在内的２００余人受到问责。

２００４年开始，我国政府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度。一些在特大突发性公共

危机中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人引咎辞职，比如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因为

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引咎辞职，吉林市市长因中百商厦大火引咎辞职，北京

密云县县长因“密云县元宵节踩踏致人伤亡事件”引咎辞职，浙江海宁市

市长也在海宁特大火灾后引咎辞职。２００５年初，国务院决定给予河南大

平、辽宁孙家湾煤矿特大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的河南省分管副省长行政

警告处分，辽宁省分管副省长停职检查，对其他数十名相关责任人均作出

处理。①媒体声称中国政府引发危机“问责风暴”。所谓行政问责制度，即

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运行公共权力的时候，都具有可问责性。

如果其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或职务要求，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失职

责任。在中国政府的治理传统上，一个城市或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对自

己所辖范围内的突发性公共事件负责，是没有太多先例的。虽然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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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８０年代，也出现大兴安岭的火灾导致林业部长免职，“渤海二号沉船事

件”导致石油部长免职，火车对撞事故导致铁道部长辞职，但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无论职务高低，除非被追究法律责任，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提出辞

职的人并不多。那么，行政问责制究竟对危机治理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根据我们前面关于危机成因的分析，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在很

大程度上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有关，前述的几起特大灾难包括

近年发生的多起重大矿难、火灾，多与相关部门的管理缺位有关。这种情

况下，危机治理除了紧急状态下的应急处理外，其善后的基本内容必然包

括对责任的廓清和职能履行情况的质询。早在１９９４年乌鲁木齐火灾事

件甚至更早的大兴安岭火灾发生时，就已经有学者就中国公共行政提出

了职能履行的责任问题。在当前的权力运行框架内，如果一个地方或者

部门行政首长不能够对其职责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活动负相应的领导、监

督和保障责任，那么该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亲善就不应该作

为其绩效评定的标准。但是我们知道，公共利益的存在和治理特点决定

了领导人必须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承担相应责任，以此确保政策

施行和社会治理的绩效。

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职责是依靠行政职务的承担者来实行的。我们

知道，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它以国家

权力作后盾，有极强的公共权威性和普遍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官员是公共

政策执行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同时拥有相当的政策制定权，这就决定了政

府官员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他们的个人素质、能力

和操守与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利害攸关。当政府职能部门行为不当引发危

机或者导致危机扩散，其责任人理所当然会受到政府的问责、媒体的质

询、公众的批评。这一特点决定了职能履行的明确性，即承担某项工作而

未能完成或出现过错时，其责任归属必须是明晰的。当人们无从知道责

任归属的时候，责任实际是不存在的。由此，基于确保责任的需要，公共

行政中“必须有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毁誉褒贬”。密尔在分析代议制政府中

的行政责任时指出，分担责任会削弱乃至破坏责任，“分担责任的方式有

二：其一只是使责任削弱，另一则使责任遭到完全破坏”。①尽管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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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然负有责任，并且在需要承担法律罪错时，一样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但在分担者过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有大量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认

为自己不应该对事件负责。因此，在行政上强调“齐抓共管”其结果只能

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抢着抓，无利可图且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事情却少人抓

无人管。因此，从有效防范危机发生的角度出发，将责任人的职务、福利

乃至生命和公共危机捆绑在一起，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人为因素导致的

危机发生和危害扩散。这也是行政问责制得以推行的价值依据。价值认

同影响了政策选择和制度合法性，只有责权利相符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

行才具有合法的社会基础，行政问责制符合了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对危机的行政问责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危机预警反应迟

钝，制度执行不力，或者无视危机的存在，导致危机扩大化。例如２００３年

３月１９日的“海城豆奶”事件，事发４小时后，相关部门才获得消息，１７小

时后当地政府才有反应，但此后近２０天里，相关部门对这起导致２５００
个学生发生不良身体反应的事件没有明确说法。而信息的封锁迅速引发

了学生家长的愤怒，媒体由于无法获取信息而对事件的不完整报道更加

剧了这种对立，４月１日，千余名学生家长上街并到火车站阻滞列车，人

们用激烈的行为表达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７日导致北京

全城主要公交系统瘫痪的一场小雪，使成千上万的下班者靠步行到午夜

以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事后职能部门的缄默引发了人们关于政府

承担相应责任的强烈要求。由此可见，除了民主和公正，强大的济护能力

和有效的社会保障都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二是职责失位，压制危机

中的受害群体，致使危机升级并最终付出了更高成本。湖北嘉禾强制拆

迁过程中，提出“谁不顾嘉禾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

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极端口号。对拆迁居民实行株连九族式的政府强

制，激起了社会公愤。①当地政府在媒体披露事件后，却变本加厉地打击报

复甚至逮捕公民，致使矛盾进一步加剧，政府把自己推向公众的对立面。
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把握，还需要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廓清危

机治理的责任，这里的所谓责任实际上是利益共担基础上对政府与社会

的角色所作的边界廓清。笔者以为，由于重大的社会结构调整总是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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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件展开，所以对危机的损益界定，必须与治理的机制运行本身分

离，即我们在寻求责任承担者时，不能将危机可能带来的治理效益列入其

中。危机所提供的后事借鉴应当被列入对政府和社会角色的重新确立

上。惟其如此，制度安排和责任廓清才能有助于提高治理行为的绩效。
明确了这一点，应该可以规避一些人所谓的“交学费”的逻辑。此外，社会

群体角色之间内部冲突是通过责任分担来化解和规避的。在解决公共安

全问题上，政府由于掌控了全部或者大部分社会资源，具有强大的社会动

员能力，无疑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行政问责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对政府

责任的追究。这种追究在日常意义上有助于激励政府公务人员大胆履行

职责。①行政法学家施瓦茨认为“低级官员通常工资很低，要求他承担履

行职责所固有的风险，用自己的钱赔偿受他的侵权行为损害的人，那也是

不公正的”②。如果政府官员履行职务越不积极，他本人就越安全；履行

职务越积极，他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那么慑于这种责任的威胁，行政官员

将无法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果断地履行职责。最后，行政问责还包括了

政府的不当干预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在一个全能政府中，社会干预成为

政府责任的基本要求。而尼古拉斯·斯特恩（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Ｓｔｅｍ）则指出，发

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政府的作用来加快经济发展，但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绩

效普遍令人失望。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社会失序，相关责任人应该被

问责。由此可知，政府实际担负的责任，常常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

对决策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失位和越位都会导致质疑和问责。

　　三、危机状态下的政府职能发挥

我们对危机中政府的责任界定，厘清了危机状态下的政府职能是在

确保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对危机的有效控制。在此笔者将探讨

危机控制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履行问题。

　　（一）社会动员与危机应对的及时性

在危机状态下，政府的能力要体现在能否在最短时间内运用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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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由于受国家绝对主权论、国家无过失论及不能违法论、国王不能为

非的普通法的影响，政府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政府公务人员履职过程中侵害了人民的权

利，由政府官员自己负责。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标志着我国正式全面实施政府侵权赔偿责任

制度。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２４页。



手段集中社会资源解决危机。这种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政府能够调集多少

资源，还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给上。现代社会危机有着极强的针

对性和技术性，因而对危机的救治需要政府对危机治理中专业人员的全

力参与和非专业人员的有限参与之间的界限作出科学规范，明确不同群

体在危机中的责任与义务。从国家治理的视阈出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必须体现在治理成本最小和治理绩效最优上，体现在对多元利益主体的

社会诉求和公民责权利的重视与满足上，体现在对危机中利益相关者的

协调和对公共权力运用的监督和节制上，体现在对社会力量的科学凝聚

上。紧急状态下，政府能力的有效性取决于权力运行的一元导向（即无论

采取任何应对措施都必须得到无障碍地施行）和多元的利益协调过程，这

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动员过程。
所谓动员，是使主体的言论符合对象基本的利益和价值需求，并使对

象的行为符合主体的目标设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危机治理历史

上，随处可见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在危机中，政府的动员能力

有时直接决定了危机发展态势。例如，在１９９８年的抗洪抢险中，解放军、
武警部队投入长江、松花江流域的总兵力达３６．２４万人，动用车辆５６．６７
万台次，舟艇３．２３万艘次，飞机和直升机２２４１架次。全国参加抗洪抢

险的干部群众在８月下旬达到８００多万人，其中长江流域６７０万人。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从全国各地紧急调拨了编织袋２亿多条、编织布

１４００万平方米、无纺布２８６万立方米、橡皮船２４１５只、冲锋舟７６０艘、救

生衣５９．９２万件、救生圈７．７４万只，……各地调用的抢险物料总计１３０
多亿元。１９９８年全国共有３．５亿人次受到各类灾害的影响，紧急转移安

置２０８２．４万人次。中央全年下拨抗洪救灾资金８３．３亿元，安排救灾化

肥２０万标准吨，救灾柴油５０万吨。①此外，铁道部门、民航系统、交通部

门、通信部门、电力部门、公安部门、新闻宣传部门之间通力合作，最终保

障了社会稳定和灾后的恢复工作。“非典”中，我们也看到，政府部门有效

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抗击“非典”一线中来。例如，北京昌平小汤

山非典型肺炎野战医院从拍板到建成到医护人员、医疗用品全部到位，病

人入住仅用了７天７夜的时间。这家医院建设，最多的时候，工地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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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民政部１９９８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数据统计。



有７０００人在日夜奋战，如此庞大的数据和如此庞杂的社会参与系统，体

现了中国政府非凡的社会协调动员和应急能力。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

动员过程依旧是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及其依附性体制实现的，社会在危机

治理中的自觉能力依然十分弱小。
即便是最严重的危机，绝大多数人对最终克服危机也是持有信心的。

这种信心一方面源自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源自于对政府和技术的信赖，这

是危机期间社会群体普遍参与的心理动因。如果这种信心支持一旦遭受

打击，就容易引发危机逆参与，即公共危机可能引发民众破坏性的参与。
对政府而言，则容易因为责任缺失引发逆动员，即社会力量的集结源自于

政府本身的行政失误。这种危机除了技术失败，通常与政府的处置不当

有关，包括危机治理措施失当和平常政策的制定与施行不当。这些问题

累积到一定程度，极易在社会事件的促发下产生危机，并使政府的应急措

施失效。如１９９５年１１—１２月，法国因政府公布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

案而爆发了波及所有大中城市的全国性大罢工。这个拥有５８００万人口

的国家里有３８０多万人次参加了示威游行，成为１９６８年学生运动以来规

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刻、同情者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社会

运动。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发生的巴黎骚乱，更是导致９０００余辆汽

车被焚毁。“巴黎骚乱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公共治理中存

在歧视问题的深刻反思。

　　（二）信息对称是责任政府危机治理的应有之义

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除了科学决策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对治理范式的采用和对信息的梳理与传播。当下国际国内发生

的一系列公共危机之后，信息公开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并且成为影

响政府信用的重要因素。笔者在此用“信息不对称”来代替“信息公开”，
目的是表明危机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信息的掌握是不同的。实际上任何

国家和组织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信息公开，信息完全公开有时反倒无

助于危机处理。众所周知，广告是信息公开的载体，但厂商提供的广告更

多列举的是商品的优点，而不可能向顾客暴露其商品的瑕疵。这就是典

型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即公众囿于自身知识所限，无法对商品作出科学判

断，而这种知识不对称造成的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恰恰实现了商家的利

益满足，竞争中高新技术使用和市场规划，更是许多企业不能够公开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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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完全意义上的信息公开将使得市场竞争缺乏动力。而在危机状态

下，恐慌中的人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将极度增强，此时一旦政府提供的信息

存在不对称，其他信息渠道的开放性将使得流言的传播不可避免，这种不

对称的信息落差将进一步加剧恐慌情绪，甚至造成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

１７６８年的“叫魂”大恐慌席卷了中国１２个省份，超过２亿人（占当时中国

人口的一半）卷入其中。①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一个所谓的“圣婴”流言亦在

不到半个月时间里蔓延至全国十几个省市区。
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的危机管理观念中，危机意味着政府的失职和

政府控制能力的不足。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社会文化心理以及

我国的官僚评价机制和责任导向，形成了一些官僚“报喜不报忧”的处事

态度和“捂盖子”的政治潜意识。官员们行政过程中对权力的过分自信与

迷恋，形成领导者特有的“内紧外松”的危机处理模式，信息控制和社会强

制因此成为危机治理的常性思维（当然这种思维与我国长期的物质匮乏

和制度匮乏有关）。这样一种价值合理性引致的工具合理性无形中扭曲

了责任伦理。②而另一方面，技术与社会发展现实上为人们获取大量信息

提供了立体的渠道。这样，传统行政生态下形成的封锁信息做法极易引

发新的社会危机。例如，“非典”发生初期，一些官员急于宣布北京是安全

的，说１３００万人口的北京仅有２２个病例，表明“非典”已经得到控制。③

这样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误信息传播，一旦面对责任和生命价值的追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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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美］孔飞力：《叫魂———１７６８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年版，第１页。
清华大学《国情报告》（２００３年５月６日）：“非典”期间，居民对于政府信息透明公开的要求

十分迫切，并希望政府建立健全流行病预防和监控体系。央视调查表明，９３．１％的人赞成

政府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信息完全公开。清华大学《国情报告》（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北

京美兰德社会经济信息调查研究所在４月１９—２３日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和成都

６个城市的８５５位市民进行的随机电话调查结果显示：３／４的市民认为公民对ＳＡＲＳ疫情

有知情权；只有不到１／７的市民认为，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该控制部分信息。
在２００３年４月３日召开的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郑重宣布：“在

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４月４日，鉴于一些国家政府就中国非典型肺炎发出旅

游劝诫，国家旅游局一位副局长在外国〈地区〉驻京旅游及民航企业代表处人员参加的吹风

会上说“大家不都是很健康吗？北京市民不都很健康吗？大家可以想一想，非典型肺炎在

广东最初的病例，可以追溯到三四个月前，而这几个月，每月到中国内地旅游的人都有七八

百万，在座各位所在的公司都组织了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旅游者来中国内地旅行和旅游，
有几个人感染上了疫情？”４月１０日，时任北京市市长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

时说：“对于１３００多万人口的北京市，２２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考量，政府信用将被迅速销蚀。①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

示，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之前，北京市民给政府打分平均为４６。②即使在相关

领导被撤职后，仍有高达２６．８％的公众不相信政府发布的非典数据。③

这一根本事实对我们政府敲响了警钟：危机状态下，政府面对公众和媒

体的信息公开，实质是对人民生命财产价值的最大尊重和维护。这既是

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信用的基础。从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日开始，党中央、
国务院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扭转了“非典”前期的混乱局面：一

是将非典型肺炎列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进行依法管理。明确提出要以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

瞒报；二是承认政府在前期的“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

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在４月２０日当天北京公布的确诊病例和收到疑似病例数成倍增加；④三

是每天公布一次疫情；四是针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决定免去

相关责任人的领导职务；五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些建议给予高

度重视，指出“这对推进防治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月的这

一天因此被看作是防治“非典”的关键转折时刻，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

“中国公共管理的重要日子”。到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４日，南京大学社会学

系师生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南京５大城市进行的舆情调查显示，接

受调查的市民均认为中央政府对“非典”的“高度重视、态度积极”，２／３市

民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强”或“很强”。其中上海市政府获得的

赞赏最高，达８９．６％。其余依次是重庆７０．１％、南京６８．４％、北京５８．４％、
广州５０．０％。数据分析表明，危机状态下公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
主要与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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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的专家组考察报告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

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４月１２
日，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天没有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４月１６日下午，该组织在北京举行

新闻发布会，专家组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的军队医院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

型肺炎死亡病例”。专家组组长ＡｌａｎＳｃｈｎｕｒ认为：“北京ＳＡＲＳ病例的实际数字会超过官

方公布的数字。”ＷｏｌｆａｎｇＰｒｅｉｓｉｅｒ博士说：“我建议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公布所有的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减少谣言。”
《检察日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８日。
《危机促进成熟　灾难蕴含机遇》，《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３日。
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４月１８日，北京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３３９例，比卫生部门４月１４
日宣布的３７例患者飙升了近１０倍。



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①５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开展的调查数据再次显示：超

过８０％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

比较满意。“非典”事件也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②

另一方面，从制度实施的角度分析，信息的梳理可以为人们遵守制度

和执行政策提供指向性。人们通常认为信息公开有助于提高制度执行的

效率，但有时候，对制度本身的模糊理解反倒可能较好地维护制度的施行

环境。人们发现，许多依靠政府强制执行的现有政策本身并不合理，只是

由于政策制定的历史久远而使这些习惯性法规获得了合法性。正如，一

位法国啤酒商因为产量超标而遭致严厉惩罚，其年轻辩护律师在查找法

律依据时才发现这条法规竟是１８７０年德法战争结束时，德国人为保护本

国啤酒生产而强加给法国人的，而法国政府一百多年来竟然不折不扣地

“以卓越的职业意识来保护德国的啤酒”③。可见，人们对规则的起源知之

越少，便越不敢触及它。这也是各国政府并不积极向公众公开此类信息的

一个原因。但对一项坏制度的刻意维护，只能够积累风险，引发危机。为了

防范危机，一些国家奉行的是事件过程的信息完全公开。但这样一个信息

完全公开的过程，需要国民具有极高的危机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其中包括

一个高度发育的可以负载巨大社会责任的公民社会，惟其如此，才不至于造

成过度的社会恐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长期致力于公民社会建构的日本

政府明确提出在２０１１年前，建立全民危机警报系统，直接向国民报告地震、

海啸乃至导弹袭击等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全部信息。

　　（三）实现政府权力向社会回让可以克服治理本身的弊端

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发挥与政府公共性限度是密切相关的。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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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政府积极果断处理危机，公众的信任度明显提高》，《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
《危机促进成熟　灾难蕴含机遇》，《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３日。
［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

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３页。
政府公共性限度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阶段，政府公共性被锁定为保护私人产权，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秩序、安全及自由、正义、公

平等价值，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二是福利资本主义阶段亦即政府公共性扩张阶段，这一

时期，追求福利国家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府承担了更多本来应由社会来承担的职

能，如提供医疗、住房等，职能膨胀、机构膨胀成为这一时期政府特色；三是新公共管理阶段

亦及公共性缩小阶段，发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阶段大

量的由政府去实现的公共目标转由市场、企业或社会团体等第三部门去实现。这种趋势被

称为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实际上是政府公共性缩小并逐渐被社会取代的过程。



政府公共性的缩小，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重新界定的过程，也是政府责任

和社会责任的厘清过程。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是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也

使政府 社会共治的危机治理模式成为可能。

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职能，需要配备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柏

林大学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１９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

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

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这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

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

长的需求相契合，极易造成政府干预职能的扩张和机构人员的膨胀，最终

由日益庞大的财政预算和财政赤字为此买单。①而谈到政府治理或者政

府责任，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概念，即公共产品的分配和使用。亚当·斯

密在《国富论》中将政府的职能界定为“守夜人”，而主张政府对经济自由

放任的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政府应当肩负的

一项正当义务，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自由社会；但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

由，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②１９７４年罗纳德·科斯发表了《经济学上的灯

塔》，通过灯塔的私人收费表明即使是纯粹的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不仅

可能，而且将更有效率。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福建泉州的民间

资本投资建设当地的跨江大桥———刺桐大桥并由投资者收费的案例，再

次显示了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甚至应该引入市场机制的理念。

１９９３年，时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巴拉杜尔在给审计法院院长的信

中提到，很多年以来，政府机构的组织就是以职能和机构的增加为特征

的。每一次改革都使机构更加复杂、扩大和重叠。③回首我国已经实施的

６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也未能有效克服机构臃肿、职能交叉的历史积

弊。能否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共担，关键取决于政府职能转换能否

到位，把一贯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公共事务转为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承担，

以打破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全能主体的格局，逐步实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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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干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

５４—５７页。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选择》，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页。
［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

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１３页。



共事务管理社会化。现代社会治理中一个重要的实践逻辑就是，政府虽

然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权威机构，但不是唯一机构。在其他社会组织能够

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应该退出，“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政府才可能激发社会的自我实现能力。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

策、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目标、原则的制定和监督执行，提高社会服务的

质量，促进公众权益和福利的扩大，以维护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保证民

本政府的宗旨落到实处。同时，政府需要运行高效率的教育管理体系，着

力培育高素质治理人才，提高公民社会参与的技能，使公民社会的发育有

助于规避治理的危机。在政府 社会 个人的利益共振中，监督机制的增

强和部分公共权力返还给社会，将克服公共权力非道德运作可能导致的

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减少政府失灵和社会冲突，从而在根基上节制危机

发生。为了强化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政府有必要建立统一领导、分工协

作的组织体制。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与社会形成一种密切的伙

伴关系，把危机治理的网络扩展到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信息交互畅通、责

任共担的危机治理网络。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失灵导致的治理缺

陷，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缓解政府与社会直接的利益冲

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引导社会发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克服社

会组织发育的行政化趋势，避免社群和民间组织的“第二政府化”及其成

员的“官僚化”倾向。
基于上述分析，一个具有社会强制内在张力的政府，将使社会治理成

为一个多少带有政府与社会、社会不同群体或者阶层之间博弈性质的利

益协调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构建了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政府的作用

除了支付必须的治理成本外，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内在矛盾，这种协调在

现实上带有利益调整和权力让渡的性质。政府需要将自身不该管、管不

了且管不好的那部分权力向社区转移，向地方组织转移，向市场转移，以

实现责任共担，并尽量降低由政府行为导致危机发生的几率。
（四）危机治理的长效机制包含着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科学

理解

政府危机治理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社会发展的有序性和对群体利益

的有效维护。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救助与福利保障，往往能够较好

地化解可能发生的危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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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出的大量社会问题，其中最迫切的，可能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问

题。威廉·冯·洪堡在１７９２年抨击了冯·达尔贝格（Ｋ．Ｔｈ．ＶｏｎＤａｌ
ｂｅｒｇ）关于“政府必须关心民族的物质的和道德的幸福和福利的原则”，认

为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以及“关心公民的‘负面的福利’，即

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外敌的侵犯和不受公民的相互侵犯”。①这种典型的

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功能在不确定性的现代治理环境中是很难发挥实效

的。许多学者也为防范我国未来严重危机的发生开出了社会救济与社会

福利的药方，然而面对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政府的政策制定恐怕连

基本的济护都难以做到。近４亿的剩余劳动力，渐露端倪的失业率，人口

老龄化的逼近，教育资源的短缺，这一切归结为一点就是：政府如何可能

包下十多亿人口的福利？当一个人“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

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②。因此，除了经济发展，完备的社

会保障体系就成为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长效机制。在欧洲多数国家，社

会福利是国家通过税收满足人民的健康照护需要，保护家庭和个人免遭

失业可能带来的威胁，并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政策来增加个人的

生存机遇。社会福利事业和公众权力被紧紧地连接在庞大的社会制度网

络中。１９９４年有人说道，在美国，社会福利则等同于纳税人对社会弱势

群体和个人的支持与资助（Ｇｉｌｂｅｒｔ），“社会福利就是对生活困苦的穷人们

的施舍，比如那些被排斥在只有劳动人群才可能获得的社会保障之外的

穷人”③。基于此，政府需要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构造一个以社

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络，包括失业救济、伤残保护、优抚安置、社会福利

和保险、贫困扶助（包括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智力扶贫）等，同时还必须

完善税收和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的积累和配给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
但从实际看，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是相当薄弱的。１９９３年４月，上

海市在全国率先实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人均１２０元／月）和职工最低

工资收入线（人均２１０元／月）。这项自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的政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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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７—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００页。
Ｅ．Ｏ．Ｈｏｒｔ：《瑞典———依旧是文明版的工作福利制度》，［美］尼尔·吉尔伯特：《激活失业

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王金龙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２１页。



开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序幕。此后每年，最低生活保障线随着物

价上涨而调整一次。１９９６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８年再次扩大救助对象，并在１９９８年完成了在全市基层社区设立

社会救助办事处的工作。尽管如此，民政部１９９９年的一份调查数据依然

显示，上海市社会救助对象还存在以下问题：在吃的方面，一个星期，这

些贫困家庭吃肉的天数平均为１．８９天，有３５％的家庭只有１天能够吃上

肉。这些贫困家庭每月平均吃油５．５斤，平均每人每月吃油２斤。有

３６％的家庭１个月来没有买水果吃；在衣着方面，半年内，家中成年人没

有买过新衣服的占９１％，有孩子的家庭中，没有给孩子买过新衣服的占

８０％；在住的方面，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的家庭占８６％，冬天家中洗澡有困

难的占９４％；在健康方面，有１７％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经常生病，孩子生

病时不会马上被带去看病的占２１％；在教育方面，负担不起学校杂费的

家庭占２０％，负担不起学校其他交费的占１５％；在休闲方面，不会掏钱让

孩子看电影或者上公园的均占９７％，不会花钱给孩子买报刊书籍看的占

３５％。①而从全国来看，１９９８年我国有城市低保对象２３３．７万人，②２００２
年则达到２０５３．６万人，同年，农村低保人数达到４０７万人，年支出保障

资金１３．６亿元。③从低保金额看，２００２年全国低保人均月补助水平为５４
元，中西部有１４个省份低于５０元，其中，山东、河南、吉林、江西、湖南、海

南、西藏都低于４０元，最低的江西和海南为２８元。④农村低保全国人均

月补差额不足３０元，约有１／３以上的省份人均月补差额不足２０元，个别

省份人均月补差额只有１０元。⑤

应该看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社会救济的法治化

和规范化水平，使贫困群众不致因生活困难而陷入绝境，因此被称为城乡

居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许多学者也将实施“低保”作为解决城市贫困问

题的根本途径。从数据看，笔者认为，作为社会救助的重要手段，低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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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１９９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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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７３页。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２００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４５页。
同上，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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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体现的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注和积极扶助，这道底线安全网有

助于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成为防范社会危机

的重要手段。但也要看到，国力维艰，在税制、社会捐助体系不完备的情

况下，政府其实很难将低保的包袱永久地背负下去。我们对危机的分析

也表明，单纯的社会救助或福利保障，并不能够实现社会预设的公平原

则。城乡社会保障危机凸显了中国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公民社会权利的

缺乏和国家职能定位的模糊，这不能用通常意义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

来解释，根本解决还在于社会责任的真正确立。在西方国家，公民社会权

利的内涵之一即国家、社会与公民的新型关系，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构成

了社会保障的基础。基于此，笔者以为当务之急一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力

量筹集社会资金，并大力引导社群和非营利组织的发育，以提供社会保障

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调整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提倡社会群体通

过适量的社会工作来赢取相应资助。在美国，虽然不同形式的社会援助

项目成为不少贫困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但儿童津贴（ＡＤＣ）联邦项目

１９７１—１９７８年间关于福利待遇金额对福利领取者的影响程度所做的一

项研究———“西雅图／丹佛生活费收入水平实验”（ＳＩＭＥ／ＤＩＭＥ）显示，那

些得到最低保证性收入的单身女性家长的劳动参与率要比那些没有得到

保证性收入的人低５０％（ＳＲＩ，１９８３年）。相关的其他研究也表明，任何所

谓的保证性收入都会对工作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社会保障协会，

１９９７年）。怀斯曼（Ｗｉｓｅｍａｎ）１９８４年的研究同样表明，在其他所有变量

恒定的情况下，福利待遇水平每提高１０％，就业可能性就会降低２５％。
难怪美国审计总署（ＧＡＯ）１９９４年对美国社会资助计划进行评估后，得出

这样的结论，试图通过所谓的模式化方法或对就业与援助服务加大投资

力度等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降低福利领取者对福利救济的依赖性。为

此，美国通过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并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贫

困家庭临时援助”（ＴＡＮＦ）项目。该项目更加强调福利领取者必须承担

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①此外，在英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新西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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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将人们参加工作作为推动社会保障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①现在欧

美的许多社会改革都以增添了激励机制，例如要求人们参加工作，进行职

业培训，甚至还通过一些惩罚性措施强迫人们摆脱失业的困境。②在瑞

士，“宁愿工作，不要福利”成为主要城市的行动原则。当然，我们必须面

对这样一个国情事实，２００３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８００万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为４．３％，但另一个事实却是有许多原本可以通过社会协作

展开的工作并没有人去做。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希图通过激活社会保障体系中

的群体参与社会工作，进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一个人人关注他人生

存和生活质量，明确自身责任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可以有效地弥补政府和

市场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的不足。在社会治理中，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

非“划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调整，政

府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

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进一步厘清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这

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社会危机的责任。长期来看，政府责任的廓清，对

完善社会应急机制，提高社会资源配给的效能应该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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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新西兰政府出台了一份题为“社会援助：何谓有效的福利制度”的补充文件。文件

模糊地暗示福利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推动人们去工作。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经济资助和

就业服务机构分别从社会福利部和劳工部分离出来，合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与社会福利部和

劳工部平行的政府机构，即新西兰工作和收入局（ＷＩＮＺ），作为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解决人们

的经济资助需求和他们的培训要求，帮助人们求职。践行“从福利到工作（ＷＴＷ）”（甘地尔

１９９７年对“从福利到工作”是这样定义的：任何鼓励或促使人们从福利转向有偿工作的政

策干预）的政策。ＷＩＮＺ还积极推动“从福利到小康”的概念，动员社区和商界领袖们去推动

地方就业。罗斯·麦凯：《工作导向型改革：新西兰的新方向》，尼尔·吉尔伯特：《激活失

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王金龙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７５—１００页。
例如，在美国，联邦国会通过的联邦紧急法令提出“适当工作”的概念，即如果一份工作的工

资相当于失业者最后一次领取工资数的７０％，那么他就必须接收这份工作。在此基础上，
１９９５年美国成立了公共领域安置办公室（ＯＲＰ），ＯＲＰ执行这样一项行政服务工作：登记、
盖章和管理等。自此，美国政府的福利津贴支付要根据福利受益人是否参加了积极的劳动

力市场计划而界定。如果不遵守这项规定将会受到包括停薪６０个工作日在内的一系列惩

罚措施。



第四章　 社会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

政府作为一个作用巨大的社会角色，它自身固有的价值体系、运行方

式和制度逻辑决定了危机治理的范式和绩效。但是，用以实现危机治理

的公共权力并非处于社会之上，它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危机治理的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与社会

形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而这种伙伴关系能否得以确立，一

方面取决于政府能否承认社会的责任与权力，确认与社会的契约关系，确

定自身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是否能够承载政府回让的权力以及因此

而生的治理能力与责任。这无疑是危机治理得以在制度与文化的剧烈振

荡中建构的基础。本章试图解读社会力量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与承载。

第一节　社会危机治理中的社会能力分析

危机治理中的社会能力指的是社会应对危机的自组织能力，包括社

会处置危机、修复危机创伤的能力，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避危机的能力。
这种能力通常表现为人们在危机中的行为能力，即人们能否迅速自组织

起来，有效地参与到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并确保社会秩序和生命财产的安

全。这个过程要求人们对自己在危机中的角色和责任认识清楚，行为到

位。社会能力的发育蕴含在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

　　一、公民社会发育是承载危机治理的丰厚土壤

　　（一）公民社会隐含着人类对于危机的解读

“社会”概念表征着经由“公民”以“契约”缔结成的总体。我们称之为



“公民社会”或“契约社会”。公民社会有别于中国传统的血缘关系建构的

“差序格局”的社会。是区别于“我与你”之外的“他在”。①这就意味着社

会从存在与运行是依靠一整套完备的规范展开的，它内在地确定了社会

组织、群体和个人的职能和权利，蕴涵着社会危机解决的钥匙。
关于公民的记载，最早见诸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法典。但是那时的

公民，仅指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自由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不享有公民

的权利。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通常译为市民社会）一词源于拉丁文

ｃｉｖｉｌｉｓｓｏｃｉｅｔａｓ，约在１４世纪开始为欧洲人采用，其含义则是西塞罗于公

元前１世纪提出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

文明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态。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ｉｕｓｃｉｖｉ
ｌｅ），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

会）市民相互合作，依据市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享受着城市生活和商业

艺术的优雅情致。②近代公民社会始于１７世纪，这一时期的公民社会指

的是一种建构在新兴的近代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社会，甚至与国家同义，
而非当代学者所指的与国家相对的非政治领域，从而使其真正地成为近

代公民社会理论。与公民社会概念相对的是自然状态。霍布斯将“Ｃｉｖｉ
ｔａｓ”与英语中的“Ｓｔａｔｅ”（国家），尤其是“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即国民共同体等

同。③洛克则明确指出，只有“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才能“最确切地表达人们的

那样一种社会”。④霍布斯与洛克将契约作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公民

社会状态的介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与社会的未加区分。自然状态

“是文明社会中生活所使用的所有发明与风俗习惯均被祛除的一种状

态”⑤。而公民社会则是文明状态、相对完善的状态。霍布斯认为，自然

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是一种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可以将一

切事物和其他一切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的状态，是一种“一切人反

对一切人”、“正如狼对狼”的状态。“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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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

儒学思考》，《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２页。
［英］昆廷·斯金纳：《霍布斯与作为纯粹虚拟人的国家》，袁柏顺、马德普：《中西政治文化

（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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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１１０．



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①而国家中是理性在统

治，存在的是和平、安全、富裕、显赫、社交、高雅、知识、仁爱。②普芬道夫

指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其原因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自然

状态下几乎不能保证安全。“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只凭自己的力量来保

卫自己，在国家中可以通过所有的人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自然状态下没有

人敢保证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得到保卫，而在国家中每个人都可以确信

乎此。”③当时的思想家们之所以将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相对，并将其与

国家等同，原因是当时的社会陷入一种巨大的危机感之中。对１７世纪

上半叶的人来说，“似乎社会本身处于危机之中，而且这种危机在整个

欧洲都十分普遍”。１６４３年一个英国牧师说，“当今正是摇摇欲坠的岁

月”，“而且这种摇摇欲坠十分普遍，巴拉丁领地，波希米亚、日耳曼尼

亚、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英格兰”，整个欧洲似乎同时陷入了同

样巨大的悲惨境地之中。④正是出于对文明社会解体的担心，正是为了

防止文明生活中断或倒退到类似于自然状态那样的境地，为了使人们

能够拥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繁荣发展之基，人们普遍地求助于国家这

一架构来维持文明社会，并以政治权威及对政治权威的 服 从 来 维 持

国家。⑤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市民社会获得了现代涵义，也从国家的代名词

转变成为存在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独立社会活动领域的专有名词。洛克

指出，政府的权威来自于人民同意的或者默认的契约。在马克思眼里，市

民社会是国家的发源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

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

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⑥。当然，公民社会的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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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通过契约来约束国家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还包括中介

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发育。诚如罗伯特·奈斯比特所言，中介组织是自

由民主的真正源泉，在个人与现代宏观制度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当然也保护个人对抗国家。同时，它重新强调的“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有

助于克服放肆的个人主义。①公民社会既对抗国家的影响，也制约放肆

的个人主义，并对个人社会化加以影响，使其学会互相合作。公民社会

理论的核心观念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由众多的自

愿结合的组织构成的网络结构。现代社会，众多非营利组织的存在会

因此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从事行政管

理的工作。因为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的增长制约了非营利组织的

政治活动。

　　（二）公民社会发育与危机治理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

在加尔通（ＪｏｈａｎＧａｌｔｕｎｇ）看来，失范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普遍的

生存状态。后现代社会抹平了社会关系所固有的垂直维度中的权威感和

水平维度中的归属感，一方面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孤立无助，使社会

陷入无结构和无组织的状态，另一方面又为建立新的原始模式提供了契

机。②亨廷顿也指出：“社会与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

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

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③但是公民社会的发育强化了人们对于行政权力

的服从。由于公民角色本身包含着作为公民的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在服

从政府官员的同时，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和保护。公共权力体现公意

的程度以及在危机中的济护与救治效果，体现着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反映

了社会对政府公务人员合理使用行政权力的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政府

的合法性才获得公民的持续维护。“相互负有义务的功能作为一种约定

俗成的形式保证了个人权利的有效性：所谓我们对于某一个体有义务，
就是说我们对他的权利作了承诺，这是以这个个体也将赋予我们权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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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的。”①权力主体的行政信度要体现在对于政策和人民需要的合

理贯彻中，体现在解释政策的一维性。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如何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有基本的社会信任，对政

府意义重大。权力的使用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 社会 个人共同作用的

协调过程。这个过程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可能产生人为危

机和克服与避免此类危机的过程。这样一种过程要求政府引导和推动公

民社会发育。

正如恩格斯所言：“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

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②公民社会发育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包

括了对权威的认定和对自治所应该具有的能力与智慧的把握。从“全能

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要把相当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

但是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的范围和进程不仅是自身职能定位的问题，还

取决于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所以，确立有限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扩大社会的自治能力，它包括：（１）社会主体在经济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实

体，这是社会自治的前提。（２）社会中介组织特别是非赢利组织的有效

发育，中介组织是联系政府与公众（企业）的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

介组织的建设一方面是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能力的

重要方式，同时，社会组织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张力扩大了公众在行政决

策中的影响力。（３）保障社会能力的制度空间。即一方面社会作用的发

挥不应构成与政府意志的冲突和违背，另一方面政府应维护社会自身作

用正常发挥的有效机制。

具体分析我国社会发育的状况，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化过程对社会

功能发育的促发。中国的现代化在初始阶段有着明显的应激特点，政府

与市场对现代化的推动过程促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并导致了国

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造成了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而以产权的

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

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正如亚当·斯密在论及市民社会的时

候，借由《国富论》阐发的思想：商业社会及其所隐含的自由意义，使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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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活动统一起来，我国２０多年的改革实践也正是通过市场发育提供

的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逐步形成包括国家、垄断集团精

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在内的四种基本“社会 政治”力量①。而俞可平

认为，体制外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职能的转变，私人利益得到

承认和鼓励，产权概念开始明确，个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远离政治，“所有这

些变迁都表明，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已经明显增大，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明晰起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正在中国逐渐

显形”。②俞可平借此界定的市民社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划出了分明的

职能界线。这样一种特点表述，其科学性自不待言，但是会造成人们对公

民社会自身发育的隐忧。不少学者指出，政府对公民社会发育的失之节

制容易导致现有社会朝着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育：一是逐步走向政

府的对立面，成为与政府（政党）对立的政治力量，并成为社会变迁的导火

索。③二是容易形成反社会的力量。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和家族观念，容

易使改革过程中的部分群体形成帮派势力、犯罪团伙或邪教组织，对社会

稳定构成威胁。第三，没有形成有效的市民社会法则。嬗变中的价值原

则和制度变迁引发的冲突与失位，以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分化与社

会公正问题，使得尚在发育中的市民社会难以形成一套整合社会的有效

原则。基于此，政府在发育社会的同时要面对市民社会发育带来的治理

危机。而我国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背

景下的现代化历程，本身内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

公民社会发育的风险。但是，缺乏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也必然是畸形的。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需要将目前中国市民社会发育过程中自上

而下的政府推动和自下而上的自然生成（即市场推动和民间社会力量的

促动）两种路径有机统一起来，以此克服国家推进模式所形成的社会政治

泛化和市场推动导致的利益集中化，从而尽可能避免社会发育本身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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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失范和秩序失衡。

　　二、危机治理中的社会能力

　　（一）危机心理形成了人们在危机治理中的自觉行为指向

处在危机状态中的人们，会形成与紧急环境相应的危机心理。危机

心理包括以下表征：一是危机引发的社会恐慌。社会恐慌多由地震、洪

水、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或战争引发，当然也包括

特定时期的政治高压，如生活在德国法西斯专制时期的犹太人。二是危

机引发的社会愤怒。这是在突发性危机爆发后，由政府公共行政的失位、
越位和不作为等原因引起的，包括外在压力对一个族群或者国家的利益

和价值的侵害，如外敌入侵、他国干涉本国事务等，日常管理过程中的权

力滥用也会引发社会愤怒。三是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对“经验危机”的恐

慌，即危机并未发生，但人们从已有的危机记忆和历史经验中感受到压

力，并由此产生的对危机自觉的心理警惕和行为应激，笔者称之为“危机

记忆”。在危机情境下，人们的行为将依循既有的危机知识和经验存留的

记忆而展开。前两种危机心理都具有极强的社会弥漫性和感染力，并迅

速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引发人们的应激反应，从而加剧或者减缓社

会失序。在危机发生时，惯常的危机会因为相关制度和政策实施的缺陷，
刺激人们的心理，引发其他的危机情境。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危机中，
惊慌的人们纷纷到银行提款，引发了银行危机，政府的隐瞒同时引发了人

们的信任危机。在“非典”期间，广东、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因药品、食品涨

价而发生的市场危机，危机中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直接成为危机扩散

的驱使者。笔者将这种危机扩散称为“涟漪效应”，即一种危机同时引发

多种危机。在公民社会发育健康，制度运行顺畅的社会里，这种涟漪效应

随着危机应急机制的启动和民众的有效参与得到控制和柔化。而当社会

存在制度缺陷和民主化结构失衡时，这种涟漪效应会被迅速放大成“潮涌

效应”，即由于不恰当的管束和存在缺陷的制度运营，使危机中的群众将

常态环境下蕴集的不满和抗逆心理急剧释放，形成类似杭州湾汹涌激荡

的钱塘潮一样的社会冲击力，进而引发较大范围内的社会失范。为此，常

态下的政府组织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培养社会认同、协调社会关系等工

作帮助公民重视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增强社会参与的效能。
危机记忆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积淀中，并固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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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对危机强烈的忧患和对拥有恒产以规避生存危机的迫切需要

形成了我们固有的民族自守与自立意识。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农耕文化

的积淀依然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取舍。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的束

缚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恒产意识使多数居民不愿放弃已有房宅，农民

也不愿意放弃在某种意义上不再决定其生活状况的土地。这种独特心理

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流变了的危机意识，在沿海发达地区尤为突出。福建

沿海地区普遍有出洋打工的传统，①对于财富的追求和艰难的“讨海”生

活使得许多人具有极端强烈的冒险精神和赌博心态。改革开放以来，福

建民间除了合法的劳务输出，偷渡行为也屡禁不止，人们无法理解当地的

百姓为什么宁愿借高利贷花费高达１０—４０万的巨资给“蛇头”以期在海

外艰难谋生，也不愿意待在家里从事明显轻松的耕作或者做小生意。应

该说，这些“小农”们通过正常的劳务出口甚至偷渡出国后，他们接触了西

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社会认知会发生相应变化，但是事实却不尽然，
这些人赚钱后多在国内盖置房产。并且，这些远离了农具的人们多不会

轻易放弃国内的土地，许多土地撂荒的家庭为了防止政府将土地收回，将

土地出租甚至免费借给其他人耕种。应该说这其间凸现的仍然是人们的

这种潜在的危机本能。这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守英１９９５年对

浙江乐清港沿村的实地考察中也可以得到验证。该村在１９９４年底曾对

全村的土地制度进行过一次大的调整。他们称为“集体保留所有权，每个

农户保有占有权，承包土地者拥有使用权”，它与原来制度不同的是，只要

是这一村子里的成员，就可以在名份上给你保留一份成员权，而不管你是

否还使用。当村里将该决定通过各种方式转达到在各地做买卖的村里人

以后，没有一个人肯放弃他对土地的这份权利，甚至有一户为了这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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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计人口１１８万，而目前在海外的福清人即达６２．８万，一些村子４０岁以下的男子大多在

国外务工，其中部分是偷渡出去的。时下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偷渡惨案和伊拉克绑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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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福建一省就捕获境内外“蛇头”１４００多名，截获偷渡人员两万多人，被遣返的多达三万

多人。



专门坐飞机从意大利赶回来的。①人们的这种习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

有了社会稳定，很难有个量化的分析，但民间对危机的莫名担忧和防范，

实际上降低了政府社会动员的成本。一个没有危机防范心理的社会中，

人们对危机产生、发展的规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只能产生麻木不仁、

安于现状、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而一旦危机发生，则势必陷于被动状

态。正如社会学家默顿（Ｒ．Ｋ．Ｍｅｒｔｏｎ）所言，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

因为这种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人们这种潜在的危机本

能并不足以保障人们应对现代危机。当危机发生，人们从已有经验中获

得的基本的路径依赖难以克服时，反倒可能加剧社会恐慌。这时候的危

机心理只在危机善后中才可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在“非典”危机中得到了

充分的印证。人们在“非典”期间的过度惊慌和“非典”结束后的迅速恢复

常态使得许多学者怀疑“非典”是不是一种危机。但是至少这种危机心理

提供了解读治理范式的重要文本，人们如能理性地把握危机，形成合理的

危机感，将会产生强烈的进取精神，释放出克服危机的巨大能量。

而当人们对危机有了普遍的了解时，通常会产生乔·贝利在《悲观主

义》一书中描述的那样的想法：老是倾听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这本身就有

一种麻木的作用。这种对危机的心理麻木既来自于技术本身形成的铠甲

式的屏障，人们相信没有渡不过的危机，也来自于反复谈论所产生的厌烦

心理，由于它是如此地令人耳熟能详，于是成为我们姑妄听之的呼告和祈

祷。我们不断地与这些问题发生撞击，以至于它们本身也成了难以驾驭

的（危机）背景的一部分。②再者，人们对危机的预设，实际上因为难以确

证而始终颇存争议。正如核战争没有爆发时，人们无法肯定这种危险是

否真的有效，然而一旦爆发时，所有的顾虑和怀疑都不复有任何意义了。

这样一种预设的危机情境，在实践上就要求我们对危机的现实经验和对

危机的理解都有充分的把握。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并没有也不可

能因为危机的潜伏而时时如惊弓之鸟，而前提就在于一个有效的控制机

制下的人们有着基本的生活规范和共同信仰。

我们知道，一种观念在征服世界的历程中，无论怎么含混不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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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为与什么事物契合。危机心理和危机记忆与危机情境的契合，提

供了常规的危机应对范式。人们积累的教训和经验一旦契合后来发生的

危机，就容易依循旧有路径而展开救治，救治行为的施行效果就能够迅速

地被人们感知，一旦组织程序上的危机应对和社会的这种危机记忆形成

良性互动，就能迅速达成危机状态下的社会一致，否则就会造成更大动

荡，这既是危机自增强机制的组成部分，也是危机治理过程的重要安全阀

域。因此在危机的不同阶段，对危机心理的疏导和记忆的合理激发可以

避免过度的恐慌，从而增强社会宽容的弹性，提高人们的信心，并确保社

会紧张不致出现不可逆转的机制瘫痪。

　　（二）危机治理中社会能力的二元特征

社会能力通常表现为社会参与中的行动指向一致。但危机状态下，

不同性质的危机使社会能力内在地包含了与政府行为一致的能力和与政

府行为相悖的能力。我们知道，社会共同体的公民身份“首先是由积极参

与公共事务来标示的”①。一方面，社会要求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

节，公民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现并加强了重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另

一方面，一些人要求公民拥有不参与的权利。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发展中

国家所提倡的社会参与，乃是公共权力想要摆脱对最贫困群体的责任，
“因为公共权力已经没有能力承担了。”②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

还没有涉及建立真正的协商对话，更谈不上从普通公民的日常观念出发，

制定一个共同的规划。因而所谓的参与就是将公民拖进政府的领域，让

他们加入或者参与由政府自己确定的规划。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同样忽

视了一个前提，即政府在进行规则强制时，其基本理念是怎么确立的。笔

者认为，不同价值观背景对个人价值认知的影响恰好构成了这种规则实

施的分歧。但有效的社会动员是什么，其基础无疑与人们当下的利益和

基本的价值取向有关，否则，再严厉的规则强制都难以实现人们行为取向

的一致性。

二元取向 的 社 会 能 力 在 既 定 利 益 目 标 下 可 能 有 以 下 行 为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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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皮埃尔·卡蓝默、安德列·塔尔芒：《心系国家改革———公共管理建构模式论》，胡洪

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７页。



（１）服从并支持政府的政策安排；（２）作为旁观者对政府的安排持观望

态度，既不主动参与，也不反对政府的政策施行；（３）不认同政府的政策

安排和行为规制；（４）反对并阻止政府的政策执行。例如地震发生时的

行动一致和房屋拆迁时的群体行为一致是不同的，既有对规范的遵从（地

震）也有对规范的抵制（群体起来抵制搬迁）。分析这类问题时，我们往往

使用利益分野的思维范式。在面对自然危机时，公众依赖强大的政府来

减少自身可能遭受的损失。此时的政府着眼于公众安全和利益维护的行

为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住房拆迁过程中，职能部门基于城镇发展的

需要和公众关于自身利益的现实需要往往存在较大落差。从总体上说，
在重大工程涉及大量动迁居民行动的时候，由于政策补偿及社会动员的

有效，广大拆迁户的利益（无论眼前的还是长远的）有了基本的保障，他们

是顾全大局的，其行为是能够与政府要求相一致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

利用公共权力，更多地考虑开发商利益而忽视乃至损害动迁居民的利益，
从而引起动迁居民的反感。再者，在城乡重大工程建设中，职能部门在向

广大动迁居民的动员中，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导致两者的不和谐。由于拆

迁地段通常是地价升值潜力大的繁华地段。政府考虑的是城市发展的总

体布局和城区落后面貌的改观，这一点在作为旁观者的公众看来可以理

解，但对事件的卷入者而言，就包括了利益的损益分析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问题。深入分析人们的抵制行为，我们还会发现，搬迁涉及的交通问题、
子女入学问题、安全问题、拆迁补偿问题以及原有的邻里关系问题等这些

对职能部门而言次要或难以迅速解决的问题，却可能是拆迁户的首要问

题，特别是那些在繁华地段有自己商业经营的住户，哪怕只是摆一个小

摊，他们就足以获得养家所需的物资，迁离繁华地段对他们更是难以接受

的。此时所谓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没有任何规则可循。无论在政府还是拆

迁户那里，长远的利益契合已经被当下的现实问题取代了，人们会认为确

立共同观念的基础已经消失了。政府倾向于把结果看得比产生结果的方

法更加重要，倾向于把公众作为对象看待。这种由于科层制度造成的思

维背景下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抵触、反感，乃至直接的破

坏，于是城市建设工作在现实层面上就形成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

突。如果这种政府强制导致了旁观者的逆向参与，或者有其他政治组织

的介入，那么拆迁问题就有可能演化成为损害政府形象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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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冲突，实际上隐含着社会危机情境的塑造过程。

笔者２００４年７月在福建闽西某市的主干道上依然可见这样的标语：单

位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大局需要。在我们承认私有财产合法

性时，这种利益冲突通过什么方式来消弭？也许唯一的动员方式就是价

值一致。闽西作为革命老区，长期以来强调的群体奉献实际上一直是老

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分忧几乎成为其精神文明的基础与核心。

就全国范围看，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个体利益诉求已经被压缩至很小的空

间，而放弃价值一致的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冲突的不可避免。发展的危机

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而普遍地呈现于我们周边。面临这种冲突时，社会必

须实现彼此之间的利益协调，通过协商方式实现共赢，以避免两败俱伤的

情况发生。这个过程一方面需要社会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合理表达，另一

方面也体现着政府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能否被有效贯彻执行。①我国目

前发生的诸多社会危机，被人们认定是政府公共行政的失范导致的结果。

此结果破坏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使得社会能力表现为对政府治理的否

定而非对社会自治的培养。一些学者从“孙志刚案件”中抨击了政府强制

对公民社会发育的扭曲：“我们无法相信，一个只是忘带了身份证或者暂

住证的公民，在城市行走时经常会被派出所的干警抓走，稍有意见就殴

打、收容———在这样的气氛里，能够生长出自尊爱群的公民意识。”在一个

政府与社会被分裂为博弈两极的环境中，社会能力的培养的确是难以见

效的，而政府强制下的社会破坏能力却容易被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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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出台了新的住房拆迁补偿办法和土地征用补偿办法。以失地

农民的利益补偿为例，根据２００４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新版“征地补偿标准”，如果给予被征

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３０倍计算，仍不足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

话，当地人民政府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其中，土地

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３年平均年产值的６至１０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３年

平均年产值的４至６倍，最高不得超过１５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仍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

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两费”总和不得超过

土地被征收前３年平均年产值的３０倍。目前，有些地方在执行这个补偿标准时往往就低不

就高，有些地方财政吃紧，就干脆压低补偿安置标准，甚至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
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全国清理出拖欠、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费高达１５０亿元。为此，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提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

到法定上限，仍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

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目的就是在考虑执行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的同时，想方设法使被

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社会能力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从我国社会发展实

践看，社会的被组织能力较强，但自组织能力较弱（这种较弱的自组织能

力有时体现为社会被动员能力的超乎想象的惯性，一旦被动员起来就难

以停下来）。这种现象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团体本身发育不健全，另一方面

是政府严密组织下的强动员能力阻断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培养。许纪霖

教授在《“非典”时刻的反思》一文中提到上海通过动员将医务人员列入

“非典”救治后备队的案例，指出“非典”期间的神圣情感一旦被纳入动员

机制后，就丧失了其神圣性。他认为“非典”期间的政府动员模式“不给你

一个自我升华的机会”，“一个人做好事，在被迫的情况下和自愿的情况下

感受是不一样的，被迫做好事享受不到道德的收益，在政府动员模式下，
把献身者的道德快感都剥夺掉了……虽然这次政府的强势动员模式非常

有效，却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全民道德提升机会。”①许纪霖教授深刻地指

出了政府在社会动员能力上的问题。但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审视时，我们

发现，公民在“非典”中的道德提升还得依靠政府动员，也就是说，个体的

道德自觉在群体性危机中无法被聚合起来。实际上，无论是“非典”初期

还是肆虐的关键时期，医护人员都必须守护在最前沿直面“非典”病毒。

职业操守决定了行业行为规范，逃避责任的医护人员任何时候都有，但不

会是这个职业的积习。我们在此要探讨的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动员，社会

中有哪个组织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非典”之后，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和

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评价不尽一致。这种不一致本身反映了人们对

危机治理绩效判定的不一致。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在危机中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各种组织行为更

多地带有政府强制的色彩时，社会缺位腾出的巨大空间只能由政府强制

来执行。社区建设十几年之后，“非典”再次将社会推回到单位中国的起

点上。在危机状态下，急于寻找社会的政府只找到了下级，而这些苦心经

营十几年的社区所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还是作为政府下级的作用。这就

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了。在一个社会负载能力较弱的时期，我们

很难去评述政府行为的绩效，但由此却可以判定社会在危机状态下的规

则失忆，即社会无法确立自身的规则意识和角色意识。如果我们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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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纪霖：《“非典”时刻的反思》，《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８日。



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规则意识，是公民在权利平等前提下自由自主的规则

自觉，而不是“强者制定规则，弱者服从规则”，对规则的遵守，不需要所谓

“规则意识”的特殊培养，只需要对规则的平等参与和自由博弈。那么，政

府回让出来的权力，究竟在中国可以有什么样的平等参与和自由博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前提在于对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社会资本的把握。即

如果中国社会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只能够抹平权威却难以确立组织的角色

与责任，那么危机的治理就只能按照一维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日趋多元的利益主体与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建构

现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日趋丰富，陆学艺先生提出的十大阶层和党的

十六大提出的“六种人”，都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利益主体更加多元的时

代。利益的多元化，使不同阶层或者群体间的行为一致存在困难。西方

学者认为，社会不平等构成了个体社会分层的基础。社会分层实际上就

是在传统、习俗或法律的基础上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体系，不同分层中的

人们有着获取社会报酬的不同机会。按照帕森斯的观点，社会分层是社

会稳定和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正如社会管理中一些重要的职位需要由

那些在重压之下训练出来的能够承担巨大社会责任的人才来担任，而分

层社会中的政府向人们提供了由低层向高层流动的通道，鼓励人们克服

重重困难为社会做出贡献。而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冲突的根

源，是人类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是应当也可以避免的。这种与功能主义理

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我们反思危机的另一个通道：倾向于自利的人为了

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冲突；但个体的脆弱性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合作实

现对稀缺资源的共同拥有。我国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了这种合作的可

能。按照格尔哈德·伦斯基的观点，在现代社会，工业生产需要一支具备

较高技术和知识能力的流动的劳动者队伍，于是下层的劳动者也拥有了

人身自由，获得了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工业化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

向中间阶层靠拢，社会流动的增强则使分层的标准日益模糊，人们在人格

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在政治上拥有了相同的公民身份。现代社会的发

展正在逐渐抹杀不平等的历史创伤。因此，人们通过合作克服自身冲突

以应对危机就具备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实际上，社会分层的变迁取决于

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传统上的

公共选择规则。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分层的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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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分层控制在既不危及政治稳定和政策施行，又能够保障社会活力

的限度内。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培养过程。

社会分层为建立于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性之上的共同体（私人社团

组织）提供了一个基础，相对于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性组织方式，自组织容

易被看成类似“压力集团”的组织形式。Ａ．Ｄ．林德赛指出：“社会的共同

生活是由个人通过诸如教会、行会、各种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的，社

会的宗教、科学、经济生活也是借助于此而得以发展的。每一种生活均有

其各自的发展，其中存在一种自动、自主和自由的领域。该领域不能被国

家通过强制机制而占据。”①在阶级矛盾激烈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是

反对以压力集团为基本形式的自组织论的。他主张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

的精英分子（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资产阶级的

政权。压力集团及自组织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是无政府主义或阶级调和理

论的变种。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也

在蓬勃发展中，政府和社会必须共同致力于在个人、社群与国家之间寻求

一种安全合理的组织参与模式。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研究显

示，大量的结社是有效自治（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必要的一个前提。②在分析

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不同利益主体建构的社会组织

的基本特征。我们知道，社会组织常常通过一些基本的理念来形成象征、

统合公众情感，进而形成共同体，人们的情感倾向于在象征下达成一致。

基于实现目标的需要，组织会形成相应的规范、意识和组织分工。社会组

织的这个特征同时决定了其内聚力，即组织成员对该组织的认同感、归属

感以及从组织中获得信心与力量的有力感。正如李普曼指出的那样，谁

抓住了这些能够将目前的公共感情包容起来的象征，谁就控制了制定公

共政策的大多数机会。③危机状态下，当个人对外界情况不明而焦虑不安

时，社会组织的这种内聚力能够提供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和动力机制，而内

聚力强的组织成员会更强烈地期望得到组织的帮助，更愿意留在组织中，

承担组织规定的任务，并从工作中增强自信心和安全感，成员对自己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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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Ａ．Ｄ．Ｌｉｎｄｓａｙ：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２４５．
［美］罗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３页。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６７页。



的组织以及对自身的评价亦随之提高。

另一方面，在当前阶层分化整合更加复杂、非根本的现实利益冲突日

益明显的情况下，不同群体受利益驱役，存在着形成自身利益共同体，寻

求利益代言人，表达自己在治理中的强烈愿望的需要，并且这类组织已经

在形成之中。①社会分工和利益结构的精细化使得人们“宁愿在相当小的

集团里活动。我们都享受过共同努力所带来的幸福，我们都感到同一小

批具有共同目标的人在一起的必要”。“不是太大的组织，使人们的参与

作用不至于在共同的责任中变得渺小和微不足道。”而且，“在自由的，有

责任感的集体里，人们变得认真、耐心、有才华、不僵化，这是同其他集体

进行竞赛性竞争所需要的”。②这些团体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

更加容易通过共同的利益表达来满足自身的实际需要，“较之实现的小集

团总收益，集团的总成本更小。在此情形下，小集团的每个成员发现，一

旦他为集体利益去行动，他从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他为之付出的成本，此

时，个人利益会与集体利益相一致。”③因此，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倾向于

参与到一个不太大的集团中，并且乐于组织起来行动。这种民间的自组

织力量，通常情况下不具备形成政治力量或政党的条件，但自组织建构的

集团由于能够统合相关群体的意志和行为，其利益表达往往能够直接与

政党发生冲突。一旦一些群体认为执政党没有照顾到自身的直接利益

时，这种自组织能力就日益外显，表现为对政策的不支持乃至反对，或者

政治参与的冷漠，使政党、政府的动员缺乏社会基础。正因如此，笔者认

为需要在责任共担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对社会发育的引导与推动，以避免

公民责任缺失情况下社会能力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伤害。

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的发育，其自组织能力为政府更好地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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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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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农民组织为例，据统计，到１９９４年，以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基本目标的

各类农民自组织已达１２万多个，会员超过４５０多万户，涉及１４０多个农村行业门类。这些

农民自组织分别被冠以协会、研究会、农技协会、联合会、促进会、研究所、服务站、合作社

等，实际上是内容各异的果农协会、棉农协会、辣椒协会等（国务院发展中心：《当前农民自

组织》，《管理世界》１９９４年第６期）。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引导不力，一个时期里，中国出现许

多带有非制度性、非程序性、地下性的自组织形式，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的地方宗族势

力和黑恶势力组织，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并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
参见［捷］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７页。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

版，第６４页。



民内部矛盾、形成科学决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一个自组织能力较

强的社会，有助于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从而保证最终结果

不致特别有利于某一社会成员而对其他成员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康芒斯

甚至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并不会给经济社会中各个集团带来公平的结果。
如果没有压力集团通过必要的改革来施加压力，政府所倡导的集体行动

并不能消除各个集团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因此，压力集团成为实现公平

合理的经济秩序不可或缺的工具。①本特利也认为，“集团压力的结果是

政府政策的一种（并且是仅有的一种）决定因素”。② 我们知道，政府的决

策过程实质上是平衡社会各集团利益并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在

自组织能力弱小的社会，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之间将由于各自的利益指向

难以形成妥协，而使政府的决策成本大大提高，社会将因此失去危机中强

大的整合能力。

第二节　社会资本：社会危机

治理的一个架构

　　在危机发生时，社会易于陷入巨大的恐慌和不安之中，此时，维持最大

限度的社会信任与宽容，将有助于迅速恢复秩序并有效克服危机创伤。有

效配给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人类实现社会良序的内在需求。基于此，我们主

要分析社会的认同、信任和宽容建构的社会网络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理论确立了现代社会危机治理的基本架构

社会资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

互惠和信任的规范。③１８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使

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说明人们彼此之间信任与互惠的重要性：“你的玉米

今天成熟了，明天我的玉米也可以收割了。让我们做一件有利于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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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ｈｎＲｏｇｅｒｓ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
ＢｅｎｔｌｅｙＡｒｔｈｕｒＦｉｓ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美］罗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页。



事情吧，今天我给你干活，明天你来帮我干活。……我这样做是为了自

己，是期望得到回报。……如果我让你自己干，你也这样待我，那么我们

将因为缺乏相互信任和保障，都失去丰收的果实。”①可见，布尔迪厄１９８６
年曾写道：由于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干完自己的农

活，从而促成了自发的合作。占有不同资本优势的人们可以通过“体制化

关系网络”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本，这样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

多的社会资本，而参与者也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更大力量。自发合作所建

构的社会网络还促使了信任的传递和扩散，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属于公

共用品，在使用过程中非但不会减少反倒会不断增加。因而在危机治理

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够倍增治理的绩效，这也是社会危机

治理自增强机制的动力所在。这种信任体系同时还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

本。某一时间或范围内的反复交换行为，往往鼓励了普遍互惠规范的发

展，遵循这一规范的共同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以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基于此，一个发育完备的社会信任与互惠网络，将极

大地减少危机冲突与摩擦的可能。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克服社会危机的

治本之策还在于建构“强政府、强社会”。就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看，要实

现“小政府、大社会”并非不可能，但确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需要我们正

视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一个大而乏力的社会中，小政府的目标是难

以实现的。同样，仅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超大规模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要

将政府的能力消解在频发的危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社群发育和可承

担责任的非营利组织的培养是政府所必需的。

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出现于１９７７年的有关文献中。１９８０年，法国社

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题

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

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

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詹姆斯·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年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理论表述。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

创造中的作用》一文中，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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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美］罗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

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１页。



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

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科尔曼认为：“社会

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

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

成；他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

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

目标。”①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

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

Ｄ．帕特南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②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

评析美国的自发社群组织、公民参与和“公民心”等问题的文章，引发了社

会资本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使得许多政治学者相信，社会资本是公民社

会的黏合剂，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可以使许

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得到解决。在国内，也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

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③另一种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

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里的社会

联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是指个体与所属的组织、团体以至

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就是指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④世界银行在国家财

富指标研究中也指出，社会资本在社会科学文献中除了包括网络之外，还

指一系列规范和组织。⑤弗兰西斯·福山则充分肯定了社会资本的实力。

他认为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更大且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

９２２第二节　社会资本：社会危机治理的一个架构

①

②

③
④
⑤

［美］詹姆斯·Ｓ．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３５４页。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借用“社会资本”概念具体说明了意大利南北文化差

异，作者引用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在１２至１６世纪意大利北部实行共和制的城市，大众参与

公共政策的程度，在中世纪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是“封建沙漠中的绿洲”。民风也以信任

和互助为主。而南方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实际是异族王朝，这加剧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猜

疑，并且为了维护垂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摧毁了横向的社会组织纽带。至１４世纪初，南北

两种政治体制的特征已发展得相当充分。政体和文化传统不是凭空出现的，南北地区的经

济基础有很大不同。北方城市国家依赖商贸和金融业，而南方则以农业为基础，前者需要

更多的社会信用和相互信任，以保障合同和法律的有效性。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８８页。
王伟中：《地方可持续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



关于社会资本的种种论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社会资本主

要是由公民与信任、互利、合作相关的态度和价值观构成。（２）社会资本

是社会生活中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
（３）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集体的行动。①在信任

基础上的普遍互惠，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数社会资本

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资源”。帕特南甚至认为，“公民共同体合作的社会

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②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共同体

中，当它的成员们作出承诺时，他们便自然希望对其承诺有一种回应性

的承认；这便构成相互性的信赖与遵守义务的共同约定。正是这种承

诺与约定的共同性，开始了合作的事业，在具有相互信赖的前提下，人

们利用对这些原则的普遍接受来扩大互利互惠性的合作体系。个人对

合作利益的信赖促使人们彼此约定履行某些义务并赋予共同体以权

力。社会共同体因此获得合法性，获得超越个人的力量。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货币作为资本的作用：“资本是集体的产

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

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
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由此我们不妨认定，以信任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关

系网络和道德网络建构的社会资本，它对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整合

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力量，势必对政府功能、公民参与、制度创新、社会规

范以及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等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的稳定和危机的

克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

源。因此，人们尽力创立这种资本。但是，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

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因而，创立社会资本成为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行

动。其结果是许多社会资本原是其他行动的副产品。当然，科尔曼关于

社会资本的存在与发展的要素分析使得人们容易认为危机本身会消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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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纽顿在这三个层次论述社会资本的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三种模型，用

以解释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他提出的三个模型是：（一）深度信任的迪尔凯姆模

型，（二）浅度信任的托克维尔模型，（三）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
参见［美］罗伯特·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

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会资本，①科尔曼认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网

络性质的差异能够影响这些网络中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由此可知，人

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成为建构危机中的理性行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而在

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的社会信任体系有着天然的柔韧性，即人们在面对

危机的时候，往往最容易产生应急性的信任。由此，危机对于社会资本存

在要素的消解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危机治理的过程本身是确立社会信

任的过程，只要信任体系不被消解，社会资本的运行就取得了有效的环

境。危机治理中着力建构的这种基于自由与平等以及和谐发展需要的信

任体系，可以促成社会资本的壮大，进而遏制危机对社会结构的毁坏。
笔者以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凝结，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影响至

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１）社会资本网络是建立在对道德与价

值认知的相互包容基础上的，它能够在广泛的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通过

国际组织）发挥作用。（２）社会资本的形成、发展是与市场的拓展、社会

的发育偕行，并互为条件的。马克思曾经毫不讳言作为资本的货币对资

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样，在一个危机具有全球特征的工业

社会里，危机可以跨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社会

资本的运行同样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危机中实现了

人们的联合。（３）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的日益精细化，使得生产资料日

益集中起来，使财产也呈现积聚特点，城市化又进一步导致人口的密集。
这样一种集中的过程，强化了社会的功能，即社会资本只有成为社会协调

发展的重要力量，才可能通过一个强大的社会来实现危机规避与化解。
由于危机带来的威胁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社会也因此成为共同命

运所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没有了政府就失去了社会安全，
没有了社会公众的参与，民主和公民社会就失去了合法性，而没有了合法

性，社会将成为危机社会，安全将不复存在。因此，危机治理需要建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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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生成与消解的因素包括：（１）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以此保证信

任的维持。（２）稳定。“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他甚至认为

“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

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

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科尔曼认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

形成起消极作用。（４）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还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
并使其无法更新（参见［美］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木子西译，《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府———社会的和谐主体。同样的，危机具有的全球特征要求注重国家之

间、地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过程，会由于社会资本的调集获得双赢，

相互合作的国家将增强彼此的实力并互相提供方便。

　　二、认同：寻求克服危机的元点

从危机的成因分析中我们得知，对技术的依赖使人类不得不在现代

技术与传统价值的张力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在危机治理中表现为对治

理范式的采用以及对政府制度安排和政策施行的认同。认同过程包括了

三方面：一是人们自然产生的对强大组织的依赖形成了对政府的认同；

二是对社群的归属感形成了人们的身份认同；三是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迫

切需要，形成了制度认同。这样一种认同的获得就使政府和社会拥有了

危机治理的基础。

从治理的角度分析，社会对公共政策持有的基本态度可分为几方面：

第一，认同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施行，包括对政策的拥护和支持。第二，

对政府政策与制度的不认同，包括对制度和政策的不支持与不服从，甚至对

政府强制的反抗。第三，对政府公共政策在认知上认同，但情感上由于侵害

了本人利益而不认同，或者在情感上认同，但认知上还有一定障碍。这些认

同的实质在于政府治理理念和行为与人们利益的攸关程度。一旦这种治

理理念和行为与人们的基本需要和终极追求契合了，政党的合法性和政府

的效能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戴维·米勒指出，现代国家的文化出现

了支离破碎。这些国家的成员由于种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道德观、生活

价值观念等差异，其个人认同正在变得千差万别。在这些领域里，人们不再

像以前那样有着彼此的一致性了。①不同利益群体共同生活的基础是文化

认同和利益互惠，同时也是对公民社会中自身角色所承载的责任的把

握。②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一）认同是社会危机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根据

所谓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也有学者译为同一性，是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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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Ｍｉｌｌｅ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５，ⅩＬⅢ，ｐｐ．４３２ ４５０．
Ｔ．Ｈ．马歇尔在１９５０年出版的《公民与社会阶级》一书认为，公民身份就是社会的所有成员

公平享有的所有权利。如果所有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发展，公民身份就具体地表现为社会正

义的观念。罗尔斯则认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成员具有个人和公民双重身份，作为个人，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善恶标准以及宗教信仰。但是作为公民，人们能够在正义问题上达成一致。



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和行为感，是人类所特有

的认知方式和结果，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在对

人类生物本能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认同理论。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人类从自

身出发，经过与他人的参照、比较，最终观照自身的认知过程和方式。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作为认知结果，表明的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

定性，或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①它形成的是一

种自我定义和“Ａ 与非 Ａ”的结构。被称为同一性之父的艾里克森在

１９５０年的定义后来被广泛使用：“一个人对他人的含义的内在一致性和

连续性方面的内在自信。”为了界定同一性，艾里克森强调了三个重要的

组成要素：连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一贯性（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和一致性（ｓａｍｅ
ｎｅｓｓ），并指出这三种要素构成了基本的同一感。②这就是说，首先，人必

须体验到内部一致性，才能保证行动和决定不是任意的，获得确定一致

的价值观、原则和社会期望，进而指导和规范着一个人的行为；其次，内

部一致感是跨时间连续的，即过去的行动和对将来的希望被体验为与

现在的自我相关；再次，同一性在社会关系和角色中体现，社会关系和

角色支持并证实整合、连续的同一性。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的形成是

“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

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③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

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

立各种行为规范。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积极的

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ｌｅｍａｎ）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七类认同：对直接亲属

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

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斯图尔特·霍尔

认为，身份认同的理想并没有表示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属于自我的稳定核

心，自始至终在没有变化地表现出来，并穿越和经历了全部的历史变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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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１８—２５页。
ＫｉｔＷｅｌｃｈｍａｎ，ＥｒｉｋＥｒｉｋｓｏｎ，ＨｉｓＬｉｆ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Ｓｉｎｇ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Ｏｐｅ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５０．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２８５页。
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页。



社会作为一个“照顾和分担”（ｃ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的共同体，通过福利制

度实现了人们对防止个体不幸的集体保障的信赖。但他认为“良好社会”

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于是，在人们相信他们归属于其中并可望寻找到

庇护所的想象的总体性中，在曾经由“社会”占领的地方出现了一片真空。

那个具有强有力手段以修正社会不公的国家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在一个被无情地个体化和私有化的世界中，安全感也必定是一个由“自己

完成”的任务。哈贝马斯指出：一种被正确理解的权利理论，要求有一种

承认的政治，这种承认的政治能够保护个体在他或她的身份认同得以形

成的生活背景中的完整性。①

　　（二）归属感：寻求安全与济护的避难所

心理学意义上考量的认同是个人的内部和外部的整合和适应，而认

同混乱则指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两者构成了认同对认同

混乱的发展性危机。这种危机在个体看表现为自身社会定位的迷茫，在

群体看则反映了群体归属感的缺失。这种缺失有时候并不为我们所认

知，它像一个自闭的青年一样，内蕴着认同的混乱和迷茫，并能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越过对问题的解决而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成为现实中影响社会

自我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关于认同的界定，是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归属

意识，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元素。②人们只有归属于某一群体，才能产生安

定平和的心理情绪，并依靠集体的力量促进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但另

一方面，由制度与秩序界定的人们的归属关系容易为社会发展引致的冲突

所破除。例如在阶级社会，当人们开始觉悟到自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

位并对这种状况强烈不满时，就会不甘心现有的归属，不认同既有的社会秩

序，从而提出新的秩序要求，以重新获得自己满意的归属。

共同体可以赋予被选择的个体身份认同以牢固稳定的基础，然而，进行

身份认同奋斗的人们畏惧最终的胜利，要比畏惧一连串的失败更为严重。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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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４页。
在心理学视阈中，同一性包括了很强的依赖性。艾里克森论述的同一性强调母亲与婴儿的

相依性（ｍｕｔｕａｌｉｔｙ）。一方面婴儿在接受照料时，把母亲的爱和品质加以内化，为对母亲的

自居作用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婴儿也把自己的情感投射给母亲，一开始就有一种互相调

节的社会性情感和态度。并将其视为青年同一性形成的基础。参见郭金山博士论文：《同

一性的自我追求———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研究》。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７页。



同的归属特点表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共同体来恢复安全感，建立信任

感。特别在变迁剧烈的社会里，人们希望与其他人建立有意义的互动关

系，因为过去的确定性和忠诚已经化为乌有了，人们便寻求新的归属。这

就产生了群体对社会治理目标与方式的服从与支持的问题。正如亚里士

多德所言，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

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①因此，治理的制度

安排与政策施行需要获得社会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可、支持与服从。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的二元制结构正逐渐引

起人们新的认同困惑。长期以来，我国划分工人和农民的标准是户籍和

职业。自从１９５８年以来，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客观上使农民除了极特殊的

机会（招工、参军转干、升学等）之外，极难获向工人阶层流动的机会。户

籍制确立的属地管理和身份管理也导致了今天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

和农民工的认同障碍。由户籍制衍生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

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导致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形成了社会对农民工“经济上吸纳、身份上拒斥”的角色断裂现象。尽管

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已经基本像市民一样的生活、工作，但就身份而言，他

们仍未被户籍制度和城市居民所认同。拥有福利保障的城市居民天然具

有获得的社会资源与竞争优势，形成他们强烈的身份优势意识。这种心

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并形成群体取向，致使政府要花

费大量的成本来解决农民工在职业、教育、人格等方面实际遭遇的歧视问

题。缺乏城市与市民认同的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城市的既缺乏保护也缺

乏约束的社会群体。而农民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也使他们对城市的归

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②这样一种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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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８８页。
有学者指出：“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工作都很光荣，即使你不上大学，即使你不成

为社会的精英力量，你可以保持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这就涉及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人

的尊严问题。不能让不成功的人丧失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东方早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

１３版阎云翔访谈记）这就涉及人类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人的尊严问题。当社会倾向于用一

种物质化的筛选机制（例如文凭、金钱）去选人，就很容易造成许多社会不平等现象，其中一

些不平等现象是以侵犯人的尊严作为基础的，这是十分可怕的社会现象，会导致社会的认

同分裂。“这种由各式各样的歧视所聚焦的人格歧视会导致一定的‘仇富’心理，甚至产生

一定程度的‘敌视城市’心理，使得一些务工者不把自己务工所在的城市看作是自己生存的

家园，而是一个异己物，因此不会爱护它，甚至有时会破坏它。这是一种不得不警惕的社会

心理现象。”（参见邱柏生：《调适社会心理气氛与构建和谐社会》）



工离土务工，却依然认定自己是农民。这种复杂的边缘人心态使他们很

难进入城市原生社会体制中，交往圈子也多限于由差序格局确定的老乡

关系、业缘关系；二是从事工业生产，却依然被看作农民。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后，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很少有过务农的经历，许多人是由校门直接走上

外出务工经商道路的，有的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但我国户籍制度仍

然决定了他们的农民身份。这里有一个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问题，那些

长期在外流动且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城市文明所同化的不具有劳动技能的

农民，其中相当一些人如果返回农村将无法适应农村社会生活，他们已不

能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如果对这样一个散布于全国各地多达

１．２亿的庞大群体的认同危机疏于引导，就很容易导致群体性的非理性、
非制度化参与。此外，那些被迅速边缘化的城市低收入居民和下岗工人

中也存在着认同危机，社会保障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一危机。而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培养社区认同，并通过社区援助确保他们的利益。

　　（三）对治理的认同与社会参与的有效性

就危机治理而言的群体在社会认知上的认同，是建构在对危机状态

的无差别判断上的。即社会不同主体承认存在危机，并且能够从既往的

危机事件里获得对危机情境的确证，同时保有着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危

机所留下的刻板印象而对现代社会危机存在一种内在的敏感性。惟其如

此，社会参与和整合才拥有现实的社会基础。
认同包含以下基本范畴：（１）社会群体在社会治理的历史、现实以及

预期目标之间主观上的一致性；（２）认同提供了综合不同利益群体的社

会角色、社会期望、群体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社会心理机制；（３）为组织

和整合生活中的行为提供了框架或结构，从而保证了危机情境下参与的

一致性；（４）帮助社会群体或组织预防由社会危机引发的政策施行或秩

序维护的失败；（５）为不同组织或群体提供社会比较的基本尺度，确保其

在社会危机中的位置与其社会角色的统一；（６）为政府与社会的协调提

供价值基础，并为实现基于危机而产生的社会需要和集体行动提供动机。
因此，危机治理中的认同（同一性）为不同社会主体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取

向、行为目标和治理信念。一旦这种同一性发生混乱或由于现代技术难

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我们就可以明确社会危机的存在了。另一方面，
我们对危机的把握本质上是处理同一性和多样性关系。协调的过程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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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一个共同的认知标准，形成一致性，使人们得以相互依存，但结果是

我们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在社会治理体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

可以看到这种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共同要求。一方面，人们倾向于对自身

命运和价值的把握，强调自主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赞成一体

化管理的规范性。危机治理的概念由此获得一种新的阐释：分化本身不

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于是，我们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或许可以尝试这样

一种范式：分散人们对共同远景的适应性，以克服危机的传播与扩散。

当然，分化的直接后果往往是弱化了人们对规则和制度的尊崇。如果不

能创造一个协调同一性和多样性的新机制，社会将在自我封闭的极端专

制和自由主义泛滥的极端自由中颠覆。这个时候，技术社会不容置疑的

相互依存性将把人们抛进黑暗寒冷的冰海之中。

人类身处的这个利益多元的世界，富裕群体和贫穷人群之间的差异

性有时是致命的危机。当富国责怪穷国的人口无度地膨胀时，当他们十

分慷慨地推介甚至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时，他们也在向其他群体传递

这样的信息：他们并不愿意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任何内容。

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现象返照国内冲突，解决危机的办法有时候简单到

了极致：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那么，剩下的工作就是

通过机制运行实现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协调，这个协调的出发点和归宿就

是认同。“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

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他自己的

行为举止。”①

我们对政府职能的分析可知，政府的行为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受益），实践中总有一部分人的利益绝对或相对受损，

这在转型时期尤为突出。因为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中贫富

差距拉大和财富的相对集中，就容易使社会各阶层（暴富阶层除外）感到

一种相对剥夺感。“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部分反映了这

一问题。此外，当一些民族对本民族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系统的认同高于

国家认同时，往往形成对国家政治结构的直接冲击。因此，改革的顺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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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需要公众在公共行政民主过程中建立起对政府的信任，树立一种政策

内化的意识。从中国改革的实际看，公众对公共决策和公共权威的认同

和内化是公共行政顺利展开的基础，而行政民主由于实现了公众意志和

利益的表达，也有助于这一认同和内化过程的实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决

定了他们的文化模式归属，这种归属意味着他们一方面受到所属社会环

境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在塑造着他们归属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公众与

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无非呈现认同或否定两种趋向，最终导致实践

强化或抛弃改造两种结果。当然，文化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社会内部和族

群内部的冲突与危机。①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将墨西哥的公民文

化称作是“离异与渴望”的政治文化。１９１０年的墨西哥革命创造了墨西哥

人们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较低的现代政治参与能力和强烈的参与

热情，容易造成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并形成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和平时期

对革命语境的话语转换对危机克服就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信任与宽容：推动政府与超大社会的参与互动

作为与认同平行的概念，信任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根本。包括社

会基本制度，政府法律以及道德规范在内的所有组织、制度发挥作用的前

提都在于人们的认同与信任。

　　（一）信任确保了社会和谐与秩序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将政府的治理绩效与他们的生活事件直接联系

在一起。例如，当社会出现通货膨胀时伤及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时，人们

往往将怀疑转至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上，甚至怀疑整个政治系统的价值

和能力，从而引发抗逆心理。肯尼思·阿罗指出，每一起商业交易都内在

地含有信任成分，……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经济落后很大一部分程度是

由缺乏互相信任造成的。②

《牛津英语辞典》将信任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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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２００３年在《冲突世界的兼容文明》一文中探讨过文明的基本特性，从文化自身的发展

特点提出了文明所具有的内聚性和扩张性，多元性和一维性，迁延性和包容性，坚韧性和脆

弱性，以及普世意义上的平等性和潜藏的民族狭隘性，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族群和社会群体

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其社会心理和行为选择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通常通过治理措施和

社会动员的范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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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而在卢曼看来，信任应该被

理解为与风险（ｒｉｓｋ）有关的产生于现代的概念。①福山认为，信任是在一

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动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

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哪个社团的角色。②信任首先意味着人们已

经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当人们决定从事某一活动时，通常要考虑到其他

的可能性包括可能的危机或风险。信任的存在，内在地涵盖了对可能危

机的规避，或至少将其降至最低。因此，信任源于对可能危机的承认和对

安全的预期。而这种安全构成了社会交往的基本情境。在这种情境下，

一系列危机或被消解或被控制在最低限度。此时，社会群体内部与群体

之间的信任便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内核。
现代生活中，匆匆行走的人们每天要面对许多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彼

此扫视后各自走开。这种在霍夫曼称为“世俗的不经意”所展示的不是冷

漠，而是礼貌的疏远的刻意控制。在“非典”期间的北京地铁里，一个人用

力咳嗽几声，他身边就会出现一个无人区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咳嗽

是ＳＡＲＳ的典型病征之一。所以那时的人们拼命忍住咳嗽的唯一理由只

是害怕失去路人陌生的信任。当年盛传京津的公共汽车站边艾滋病扎针

事件，致使社会公众间弥漫着彼此不信任感。即便抓住个别人证明他们

使用的针没有艾滋病病毒，人们仍然存有挂一漏万的恐慌和担心。因此，

当缺乏有效的社会强制与协调，这种不信任感的泛滥将迅速转化为社会

敌视，从而使恐慌变成为社会性危机。可见，这样一种细微的自我控制，
却彰显出社会信任网络社会活动之间的基本关联，如果信任体系遭到破

坏，则认同不复存在，危机治理也失去其施行基础。

信任的建构首先基于交往的需要，是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

实现彼此利益和价值满足的契约和规范。它是一个社会在长期运行中逐

步培养起来的，既不能由政府预设，也不因某种压力而改变。作为危机治

理环节的信任体系，则是以政府为主加以维护的。因为危机的发生容易

形成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也极易造成信任的缺失。郑也夫先生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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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没有丝毫的力量去创造信任，却拥有足够的力量摧毁社会中的信任。
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信任是其伟大历史和传统的恩惠。它的形成就是该民

族的文明史。它的消失是缓慢的。但失去了想要找回来，需要几代人的

时间，需要一个世纪的光阴。”①

当论及政府和社会基于信任之上的参与互动，我们不得不引入这样

一个基础概念：技术。笔者在前文已经论证过技术依赖导致的不确定性

构成了社会危机的内在要素，但在超大型社会中，技术依赖几乎无可避

免。无论是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维护，技术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须臾不可

离。那么是否危机就永远不可避免？如果危机不可避免，那么技术进步

是否真如哲学家们描述的那样，人们的幸福感衰微，技术正在把人类引入

现代化的陷阱之中？我们知道，技术进步使社会分工日趋精细，专业化和

规范化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命题。社会发展为人们提供全面发展机

会的同时，繁杂精细的技术门槛决定了只能精于本行。这样，不同技术领

域的专家系统便应运而生。吉登斯在其“脱域论”中谈到了象征系统和专

家系统，笔者在此就社会体系中的信任机制谈谈专家系统问题。例如，当

我们乘坐地铁、轻轨或者飞机时，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驾驶车辆或者

飞机；当我们操作电脑时，绝大多数人并不通晓设计程序和硬件制造。此

时，我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专门从事此类工作的专家系统。
也就是说，当我们乘坐飞机或地铁这些交通工具时，就进入了一个由不确

定性建构的系统之中，我们固有的知识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所有行为都

必须依循这个系统中专家设立的规范。而我们之所以敢于进入这种不确

定性系统，前提就是非专业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人们一方面责骂技

术进步导致幸福感递减时，一方面又都心安理得地享受技术带来的便捷，
这就是技术依赖。而专家系统的存在同时增加了非专业人士作为独立个

体的路径依赖，哲学家们因此诟病人类的“异化”。然而这种技术依赖却

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基本信任，并确立社会群体在各自领域的权威地位，
这种熟悉领域的权威和陌生领域的依赖者，决定了人们在现代技术危机

中对强大组织的信任和服从。除非这个专家系统频繁地出现问题，比如

飞机连续失事，社会长期动荡，经济始终不景气，那么人们的信任基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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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削弱直至不复存在。而一旦信任系统失灵，社会动员就只能够依靠暴

力维持，并最终陷入以暴制暴的泥沼。笔者在此阐述的信任基础问题，实

际上构成了社会机制运行的前提———信任的制度化。制度化的信任克服

了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扩散，并使多数危机能够被系统预警。

　　（二）信任提供了政府行为和社会参与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复合性的公民文化中，人际关系的准则以及对社会环境

的普遍信赖渗透了政治态度，并缓和了态度分化引发的危机。这种信任

网络中的公民文化有助于维持一个稳定、有效的民主政治程序，从而保证

政府应有的权力和应负的责任。

在前现代社会，技术落后导致时空的低水平延展，决定了人们交往的

有限性。因此，亲缘关系、邻里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构筑了精致而温馨的

传统信任体系。而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寻找可信赖的

个人或组织的心理。信任成为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但却缺乏制度性地

组织起来的人际联系。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要求政府将信任机制作为社

会资本加以有效运营。按照德茹维内尔的观点，共同体意味着信任的制

度化，公共权威的关键职能就是增加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相互信任。相反，

社会文化中的信任缺失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那些缺乏

一个稳定和效能政府的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缺乏民族

和公众的忠诚心理，缺乏组织的技能。“不同家族、村寨或者部落成员间

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敌视行为就是他们的政治文化。”①当然，任何信任

的前提，都与人们的文化认知有关。不确定性可以促成社会群体之间和

群体内部的信任，也可能引发彼此间的怀疑，这种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和怀

疑的交互状态也容易在社会不同系统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但这种紧张关

系本身是以安全为预设的，个体自身常态下的安全可以消弭怀疑带来的

危机感。所以通常情况下，并非所有人经常处于不安全状态，只有处在预

警系统中的人们才更多地保持这种与危机相伴的紧张感。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

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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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

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

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

机构。”①信用制度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的物质支柱。“信用制度是资本

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②我们经常

说政府要取信于民，就是政府要通过自身对公共权力的合法使用获得公

众的信赖和认可，这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内容。信用的前提是政府行为符

合社会基于有效治理而设定的基本职能，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危机治

理中则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例如，俄罗斯地铁危机和２００３年

３月１１日在马德里发生的导致１９２人死亡和１５００多人受伤的列车连环

爆炸事件，并没有中止人们的社会交往。人们保持着适度的紧张，却一如

既往地乘坐地铁和列车，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知道爆炸行为的不确定性

和防不胜防；另一方面还在于人们相信政府或者管理者会着意维护他们

的安全。这种谨慎的信任还在于日常生活中确立起来的信任网络，这个

网络在危机状态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危机对人们心灵的创伤。但如果政

府在长期的社会治理中难以确保公众的利益和安全，那么政府信用的丧

失将导致危机进一步扩大。

正如美国学者古尔伯特·罗兹曼所指出的：“在中国，政治是统帅，政

府被其成员认为是驱动社会其他部门———经济的、教育的等等———走向

现代化的主要来源。”③“中国的政治势力就像中国的河流一样。河堤所

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却看不见；只是在河堤崩溃时才认识到它的张力

的存在。”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中，危机

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政府推动的作用，包括了政府的政

策选择和政府推动社会的民主参与，甚至包括政府通过教育实现人们在

危机治理中的参与。奥斯特罗姆认为，政治动员型必须向社会自主型转

变。他说：“动员大批的人进行暴力斗争，在伟大的民主革命中或许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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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民主政体的长期活力靠的是民主的人民的自治能力。这意味着

民主体制的建设是自下而上的。每一个人必须学会成为自己的治理者，

学会如何与他人协作，这正是人类选择所要做的。家庭、邻里、村庄、社

群，都是其基础。但还有必要构造县、省、国家和国际性的组织，以顾及范

围更为广泛的人类协作模式。”①应 该 看 到，近 现 代 中 国 有 别 于 其 他 国

家的曲折发展历史和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使工业社会背景下的政

府推动作用尤其重要。缺乏强力政府行为的社会企图寻求稳定发展

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当前中国的情况，要改变人民的参政程度，提高

社会的自主能力，首要问题依然是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决策

能力，维护政府较高的信用。一个由信任建构的社会网络和 一 个 有

着很高信用的政府，将有效实现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给，而社

会在危机治理中自觉的组织能力发挥，也将在信任网络中降低社会

救治的成本。

　　（三）宽容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应有的品格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指责基督教徒以所谓的“真正教会”的名

义将成千上万无助的人（异端）拖到刑场上烧死、斩首、绞死或溺毙时指

出：“人们是如此坚信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他们

的错觉肯定了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以至于常置他人的意见于不顾”，
“一方的顽固，导致了另一方的顽固，其结果是精神上的不宽容，其结果

‘是残忍，是野蛮，是干兽性行为的欲望’”。②他认为，只有宽容才能把人

从野蛮中拯救出来。

社会宽容源自于人类的道德倾向。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

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出了宽容

乃是一个人一生的修为。③孟子在谈到人性问题时指出，人有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穆勒也指出：“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确认人

类有为别人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人的道德能力首先来自道德意识，而道德意识的产生又在于人们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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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和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

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

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这里，恩格斯非常清楚地阐明

了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能力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他还特别指出了无产

阶级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能力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过去的一切运动

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

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在危机治理层面上论证人

的道德能力，其实质在于明确人们与最终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责任，

乃是解释人们应对危机相濡以沫的历史钥匙。从人类社会看，责任政

府的道德行为和社会的利益诉求相一致是社会危机得以化解的重要

原因。

政府和社会在关系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责任，形成了集体意识，对整个

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和强制作用。而危机状态下，集体意识所规定的社会

界限因为群体所置身的危机情境而不断被突破。危机中个体和群体的求

生、求利的欲望极易泯灭信仰和规范的约束力，从而使社会控制陷入瘫

痪。当人们面对危机时，对陌生事物的拒斥感、深切的无助感和寻求庇护

与济护的紧迫感，往往会自发形成一种暂时的情感认同。这种下意识的

认同一经公众人物确证极易迅速凝为一股宏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背后

的目标如果被组织或者个人反复削尖，也极易成为维护或冲击社会秩序

的直接行为。在此情境下，共同体中的人们对“他者”的行为反映着一个

社会的宽容程度。我们熟知的危机中，这类缺乏宽容精神的事情在１９５７
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期间俯拾皆是，在此笔者不再赘言。而“孙志刚

案件”中，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缺乏宽容的任意排斥行为。实际上，制度

预设造成的社会性歧视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与一贯倡导

的宽容和谐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立。对农民工的排斥心理并不是不需要农

民工，而是意识深处的等级观念在作怪。“非典”期间，我们也同样感受到

了这种不宽容的排斥力量。今天我们反思“非典”危机时，会发现当时人

们普遍把对“非典”病毒的恐惧与对“非典”病人的恐惧等同了。许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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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疑似人员、隔离人员也成为排斥对象，一些地方对他们的行为强制甚

至不逊于阶级敌人。而动物的命运就更加可悲，除了被认定为“非典”元

凶的果子狸外，自２００３年４月底开始，很多城市掀起了整治宠物的高潮，

在南京、武汉、西安、石家庄、成都、长沙、兰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狗被列为

重点打击的对象，地方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捕杀无证犬和禁止有证

犬出入公共场所的规定，以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将此事提高到政治高

度上疾呼：“和陪伴了我们千百年的忠实伙伴一道，向全世界展现现代中

国的良好形象！”①实际上，宽容精神和不宽容精神并立于整个“非典”过

程中。一方面是政府动员社会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抗击“非典”，另一方面

是社会存在的歧视和怨怼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政府在推动

公民社会发育过程中，除了文化教育以及危机规避的常规技能训练外，还

应当把公众的认同意识、责任意识当作社会资本有效运营，并融入以法律

制度和公共政策为特征的制度运行框架中，使国家、社会和公众在公正、

理性、宽容、妥协的基础上保持动态的平衡。

由此，对危机的探讨再次无法绕开价值设定。人们的危机心理决定

着我们是否认同相应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上述的不宽容现象折射出

人们在寻求社会公正时，常常会被制度与文化预设的成见所左右。成见

“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

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因此，成见充满了被

它们所吸纳的情感，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这个堡垒的庇护下我们可

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②。成见一旦形成，我们的注意力就

不自觉地受其牵引并左右，就不自觉地对一切与其相抵触的事实视而不

见。这种视而不见反映了人们行为的选择性。我们不能够说城里人对乡

下人的歧视源于城乡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无疑维护了城里人的这种优

越感，并顽固地将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视为问题制造者。于是我们会

得出与社会资本成因相类似的观点：通过危机来消解危机中凸现的成

见。在危机中，这种成见可能会由于彼此之间的不宽容而更加尖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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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随着人们在危机中对共同利益的维护而暂时消解。因为在危机面

前，富人与穷人的差别意义不复存在。对危机的惊惧本能，使敌对者也能

够成为伙伴。对危机中受害者的无差别利益的理解就是我们所谓的宽容

的表现，汉语中的“落井下石”、“可以同患难，不能共享福”恰恰在文化层

面解释了危机心理的变化规律。在精心培育的宽容环境里，危机可以消

弭彼此的尖锐对立和成见，而相互对立的主体，则可能因为宽容而达成妥

协，从而克服危机形成的紧张与利益共损。“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的

观点看作我们通过自己的成见得到的局部经验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对

反对者的宽容。”①在１９９８年的洪涝灾害中，自然提供的生物间和谐相处

的境况实际上凸显了这样一个基本生物性价值：在一个可能导致共同利

益受损的情境中，人们将会最大限度地克制自身的攻击性以避免所获利

益小于损失利益。而当危机损及最基本的生存时，这种利益一致营造了

不同群体之间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责任。危机中的宽容意识还表现在人们

对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下的其他群体在遭受灾难时的悲悯与同情，这是

公民社会最基本的德性。寻求国际合作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在此

获得了天然合理性。因此，印度洋海啸会引起包括无数中国人在内的国

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和救治，没

有人类共有的同情与悲悯，海啸导致的灾难会如何演化。
宽容精神在追求理性阳光的过程中确保了人性的崇高禀赋。利己及

人，使他人得益，在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彰显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满足，这就

是宽容的社会基础。这种内蕴着道德与责任的社会宽容，同样彰显着深

切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思想。正如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

之远则忧其君”，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我们在分析人们的参与意识时，同样看见

了人们在担负起的社会责任背后对潜在危机及可能造成的个人伤害的预

见。这种以预见为背景的参与行为，使社会拥有了克服危机的不竭动力，
也使这种高扬的价值能够感召人们在面对危机时无畏趋赴，并使不同利

益群体获得了可供杯释嫌隙的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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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参与：危机治理的实践逻辑

危机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公民对政府应

对危机所采取的公共政策的认可和监督；二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

积极参与。笔者在本章所界定的社会参与，并非全体社会成员对危机事

件的参与，而侧重对参与的职能界定，以及对参与方式和行为的引导。危

机状态下，政府要努力使人们相信周围的环境、外部的世界符合他的愿

望，自己和他人参与危机治理的行为将有利于他的生命济护和利益保障。

　　一、危机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基本特点

“参与”即“预闻而参议其事”①，从管理学角度看，参与的实质意味着

组织管理者与其他成员地位平等，相互信任，民主协商所面临的问题，让

成员在目标的确立、决策的形成、利益的分配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等方面

广泛地介入并表达意见，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的多种需要。由

此可知，社会参与的目的在于满足参与者的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

途径是加入一定的组织。由于在现实中社会参与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参

与，因此人们通常直接用“政治参与”一词来替代含义宽泛的社会参与。
政治参与旨在参与社会活动并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人民通过

投票、组党、加入政治的利益集团等活动，用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之

决定的行为”等。②社会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
公民社会参与的程度，一般取决于现实的社会治理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
有效、平等的参与通道，危机状态下则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群体的危机应对

举措。社会群体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参与性。由于各团体代表了各自的

利益群体，为了争取和维护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危机状态下的人们会产生

参与决策过程以便影响政策制定的冲动，并要求代议制作为人民参与公

共事务的间接民主形式。密尔指出：“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部

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③人民要行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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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主权，只有以间接民主的形式，通过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组织来进

行。“代议制集中了社会各部分和整体利益所必需的知识，它使政府处于

成熟状态。”①政府自身的权力扩张欲望和失灵可能，决定了必须有广泛

的公民参与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密尔在充分肯定代议制的同时又

指出：“代议制民主容易产生的危险有两种：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

民意在智力上偏低的危险；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

险。”②因而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次优”选择。

从我国社会危机治理的现状看社会参与的特点。
（一）历史遗留的臣属型参与文化导致社会参与具有强动员色彩和

从属性特征

在日常公共行政中，公民的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

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ｇｅｎ
ｅｒａｌｗｉｌｌ）的偏离。“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历史惯

性一直左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③，它抑制了公民的主体地位，阻碍

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传统儒家思想中解析出的“权威崇拜”、“清

官思想”、“与世无争”等以小农意识为特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使精

英政治在我国的存在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并形成了社会文化中臣属型

政治文化和普遍的从属性参与倾向。这种政治文化的存在遏制了人们主

体意识的生成。④人们尽管知道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但一般以被

动方式卷入社会运动，并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主体。其参

与动机是受到他人的命令、动员、暗示乃至强制等成的。“非典”期间街道

居委会的强动员之所以如此有效，与人们的这种从属性有一定关系。同

样，许多公众人物和私营企业主在“非典”期间的集体失声，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这种参与缺失。再看农民工歧视问题，该问题恰恰不是农民工自己

提出的，他们更多是被动接受社会既定的制度安排，现有体制下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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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几乎还没有主体意识。一个缺乏主体意识并存在认同危机的巨大贫

困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容易成为其他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

　　（二）社会参与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高参与低效能的特征明显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构建中，国家一直占据强势地

位，而社会发育相当薄弱。民间力量的存在又使社会对政府的强制具有

耐受性的同时，兼具极强的破坏性，一旦其利益遭致严重损毁，社会的自

组织能力就会被迅速激发并直接冲击政府治理。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中

国没有规模化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中国古代许多改良政策都是从老百姓

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和社会力

量缺位的影响，公民在危机中的参与带有十分突出的角色困惑。正如亨

廷顿所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

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①美国政治

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对此指出：“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

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

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

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②囿于我国公民教育的滞后，人们难以

掌握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其相应的政治责任

感、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也较为欠缺，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的权利难以有效落实，自主参与意识也较弱。阿尔蒙德和维伯在考察

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时指出：“这五

国的任何一国中，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最有可能坚持参与的规范，而

可能较少主张个人在其地方共同体有积极参与的责任的，则是那些只受

过小学教育或更低的人。”③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经

济发展、社会民主建设很不平衡，参与主体的指向存在较大的盲动性。这

种盲动性对政治系统决策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治泛化，造成狂热的参

与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参与冷漠，导致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了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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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隔膜。

　　（三）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存在趋利避害的特征

虽然总体上看，我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还不健全，但在党和政府的长期

培训下，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已经有了较大提升，单纯的参与热情

正逐步被理性的信息沟通、利益表达意愿所替代；另一方面，在公众的积

极参与社会事务背后，社会参与的利益原则也日渐突出，呈现出趋利避害

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许多公民由于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挫折和危机记

忆的影响，对参与过程产生恐惧和规避的心理；二是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利

益群体不断涌现、分化、组合，使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满足，
这种利益分化分散了人们的参与热情；三是社会成员在占有社会资源、经

济资源上的现实不平等，阻断或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参与。利益原则在社

会中被普遍认同，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的确定，另一方

面也强调了利益分配在社会参与中的驱动作用。

　　（四）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

制度化参与是法治基础上的公民参与和政府对公民参与的管理，主

要包括选举、结社、政治表达三种方式。应该看到，我国政治参与机制还

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社会结构调整也易于导致部分公民产生较强的社会

挫折感，这就容易产生非制度化、非理性化的参与。究其原因，一是利益

表达不充分或者缺乏持续性；二是由于组织化程度低，社群与政府机关之

间缺少缓冲和磋商的地带，不利于冷静客观解决问题；三是无组织状态，
往往以手段的不当而掩盖利益表达的合理性，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最终导

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应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良性参与和恶性参与

并存的现象，正如危机中救助行为和趁火打劫行为的并存一样，非制度化

的利益表达有时会演变成一种参与式危机。“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

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①，这种危机在当下有加大的趋势。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学者普遍认为公民的参政能力与社会经济

水平、公民个人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个人收入等密切相关，认

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人们比受教育程度低、较为贫穷的人们参

与政治的程度高，因此农民尚未具备足够的参政愿望和相应的参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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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实践已经表明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亨廷顿曾经指出：“广泛

的参与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

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但在所有现代国家里，公民是

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的。”①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固然

影响着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但参与绩效并不完全受其制约。现实制

度安排中那种因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而忽视农民平等参与权利的做法，实

质上褫夺了农民通过参与锻炼以提高其社会能力的权利。我国一些农村

地区时有发生的群体性突发公共危机，实际上与农民参与机制的缺失有

关。农村中非制度化、非理性的参与行为很容易因为利益表达的现实障

碍而被激发，一旦被证明有效，危机事件就会频频发生。

　　（五）公民的社会参与由动员型向自主型转换

动员型参与具有较高的参与率，但参与者大多缺乏主动性。历史经

验告诉我们，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在较短时

间内对改造社会可能有效，但对社会发育却是不利的，并且最终不利于政

府职能转变和危机中的责任共担。因此，党和政府在保障民主，维护公民

参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再被视作义务，而被视

作一种权利。

　　二、公共危机中社会参与的机理分析

　　（一）社会参与涉及的民主问题

恩格斯认为，人类自己创造着人类的历史，但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

不能超越历史地形成的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

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因素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

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②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和

社群主义的争论伴生出一个基本命题：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何者优先？

这个持续至今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行为选择，善与公正

的考量不可避免，这似乎成为“非典”之后人们对政府与社会职责再思考

的圭臬。但人们很少反思民主大麾下社会的行为合德性问题。我们关于

善的界定，实际上成为政府与社会责任难以厘清的重要环节。此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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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的社会参与行为选择的基点是：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和

社会秩序的有效保障，生命权利优先于社会秩序。而这种选择的最大困

境在于，当情势需要作出牺牲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作出合法的选

择。就如１９９８年长江抗洪的关键时刻，是否炸开荆江大堤以确保中下游

的安全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社会群体同样面临对这种决策的认同和参与

困境，他们的认同过程与决策者的选择过程都必须考虑一个最基本的概

念：利益。于是，对利益理解的分野就成为社会参与运行的基础。
在危机阶段，人文关怀和技术信赖可以克服人们对危机的恐惧心理，

而此前提是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和民主意识。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参

与型政治文化所设计的政治人格是具有强烈民主性质的自主人格。公民

的参与理论即民主理论，包括了民主精神的各个范畴，如民主意识、参与

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等。这些范畴与协调精

神、整合意识等共同构成了参与理论的基本内核。在此价值内核影响下，
个体和群体才能建构这样的人格特征，即“意味着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
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无意识的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与他

人相处时，健康人格的态度像对待自己一样，视他人为人，而非物或工

具”①。社会的民主、平等意识强化了对他人生命财产的普遍尊重，参与

意识凸现了对他人的关心与济护，而法制意识则有助于克服人们在危机

状态下的无序和混乱，使危机治理更加有序、规范。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确

立，明晰了社会的职能和社会在危机各个阶段的作用发挥，并使人们形成

合理的危机心态和舆论传播方式，使人们的精神不偏离基本的价值标准

和道德规范以便于利益冲突的协调，从而实现对危机的治理。亨廷顿曾

指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是将群众

引入国家政治，这种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在政治上对后来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国家来说，比现代化先驱国家重要得多。”同样，危机治理过程本身

就包含着社会群体自觉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

　　（二）社会参与行为的合法性边界

社会参与方式与社会民主化程度相关；而民主化所确立的乃是参与

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合法性包括治理秩序的有效性和参与行为的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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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们知道，韦伯界定的“合法性”表现为统治者的规范强制和被统治

者的自愿服从。但危机中社会参与的有效性或者政府管理的有效性还必

须体现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即社会参与在价值判断上必须符合正义原则。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合法性意味着某种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这种被认

可的价值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相联系的，由当时的社会规范认

可这种秩序是有价值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在“非典”时期普遍认同

政府基于防治危机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如许多地方明确规定，任何

从“非典”疫区回来的人员一律隔离半个月，而一些公众甚至采取了封锁、
断路、限制人身自由等更加极端的措施。许多在北京工作的人对在“非

典”期间赴外如过街老鼠一般的境遇记忆犹新。这种行为在２００３年的

３—５月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阻止，直到《中国青年报》率先发文质疑。
由此可知，公民在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有着与日常治理无二的责任驱

动。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责任感和实际参与之间

存在着差距。在稳定的民主制下，公民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而是潜在的

积极公民。成功的民主与成熟的公民之间存在着“无兴趣 卷入 影响 后

退”的相互影响模式。表面上看，公民们对政府决策的兴趣远不如对身边

事情感兴趣。然而一旦某种政治争端持续且严重地影响到特定集团或阶

层的利益时，部分公民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就会增加。如果政府有关部门

能够对这种间歇性增加的民间政治需求做出有效回应，政治的重要性就

会再一次在公民内心降低，政治局势将恢复到常态，即政治稳定。①因此，
我们获得了社会参与的一个基本规律：社会参与与公民自身利益和价值

的同一性程度相关，公民是否参与取决于这种参与需要的强烈与否，常态

下的公民参与不直接指涉政府的功能发挥和责任履行，并且其行为往往

是理性的，不激烈的。但危机中的政府缺位却可能导致迥异的参与模式，
其一是导致强参与，即社会主体或自发起来节制危机，或对政府强制的叛

逆与指责，使危机扩散；或完全作为旁观者，出现参与冷漠。而参与冷漠

除了政策实施没有损及社会主体的利益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政策失当。
危机治理中很难确保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高度统一，但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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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忽视、限制、削弱乃至“牺牲”个人利益的制度选择，会导致长期得不到

利益代偿的社会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冷淡、应付乃至抵触。从而形成政府

和社会的博弈过程，增加了危机治理的成本，并使“囚徒困境”成为不同利

益群体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此外，人们的心理习惯也会左右其社会参与。比如危机中人们的参

与是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决策还是风险性的决策，倾向于正式组织的权威

还是非正式组织的权威，倾向于个体活动还是集体行动？这些都会对危

机治理过程造成影响，并经由传播过程中的削尖与磨平，在社会上产生不

同的参与效果。“非典”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的信息经由媒体向社会传播，立即在全社会产生极强的抚慰和激励效应，
增强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但在人为掺假的重庆火锅危机上，政府

和行业协会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带头吃火锅，就不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
人们根据常识判定，领导人吃的火锅和老百姓吃的火锅是不一样的。这

样的社会发动在特定环境下，非但难以化解危机，甚至可能因为过多的人

为色彩反而增加人们的不信任感。

　　（三）不同的危机情境影响着社会参与的方式

危机治理中的参与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反应阶段，包括对危机

的认知以及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冲击引起的应激参与；二是恢复

阶段，即对利益的把握和对危机的控制性参与。
不同的危机类型，人们的参与方式也不同。社会群体根据自身与危

机情境的关系程度决定行为取向。发育完备的公民社会中训练有素的社

会群体，通常能清楚地知道自身在危机中应该承担的那部分社会功能，从

而确保有效的社会参与。而在我国，政府的全能特点和平铺化社会决定

了蕴藏民间的社会力量在缺乏政府引导时，容易呈现高参与和低制度化

的特点。１９９８年的抗洪中，军民从一开始就把严防死守作为管束洪水的

途径。那种“百万军民护长堤，亿万人民齐支援”的感人场面成为一个时

代的精神写照。而“非典”危机时，人们将减少人员流动作为参与的有效

方式。恐慌使许多北京学生和不享受医疗保障的农民工一起逃离京城，
医院义工严重缺乏。而非疫区的人们则广而告之，全体动员，厂矿企业、
妇联、街道办事处齐上阵，把“非典”病人和“非典”病毒一起挡在家园之

外。这个时候，疫区与非疫区群体、感染者与未感染者的参与内容和方式

４５２ 第四章　 社会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



都不相同。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

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

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

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

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

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

成废纸一堆。①与面对危机时人们的积极参与不同，常态社会下还存在一

种笔者暂且称之为“参与疲软”的社会参与。这种参与疲软多出现在一些

社会问题的解决上，由于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常态，人们往往不将其与危

机联系在一起，加之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实际的社

会回报难以立现，当社会主体确认其行为难以获得预期回报时，其参与热

情将因此降低。当政策执行或行为实施有益于他人却未必有益于自身

时，相当部分群体会因为无法获得预期的利益而放弃参与。典型的案例

就是１９９８年希望工程的最后一轮劝募活动。中国企业主和其他高收入

群体的参与疲软留下了社会诟病中国企业界和娱乐界的口实，并引发了

人们对这些群体的不信任和日常冲突。与“非典”期间中国娱乐界的群体

无意识相比，姚明等一些公众人物的责任参与就显得弥足珍贵。

　　三、社会力量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现代社会危机治理的复杂性、技术性和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公民个人

的社会参与绩效是十分有限的。危机本身具有的巨大破坏力要求充分调

动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共同应对与化解。在此笔者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廓清

不同社会力量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笔者以为，危机治理过程实际

上是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企业和媒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人们的社会

参与也主要依托这个共同体展开。

　　（一）社区居民

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居民主要指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与特定利益和价

值相联系的构成共同体的公民集合。在鲍曼看来，共同体（包括社区、社

群）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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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互相依靠对方。”①他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

新拥有的世界。它总是被“安全地想象为一个充满确定性与信赖的舒适

的庇护所”②。一个功能完备的社区的存在，非但能实施危机中最及时的

济护，也能够及时地把握与传递危机信息，更好地维护成员利益。随着我

国单位制度的逐步衰弱，社区的功能正在逐步增强。中国自１９９３年推进

社区建设以来，社区建设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开始承担起一部分社会责

任。西方国家关于城市空间向生态空间转换的研究，表明社区作为与现

代技术和现代治理相关联的概念，正在实现人性化的社会服务过程中，发

挥着克服危机要素生成的重要作用。功能完善的社区在协调冲突、保障

安全、减少犯罪，特别是维护人们基本的归属感方面能起到明显的积极作

用。但在我国现有的社区发育过程中，政府角色和职能转换的相对迟滞

与社区自身发展动力的缺失，政府政策落实的基本思维还是找下级。社

区被看做是政府的延伸部分，居委会虽然在名义上是自治组织，本质上还

是作为政府的基层办事机构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按照这样一种思维惯

性，政府推动社区发展时，社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因循传统的行政体系来

发展自己，从而使政府在返还给社区权利或者寻求社会功能发挥时，并没

有真正找到社会，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找下级的阶段。在遭遇突发性事件

时，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思路：找到下级就意味着实现了社会动员。然而

一旦出现的危机导致政府与公民发生剧烈冲突时，社会具有的政府色彩

就可能使社区失去其全部的正向动员能力，相应的责任重新返还给党和

政府。因此，社区发展的基本目标应该是行政化色彩相对较弱的社区自

治。社区发展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合作互利、奉献爱心和民主自治。

社区要逐渐从侧重向政府负责转向更多地向本地居民（也包括驻区单位、

常住外来人口等）负责。

　　（二）民间组织

在我国，民间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团体，另一类是民办非企业

单位。即我们通常说的非政府组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非营

利组织（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第三域（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ｅｃｔｏｒ），１９９８年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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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社会团体定义为中国公民自愿组

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根

据业务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团体分为行业性、学术性、专业性和联合性

四类。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来，由于政府机构演变的迟缓和政府在考虑公民

需求与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愈发艰难，社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获得

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

战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按照德国慕尼黑出版的由最权

威的国际社团组织编辑的《国际组织年鉴》显示，目前国际非政府组织已

近３００００个，地区性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更为庞大。一些重要的国

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数量惊人，例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其成员由来自

１５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０万人组成；而世界自然基金会，其成员则由来自

３１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７０万人组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也从传

统的工会领域，扩展到裁军与军备控制、消除贫困、反对种族歧视、环境保

护、反战、反毒品、维护人权等，同时还涉及根除暴力、争取民权、扩大妇女

权益、保护儿童、促进少数群体利益、反腐败等。①这些民间团体在某种意

义上成为西方国家公民面对国家时唯一真正的代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

体提供了危机治理中国际合作的重要资源。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状态下的

社会应急能力往往取决于它与政府的协调程度。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

存在的许多贫民服务机构作为国家的替代者，提供了社会危机治理的新

的资源。
多数西方国家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构成了

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

些民间组织中，相当一部分组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像日本的农业

协同组合（简称“农协”）②以及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它们对日本的

政党政治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经团联雄厚的社会民众基础甚至决定了

自民党的存在方式。同样的，在美国，大量存在的宗教团体从来不直接参

加社会管理，但却被视为最主要的政治设施，支撑着美国个人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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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政治结构。瑞典的工会组织是欧洲最发达的社团之一，９０％—

９５％的蓝领都加入了总工会，其会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已突破２００万，
占全国就业人口的１／２以上。而白领工人则都参加职员中央组织，其会

员约占全体白领工人的７５％。瑞典工会与社民党极其良好的关系和工

人对社民党的持续支持，使社民党拥有了长期执政的深厚社会基础。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还有越来越多的非意识形态的民间组织日趋活跃。
仅德国目前就有５万个公民组织，１５０万名骨干成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

期，雅斯贝尔斯就称这种由公民自发组成的团体为“社会的技术性的集

体”，这些组织在结构上比较松散，其成员为了一种共同的兴趣、利益或目

标自愿聚集在一起，意识形态色彩和宗族色彩都十分淡薄。相比之下，这

种组织更易于整合个体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治

理过程中构成与政府、企业、党派等组织同样举足轻重的平衡力量。这种

完全公益性的民间组织甚至是“草根 ＮＧＯ”在中国发育迟缓。我国目前

存在的各种非营利组织也大多是教科文卫系统的组织（参见表４．１），还

有大量的行业协会和部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利益组织的存在。
利益组织的存在容易形成对政府治理的压力，但在危机状态下却往往

限于自身利益难以实现有效参与，这是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一个特点。此

类民间组织的利益色彩浓厚，一旦涉及危机中如何保障社会公益，其局限性

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利益团体在我国社会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其日益频

繁的活动也可能形成对政治资源的大量占有，并可能造成公民参与政治和

社会活动的失序现象，这是我国公民社会发育应该予以重视之处。

表４．１　２００３年部分省市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数字与人口总数对比表

地　区 总人口（万人） 登记数（个） 教育类（个） 卫生类（个）

全　国 １２６５８３ ９６３３８ ５２３１５ ２４０４１

山　东 ９０７９ ２９１４７ １１１０７ １３６８９

广　东 ８６４２ ６０５７ ４８３１ ５０

江　苏 ７４３８ ３７８１ ２００３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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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地　区 总人口（万人） 登记数（个） 教育类（个） 卫生类（个）

浙　江 ４６７７ ７４２２ ６１６９ ２１２

辽　宁 ４２３８ ２０５６ １２９４ ６２

福　建 ３４７１ １００９ ６２０ ３０

上　海 １６７４ ２４２６ １６７４ ５３

北　京 １３８２ １０７０ ８９１ ３

天　津 １００１ １１２５ ６５９ １１

　　资料来源：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２００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４４页。

表４．２　我国民间组织管理情况　（单位：万个）

名称（单位）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社会团体 １６．５６ １３．６７ １３．０６ １２．８８ １３．３３ １４．１２ １５．３４

民办非

企业单位
— ０．５９ ２．２７ ８．２１ １１．１２ １２．４５ １３．５３

　　资料来源：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２００３）》，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８８页；《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我国影响广泛、普遍存在的组织是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

体，但这些团体更多地表现为党和政府的辅助机构，其影响力和功能与一

般社团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本统一的利益格局开始呈现

多元化。一些具有利益色彩的团体开始出现，个体也开始寻求结社或参

与社团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形成了类似西方

“压力集团”利益组织，他们在保障和实现成员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并使人们的社会参与带有越来越明显的群体性背景，增强了公民社会

参与的内驱力；另一方面，各类非营利组织进入公共事务领域，与政府共

担责任，可以较好地防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例如，我国“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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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及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通过实施扶贫帮

困、再就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等活动，能够缓和社会矛盾，降低危机隐

患。这些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扩大了社会责任的覆盖面，增进了社会

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社会成员与政

府间的信息交流将因此更加频繁。这既有助于日常的社会治理，也利于

危机状态下政府对社会力量的快速动员。
从政府的角度看，我国民间组织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

重要力量。从我国危机治理及社会发展的实践看，我国“政府 社会”的

基本框架应该是“强政府、强社会”的格局，民间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

并列的第三部门，将承担起政府、市场退出的部分社会工作。因此，一

方面要通过立法给予民间组织以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更要转变观

念，真正认识到民间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我国

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市场的激发，但另一个方面，民间组

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共担本身就是公民社会发育的基本要求。一个

无力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没有存在的意义。基于我国社会既有

能力的分析，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社会与政府共同实现防范与化

解危机，并在危机治理中发挥自身的积极影响。惟其如此，一个和谐的

公民社会才能出现。
社会群体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和归属感，决定着团体自身能否承担

社会给予的责任。团体成员对组织的信任和归属感，能够促使社会成员

在不同范围、不同层面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归属于某一团体，甚至同时属于几个团体。公民希望依靠团体

力量来表达要求和维护利益，具备了团体意识，就会倾向于通过团体活动

来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这就把分散的弱势个人整合起来参

与社会治理，扩大了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团体参与对危机治理的

影响力远远大于个人参与。但目前我国社会发育的成熟度偏低，公益性

民间组织在我国民间组织中的比例太小，具有正式身份者较少，这在很大

程度上不利于社会公益精神与志愿精神的成长，社会的自我批判精神和

自我修复能力也难以在短期内生成，因而在危机状态下无法发挥应有的

作用，以致每遇到社会事件，公民首先想到依靠政府管理的力量，而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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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民间组织，尤其是公益与志愿组织来解决问题。这种缺乏政府减压

阀的社会发育状况，除了强化社会利益纷争中的政府责任之外，其后果就

是政府无法从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核心脱身。这也是许多政府官员害怕危

机字眼的机制性原因，因为在社会不愿意承担责任时，政府往往被逼至危

机制造者的角落。有危机就意味着政府行政失当，这种教条化的危机认

知非但不利于危机治理，也不利于公民精神的培育。当政府本身成为利

益纷争的参与者时，其政策施行和社会动员肯定不会得到公众响应；而公

民无法或无意在各个社会领域参与公益活动，所谓的公民意识便难以

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长期缺乏专门规范非营利组织的实体内容的法

规条款或政策文件，包括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规范、监督和培育、扶持的系

统完善的政策性文件。这也表明政府一度不够重视对民间组织发育的引

导，使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会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为

此，需要政府对公益性民间组织予以扶持和帮助，包括尽快完善相关审核

登记和备案监管制度，加快“民间组织无主管”构想的制度化推进。在建

设政府评价体系的同时，积极引导多元化评估体系的建设，促使更多的公

益性民间组织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三）企业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中国有着十分独特的存在方式，在计划经

济时代，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几乎就是中国工业社会的全部，而依照政府

规制建构的企业运行模式也使企业成为一个五脏俱全的小政府。“企业

办社会”一直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镇居民的基本行政模式，企业有自己

的子弟幼儿园、小学、中学，有自己的劳动服务公司，甚至子女就业也存在

着“接班”、“顶班”的父业子承范式。职工的所有社会福利和保障都由企

业（实际上是由国家）承担了。在这样一个“单位中国”中，企业形成了极

其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体现为对单位强烈的归属感和依托感，一切矛盾

和社会冲突完全由国家解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发育

开始冲击企业模式，习惯了国家包下来的国企社群面对砸“三铁”（铁饭

碗、铁交椅、铁工资）一时间惊惶失措，以致人们将惊惶直接指向国家基本

制度，砸“三铁”成为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尖锐问题，所有制改革成为是不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敏感问题，这些由意识形态确立的传统观念几乎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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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问题直接与社会主义挂钩，国企转制也因此更加艰难。而其他所

有制企业将职工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推向社会后，从改革中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机遇。反观我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逐渐的“去政治化”，特别是非公

有制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大量企业不再以准政府的形式运行。然而国有

企业转制产生大量的下岗人员一度造成较大的社会与经济失序，不少私

营企业主则将吸纳下岗工人数，缴交税收额作为对社会贡献的实绩加以

宣扬。这样一种转型造成的文化归因，实际上与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公

共性职能是不相吻合的。其结果也表现为危机治理中的企业缺位。

１９９９年６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２８１万人，注册资本总额８１７７
亿元，雇佣员工１５０３万人，经营各类企业１２８万家。到２０００年，全国登

记的私营企业主就达３９５．３５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１３３０７．６９亿元，

雇佣员工２０１１．６５万人，经营各类企业１７６．１８万家。截至２００５年６月

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３９８．４２万人，从业人员高达５５６５．０万人，

注册资本总额５４２９５．０亿元。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

业主构成的社会阶层，必然要求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表达他们的政

治诉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并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在治理机制不

完善的情况下，其利益诉求和社会责任缺位使其不愿或难以承担相应的

危机治理责任。实践表明，庞大的企业群体存在，其员工的组织性和协调

性，在危机状态下应当能成为政府治理危机的重要参与力量。但目前我

国企业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其作用发挥与人们的期望还存在较大差

距。①私营企业主作为改革的最大获利群体之一而成为矛头指向焦点。

有人将此归咎于富人不仁，也有人将其归于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兴趣高于

对企业捐献的兴趣，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机制导致难以形成一个

稳定的有社会援助能力的阶层。但在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企业还是能够

发挥巨大的作用的。１９９８年的特大洪涝灾害中，全国组织发动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救灾捐赠活动，紧急募集境内外捐赠款物达１３４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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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慈善家排行榜中的数据显示，一些企业在税收和社会公益事业上存在规避行为。
２００４年５月，在慈善家排行榜中位列首位的金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黄如润在胡润的“中国

内地百富排行榜”上面却名落孙山。而百富排行榜中仅有１７人进入了５０位慈善家的榜单，
其他８３位没有进入。



元，为中国有史以来接收捐款捐物最多的一年，其中很大一部分为企业捐

赠。“非典”期间，全国工商联在２００３年４—５月，连续３次向各地方工商

联、商业协会发出通知和倡议，要求企业积极参与抗击“非典”的活动。截

至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江西省工商联民营企业会员共计捐款１７１．３万元，
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为防治非典型肺炎捐助的现金和物资超过６０００万

元。实际上，企业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不仅是捐赠，还包括通过科

研力量提供智力支持，通过职工群体和市场机制稳定社会秩序，甚至包括

紧急状态下协调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等等。

　　（四）媒体

大众传播媒体在危机治理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巨大作用。
媒体在危机化解、问题解决和社会创伤的抚慰方面，往往能够起到其他力

量难以达到的效果。

第四节　媒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危机治理中，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媒体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成为提供人们基本事实的载体，它深刻地影响政府和公众的行为方式。
危机时期，遭受突如其来的冲击的社会群体往往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和

忧虑，在这个时候，人们会比平常更加迫切地关注媒体，通过媒体更多地

获得对于形势的多方信息。另一方面，危机可能引致的社会愤怒，也需要

通过媒体加以纾解和引导，组织和个人都需要通过媒体获得合理的解释，
由此形成媒体对危机的监测作用和对人们的引导作用。此外，媒体在保

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推进信息公

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媒体对社会危机治理的意义

不言而喻。

　　一、媒体：危机扩散还是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

危机中的媒体主要包括了我们熟知的大众传媒。即电视、报纸、广

播。还包括了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将大

众媒介的功能概括为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社会文化。媒体

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风俗习惯、危机性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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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社会结构、占主要地位的道德观念以及政府对媒体的掌控情况等等。
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对经由媒体披露的事实的态度，由于大多数人不可

能在媒体披露的事件现场，从而使得媒体提供的信息成为大多数人对情

境作出判断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危机情境下，处于紧急状态下的人们

迫切希望获知具体的信息以采取行为，因此媒体成为现代危机治理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另一方面，媒体既可以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可以起到迅速沟通信息、及时化解和克服危机的作用。现代社会的任

何危机及其治理都无法避开媒体打下的烙印，具有鲜明的传媒参与的

特征。
我国的传统媒体多为受国家经济扶持的事业单位，其资产属于国有

资产，由党和政府直接掌控。这个特点决定了媒体在许多时候代表着党

和政府的意志，传播着党和政府的声音，其宣传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因

此，媒体对社会问题的披露和监督往往因为其所承载的权威性和社会性

而对被批评者产生政治和社会威压，迫使其对被传媒动员起来的舆论作

出回答。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组织上对政府的依赖使得媒体也因此受到

政府较大的影响。加上我国媒体自身发育比较落后，良莠不齐的问题较

为突出，从而影响了媒体的总体公信力。一些存在于“体制外”的媒体，往

往因为其对政府较小的依赖性而获得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他们或者

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重要通道，或者成为社会问题的揭批者。在我国社

会发育不完备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媒体容易成为利益的追捧者，通过制造

新闻来影响公众。所有这些存在的媒体，在危机中构成了对社会与政府

的微妙博弈。
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信息传播的介质更加多样，也使得危机的

扩散具有即时性和跨地域性。电话、手机、网络正在成为新的媒体，手机

短信和网络在危机治理中的作用当下正被人们逐步感受到。劳伦斯·巴

顿指出：“当危机发生时，互联网迅速成为最终的信息源。”①自互联网

１９９４年５月在中国大陆首次登陆后，现在已经有了爆炸性的增长，拥有

了１亿１千多万用户，并仍在高速攀升。网络以它巨大的亲和力与影响

力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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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网络的扁平化、交互式特征，使得一个危机事件能够在极其短暂

的时间里以多主体的方式在ＢＢＳ上被反复传播和改造，倍增的信息又进

一步吸引了更多群体的关注，特别是电子邮件的群发功能，使得海量信息

能够迅速营造出危机情境。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对公民社会参与的影

响无疑是巨大的，它用全新的方式诠释了政治参与的方式、途径、意义和

结果。①温家宝总理２００５年在记者招待会上专门指出，网民在网络上面

给他提了几百个问题。②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我国至少处理了１０７起通过

手机短信和网络传播的谣言。前文提及的深圳打工者编写的关于中国

“非典”患者超过万人的短信被迅速传播了２００余万次，这位青年也成为

第一个通过手机短信散布谣言被判刑的人。实际上，在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
日之前，传统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大量的信息是通过手机和网络向全国

扩散的。而手机短信在信息发送方面的隐私性使其在信息传播上更加具

有不可控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数据看到短信在信息传递上的发展态势。

２０００年，中国手机用户全年发送短信１０亿条，到２００４年飙升至２１７７亿

条，中国手机用户短信发送量５年增长了２１７倍。而２００５年的春节黄金

周期间，手机用户的短信发送量即高达１００亿条。仅上海移动在大年三

十这天就收发短信２．３亿条。③可以想象，手机的即时性和超越时空性完

全可能将一条信息或危机场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迅捷的方式传递到遥远

的地方，而其信息的相对不完备（手机受字数限制，彩信受图片格式所

限），其信息的可塑性更强，更容易被曲解和误读，并且几乎是无法屏蔽

（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可以删除），其隐秘性和迅捷性使法律或制度难以施

行有效制约。这些迅速传递的信息与主流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叠加后形

成的差异，提供了社会流言传播巨大的想象空间。这是危机治理需要关

注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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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种参与具有的动员效果十分巨大。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上海发生的数万人参与的抗议日

本修改教科书和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游行，就是典型的通过网络和手机实现集结的事

例。在市公安局没有批复的情况下，尽管有许多网民也在网络上面劝导大家理性面对问

题，但是人们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将游行路线、集结地点、组织方式、使用口号、需要携带的如

西红柿、臭鸡蛋、矿泉水等物品，以及各种注意事项，甚至如何协调与警察的关系，都十分清

楚地传递给所有邮件的接收者，所以使得这次未经批准的游行得以成为政府也知道一定会

发生，但是又不能够使用暴力制止的行为，社会组织的能力因为网络的存在迅速被扩大了。
参见《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报道。
参见《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９日报道，第１５版。



　　二、媒体通过引导舆论决定危机治理的方式

尽管媒体的公信力强弱不一，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媒体对于舆论的引

导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难以企及的。舆论（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通常情况下被

认为是个人意见的集合，是社会全体或者大多数人共同信念或者情操。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舆论视为一个被任意使用而且远非精确

或明晰的概念。舆论这个概念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舆论与受到争议的或

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有关。二是舆论在理性上应该是可以被辩护的。由

此，公众舆论可以被定义为：由人口的某些重要部分所持有的对某些有

争议的问题的一系列看法。①１９７７年出版的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指

出：舆论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素：（１）必须有一个问题；
（２）必须多数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３）在这些意见中至少要有某种

一致性；（４）这种一致的意见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影响。
社会舆论一直是公众用以表达基本思想的途径，而舆论也总是借助

各种媒体来宣传公众的要求与呼声。由于舆论总是涉及社会的安定与人

们的生活，因而在面临一系列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社会冲突以及社会运

动的时候，公众通过社会现象产生共同话题，参与舆论制造。公众本身具

有的自发性和松散性使得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层次性。即不同

的群体对同样的话题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与判断。从舆论本身的扩散过

程看，首先是问题形成，其次是引发社会议论，再次是意见的汇集和归纳。
在前工业社会，舆论的传播是通过人群的流动形成的。在微观上是以议

论圈的形式展开，即群体对某一问题加以议论，形成议论圈，随着人群的

开散，原议论圈的人再与别人形成新的议论圈。从宏观上看，舆论传播表

现为像水池波澜一般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过程。而在现代媒体的运作

下，舆论的制造和传播具有新的特点，他可以使得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体在

同一时间内对同一话题做出反应，并且这个反应能够被迅速折射给众多

的参与者，由此引发更多的讨论，从而使得问题更加泛化或者更加尖锐。
媒体对舆论传播的直接影响，加大了舆论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功能、鼓动

功能以及行为指导功能。密尔指出：“舆论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积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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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编，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力量。”①

李普曼认为，对于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在于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

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作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②

由于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总是存在着差别，而笔者前文所述的虚拟环

境却用一种精确性将这种差别给抹平了。我们不妨假设，个体的行为依

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
当他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平面的时候，他就会避免自己靠近那个想象的

世界的边缘；当一个掘金者掘到一块像是黄金的泥土的时候，刹那间他会

真的以为自己掘到黄金了，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特定

时刻将要做出的行为。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造出这种环境，它能

够使得群体面对问题的时候产生强烈的一致性，③因为危机之外的大量

群体是根据他们获知的信息而采取行动的。媒体制造的危机情境容易使

大量旁观者卷入事件并对政府的政策施行产生即时高压，一旦政府反应

迟滞，就可能在现实上加剧危机。因此，控制媒体并引导舆论就成为政府

在紧急时期为维持稳定而运用的固定方式，而信息透明度和媒体审查就

成为舆论主体和舆论对象冲突的焦点。新闻自由于是成为媒体的共同呼

声———且不论这种自由是基于吸引公众还是化解危机的需要。④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宣传。为了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

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而与

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通过源头上的检查与保

７６２第四节　媒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①
②
③

④

［英］Ｊ．Ｓ．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页。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页。
我们知道，社会现实分为“客观现实”（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ｔｙ）、“媒介真实”（Ｍｅｄｉａｒｅａｌｉｔｙ）与“主观

真实”（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ｔｙ）。客观现实指某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常被人视为“事实”并借

常识判定；媒介真实是对客观真实的符号化再现；主观真实则是以上两者相叠加在个人的

头脑中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或认识，即个人意识。按这个理论，在现代社会，在个人内心与

客观现实之间，已经不可避免地插入了一个媒介真实，它不断影响、限定和修改着个人的态

度与行为。
美国学者丹尼斯指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当中。从世界标准

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

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ＥｖｅｒｅｔｔｅＥ．Ｄｅｎ
ｎｉｓａｎｄＪｏｈｎ．Ｍｅｒｉｌｌ，ＭｅｄｉａＤｅｂａｔｅｓ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ｋｏｎｇ
ｍａｎ，１９９１，ｐｐ．５ ６）“在任何时候的自由系统总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限制或控制系统。”
（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６页）



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的注意力，通过贫乏的语言，

通过涣散的精神，通过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此外

还有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他们共同损耗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和公正

性，用虚构替代切实可行的理念。①由此人们在直接接近他们所看到的事

物时可能会产生误解，同时又没有人能够决定他们将如何误解，除非他能

决定他们到哪里去看和看什么。因而审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人们的

认同。②对媒体的审查可以控制舆论，但是媒体本身不是舆论，那些不符

合公共利益而加以隐瞒的事实，在现代信息网络里很难被完全屏蔽，刻意

的信息压制和舆论一致容易引发人们的不信任感并使得人们不再相信政

府在公共事务上的利他性。政府部门将因此丧失话语权，甚至使得危机

进一步激化。由此，信息的公开性和真实性就成为媒体和政府在危机治

理中共同谋求的基本利益。而信息的真实性实际上有时候与政府强制无

关，反倒与媒体和公众有关。

就旁观者而言，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验都证明了社会群

体在描述危机事件的时候，会对事件进行改编，“绝大多数事实似乎都在

某种程度上经过了有意加工”的。③基于旁观者所处的地位和观察习惯，

他们的选择性和可能的创造性倾向，往往使事件在传播中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旁观者对政府决策过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但对流言传播的

分析显示，多数时候人们的这种添枝加叶或添油加醋并非出于恶意。在

哥廷根召开的一次心理学会议期间，一批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接受了一次

实验：

在会议大厅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庆典活动，其中还有一

个化装舞会。突然，会议厅的大门被人撞开，一个小丑冲了进

来，一个持枪黑人在后面狂追。他们在大厅中央停下来厮打；小

丑倒下了，黑人扑上去开枪射击，然后两人一起冲出大厅，整个

事件持续不到２０秒。

会议主席要求这些观察家们当即写出一篇报告以备司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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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页。
同上，第３５页。
同上，第６５页。



查。交上去的４０篇报告中，关于主要事实的错误低于２０％的

只有１篇，有１４篇的错误为２０％—４０％，有１２篇达４０％—

５０％，１３篇高达５０％以上。并且其中有２４篇纯粹是杜撰了

１０％的细节，有１０篇的杜撰成分高于１０％，低于１０％的只有

６篇。①

在这个案例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来描述大厅中发生的

事件。实际上，我们前面反复提及的信息被削尖和磨平，也是由于人们所

处的环境和知识背景决定了人们对信息的传播。对人而言如此，对媒体

也一样。无意的虚构或许难以追究责任，但恶意的掩盖和利益共谋，将导

致媒体社会公器的神圣地位遭致损毁。②

　　三、媒体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发挥

从危机治理的环节看，媒体由于其迅捷的传播方式和广泛的覆盖领

域，在化解危机消弭冲突上具有特殊的效果。同样，不负责任的媒体运作

则可能对危机的发生与蔓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上和现实中此类案

例屡屡发生。因此，笔者认为，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基本标准应该是：维

护人的价值和生命尊严，维护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实现危机治理的有效

性。媒体要在危机事件管理中实施其有效性，必须强化若干功能。

　　（一）有效沟通信息

前文已述，社会危机预警往往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而政府与

公众的双向沟通有利于把危机控制在萌芽状态。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

工程师、狭义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给信息下的定义是“两次不确定性之

差”，即指人们获取了新知识之后，改变了原有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确定

性，但就总体来说，对对象仍是不完全了解，所以是又一次的不确定。③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危机治理刚刚兴起的时候，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就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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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案例录自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６７—６８页。
２００３年９月，山西繁峙“６·２２”特大爆炸事故中，矿主与繁峙县委县政府有关人员串通一

气，隐瞒事故真相，虚报死亡人数，把３８人死亡改成“２死４伤”上报，他们除了“层层把关”
全面造假外，还用钱物来堵媒体记者的嘴———１１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

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因此，矿难事故发生后，尽管当地群众一再通过

种种渠道反映实情，可这些记者因为收受贿赂而“集体”失声，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招致

破坏。
居延安：《公共关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３页。



须“掌握应付媒体的有效技巧”，因为“外界对危机的看法依赖于他们所收

到的信息”。①为确保企业形象，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在于协调媒体

对危机的报道，避免事态扩大，对企业形象造成破坏。实际上，对任何接

受者而言，接受信息的程度和所接受信息的信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价值

判断和行为取舍。社会群体反复接受某类信息，必将促使人们将据此确立

他们的信息评价标准。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工具，其功能在于把握现

代信息传播的规律，准确捕捉信息，对信息进行及时梳理和传播，引导人们

把握真实情况，增强人们的选择能力和参与能力，保障危机治理的成效。
“知情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

在１７９１年第一届美国国会上提出来的。针对“国会议事录”应否向国民

公开的问题，他指出，“人民有权知道”他们的代表正在做什么和已经做了

什么。后来，这一概念逐渐得以推广和应用。通常所指的公民知情权，即

事件相关者了解事件真实情况的权利。公民对国家重要决策、政府重要

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

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危机来临时，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大大超

乎事件的本身，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大多都会倾向于将

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要求获得及时、真实、透明的信息

反馈。此时媒体需要第一时间向政府和社会进行事实传播，让群众及时

了解事态进程，创造有利于危机处理的环境。而处理不同危机时，媒体的

介入与传播重点是不一样的。如对“南丹矿难”，媒体的穷追猛打最终使

其真相大白。此类事件的曝光，即使在当时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但长

远看来却维护了政府总体形象和社会公信力。但面对类似“非典”的危机

时，媒体的第一要务在于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引起全社会自我保护和保

护他人的普遍警觉，而非制造轰动效应。

　　（二）客观传播真相

我们知道，危机情境的存在本身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表现。

不对称或不完备的信息，必然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媒体的作用就在于着

力克服由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解和谣言传播。特别是在谣言四起时，
更要本着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准确分析信息，通过媒体的有效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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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宋炳辉、金瑛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０页。



盖，阻断谣言传播。在“非典”危机中，由于媒体的集体失位，一度出现谣

言传播的状况，但此后媒体作出了迅速有效的反应，一方面请专家出面解

释疑难，引导人们客观看待“非典”，另一方面，许多记者深入一线，用大量

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实遏住了谣言，避免了恐慌加剧。在危机时期，所

谓的真相实际上就是媒体在有效信息下的事实报道。最忌讳的是事实不

明情况下的简单定论，其结果只能是将自己置于两难境地，并最终导致媒

体公信力的丧失。“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大媒体迅速作出反应，努力

在民众心里引起足够的防护警觉。与此同时，各大媒体对纽约和华盛顿连

遭恐怖袭击一事所发表的评论在承认暴露美国防卫漏洞的同时，着力强调

美国有能力应对恐怖袭击，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恐慌。由此可见，事实报

道的基础在于尽可能全面地提供足够作出合理判断的对称信息。

　　（三）积极协助动员

危机的化解和处理，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协助，此时，高效而迅捷的

社会动员尤为重要。媒体要明确危机时期的首要任务：即确保生命价值

的不受损害，降低灾害损失，防止人为扩大危机。我们知道，开展社会动

员，实现社会参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一直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而现代社会，媒体无疑是社会动员最为

重要的载体，在危机状态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动员事关全局。“９·

１１”事件后，美国媒体意识到反复播放血腥场面容易加剧恐慌，转而纷纷

报道各地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救助的事例，使人们意识到此时最需要做的

是参与到危机救援中去。一些媒体甚至提请百姓把钱仍然留在股市上，
像平常那样从银行里取钱、给汽车加油、买东西、团结邻居等。这样细致

入微的社会动员，极大地恢复了人们的自信，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样，“非

典”时期，我国媒体在协助动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的动员措施在

电视画面上滚动播出，许多媒体协助政府寻找“非典”接触者，呼吁全社会

对患者和疑似病人给以帮助和支持，网络和报纸向人们详细介绍全国各

地抗击的有效做法。在全社会对“非典”的普遍了解基础上，人群之间传

递的不再是谣言和恐慌，而是彼此的关切与鼓励。媒体对医护人员事迹

和社会各界协作抗击“非典”的持续报道，并不失时机地纠正人们旧有的

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都极大地增强了人们抗击“非典”的信心。当然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媒体在“非典”动员中的集体幼稚和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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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大量缺乏心理学规范和危机救治规范的宣传反倒加剧了社会恐

慌。在“非典”危机中，媒体自身素质存在的问题，恰好放大了危机治理中

动员的一个重要环节，即需要科学规范专业人员的全力参与和非专业人员

的有限参与之间的界限，使人们明确自己在“非典”事件中的责任与义务，使

动员本身成为有效动员。这是“非典”留给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共同财富。

　　（四）着力维护稳定

社会组织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公众与事件的关系密

切程度采取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传播不同重点的信息内容。这种传播

的技术设定可以带来不同的危机情境，形成参与强度的差别，使危机呈现

出由核心层向外的参与泛化与弱化特征。针对危机事件形成的社会恐

慌，特别是类似“非典”这样对人的生命财产具有严重威胁的危机，媒体的

传播重点应该首先是政府与社会的举措和危机对人的伤害情况，以引起

人们的高度重视。同时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调集和媒体覆盖，提供有效

信息，避免谣言泛滥。危机状态下，危机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同群体的利

益诉求往往容易导致行为者的选择偏差，此刻媒体的及时介入尤为迫切。
例如在“非典”早期，尽管包括专家系统在内的多数人不知道究竟流行了

什么病，但媒体的集体失语对广州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前的谣言四起、人心

惶惶无疑负有责任。其次是采取有效措施，对危机带来的恐慌与情绪失

控实施心理救治。由于危机状态下社会的正常秩序被破坏，容易形成社

会心理的脆化与弱化，人们的心理承受力陷入低迷状态，此时心理救助尤

为迫切。第三是及时引导社会参与。如“非典”疫情严重的关键时刻，党

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出现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传

播时，党和政府遏制“非典”的举措和全社会齐心协力应对危机的感人场

景被广为传播时，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士气并维护了社会稳定。人们普遍

意识到，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为此要学会宽容、互助和自律。这虽然

不是媒体本身的功能，但是媒体作用的发挥，促成了危机社会的良性管理

机制，并且提升了人的尊严。

　　（五）媒体传播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里要特别强调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时期，媒体的监测作用会被

公众前所未有地重视，并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引导者，因此，责任媒体乃

至个人的责任行为就显得尤其重要。许多媒体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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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生初期往往难以遏制抢新闻的心态，忽视了新闻传播的基本伦理规

范，甚至置科学于不顾，急于制造所谓独家新闻，在客观上使矛盾激化，甚

至在危机处理中形成障碍。基于此，在特定情况下，有选择性地为新闻

“设限”是必要的。如“９·１１”事件后，基于对事件本身的强烈关注和稳定

社会安抚民众的责任，素以新闻自由自称的美国媒体对以“自由设限”换

取国家与生命安全的普遍心理表示认可并支持。
在危机治理中，媒体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首先是对所传

播事实的客观性认定的问题，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事实传播客观

性把握的难度。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危机管理中如何科学维护媒体

的传播信度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新闻大战中如何避免传播加剧社会恐慌

和危机蔓延的问题。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危机中出现的假新闻，非理性的抢

新闻，甚至不负责任地对危机态势进行非科学的分析。从前期的失语到

后期大量低水平重复的战役语境的设置，中国媒体自身存在的专业缺陷

暴露无遗。对于危机分析和社会影响预测的不到位，使公众对媒体的公

信力产生怀疑乃至否定，其结果是，最后公众无法确定媒体报道有哪些是

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此外，媒体还必须注意如何通过后续报道，化危

机为转机，克服危机给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当然这实际上是在权

力主体作用的层面上界定媒体的责任问题。

我国危机治理的实践表明，社会缺位是加剧全能政府的因果链中的

重要环节。在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和资源损益打破了社会系统以及人与

自然的平衡结，传统的秩序不复存在。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

造了危害自身生存的要素，因而社会系统不能依靠自组织的方式来完成

协调运转。因此，危机的蔓延与治理与政府管理和社会参与绩效有关，对

危机的预防与处理就不能不从社会参与切入。全球化与现代性在冲击传

统的国家力量的同时，国家返还给社会的权力大大增强了社会的力量，并

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力量。社会参与程度的增强使

得人类获得了一种新的处理危机的范式。这种参与的目的旨在激励群体

实现对于政府返还给社会的那部分权力的有效使用，而不单纯是制约权

力或指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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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危机治理的研究，起于２００２年底，其间多次反复，甚至包括大

的框架修改。原因就在于这个概念实在有太多的认知性问题难以解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的危机管理研究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范畴，甚至至

今没有形成一个严整的理论框架。所以，本书实际上所能够做的，还是一

个十分基础的尝试。
综观危机治理研究的逻辑框架，首先在于确定危机的性质，明确危机

治理的内涵及其作为常性过程的现实作用。对社会危机及其治理的概

念、理论的分析与阐述，有助于廓清危机治理的基本框架和我国社会治理

的成长轨迹。而对我国危机的成因分析可以发现，除了全球一体化带来

的外力冲击，危机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物质与制度资源的短缺有关，更与治

理机制的缺陷密切相关，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治理的危机。因此，常

性危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应然和必然的过程，协调政府与社会关系，明确

两者的责任和功能，实现政府与社会二元架构下的多元共治就成为应对

危机的重要范式。同时，我们知道，危机的生成往往与人们的利益、价值

的冲突相关，社会结构的调整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危机很难确保不成为

这种冲突演化的结果。因而核心利益的保障与实现是危机治理与价值建

构的共同基点。
对于危机及其治理的研究，我们无法避开既有价值观的影响。如果

没有一种对于彼此价值的比较与认知，人们将难以真正进入预设的基于

伙伴关系的规划与制度之中。由于人们总是在自身价值的体察中明确角

色并实施社会行为的，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社会

变革的阻力加大了，但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则变得更加容易。从这一角度



审视传统的社会，尽管中国古代民变纷起，灾祸不断，危机管理的技术手

段却相对单一和有效，但是工业社会却使我国传统的社会架构解体，并为

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寻找到了相应的价值介质，于是传统的价值体系不

得不做出结构性调整，这个调整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危机产生后，人们

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来看待危机及政府控制危机的举措。政

府在实现危机的规避与化解的过程中，也无法回避社会的价值观和群体

的利益诉求，从而也无法避免在既定的价值观背景下施行危机治理的制

度和技术策略。只有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实现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强制，并

且社会的思维范式开始转变的时候，才可能突破旧有的价值框架实现对

治理范式的创造性转换。这种情况下的价值转型和治理转型才可能得以

顺利展开，而危机的发生往往起到了触媒和催化的作用。基于这样的逻

辑，本书分析的利益相关者，危机的受害者、反应者与旁观者将作为二元

主体的一部分对危机治理过程构成复杂的影响。从特定价值观背景下不

同群体的价值 利益诉求的角度，寻求危机治理的制度变迁与技术适用，
从而确证政府与社会在危机治理中实现契合的可能就成为本书的一个分

析框架（即“价值 组织 制度”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不同主体

的利益诉求，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危机记忆对治理路径的固化，
以及制度性危机造成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认同困境与冲突。共同作用于危

机治理的范式，政府与社会的协调也被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加以考量。
通过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资料分析，以及对时下我国频发的各种危

机和政府与社会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的考察，我们发

现，完备的组织架构和技术手段对危机治理固然重要，但是危机治理本身

还需要从社会参与的角度，从“政府 社会”责任共担和能力互补的层面展

开。现代社会频发的危机使得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加大，它也同时成为

政府常态治理能力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衡量标准。单纯的危机管理显然

不能够适应社会危机的现代性演变，因而公民社会的有效发育和社会民

主下人们责任和角色的到位，就成为契合危机规避与化解的长效治理

机制。
我们在预设危机治理的制度时，必须采用一种形式，使得危机的预警

机制能够持续敏感地保持发动状态。在此笔者使用波德模式对危机的制

度设定和政策安排做情境预设，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和危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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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传统的危机应对只能够通过危机所触发的社会安全模式来实现对

危机的屏蔽与控制功能，而现代危机治理更加强调核心理念和完善的综

合运行机制，确保克服危机的一整套系统的有序运行。危机治理理念一

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素：（１）开放、稳定、协调发展的社会所必需的经

济、政治制度安排；（２）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３）完

善的危机预警机制和相应的理论指导；（４）对于应激的战略谋划和技术

使用；（５）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

是民间非军事资源）；（６）教育水平高、有强烈危机意识的公民，明确自身

的角色和责任。
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危机记忆会成为人们改

造社会的基本动因，这种危机记忆就是我们现实的规划能力，对发展的需

要和对于避免危机的强烈渴求，使得人们重新解释传统的价值得以服务

于人们的共同意愿。斯科特认为，所有权的调整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原

因，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的调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中失地农民的利益维护，拆迁居民的安置和利益补偿都成为政府治理中

风险性极高的政策过程。多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以及生产要素分配

标准在一定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容易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利益分化。加之

客观存在的主体多元和权力失范，往往因此形成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贫富

分化，形成社会冲突。
应该指出，危机呈现常态的现代社会，战役式的危机管理的弊端也是

突出的：被动接受动员的公众对危机的责任相对缺失；政府的强制性依

赖使得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弱化和僵化；容易造成政府忽视对社会发育

的持续推动。一个强大的政府和大而不强的社会，决定了任何危机都可

能冲击政治的治理与政府的信度。危机的克服需要政府各部门联动，社

会各群体协调，实现信息对称和资源共享，以及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

作用的发挥。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加以推进。只有实现了危

机治理从运动状态向常态的制度规范，才可能保障危机治理的规范性、长

效性，降低危机应对的成本。
危机治理中利益相关者 制度 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性结构，包括了以

下评价性要素：其一是政府反应的准确性与即时性。其二是信息传播的

对称性和及时性。其三是技术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当性。其四是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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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性和有序性。上述要素的综合运行构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危机治

理的基本范式。危机治理过程会形成相应的权力，包括了知识性权力、资

源性权力、决策性权力、网络性权力以及技术强制下的空间权力。危机治

理过程实际上是政府、社区、民间组织、企业和媒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
人们的社会参与也主要依托这个共同体展开。通过社会能力的增强规避

政府和市场“失灵”，避免社会失序。社会危机治理不是一个市场化的治

理过程，因为市场本身对于资源的配置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前提的，而社

会危机常常是由于权力主体或者市场主体将利益作有利于自身的配给，
致使利益丧失者运用非常规手段来维护或者夺取其确定“本该拥有”（有

时候可能也是不该拥有）的那部分利益。这样的情况只能够由公义基础

上的政府的强力介入才可能得以解决。因此，有效的危机治理必然是在

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在保证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起优化与

监督作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调互补，从而实现社会自我管理

和政府适时干预二元主体的最优组合。
作为最强大的社会组织，政府拥有对社会实行干预的强大力量。危

机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在危机状态下对于强有力的政府济护的迫切需要。
社会力量通过政府的凝聚和指引，实现着对危机的克服与规避。“政府

社会”共治结构的形成，在危机治理中有着以下基本特征：（１）政府利益、
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可以实现共同发展。（２）政府政策施行可以得到社

会的积极响应和有条件执行。（３）在治理中，政府与社会是一种伙伴关

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利益与价值一致原则。（４）面对危机，政府与

社会之间具有明显的良性互动功能。
政府把社会力量联合在一起，通过确立共同准则，将有效降低组织内

部的冲突和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当然，局部利益的存在特别是公

民社会的失位，这种关系的确立是十分艰难的。但是需要这样一种伙伴

关系来为各种关系的契合提供基础，从而使得危机中治理的成本得以降

低。这种伙伴关系的确立，是建构在实践基础上的信任关系的结果。另

一方面，“政府 社会”结构会因为社会中缺乏实际的责任承担者（包括中

等收入群体的缺失）而出现失范，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政

府权威和政府强制的有效性，一旦政府试图将权力回让给社会，或者政府

难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实现和维护，社会就容易陷入一种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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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状态。此外，“政府 社会”结构还容易表现为一元化的高度一致。即

由于公民社会本身的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一直处于较弱

状况。一旦危机是由公共行政的缺憾引致，其共振效应极易使得局部性

的矛盾或紧张状态潜藏着全局性危机的可能。从危机治理的角度出发，
我们急需一个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发育日趋健全的公民社会来和

政府一起承担发展的责任，规避发展的危机。
研究表明，社会危机的发生与社会治理的成长，有着内在的联系，而

这两个变量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特别是政党在其间的作用发挥。政

党和政府作为制度资源与智力资源的提供者，要能够有效节制和引导制

度与权力配给中的自利倾向。应该说，在社会危机和制度成长与社会发

育这两个变量的关联中，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提供了危机治理新的理念，
推动人们从旧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将实现由依赖式的危机应

对方式向政党推动的制度式危机治理范式转化。民主化的基本意义之一

是政治权力日益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在各种政治模式之中，民主

制度和民主的政治结构更可能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和持续的动力。大

众民主时代使作为“体现人民大众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有效手段”的现代政

党，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中心；而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的变

化，将使作为国家权力主要运行者的现代政党成为国家寻求与社会合作

治理的重要中介力量。①

危机治理理论确立了社会在危机中所必须承载的责任与功能。一个

社会在危机中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各种组织行为更多地带有政府强制

的色彩时，社会缺位腾出的巨大空间只能由政府强制来执行。而从我国

当下的危机治理情况看，在危机状态下，急于寻找社会的政府只找到了下

级，我国苦心经营十几年的社区所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还是作为政府下

级的作用。为此，常态下的政府组织要积极鼓励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

民间组织以及利益集团参与社会治理，增强整个社会的自组织性，培养社

会认同，协调社会关系等，帮助公民重视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增强社会

参与的效能。一个发育完备的社会信任与互惠网络，将极大地降低危机

救治的成本和发生的可能。作为克服危机的一个元点，认同是社会危机

８７２ 结　　语

① 林尚立：《变革时代的执政逻辑》，《学习时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



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根据，其隐含的归属感构成了危机中人们寻求安全与

济护的避难所。对治理的认同是社会参与有效性的基础，危机治理中的

认同为不同社会主体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取向、行为目标和治理信念。而

分化的后果往往是弱化了人们对规则和制度的尊崇。我们倾向于把信任

与宽容作为政府与超大社会参与互动的动力源，是因为信任源于对可能

危机的承认和对安全的预期，它确保了社会和谐与秩序，提供了政府行为

和社会参与的基础，并缓和了态度分化引发的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亲缘

关系、邻里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构筑的精致而温馨的传统信任体系，往往

在紧急状态下发挥着其他技术手段难以达成的社会安抚效果。

谈到危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作用发挥，就需要涉及政府、社会对自

身责任的认知与履行能力。密尔指出：“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

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想望的品质———道

德的和智力的，或者可以说，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品质。在这方面做

得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

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就它们存在于人民中来说）。”①

意即政府对人们道德与智慧的培育提供社会善治的基础性资源———具有

优良品质的人才。而教育，无疑是培养公民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人们规

避危机和社会参与技能的重要途径。《维也纳宣言》也明确指出：“致力于

民众的教育是所有国家的科学家的一个责任，要向民众传播对于由科学

空前的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和潜力的广泛理解。……特别是教育应当强调

一切形式的人类关系的改造，应该取消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颂扬。”②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

社会的目标，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构建和谐

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的作用过程，这种系统过程涉及制度安排、政策实施

和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等一系列主观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的协调性又

是影响建设和谐社会效度的关键。”③危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契合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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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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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Ｊ．Ｓ．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６—２７页。
陈恒六：《从科学家对待原子弹的态度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６
期第７２页。
邱柏生：《调适社会心理气氛与构建和谐社会》。



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１）政府理念与社会认知的契合；（２）制度建

构与技术保障的契合；（３）政府强制与社会协调的契合；（４）国家利益

与社会价值的契合；（５）应急政策与治理长效的契合；（６）政府责任与

社会责任的契合等等。这既是危机治理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治理成长

的应有之义。由于笔力不逮，本书只分析了危机治理中社会的承载。而

对于社会如何发育并行使治理的权力，本书没有涉及。
汤因比指出，人类创造文明的可能性不在于其超然的生物天资和地

理环境，而在于他对极端困难处境挑战的反应。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使

得危机成为工业社会的基本现实，①危机治理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

职能，成为社会与个人都必须正视的基本命题。如何治理危机，不仅是政

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不确定性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管理

的既有思路和工作模式，涵盖社会参与的有效治理研究应该是理性面对

危机和科学处理危机的开始。而对社会危机治理的研究，还期待着日后

的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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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５年４月，上海发生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一是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部分市民通过

网络、手机等现代信息工具，在公安局未批准的情况下，实现了数万人参加的抗议日本入常

和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自组织游行。二是４月１５日清晨，上海轨道交通２号线出现电脑主、
备用系统同时死机的现象，导致自动调度系统无法启用，地铁公司随即启动紧急预案，用人

工信号调度机车，２５分钟后恢复正常。由于未进入上班高峰，对乘客造成的影响不是太大

（参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青年报》）。主、备用系统同时死机的概率仅为十亿分之四至十亿

分之六之间。这两件事情再次显示了技术系统对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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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专著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
博士生三年的学习时光，从白天图书馆浩淼书海的淘漉，到静夜击打

破旧键盘的清越；从漫漶百家观点的冥思，到数十万字读书笔记的点滴收

获。经年的辛苦终于迎来了寂寥夜空的几点晨星。我和我那间被同学戏

称北区冰窟的宿舍，也终于告别从留学生楼弧面压过来的刺骨寒风。在

此，抄下当时写的几句自嘲的话：沪上乍暖春还寒，斗室刺骨风穿堂。欲

操巨笔舞冷月，怎奈手足使唤难。弯腰抱膝图暖意，门窗塞报为驱寒。匡

衡凿壁勤学早，书生夜半捂被忙。博士论文写作过程的这种艰辛应该是

大多数人学术操练和智慧习得的真实写照。
我能够潜心于危机治理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邱柏生教

授，这个研究方向是他根据我的研究兴趣提出的。他严谨的态度、深刻的

洞见和宽广的视野，以及对我的严格要求和学术宽容深深地影响着我。
平均不到两周一次的汇报和交流，逐渐厘清了我的思路，坚定了把这个题

目深入下去的决心。从最初的选题确定直至定稿成文，每个环节都凝聚

着邱老师的心血。我要感谢肖巍教授，他的缜密慧识总能解开我的学术

困惑，他多次和我讨论框架，缕析义理，每每见到我都乐于帮我析解困顿。
感谢杜艳华教授，她如沐春风的学术导引和细致的观点推敲让我受益匪

浅。感谢秦绍德教授，他扶掖后人的热情鼓励和高屋建瓴的运思，总能给

我以启迪和思考。感谢桑玉成教授，他总是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用温和

的提问破解迷津。感谢徐宗良教授，他的心理学学术底蕴使得我敢于从

心理学角度探讨危机的成因。感谢导师组，他们对学问的执着和对学生

的关爱让我一生受益。
我还要感谢林尚立教授对我的精到指点；感谢清华大学曹德本教授、



刘书林教授对我选题的指导；感谢武汉大学黄钊教授、北京大学祖嘉合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吴潜涛教授的热情鼓励与启发；感谢中央党校的王长江

教授和高新民教授，他们对我的指导和扶掖让我能够进一步审视政党与

社会危机治理的关系问题；感谢陈锡喜教授、蒋云根教授、方世南教授、王

秀阁教授、沈国权教授、顾钰民教授、李承教授、胡近教授在答辩与评阅过

程中对我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母校福建师大的郑传芳教授、李建平

教授、陈永正教授、陈桂蓉教授、苏振芳教授、林修果教授、潘玉腾教授、陈

建国副教授、游小波教授；感谢复旦社科部姚惠福副教授、司徒琪惠副教

授和我的好友沈壮海教授、林兵武、陈炎铭、高建春、林颢……他们给予我

的关心和支持使我对寂寞的学习生活甘之如饴。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徐晓明博士，这本专著能够出版，得益于他付

出的大量劳动，实际上从博士论文到专著的这几个月是在和他的反复交

流中度过的。
感谢我的同窗李微、章延杰、严峰、袁莉莉、张怡、林燕凌，他们对我论

文的反复析解让我很是感动，彼此之间的观点共享使得本书多了一些生

气。几个“啜两口粗茶也算小康”、天天算计着复印便宜还是买书合算的

穷酸书生就这样理性而快乐地度过三年紧张的学习时光，直到大量的钱

都化作了满屋子的书和资料。
我还要感谢当时在复旦做博士后的郭金山副教授、徐晓旭副教授、朱

春奎副教授，以及林竞君博士、林晓云博士、李瑞昌博士、姚宇博士，不同

专业背景的他们为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意见。感谢王涛博士、
徐黎等诸位同学好友，他们从国内外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对他们我一直

心存感激。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他们替我承担着大量生活和工作的压

力，并给了我学业上巨大的鼓励。感谢远在福建农村勤俭的父亲母亲，生

活的重担使得他们过早地衰老了。３０多年了，长年在外工作、学习的我

还没有好好报答过我的父亲母亲，我感谢父亲母亲给予我的关爱与支持。
古榕苍苍，浦江泱泱。感谢师长，感谢复旦。感谢生活让我能够静处

北京，继续艰辛的探索。
蔡志强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于复旦大学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于中央党校

１０３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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